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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与全人类共同价值

王立胜

【摘要】当前世界发展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挑战和机遇并存。全球各国在竞争与合作的辩证关系中迫

切需要谋求发展的价值共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系统化的

科学理论，其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核心，从和平与发展的角度出发，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同

时，提倡社会秩序和生态秩序的公平正义，并且始终以人的解放为价值导向，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

展，深刻阐明了全球发展的交往共识和价值共识之所在。综合来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本质上区别于西方

“普世价值”学说，不仅针对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一世界之问、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方案，还

站在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角度提出了全人类共同价值这一极具现代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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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浪潮浩浩汤汤，带来大量挑战与机遇。国家间既

面临激烈竞争，也寻求深层合作。由此，各国亟须在竞争与合作中达成价值层面的一定共识，以推动

共同发展，应对共同挑战。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出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价值共识和发展理念，也是中国共产党

发出的解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之路的时代强音。

一、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是关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系统化的科学理论，是党的二

十大的重大理论创新和科学社会主义的最新成果，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探索

现代化道路过程中形成的理论自觉。将这一理论置于世界历史的视野下考察，就会发现，虽然中国式

现代化理论是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现代化事业的理论总结，但其同样具有发人深省的世界意义。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丰富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解释模式。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日益联合成一个整

体。人类社会的区域历史也由此逐渐向世界历史转变。为解释世界历史发展过程，西方学者提出了一

系列理论解释模式。其中最为普遍的就是现代化理论。这一理论将现代化定义为大约公元１５００年以
来各个国家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发达的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进而将现代化视作世界各个民族、各个国

家在不断交往联系中发展着的世界历史进程。在此基础上，西方学者试图归纳某个或某些促进世界历

史发展的因素，勾勒世界现代化发展所需的普遍理念。他们最早在学界提出现代化理论，由此长期掌

控理论解释的话语权，进而造成世界历史解释模式的单一性。在西方学者那里，现代化基本等同于

１６世纪以来西方普遍经历的工业化过程。１８世纪６０年代英国率先推动工业革命，通过机器化大生产

１



《现代哲学》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创造出巨大财富，人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也发生深刻变化。现代化受工业革命所驱动，而工业革命

又发轫于西方。于是，西方学界产生了 “现代化＝工业化”“现代化＝西方化”的片面观点，在理论
上将西方现代化进程当作世界历史发展的普遍模式。与西方学者提出的现代化理论相比，中国式现代

化理论虽也承认现代化是解释世界历史发展的核心范畴，但赋予现代化以独特内涵，从而丰富了世界

历史发展的解释模式。中国式现代化理论首先承认现代化理论解释的多样性。习近平指出：“现代化

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① 尽管西方国家率先走上现

代化道路，而且现代世界秩序是在以西方为主导的工业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现

代化发展进程和世界历史的解释模式只能基于西方历史发展事实及其内在要素。现代化的发展进程多

种多样，在理论上的解释模式也应有不同侧重。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赋予现代化以独立自主、自力更

生、和平竞争、互利共赢的发展理念，明确指出现代化发展既不能依靠武力侵略和政治殖民，也不能

依靠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入侵，而要以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的发展姿态，在合作交流中稳步发

展，进而从和平与发展的角度解释世界历史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世界历史意义恰恰在于其打破

了以往学界对现代化的刻板理解和垄断性解释，打破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藩篱，开创了兼容并包、共同

发展的现代化发展新理念，从而丰富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解释模式。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改变世界提供了全新的发展道路。“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

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 马克思始终高度重视在理论地认识世界的基础上现实地改变世界。这种现实

指向注定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以改变世界为己任的理论学说。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

点方法为核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成果。这一理论继承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旨

趣，着重探究世界何以被改变。改变世界的道路多种多样，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基于一百多年来中国现

代化事业的实践经验，凝练总结并形成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全新道路，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在长期探索和实践中走出来

的可靠道路，也是一条能够改变世界的发展道路。与西方国家现代化的实践道路相比，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总结出的这条道路不以殖民掠夺和侵略战争为基础，不以牺牲自然资源和人类生存环境为代价，

而是注重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注重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

的 “五位一体”全面发展。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具有五个方面的特

征。其一，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涉及规模巨大的人口。西方国家现代化在起步阶段和发展阶段大多

是几百万、几千万或顶多一两亿的人口规模，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必须满足１４亿多人口的需求。其
二，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关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西方现代化过程归根结底是资本的扩张过程，只

关注资本家的利益，忽视无产阶级的诉求。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则在发展过程中兼顾地区差距、城乡差

距和收入差距。其三，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协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西方现代化过程只注重

生产力发展和工业化程度，而不注重与之相适应的精神层面的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努力在发展进程中

协调推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其四，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西

方现代化一味强调经济上的效率，忽略了自然环境能否承担这样的发展强度和发展速率，结果是环境

问题频发。而中国式现代化在发展过程中避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注重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其

五，中国式现代化发展道路是一条和平发展道路。西方国家现代化始终伴随着武力压迫和殖民战争，

始终以其他民族的利益为代价，而中国式现代化强调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总结出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率先使中国人民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社会主义中国以更加雄伟的身姿屹立于世界东方，进而改变世界经济布局和发展重心，增强了世界社

会主义的力量。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关涉人类文明发展。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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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将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① 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中国

式现代化不仅以实践的方式赋予人类文明丰富的新内涵，促成人类文明的新发展，创造了人类文明新

形态，更以理论的形态在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上给出了独特的中国方案。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之所以能在

人类文明发展问题上交出一份中国答卷，恰恰在于中国式现代化在观念理解与实践方式上与西方现代

化截然不同。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相比，这一理论扩大了现代化概念的外延，指出现代化并非仅仅是经

济崛起和科技进步，而是具有更为广阔的向度，涉及全人类的发展。现代化的本质是推动社会制度、

文化理念和生产方式的深刻变革，通过科技进步和全球化的互动，推动社会朝着更为先进、开放、包

容的方向发展。由此一来，现代化就不只是西方所推崇的工业化进程，更不直接等同于西方现代化发

展过程，而是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于一体的全面的发展过程。在实践模式上，以往

总结出的现代化发展路径常受到西方理论模式的影响，但中国崛起的历史现实则提供了一种具有中国

特色的现代化模式。这种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模式不只强调物质文明，不只侧重人自身的发

展，不只注重少数人的根本利益，而是强调人类文明的共同发展。西方现代化在实践过程中要么牺牲

无产阶级的利益，要么牺牲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利益，无法做到全世界所有人的共同发展，无法在人类

文明的层面上实现其积极意义。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人类文明进步注入了新的动力。这一理论不仅

对中国的崛起有着深远影响，也为人类文明带来了新的形态。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供了一种在现代化

进程中追求全球公平与繁荣的模式，为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打开了新的思路。不仅如此，中国积极

参与国际事务，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不仅在经济层面上

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发展借鉴，还在文化上促进了多元文明的共生共荣。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具有世界意义。地理大发现以来，世界各地联系日益紧密，历史也越来越成为

世界历史。中国式现代化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组成部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改变世界提供全新的发展

道路，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以上现实充分说明，中国式现代化关注的对象不只局限在中

国一国范围之内，更辐射整个世界以及人类文明。正是基于这一前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才能为全人

类共同价值提供可靠的理论视域。

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提出及其哲学创见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发出解答时

代之问、引领时代之路的强音，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发展作出的重要理论贡献，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

任大国在全球发展和人类命运等问题上的价值反思和广阔胸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不同场合、不同语境多次提及 “全人类共同价值”。２０１５年９月，在
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习近平首次提出 “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指出 “和平、发展、公平、

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也是联合国的崇高目标”②。２０２１年１月２５日，在世界经
济论坛 “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习近平强调 “我们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守和平、发展、

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摆脱意识形态偏见，最大程度增强合作机制、理念、政

策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③。２０２１年７月１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
年大会上，习近平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

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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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２４页。
习近平：《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人民日报》２０１５年９月２９日。
《习近平外交演讲集》第２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３２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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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①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世界各国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

值，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

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② 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习近

平指出中美 “两条道路不同，但都是人民的选择，都通向全人类共同价值，都应该得到尊重”③。

与西方国家提倡的 “普世价值”相比，全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深刻的哲学创见。一方面，全人类

共同价值在生成方式上是实践的，内容上是多元的。尽管西方国家大力推崇的 “普世价值”与全人

类共同价值都使用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语词，但两者在生成机制上截然不同。

“普世价值”是在霸权主义的影响下，以西方中心论为理论立场，将自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文明价值

观进一步普遍化，进而拓展到世界各个国家。“普世价值”是西方绝对一神教的传教精神的资本主义

延续，坚持非此即彼的中心主义立场，追求一元的价值解释模式，体现出 “生于一元”而又 “回归

一元”的运作机制。“普世价值”是从启蒙运动中理性抽象出来的，是单一的、抽象的价值观，是从

一个理论到另一个理论的价值原则。这样一来，谁掌握了理论的话语权，谁就掌握 “普世价值”的

解释权。而其根本目标也是回到一元的价值论，实现全球价值的普遍统一。“普世价值”的推广本质

上是一种全世界范围内的 “精神殖民”，其现实目的是颠覆不符合自身意愿和利益的他国政权，最终

在全球确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价值共同体。相比之下，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中国和世界长期的政

治实践、经济实践和文化实践中生成的，经历了历史的重重考验，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是面向多

元、回归多元的价值理念。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在世界性的多元交往实践过程中不断提炼并形成的，既

是世界各国人民价值追求上的 “异中之同”，也是各国人民价值理念和思想认识上的 “最大公约数”。

正是由于这种多元实践性，全人类共同价值才能充分考虑各个国家、民族、区域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差

异。尽管任何时代、任何政体都分享全人类共同价值，但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生产方式的国家

对其理解有所差别，由此形成了多元化概念谱系，而非一元论的概念霸权。而且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现

实目的是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人类共同价值贯穿每个人

的日常生活、每个国家的发展策略之中，倡导尊重各国历史、文化、制度特色，考虑各国经济发展水

平差异，理解不同文明对价值内涵的认识，尊重不同国家人民对价值实现路径的探索，在实践探索中

不断寻求共同性，从而在交往伦理中不断生成和发展，追求的是多元的价值解释模式。

另一方面，全人类共同价值在价值目标上面向全人类，最终是要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表面看

来，“普世价值”推崇的平等、自由、公平、正义等理念关切整个人类社会秩序和稳定，但其背后却

暴露出鲜明的阶级立场。“普世价值”最早是由近代西方资产阶级理论家和政治家提出的。作为西方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势话语，“普世价值”有其特定内涵和政治用意。“普世价值”的推崇者是在

资本主义社会掌握了一定话语权的资产阶级，其根本目的是借助 “普世价值”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秩

序，维系资产阶级在整个社会中的统治地位。在价值目标上，“普世价值”追求的是资本主义的法权

价值，本质上是维护私有制，进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资本主义在全球的霸权。也就是说，“普

世价值”所提及的 “公平”“正义”是在承认私有产权的基础上，财产权分配上的公平和正义；“普

世价值”所谓的 “民主”“人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当家作主、所有人都享有权利，而是私有产权

的持有者即有产者的民主和权利。相比之下，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目标是要解放全人类、解放人自身。

全人类共同价值脱胎于马克思的思想语境，而马克思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人的解放，即实

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因而全人类共同价值名副其实，真正面向全人类未来发展，不以某个阶级、

某种制度为限制。就此而言，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及的 “公平”“正义”不仅包括狭义上的社会政治资

源分配的公平正义，也包含整个人类在资源、能源等方面分配的公平正义；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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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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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６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第６３页。
习近平：《汇聚两国人民力量 推进中美友好事业———在美国友好团体联合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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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发展”并非一国一地的和平发展，而是着眼整个世界局势和人类文明，提倡世界和平和人

类文明进步；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及的 “民主”“自由”就不只是某个国家在制度建设上所保障的公民

的民主自由等政治权利，而是强调实现人在发展可能性上的自由以及所有人在政治、经济等领域摆脱

奴役和束缚，实现真正的民主。

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提出的、具有独特哲学意蕴的价值理念。与西方势力竭力鼓吹的 “普

世价值”相比，全人类共同价值在生成方式上是多元的，在价值目标上面向全人类，最终是要实现

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由此，全人类共同价值可以纳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视野中，以凸显中国式现代

化理论的伦理内涵和中国特色，推进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式现代化迈向新的发展高度。

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视野中的全人类共同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涵盖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不仅关乎中

国现代化事业发展，也关涉世界历史发展、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立足和平与发展，维护

公平正义，始终以人的解放为价值导向，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深刻阐明了全球发展

的交往共识和价值共识之所在。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丰富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解释模式，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基于这种解释模式提出

的世界性价值理念。与西方现代化理论相比，这一理论赋予现代化以独特内核，指出世界历史发展并

非充斥着武力侵略、政治殖民、文化渗透和意识形态侵略，而是以和平与发展为基调。和平与发展既

体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对世界历史发展的新解释模式，也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具体内涵。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走的是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尽管西方现代化在进程上早

于中国，但归根结底走上了一条掠夺与剥削的道路。对外，西方国家在海外肆意掠夺甚至发动战争，

建立了大量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对内，则巩固资产阶级政权，肆无忌惮压榨无产阶级的剩余价值，

建立起资本主导的商品经济体系。西方现代化道路充满了底层劳动人民的汗水，充满了被殖民国家人

民的血泪，并催生出大量的遗留问题，荼毒深远，引人深思。在２１世纪的今天，这种既不和平又不
可持续的现代化道路举步维艰，终将被扫入历史的 “垃圾堆”。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肇始于西方列强

殖民之时，奋起于西方国家衰落之际。中国式现代化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

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倡导和平与发展的价值理念，强调世界各国要通过合作而非对抗来实现国家的

发展目标，要通过互利共赢来促进地区和全球的和平与稳定。这一理论指明现代化并非等同于国家自

身的繁荣，也包括国家间关系的和睦友好。唯有如此，全球各国才能共同繁荣，人类文明才能携手共

进。这一理论强调各国在现代化过程中要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要立足本国的利益而

又兼顾他国的合理关切，将自身利益与全人类共同利益紧密结合，将 “和平”与 “发展”的全人类

共同价值展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改变世界提供全新的发展道路，全人类共同价值成为这一发展道路的价值依

托。这一理论总结了中国一百多年来的现代化实践经验，指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殊之处。而要由

此道路进一步改变世界，则必须具有可靠有效的价值依托，尤其是在维护国际和平发展稳定方面，必

须发挥公平与正义等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规范力量。

公平与正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本内涵，是世界各国人民在国际关系领域追求的崇高目标。只

有遵循公平正义的共同价值，国际社会才能建立起可靠秩序和基本原则；只有遵循公平正义的共同价

值，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国际纷争才能得到妥善解决。公平正义不仅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

也是现代化浪潮席卷下发展中国家必须追求的价值理想。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融于一体，各国经济联系

日益增强，但仍出现单边主义、保护主义等倾向和行为。一些发达国家依仗自身实力以强凌弱，霸凌

行径愈演愈烈。现代化发展中出现的治理赤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也有增无减，极大影

响了各国经济的协调发展。推动构建公平正义的新型国际关系，成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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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诉求。在当今时代，维护公平正义是国际关系中的道义基础，是建设新型国际关系的必由之

路。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始终致力于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倡社会秩序的公平正义。这一理论指明中国式现代化的特征之一是人口规模

巨大的现代化。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宗旨。作

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人口规模超过全部西方发达国家人口的总和。要保证全中国１４亿
人口的公平正义，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全体中国人民都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遇，都能加入世界现代

化潮流中，以现代公民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中国式现代化也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保

障全体人民生活富足，就必须在现代化成果的分配上坚持公平正义，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阶层

之间的发展差距，保证全体人民公平地享受到现代化带来的发展成果。也就是说，要把公平正义这一

共同价值观贯彻到社会财富分配中，兼顾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实现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统一。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倡维系生态秩序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不只关涉人类社会内部，也关涉人类

社会与其所处的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但在资本逻辑驱动下，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有意无意忽视这

一点，致使一些国家和地区的自然资源耗竭，生态环境产生不可逆的恶化。相比之下，中国式现代化

理论明确指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平衡，展现了生态正义。中

国式现代化理论试图调节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系统性失衡，促进生态环境责任的公正分配，督促现

实生存者履行生态责任，妥善处理现实生存者与后代之间的关系，实现代内正义与代际正义，不仅造

福了中国人民，也促进了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中国方案，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这一方案蕴含的人类文

明发展的价值旨归。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不仅关涉中国如何发展，而且回答了人类文明走向何方的问

题。对于关涉人类文明的重大问题，这一理论展现了独特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指出人类文明始终要以

人的解放为价值导向，始终要发展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文明，始终要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

目标。

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在于人自身。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以实现人

的解放为根本的价值目标。人的解放是与人被奴役相对应的，主要指的是人从被压迫、被奴役的状态

中解脱出来的生存境遇；而解放又和民主、自由范畴有着紧密联系，不仅是现代政治文明的积极成

分，也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推崇民主与自由的价值理念，强调人民当家作

主的政治文明，谋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民主与自由无疑是现代化发展的价值成果，也是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但必须指出，民主与自

由是相对的、具体的理念。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文明形态具有不同的民主制度，对自由的具体理

解也有所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因而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所提倡的是社会主义民主

和社会主义自由。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倡民主理念，提倡 “全过程人民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是马克思主义民主

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中国奉行的是 “人民民

主”，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基石，是社会主义的生命。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

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民主不是少数的资产阶级对多数的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

进行专政的民主，而是指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广大人民拥有平等参与政治经

济生活、共享发展成果的权利。与西方国家的 “选举民主”相比，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强调的民主理

念有着独特的内核。它是指 “全过程”的人民民主，实现了过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实质

民主、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国家意志相统一，实现了民主的全链条、全方位、全覆盖。

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倡自由理念，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目标。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提倡的并非

西方新自由主义思潮宣传的极端的、绝对的自由，而是指人在发展可能性上的自由。它是指个体在充

分享有现代化成果的基础上，能够尽最大可能满足物质、精神上的各项需要，能够自由地安排个人生

活。人在本质上是文化的人，而不是物化的人；是能动的、全面的人，而不是僵化的、单向度的人。

人民对美好生活有着这样或那样的愿景，而现代化国家的使命就是通过现代化过程满足人民的殷切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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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最终实现全体人民的全面发展。

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视野出发，不仅全人类共同价值有了具体而深刻的现实内涵，中国式现代

化也有了更广泛的理论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立足和平与发展的维度，致力于维护公平正义，始终

以人的解放为价值导向，致力于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出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特色。中国式

现代化理论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紧密相连、相互诠释，拓展了理念的理解深度和广度，为推动实践的有

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四、结　　语

人类文明的发展归根结底是不断实现现代化的过程。现代化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承担着

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使命。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愈发需要以共同价值凝聚发展共识，推动人类文明的

现代化成为各个国家、各个民族的共同任务、共同使命。全人类共同价值包括和平、发展、公平、正

义、民主、自由等价值理念，是全人类共同追求的价值目标。和平、发展作为共同价值的方向，引导

人们超越 “零和博弈”，共同追求全球安宁与共同繁荣；公平、正义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基石，凸显

出社会体系的公正和平等，促进人类社会和谐共存；民主、自由作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点，超越了

种族、宗教、性别等差异，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远大目标。在不同文明互动的过程中，全人类共同价

值扮演着沟通的桥梁和协调的纽带。文明的碰撞和交融在人类历史中屡见不鲜，但这并非意味着冲突

不可避免。相反，共同价值的理念可以促使文明间更好理解与包容。通过对话与互鉴，各文明可从彼

此之间汲取精华，形成更加丰富多彩的人类文明画卷。全人类共同价值有助于构建开放的文明交流平

台，为文明交融提供共识性的价值基础，避免了文明冲突所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全人类共同价值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具有积极作用。其一，全人类共同价值为现代社

会提供了共识基础。共同的价值理念能够为各国制定公共政策、法律法规提供明确的方向，有助于促

进世界各国达成一致目标与信念，推动社会朝更加开放、包容、公正的方向前进。其二，全人类共同

价值为国际关系提供了秩序基础。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存越发明显。对全人

类共同价值的认同有助于建立更加稳定、和谐的国际关系，促进全球治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然而，

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往往并非一帆风顺。在实践中，需要正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与矛盾。“人类创

造的各种文明都是劳动和智慧的结晶”①，但各种文明之间可能因为误解和偏见而导致冲突。在这个

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对话和互鉴，寻找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同点，构建共同价值的桥梁，使文明间的

交流更为顺畅。同时，我们需要超越狭隘的本土主义，以更加包容的心态对待不同文明，认识到各种

文明都有其独特的贡献，共同促进人类社会的繁荣。

在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一股强大而具有凝聚力的力量。通过达成全

人类共同价值的理念共识，人类社会可以更好地应对全球性挑战，实现多元文明的共同繁荣。以全人

类共同价值推动人类文明的现代化不仅是一种思想主张，更是实践中的历史使命。它需要全世界各

国、各民族共同跨越文化差异，为构建更加和谐、平等、繁荣的全球社会而努力。在这条充满希望的

道路上，世界各国都应该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让人类文明在现代化的征程中更

加辉煌。

（责任编辑　司　维）

７

①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２２９页。



论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

———基于中国现代化史的哲学思考

何　萍

【摘要】我们今天重提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旨在探究２１世纪现代化的底层逻辑。
这是有关现代化的本质问题，需要通过研究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来解答。在这个问题上，中国现代化

史具有典型性。中国现代化史包括了中国现代化的三种模式：一种是以鸦片战争为历史起点的中国的资本

主义现代化模式；一种是以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为历史起点的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一种是

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历史起点的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这三种模式的产生与世界历史的变化相
联系，体现了中国现代化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动态联系。这三种模式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内容和形式清

晰地呈现了现代化的普遍性从单一走向多元的过程。现代化的普遍性离不开现代化的特殊性，而现代化的

特殊性的意义就在于消解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单一性和抽象性，使现代化的普遍性在扬弃自身的单一性和抽

象性中获得自身的具体性。在当代，这种普遍性的具体性是以世界历史的偶然性机制构成的，从而证明：

一方面，世界历史的偶然性机制是２１世纪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史的典型性也充分地
展示了中国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内容和特点。

【关键词】现代化；中国现代化史；普遍性与特殊性；世界历史；世界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０８－１０

作者简介：何　萍，哲学博士，（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践湖北
省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 （２２ＺＤＡ０２２）；国
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创性贡献研究”（２１＆ＺＤ０４６）

一、问题的提出

自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以来，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一直是人们研究世界历
史形成和发展的最重要的课题。在长达一个世纪的研究中，不同时期的思想家们总会根据世界历史的

变化，提出新的研究课题，建构新的思维方式，从而创造出现代文明理论的新形态。从这个角度看，

讨论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问题，既是人们认识世界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的思想史，

也是现代文明形态的创造史。如果站在这样一个思想史的高度来研究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相

互关系，我们就必须面对和明确地回答下述四个理论问题。

第一，我们今天重提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及其相互关系的问题，是要解决什么问题？解答这

个问题，就是探讨我们今天研究的主题。自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以来，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及其
相互关系的讨论主要是在两种话语体系下展开的：一种是在讨论世界历史的本质的话语体系下展开

的，它的研究主题是现代化的普遍性；一种是在讨论各国现代化道路的话语体系下展开的，它的研究

主题是现代化的特殊性。历史地分析，这两种话语体系的产生绝不是人们任意选择的，而是由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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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决定的。从１９世纪中叶到２０世纪初，是世界历史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无论是处在自
由资本主义时代的马克思、恩格斯，还是处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列宁、罗莎·卢森堡，

都致力于世界历史的形成及其本质的研究，于是，创造了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之间的

冲突与斗争为主题的现代化的普遍性的话语体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历史形成了资本主义与

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在这一背景下，无论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者，还是东方社会主义

国家的学者，都致力探讨本国的现代化道路问题，这就突出了现代化的特殊性的意义，由此形成了现

代化的特殊性的话语体系。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加速本国的资本积累，在
世界范围内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在意识形态领域大肆鼓吹全球化和普世价值，再次凸显了现代化

的普遍性研究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以资本主义现代化为主导的现代化的普遍性的话语体系。然而，自

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左派思想家从美西方资本主义集团实施的国际霸权主义
及其对全球安全的危害中看到了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鼓吹的全球化和普世价值的虚假性，坚决反对美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鼓吹的单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要求人们重新思考现代化的普遍性问题。这就提出

了一个极其重要的理论问题：我们这个时代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这是有关现代化的本质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只能通过研究现代化的普遍性来解答。这就是说，我们今天需要研究的不是现代

化的特殊性，而是现代化的普遍性，具体地说，是要建构一种复杂多元的非线性的现代化的普遍性的

话语体系，来破解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张的单一的、线性的现代化的普遍性的话语体系。

第二个理论问题是，研究现代化的普遍性的方法论问题。长期以来，在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

的关系上，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一种是社会学的研究思路，另一种是哲学的研究思路。沿着

这两种研究思路讲出来的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是非常不同的。社会学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在社会现

象的层面上研究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认为现代化的特殊性是优于现代化的普遍性的，也

就是说，现代化的特殊性是现代化的中心点，现代化的普遍性不过是现代化特殊性的注释。基于这一

理解，研究者们在讲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时，总是把现代化的普遍性悬置起来，只讲现代化

的特殊性，通过分析各国现代化的具体环境来论证现代化特殊性的先在性和合理性。这实质上是把现

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研究抛到了现象层面。与之不同，哲学的研究思路主要是在理性层面上

研究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认为现代化的普遍性是决定现代化本质的方面，因而是优于现代化的

特殊性的，而现代化的特殊性不过是现代化的普遍性的表象。基于这一理解，在讨论现代化的普遍性

与特殊性关系问题时，研究者们重在探讨现代化的普遍性，强调现代化的特殊性是相对于现代化的普

遍性而言的；现代化的特殊性只能是现代化的普遍性之特殊，失去了现代化的普遍性，现代化的特殊

性就失去了质的规定性，也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应该说，这两种研究思路各有利弊：前一种研

究思路有利于解决特定民族的现代化道路的具体问题，但容易偏离甚至舍弃现代化的世界性的规定，

把现代化讲成了民族的现代化，这是对现代化的一种狭隘的理解，是研究现代化的特殊性的陷阱；后

一种研究思路有利于人们辨识现代化的本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的趋势，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解决

特定民族的现代化的发展问题，但这里同样有一个陷阱，这就是容易陷入单一的线性思维方式，把现

代化的普遍性简单地等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否定了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否定了现代化的民族形

式，从而掏空了现代化的普遍性的生动内容，使现代化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研究变成一种抽象空

洞的概念辨析，根本无法揭示当代社会发展的底层逻辑。鉴于此，本文选取哲学的研究思路，但又不

采用单一的线性思维方式，而是采用复杂多元的非线性的思维方式，以中国现代化史为经验原型，说

明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

第三个理论问题是，以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为题，如何看待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对于这

个问题，本文的基本观点是：现代化的普遍性是现代化的质的规定，但现代化的普遍性不是一成不变

的，而是随着世界历史的变化而发生阶段性的变化，这个变化的总趋势是从单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走

向以现代各民族为单位的复杂多元的现代化；这是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亦是现代化的普遍性的

自我实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是通过一系列的特殊性完成的。在这里，现代化的特殊性的功能就是消解

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单一性和抽象性，引导现代化的普遍性走向具体，而现代化的特殊性本身就是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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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的品格。

第四个理论问题是，如何研究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本文认为，我们要研究现代化的普遍性

的具体性，就要采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的方法，即选择有典型性的经验原型进行分析。马克思曾经用

这个方法，以英国的资本主义发展为经验原型，分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揭示了资本主

义发展的规律。《资本论》就是马克思运用这一方法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杰作。马克思也用这种方法

研究过中国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以此探讨世界历史形成的问题。据此，本文采用马克思的历

史哲学方法，选择以中国现代化史为经验原型，说明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

本文选择以中国现代化史为经验原型来说明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主要是因为中国现代化史

具有典型性。中国是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被动是指中国

在西方列强入侵的战争中被迫对外开放，走现代化道路，这主要是指从鸦片战争开始到２０世纪初的
中国现代化模式。这个模式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框架中展开的，属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主动

是指中国人主动向世界开放，在思考世界历史的变革和未来前景中选择中国的现代化模式，这主要是

指２０世纪初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选择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创造了中国革命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创造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这两
个模式是在世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框架中展开的，属于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然而，不论是被动地接受

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还是主动地选择世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都离不开世界历史的变化，体现了

中国的现代化与世界历史之间的动态联系。因此，我们只要历史地考察中国现代化进程在不同时期、

不同阶段的内容和形式，就能清晰地看到现代化的普遍性是如何从单一走向多元的，以及如何在特殊

性中获得自身的具体性的。

正是基于中国现代化史的上述典型性，本文选取以中国现代化史为经验原型，并将其置于世界历

史的长时段和大空间之中，分别考察以鸦片战争为历史起点的中国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以新文化

运动和五四运动为历史起点的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历史起点的中国
的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以此阐明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品格。

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起源：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起义

鸦片战争与太平天国起义，严格地说并不具有完全的资本主义性质，更谈不上是社会主义的，但

是毛泽东把它们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起点，强调这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准备阶段。①

毛泽东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这一评价出自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把鸦

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置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中，才能科学地说明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性质

及世界历史意义。

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是马克思研究哲学、历史学、经济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的思想杰作，它

的核心观点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 《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 “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 “世界的文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泛指科学、文学、艺术、哲学、

政治等方面的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这个概念来说明现代化的普遍性，旨在批判那种把现代化的普

遍性等同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抽象地谈论现代化的普遍性的观点，强调了把民族文化的创造与世界文

化的创造融为一体的具体的现代化的普遍性的观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现代化的普遍性虽然是

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但这种普遍性不为狭隘的、片面的资产阶级文化所容忍，这就

产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普遍性与资产阶级文化的狭隘性、片面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构成了现

代化普遍性的深刻矛盾，从这个矛盾中发展出资本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革命的民族文化与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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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３２、６６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２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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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世界各个民族正是在这种复杂的斗争中不断地否定资本主义的

单一的、抽象的现代化的普遍性，走向了复杂多元的具体的现代化的普遍性。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

斯区分了现代化中的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所谓现代化的客观因素，就是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到灭亡

的客观规律，这是世界历史的客观必然性。所谓现代化的主观因素，就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

争和民族革命对于世界历史形成的积极作用。现代化的普遍性就是由这两个方面的因素构成的复杂整

体。在这个整体中，现代化的特殊性不是现代化的普遍性在不同国家的具体应用，而是现代化的普遍

性的具体呈现，现代化的普遍性就是在各民族创造自身的现代化中实现的。根据这一观点，马克思考

察了西欧和东方各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分析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如何把世界上各个国家的现代

化连成一体的，而世界上各个国家又是如何在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创造出革命文化，推

进了世界进步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的。在 《共产党宣言》的第四部分，马克思论述了共产党人对待法

国社会主义民主党的态度、对待瑞士激进派的态度、对待波兰克拉科夫起义政党的态度、对待德国资

产阶级革命的态度，强调共产党人支持这些国家的具有革命民主主义性质的运动，旨在把工人阶级的

最近的目的和利益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目标有机地结合起来，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最高目标来引导这

些国家的革命民主主义运动，使它们能够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序幕。马克思也用这一观点来考察中国

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

马克思之所以关注中国的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主要是出自对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和对世界

革命的展望。在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写道：“战争也好，革命也好，如果不是来

自工商业普遍危机，都不大可能造成全欧洲的纷争，而那种危机到来的信号，总是来自英国这个欧洲

工业在世界市场上的代表。”① 这段话既是马克思对自己的世界历史理论的深刻而具体的表达，也是

马克思考察中国现代化的独特视野。这个独特的视野就是从世界资本主义危机的视角，用否定辩证法

的观点来考察中国的现代化，阐明中国现代化的世界历史普遍性。这些思想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在１９
世纪５０年代写的有关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一系列文章之中，其中最重要的有 《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

《俄国的对华贸易》《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鸦片贸易史》《英中条约》《新的对华战争》《对华贸

易》等。在这些文章中，马克思分析了中国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起义的伟大

意义。

在分析中国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时，马克思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鸦片战争起因于英国资产阶

级大量向中国输入鸦片和英国的工业品，破坏了 “中国的财政、社会风尚、工业和政治结构”②，为

了阻止英国资产阶级的经济输入造成的这一系列后果，中国的清政府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从而引

发了鸦片战争。马克思指出，这场战争的实质是传统和现代化之间的冲突，其结果是英国殖民主义者

以暴力的方式摧毁了中国的古代文明。在 《鸦片贸易史》中，马克思写道：

１８００年，输入中国的鸦片已经达到２０００箱。在１８世纪，东印度公司与天朝帝国之间的斗争，
具有外国商人与一国海关之间的一切争执都具有的共同点，而从１９世纪初起，这个斗争就具有了非
常突出的独有的特征。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人输入和本国人吸

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

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

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

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

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

式悲歌。③

很明显，马克思在这段论述中对中国清政府的闭关自守的态度和政策是持否定态度的，指出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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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人的行为虽然是不道义的，但它代表了社会历史的必然趋势，向中国展示了现代化的未来景象。马

克思还指出，资本主义鼓吹自由贸易的实质是垄断。马克思在分析英国商人在对华贸易的手段时指

出：

英国政府在印度的财政，实际上不仅要依靠对中国的鸦片贸易，而且还要依靠这种贸易的不合法

性。如果中国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同时允许在中国种植罂粟，英印度的国库会遭到严重灾难。英

国政府公开宣传毒品的自由贸易，暗中却保持自己对毒品生产的垄断。任何时候只要我们仔细地研究

一下英国的自由贸易的性质，我们大都会发现：它的 “自由”说到底就是垄断。①

在这里，马克思揭穿了英国商人鼓吹自由贸易的实质，指出了世界市场的本质是垄断。这是对资

本主义市场原则的批判。从这两个论点可以看到，无论是对中国的清政府，还是对资本主义的市场原

则，马克思都是持批判态度的。不过这两种批判态度是不同的，马克思对中国清政府的批判态度是基

于现代化的必然趋势，而对资本主义市场原则的批判态度是基于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所引发的世

界危机。

与对中国清政府的批判态度相反，马克思充分肯定了太平天国起义的伟大意义。在 《中国革命

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当英国引起了中国革命的时候，便发生一个问

题，即这场革命将来会对英国并且通过英国对欧洲发生什么影响？”② 对于这一问题，马克思的解答

是：

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

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这将是一个奇观：当西方列

强用英法美等国的军舰把 “秩序”送到上海、南京和运河口的时候，中国却把动乱送往西方世界。③

在这里，马克思是把太平天国起义置于世界革命的语境中来评价它的伟大意义。在他的眼里，太

平天国起义的主体是农民这一特点并不重要，起义的形式带有宗教的和民族的形式这一特点也不重

要，重要的是它是在中国大地上最初开展的一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是承载了世界历史发生革命

性变革使命的运动，也是马克思所期盼的能够改变人类命运的亚洲革命。④ 总之，在马克思那里，太

平天国起义的意义不在于它的中国特点，而在于它的世界特点。这就是马克思对中国现代化的普遍性

的说明。

应该说，马克思对鸦片战争爆发的客观原因的揭示和对太平天国起义的肯定，既是对中国现代化

的普遍性的说明，也是对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性的说明。分析这些说明，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

一，中国现代化的普遍性绝不是西方现代化的普遍性，而是参与世界历史创造的现代化的普遍性，不

论这种参与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都是世界现代化的一个部分，是世界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化；其

二，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它的现代化的普遍性是在解决世界危机中获得的。这就要求我们从危

机的角度，运用否定辩证法的观点来考察中国现代化的普遍性，阐发中国现代化的普遍性的丰富内

涵。这两个结论为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性提供了可靠的路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

们认为，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和他对中国现代化的普遍性的阐发，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普遍性的科学的理论根据。

三、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启

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中国革命属于 “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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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①，它的历史前提是世界历史分裂为世界资本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这是毛泽东对中国

革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普遍性的规定。在这里，世界历史分裂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是

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产生的时代背景，而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

质规定。毛泽东正是根据这个时代背景和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来分析中国革命问题，

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因此，我们要深刻地理解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本质，揭示中国

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性的内涵，就需要先了解这个时代背景的产生，要了解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体系的形成及其内容。

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早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作为

一种完整的思想体系是列宁和罗莎·卢森堡在批判米勒兰主义斗争中建构起来的。米勒兰主义因法国

社会党人米勒兰进入法国资产阶级内阁而得名，是法国工人运动中的一种右倾机会主义思潮，但它对

工人运动的消极影响绝不限于法国，而是波及到整个第二国际的工人运动，造成了第二国际工人运动

的危机，因而是第二国际工人运动中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列宁在 《怎么办？》一书中把米勒兰主义定

义为 “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②，指出了米勒兰主义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国际性。列宁指出，

在米勒兰主义出现之前，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派别一直都是一国的现象，比如在德国是拉萨尔和爱森

纳赫派之争、在法国是盖得派和可能派之争、在英国是费边派和社会民主党之争、在俄国是民意党人

和社会民主党人之争，等等。即使是伯恩施坦主义，在其出现之初也只是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

个派别。然而，自米勒兰主义出现后，情况就不同了。米勒兰主义是把伯恩施坦讲出来的东西变成现

实，这就为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实行 “实践的伯恩施坦主义方面作出了一个极好

的榜样”③，使各国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联合在一起，“互相吹捧，彼此学习，一起攻击

‘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④。这样一来，米勒兰主义的出现就在国际工人运动中划定了一条泾渭分明

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要求各国革命的社会民主党联合起来，站在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与社

会主义运动内的机会主义思潮开展一场真正国际性的搏斗。第二个特点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实验。

列宁认为，米勒兰主义与伯恩施坦主义的关系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伯恩施坦主义是修正主义的理

论，米勒兰主义是修正主义的实践。作为修正主义的实践，米勒兰主义所做的无非是三点：其一，在

理论上，“用资产阶级观点来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一切基本思想”⑤，它甚至不用伪装成马克思主义，而

是直接把资产阶级书刊上的内容搬到社会主义的书刊中来：其二，在政治上，要求把社会民主党由一

个主张社会革命的政党变成一个 “主张社会改良的民主政党”⑥；其三，在意识形态上，“把资产阶级

思想和资产阶级因素灌输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⑦，破坏工人群众的社会主义意识。这三点表明，米

勒兰主义是彻头彻尾的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实验，它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危害远远大于 “理论的伯

恩施坦主义”，所以它一出现就得到伯恩施坦派的 “热心地、迫不及待地”⑧ 辩护和赞赏。这些都向

革命的社会民主党提出了新的任务，即站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高度创造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并将

其运用于指导工人运动，向工人阶级灌输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确立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把工人阶

级的自发的斗争形式转变成自觉的斗争形式，把工人阶级争取经济改良的斗争提升为争取工人阶级的

自由和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据此，列宁提出了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⑨ 的

论断。在这一论断中，列宁所要求的 “革命的理论”是超出了狭隘的实际活动的、以无产阶级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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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和解放为最高目标的先进理论，即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它也是在先进理论指导下的社会民主主义

运动。在这里，无论是 “革命理论”，还是 “革命运动”，都超出了狭隘的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是一

个具有国际性的、将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有机结合一起的社会主义文化观念。这就是列宁在批

判米勒兰主义中形成的世界社会主义的文化观念。

与列宁一样，罗莎·卢森堡也是在批判米勒兰主义的斗争中建构了世界社会主义的文化观念。但

是，由于生活、战斗在西欧国家，罗莎·卢森堡提出世界社会主义文化观念的路径与列宁有所不同。

列宁提出世界社会主义文化观念是基于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问题的思考，亦是俄国社会民主党建设的

原则；而罗莎·卢森堡提出世界社会主义文化观念是基于对第二国际的工会运动和议会斗争的性质、

限度和前景的思考，也是对马克思的夺取政权思想的时代内容和意义的阐释。在罗莎·卢森堡看来，

米勒兰主义的出现证明，社会民主党进行议会斗争的旧理论已经过时了，现实的斗争所需要的是把暴

力革命作为取得政权的最后手段，议会斗争是无产阶级使用这一手段的一个环节，不仅如此，议会斗

争只有以暴力革命为后盾才能取得成功。罗莎·卢森堡指出，社会民主党要实现斗争方式的转变，就

需要摒弃旧的理论，建立新的理论和新的世界观。她所说的新的理论和新的世界观，就是具有国际性

的社会主义文化观。１９０２年４月３０日，罗莎·卢森堡发表了 《新信仰》一文，阐发了她的社会主义

的文化观，宣告了社会民主党的议会斗争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到来：

５月１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走出防御性的狭隘的民族性围墙 （在这堵围墙的后面，每一个民族

整整一年都在自己的地方依照各自的方式进行世界历史性的斗争），来到国际博爱的康庄大道。但

是，这一天同时还要把无产阶级引向包罗万象的世界观的高级基础，从这里出发，无产阶级作为阶级

不仅要用历史必然性眼光看待自己过去和未来的道路，而且还要将兴奋狂热的目光投向远方，在远方

的尽头，有思想的研究要求和各个时代的人类精神的诗一般的想象已经广泛流传，并且从人类的起源

到今天已经成为互相矛盾的学科。在这一天，要使无产阶级明确意识到，它不仅肩负政治使命，不仅

肩负社会使命，而且还肩负思想使命；工人阶级，用它的伟大先驱的话说，是德国哲学的继承人；它

是一种新的遍及全世界的信仰的载体；社会主义不仅致力于新的世界秩序，而且它在新的世界观的基

础上提出这个要求；早在目前发生的社会变革以前，各种科学思想已经发生了思想变革，这种思想变

革意味着世界观的一种改变，而这种改变比哥白尼的太阳系较之托勒密的旧太阳系的改变还要彻底得

多，有力得多；今天的无产阶级，在这个伟大的世界节日更要记住这一事实；因为日常的政治和经济

斗争常常使无产阶级忘记它的精神之父为工人阶级积累的这份伟大的精神遗产，这个阶级需要一代接

一代地重新争取才能拥有这份遗产。①

列宁和罗莎·卢森堡阐发的世界社会主义文化观在十月革命中找到了自身的实践基础，从而开创

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这是世界社会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展开大搏斗的时代。这场搏斗的开展，为世

界各国选择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可能性。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中国思想界对社会主义

有了全新的理解。在此之前，中国思想界虽然已经知道了西方的社会主义学说，但只是把它理解为西

方近代社会的一个文化要素，即便是在陈独秀那里，社会主义学说也只是西方近世文明中的一个特

征，从来就没有想过把社会主义学说付诸于中国的实践。但是，自十月革命胜利，世界历史分裂为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接受了世界社会主义的观念，并运用世界社会主

义的观念来思考中国现代化的出路问题。正是这一思考，引发了中国思想史上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大

讨论。这场讨论首先发生于李大钊和胡适之间有关问题与主义的论战，继而发生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

义者对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张东荪的批判。通过这两场论战，新文化运动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新文

化运动主体上，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接受了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

后，转变成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上，从早期高扬 “科学”与 “民主”转变为

传播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从单纯地谈中国文化变革转变为谈中国的政治变革。

这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和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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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把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观念和经验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从发动工人运

动、参加北伐战争到中国共产党组织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既有成功的经

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些都促使中国共产党人去探寻如何走出一条适合于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道路。井冈山斗争就是毛泽东为探索在中国走出一条十月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所做出的伟大创举。

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研读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写了大量读书笔记，并在此基础上写了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

《实践论》《矛盾论》等论著。在这一时期的读书笔记和论著中，毛泽东解决了中国共产党探讨中国

道路的核心问题，即如何让十月革命的道路在中国走得通。毛泽东在这一时期提出的 “使马克思主

义在中国具体化”① “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② 等论断，都是从世界革命的高度来总结井冈

山斗争的经验，论证中国革命具有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普遍性，中国革命的中国特点不过是世界社会

主义革命的具体化。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写的 《实践论》和 《矛盾论》这两部哲学著作，就是阐明中

国共产党人将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运用于中国革命实践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路径。从这个角度看，毛

泽东创造的中国革命的理论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心，不在于中国革命的特殊性，而在于中国革

命的普遍性，在于揭示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本质。正因如此，中国革命才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

部分，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才具有世界文化的先进性。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后发现代化国家来说，强调现代化的普遍性实际上就是坚持中国现代化的开放

性。但是，对于中国来说，现代化的普遍性所具有的开放性品格，在以鸦片战争为开端的１９世纪的
中国现代化中是不具有的，因为那时的中国现代化是西方殖民者强加于中国的，西方殖民者把现代化

强加于中国的目的是为了解决自身的经济和政治的危机。出于这一目的，西方殖民者在把西方的现代

化输入中国的同时，又极力维持中国清政府的统治，阻止中国的现代化。由此看来，１９世纪的中国
现代化，就西方现代化的输入来说的确具有现代化的普遍性，但就其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来说却是封闭

的、不开放的，因而是没有生命力的。与之不同，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世界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是为了解

决中国自身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使现代化能够在中国走得通，能够改变旧中国，建立一个独立自主、

民主自由的新中国。这表明选择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

种理性自觉，由此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在本质上是开放的、富有生命力的。从这个角度理

解，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的论断，既指出了中国革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性

特征，也昭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开放性的品格。

四、中国市场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创造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开放性品格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中国改革开放中得到充分的体现。２０世
纪７０－９０年代，世界历史进入一个转型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战之后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引发
了接连不断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因为缺乏市场

的活力也出现了经济增长迟缓的现象。在这种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有了开放

世界市场的要求。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个要求不存在经济体制的变革问题，它所面临的问

题是如何打开国际市场的问题，为此，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和思想观念。但对

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这个要求却出现了一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即变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

济体制。为要实现经济体制的变革，首先要在理论上弄清楚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的关系，要明确

回答以下问题：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如果能，那么社会主义应该如何搞市场经济？搞什么样

的市场经济？这是当时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面临的理论难题。中国也不例外。正是在这个背景

下，邓小平提出了 “中国式的现代化”的概念，解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走什么样的现代化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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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的问题。

１９８３年６月１８日，邓小平在会见参加１９８３年北京科学技术政策讨论会外籍专家时指出：“我们
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我们建设的社会主义，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主要是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和自己的条件，以自力更生为主。”① 邓小平讲这段话是对外籍专家提问的回应，也

是对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学术界讨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难题的解答。当时，中国学术界在计划
经济与市场经济的讨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对立起来，强调计划

经济是社会主义特有的经济形式，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特有的经济形式，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

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就必须坚持计划经济形式，不能搞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另一种是把计划经济和

市场经济理解为经济资源的配置，强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一些学者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概念。在这两种观点中，中国的改革开放应该选择哪一种呢？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如何

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的问题。邓小平的这段话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

在这段话中，邓小平讲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是，中国要搞市场经济，但中国的市场经济不能走西

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而只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第二层是，中国走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道路又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它要根据中国既有的基础和自己的情况走出一条自己的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的道路，而要走出这样一种独特的道路，就需要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时期创

造的实事求是和自力更生传统，这是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传统和内在精神的问

题。在这两层意思中，前者着重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时代特点，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世

界历史普遍性的品格；后者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精神，体现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特点。

在邓小平看来，这两点就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的有机结合。这就

是邓小平在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２６日会见马尔代夫总统加尧姆的谈话中所说的：
我们取得的成就，如果有一点经验的话，那就是这几年来重申了毛泽东同志提倡的实事求是的原

则。中国革命的成功，是毛泽东同志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现在中国

搞建设，也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②

总之，邓小平所说的 “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现代市场经济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的社会主

义现代化精神的有机结合。正是在这种有机结合中，中国走出了一条既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

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这条道路自２０世纪末开始，就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
家学者的重视，被称为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这样一来，中国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就以自身的独

特性而进入西方学者的视野，成为西方学者研究世界历史变革的经验原型。

然而，由于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性，在西方学者的眼里具有非常不同

的意义。在那些抱以西方中心论观点的学者眼里，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性仅限于政治、经济

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和东亚地区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美国学者杰弗里·弗里登 （ＪｅｆｆｒｙＡ．
Ｆｒｉｅｄｅｎ）在论述二战之后东方和西方的重建时，就把中国道路定位为第三世界的社会主义国家发展
的一种典范，指出 “虽然中国算不上是社会主义彻底成功的光辉灯塔，但它的经历具有充分的示范

意义，所以社会主义道路对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仍有吸引力”③。在论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
之后的全球经济变化时，他虽然看到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但依然没有把中国道路的

典型性置于全球化的中心来阐发它的意义，而只是将其作为东亚市场经济模式中的一种。他认为到

２０００年，中国作为一个新兴工业国，只是东亚市场中 “主宰着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市场”④ 的国家，

因而它在根本上不过是全球经济的参与国，并未成为全球经济的典型。在这里，无论是对改革开放前

的中国道路的评价，还是对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道路的评价，杰弗里·弗里登都没有承认中国式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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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９页。
同上，第９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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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

的经验具有世界历史普遍性。

其实，杰弗里·弗里登对中国道路的这种评价绝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代表了２０世纪至２１世纪前
十年国外学者对中国道路的一种普遍性看法。这种普遍性的看法直到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爆发后才被颠覆。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前两年，人们普遍还抱着传统的观点，以为这
场危机与以往的危机一样很快就会过去。但是，在两年之后，这场危机依然持续，没有复苏的迹象。

这时，人们开始反思这次危机与以往危机的不同。２０１０年，历史唯物主义杂志在加拿大的约克大学
举办历史唯物主义年会。在这次会议上，西方左派学者把资本主义危机的研究与唯物史观的革新紧密

联系起来，把马克思的经验分析方法运用于分析这次危机现象，指出当今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不是由

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决定的，而是由各民族国家的相互碰撞、相互协作决定的。也就是说，当今现代化

的普遍性是由世界历史发展的偶然性的内在机制构成的。为了论证这一观点，西方左派选择了多个经

验原型，其中最主要的有欧盟和东欧、中国和日本、南非和拉丁美洲。在西方左派学者看来，这些经

验原型是一些相对独立的共时性存在，人们只有通过考察它们各自的内在结构和个性特征，才能充分

地展示当前正在发生的世界金融危机的景象，从中发现世界历史发展的前景。从这一观点出发，西方

左派学者把中国道路置于当代世界历史变革的整体之中，分析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指出了

中国道路对于摆脱当下全球金融危机的积极意义。在他们看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有三点是

值得研究的：其一，由于中国政府的支持，中国工人的生活水平高于资本主义国家，并具有一定的消

费和投资的能力；其二，公众服务领域的不断扩大，降低了工人阶级对雇用者和市场的依赖作用，转

而成为一个社会群体；其三，银行的国家化保障了金融的稳定。① 这三个方面体现了国家权力在控制

金融危机方面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模式可以成为研究现代化的普遍性的经验原型。

西方学者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评价的上述变化，从一个方面体现了人们对现代化的普遍性认

识的变化。那些持西方中心论观点的学者把现代化的普遍性等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从这

一观点出发，他们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为标准来衡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视中国

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为特殊，否定了它的世界历史普遍性。与之不同，那些以世界历史的偶然性机制

为当今世界历史的普遍性的学者，则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性中发现了它所具有的现代化的

普遍性。这两种绝然不同的评价充分地表明，现代化的普遍性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世

界历史的变化，随着人们对现代化的普遍性的认识的变化而变化，因此，现代化的普遍性必然是具体

的、变化的，而以世界历史的偶然性机制构成的现代化的普遍性就是２１世纪现代化的底层逻辑。这
是我们考察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及其评价得出来的结论。

除此之外，中国现代化的三种模式的演变向我们展示了现代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的这样一种

关系：现代化始终是由它的普遍性主导的，但它的普遍性又是随着世界历史的变化而变化的，这种变

化无论是在实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是通过它的特殊性推动的，并在各种特殊性中走向具体。现代化

的普遍性变化的这一特点，要求我们去研究它的特殊性，但不是以特殊性为重心，而是以普遍性为重

心，以特殊性来说明普遍性，特殊性只有在这种语境中才能显示出它全部的、真实的意义。这是我们

考察中国现代化史得出的结论。

上述两个结论证明，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史对于我们思考和解答现代化的普遍性的具体性、揭示

２１世纪现代化的底层逻辑，具有典型性；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史的典型性充分展示了中国现代化
的普遍性的内容和特点。这是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尤其要重视的方面。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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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

———重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实践理性及其风险

程广云

【摘要】伯恩施坦将恩格斯晚年放弃武装起义、利用议会制度的策略方案提升为原则主张。这是由客观形

势和主观认知———思维方式两方面决定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是受到康德区分 “物自体”和 “现象界”的

思维方式的影响。伯恩施坦划分了 “纯粹的理论”（“理论中的不变成分”）和 “应用的理论”（“学说体系

中的可变成分”）。他对马克思主义纯粹理论的 “修正”摧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理论前提———唯物史观

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唯物主义哲学基础；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消除黑格尔 “原罪”；将 “科学的社会主

义”“修正”为 “伦理的社会主义”和 “批判的社会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应用理论的 “修正”以资本

主义 “适应论”取代资本主义 “崩溃论”，以社会主义 “渐进论”取代社会主义 “激进论”；试图从马克

思主义理论中消除布朗基 “原罪”；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资本主义改良和资本主义民

主。总起来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思想路径是应对当时社会政治风险的实践理性的产物和表现，但规避

社会政治风险却带来了副产品———意识形态风险，因而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异端。

【关键词】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实践理性；社会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４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１８－０７

作者简介：程广云，（北京 １０００４８）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

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的鼻祖。修正主义也叫伯恩施坦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经典马克思主

义过程中，主要与外部反马克思主义 （有些仍然属于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内部如蒲鲁东、巴枯宁、

拉萨尔和杜林等）作斗争，但伯恩施坦则挑起了马克思主义内部的斗争。其代表作 《社会主义的前

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１８９８）“第一次有一个属于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社会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
本身的一系列原理进行了批评”①。李卜克内西、普列汉诺夫都将问题提到了 “谁埋葬谁”的高度。②

伯恩施坦一提出他的修正主义，就受到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国际 （第二国际）绝大多数同志的

批评，虽然党内斗争并未将其清洗出党，但其异端思想却受到拒斥。伯恩施坦晚年自述，在编辑马克

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的工作中，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夫人鉴于他的异端思想，反对他对书信作科

学和理论方面的注释。③ 卢森堡在系统地批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后总结说：“同伯恩施坦的讨论已

经变成两种世界观、两个阶级、两种社会形态的争论了。” “伯恩施坦的理论是给机会主义奠定基础

的第一次尝试，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尝试。”④ 但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空前”却没有 “绝后”。在历史

上，党内左右两派斗争的套路是：左派被冠以 “教条主义”的帽子，右派则被冠以 “修正主义”的

帽子。伯恩施坦曾讽刺过，批判伯恩施坦的普列汉诺夫变成了 “俄国的伯恩施坦”。⑤ 至于后来马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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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爱德华·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殷叙彝编，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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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爱德华·伯恩施坦：《伯恩施坦文选》，第４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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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批判，无疑都会回溯到伯恩施坦那里去。当今国内思想界、学术界也有一些崇

尚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的人物，试图构造康德－马克思－伯恩施坦与黑格尔－马克思－列宁
的对立路线，以所谓 “改良”的或 “建设”的马克思主义来反对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切都

说明伯恩施坦的历史影响和历史作用，值得我们再进一步深入研究。

一、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由来和公式

伯恩施坦是从马克思主义者转变为修正主义者的。即使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伯恩施坦也蕴含了转

向修正主义者的思想因子。伯恩施坦晚年自述披露了其在恩格斯批判杜林时的折中主义思想倾向，他

认为 “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完全可以同时容纳下一个马克思和一个杜林”，杜林 “对社会主义中的自

由主义因素的有力强调”最使他 “称心”。①

如果不就其根本立场，而就其话语体系来说，伯恩施坦修正主义仍然属于马克思主义谱系，是经

典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变种。作为恩格斯遗嘱执行人之一，伯恩施坦自认为继承了恩格斯晚年的思想转

向。恩格斯在 《卡·马克思 〈１８４８年至 １８５０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导言》中确实改变了从
１８４８年欧洲革命到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那一疾风暴雨时期的策略方案，强调选举权 “由向来是欺骗的工

具变为解放的工具”，“旧式的起义”和 “筑垒巷战” “现在大大过时了”。② 伯恩施坦认定 《导言》

是 “恩格斯的政治遗嘱”。③ 但反对者不承认伯恩施坦对恩格斯的思想继承关系，而是认定恩格斯的

策略方案被伯恩施坦篡改成原则主张。考茨基证明，从恩格斯当时答复自己的信里，“恩格斯坚决反

对把他说成 ‘一个不惜任何代价来换取合法性的和平崇拜者’的企图”。④ 但按照伯恩施坦 “议会

迷”主张，议会制度却变成通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道路。

当时西欧确实进入一段和平发展的时期，但这客观形势只是一个方面，伯恩施坦思想转向还有另

一个方面，即他的主观认知———思维方式。在伯恩施坦晚年自述 《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发展过程》

（１９２４）中，他对自己进行了解剖并将自己与恩格斯另一遗嘱执行人考茨基相比：伯恩施坦擅长 “分

析”，考茨基擅长 “综合”；伯恩施坦长于 “同实际运动的联系”，考茨基长于 “科学上的造诣”。⑤

面对同一形势，换一个人尤其受到辩证思维方式熏陶的人就会自然而然想到，一条直线 （和平发展）

可能是一个曲面 （战争革命）的一段。但伯恩施坦的分析思维和经验思维却将其视为历史趋势，甚

至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倍倍尔将其归结为英国经验而非德国经验 （当时伯恩施坦因德国颁布反

社会党人法而在英国生活与工作），归结为地方性经验而非普遍性经验，伯恩施坦便以马克思 《〈资

本论〉第一卷１８６７年第一版序言》中的一段话回敬：“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
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⑥

据伯恩施坦说，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第一次使用修正主义这一名称的是阿尔弗雷德·诺西希博士

的 《社会主义的修正》一书。⑦ 此后伯恩施坦屡为论敌强加，但他对此欣然接受。他用马克思和恩格

斯为自己背书，认为他们 “也是修正主义者”甚至 “是社会主义的历史上所见到过的最大的修正主

义者”⑧。伯恩施坦这一自我辩护的实质是：将 “修正”马克思主义等同于 “发展”马克思主义。

伯恩施坦如何 “修正”马克思主义呢？其公式是：“最终目的微不足道，运动就是一切。”这一

著名 “修正主义公式”出自伯恩施坦 《崩溃论和殖民政策》（１８９９）一文，是伯恩施坦在回答英国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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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者贝尔福特·巴克斯对自己提出的非难时提出的。他 “坦白”说：“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

‘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毫不足道的，运

动就是一切。”① 据普列汉诺夫考证，这一名言来自舒尔采 －格弗尼茨所描写的 “实际政治的”社会

主义的观点。② 伯恩施坦区分 “最终目的”和 “运动”的思维方式是受到康德区分 “物自体”和

“现象界”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最终目的”如同 “物自体”一样，“只可思之，不可知之”；而 “运

动”如同 “现象界”一样，是科学研究的领域。他说： “每一门科学作为科学，必然是 ‘不可知论

的’。”③

为了批判伯恩施坦修正主义，卢森堡在 《社会改良还是革命？》一文中认定 “社会改良”是工人

运动的一个手段，而 “社会革命”则是工人运动的目的。她认为伯恩施坦 “第一次”“把工人运动的

这两个要素对立起来”，放弃最终目的，反过来把一个手段变成目的。④ 这一理论前设非常奇特，也

不符合经典马克思主义观点。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人的解放才是最终目的，发展生产力、改变生产

关系 （经济基础）、变革上层建筑已经是手段，或手段的手段等；但也可以称为次级目的，或次级目

的的次级目的等。无论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都在变革上层建筑或改变生产关系 （经济基础）的

同一层面。卢森堡针对伯恩施坦 “修正主义公式”指出：马克思主义者 “同伯恩施坦及其追随者辩

论的问题”不是 “斗争方式”和 “策略”的问题，“而是社会民主主义运动的存废问题”，“就是工

人运动的小资产阶级性质还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问题”，“伯恩施坦的放弃最终目的的方针，也就是放

弃整个运动的方针”。⑤ 我们可以把卢森堡的 “正统主义公式”概括为 “没有最终目的，就没有运

动”，最终目的是运动的必要条件。这就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正统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尖锐对立：修正主

义只讲 “运动”不讲 “最终目的”，正统主义既讲 “运动”又讲 “最终目的”；修正主义只讲 “今

世”不讲 “来世”，正统主义既讲 “今世”又讲 “来世”；修正主义世俗化不可避免，正统主义可以

避免世俗化；修正主义只有形而下没有形而上，正统主义既有形而下也有形而上，等等。

列宁也是这样批判伯恩施坦 “修正主义公式”，修正主义就是为了工人阶级的 （实际的或假想

的）眼前利益而牺牲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就是 “为了一碗红豆汤而出卖自己的长子权”。⑥ 在批判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问题上，列宁和卢森堡大体是一致的。他们对伯恩施坦的批判，至今支配着马克思

主义者对修正主义的认识和评价。

伯恩施坦抗议别人蓄意篡改自己观点的方式，就是将 “最终目的……对我说来是微不足道的”

故意篡改成 “最终目的是微不足道的”，省略了 “对我说来”“这无疑是和我的偏重分析的思想方式

相联系的”。⑦ 但这抗议几乎无人理睬。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说出去的话如同泼出去的水，通常不是

按照说话人的意图去理解，而是按照听话人的印象去理解 （包括误读、误解）。何况这一抗议并不足

以驳倒论敌。

二、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纯粹理论的 “修正”

伯恩施坦系统发挥修正主义见解的是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此书是党

内论敌考茨基和阿德勒要求伯恩施坦撰写的。在此，伯恩施坦首先划分了 “纯粹的理论”（“理论中

的不变成分”）和 “应用的理论”（“学说体系中的可变成分”）。“前者由一些从有关这一方面的全部

经验推演出来并且被认为是普遍适用的认识原理组成。”“把这些原理应用于各个现象或各个实践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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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由这种应用而获得并被概括成定理的认识”就是后者。① 从其界定来看，伯恩施坦的初衷是只

修正马克思主义的 “应用理论”，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纯粹理论”，结果却是既修正其 “学说体系

中的可变成分”，又修正其 “理论中的不变成分”。这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说）体系的 “一整

块钢”特性，使其一旦触动 “上层建筑”就会触动 “基础”。这就出现一个悖论：在实践活动中温和

的伯恩施坦在思想理论中反倒激进了，主观上应对社会政治风险的实践理性，客观上带来意识形态风

险。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假如伯恩施坦只修正马克思主义的 “应用理论”或 “学说体系中的可

变成分”，不修正它的 “纯粹理论”或 “理论中的不变成分”，他的观点可能就没有多大影响了。

伯恩施坦的理论纲领是要求社会主义理论 “回到康德去”，甚至 “回到朗格去”。② 虽然他对康

德、朗格没有多少专门和系统的研究，但是他的理论主张具有明显康德主义色彩。伯恩施坦原本高扬

康德－朗格的旗号，试图在 “社会主义中的现实因素和空论因素”中划界，“通过克服社会主义理论

中的空想主义思想方法的残余，使社会主义运动中的现实的和理想的因素同样程度地得到加强”③，

结果却在某个意义上从科学社会主义复归于空想社会主义。

首先，伯恩施坦摧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理论前提———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唯物主义哲

学基础。他认为 “形成主观意志的客观基础”的 “环境，社会条件和自然条件”“已经不是纯粹物质

的东西了”，还应包括 “伦理或法权观点，宗教信仰和科学理论”。④ 这种二元论或折中主义的哲学立

场使其摒弃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客观必然性理论。他称 “唯物主义者是不信神的加尔文教徒”⑤，这就

将客观必然性理论等同于加尔文的 “命定论”。他还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 （唯物史观）等同于巴尔

特所谓 “经济史观”。⑥ 伯恩施坦不仅否定唯物史观的历史必然性理论，而且否定剩余价值学说的经

济客观性理论，认为剩余价值学说的经济客观性对抽象研究才存在，一付诸应用反倒立刻就显出它是

一个伦理问题，群众始终从道德上去理解它。⑦ 毋宁说，所谓客观必然性、历史必然性或经济客观性

都是类似于康德的伦理预设，它们形成了公平、正义之类道德信念和道德激情。

其次，伯恩施坦试图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消除黑格尔 “原罪”。伯恩施坦还是从形式逻辑视角看

待辩证逻辑，将辩证法当作诡辩主义变戏法：“辩证法以 ‘是 －否和否 －是’代替 ‘是 －是和否 －
否’”⑧。其结论是将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伟大贡献”与 “黑格尔的辩证法”割裂开来。⑨ 马克思、恩

格斯确实不是借助黑格尔的辩证法做出自己贡献的，不是以它为推论前提，也不是不管它，而是以黑

格尔的辩证法为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将它当作 “死狗”。

最后，伯恩施坦将 “科学的社会主义” “修正”为 “伦理的社会主义”和 “批判的社会主义”。

经过伯恩施坦考证，“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语源”不是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社会）”，而是 “ｓｏｃｉｕｓ（同伙或合作
制）”，“ｓｏｃｉｕｓ是权利平等的同伙”，“社会主义”是 “走向合作制的运动”。瑏瑠 “社会主义一词第一次

出现是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的中期。”“社会主义这个词”“从文法上说它是从 ｓｏｃｉｅｔａｓ即 ‘社会’派生

出来的”，它来自第一个重要的社会主义史著述家路易·雷波著作 《对现代改革家或社会主义者的研

究》。瑏瑡 社会主义具有 “状态”“学说”“运动”三种语义，伯恩施坦在定义 “社会主义”时强调它的

“理想主义”“彼岸”“应当发生”这一方面。瑏瑢 也就是说，伯恩施坦虽然悬搁 “最终目的”，仍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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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理想主义”。但是，社会主义不仅是 “一种彼岸的东西”、“一种应当发生的东西”，而且是 “一

种此岸的东西”、“一种必定发生的东西”。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分。按照康德界

定，伯恩施坦所定义的社会主义就不处于现象界，而处于物自体了。因而，社会主义不是科学认知领

域，而是意识形态 （伦理、审美、宗教）信仰领域。他说：“没有一种主义是科学。”用主义所表示

的是观点、倾向以及思想或要求的体系，而科学的基石则是经验和积累起来的知识。社会主义是关于

一种未来的社会制度的学说，因此缺乏严格的科学证明。① 这样，伯恩施坦用经验科学、归纳科学的

标准抹煞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从而强调社会主义的伦理性和批判性。

伯恩施坦认同维尔纳·桑巴特，认为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它的特异的标记”具有 “反伦

理的倾向”“即反对从伦理原则推出社会主义”。② 而伦理社会主义反其道而行之。同时，他借安东尼

奥·拉布里奥拉 “批判的共产主义”概念，主张用 “批判的社会主义———按康德的科学批判主义的

意义理解的批判”来取代 “科学的社会主义”。③ 考茨基也是在类似的意义上，将伯恩施坦的社会主

义称为 “疑问的社会主义”或 “怀疑的社会主义”，其功能在 “对抗科学的社会主义”。④

三、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应用理论的 “修正”

伯恩施坦将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分为两大流派，他对联式地将一派标记为 “改革”“建设”，将另

一派标记为 “革命” “破坏”；将一派标记为 “空想的、宗派的、和平进化的”，将另一派标记为

“密谋的、煽动的、恐怖的”。“这一边是：通过经济组织取得解放，那一边是：通过政治剥夺取得解

放。”⑤ 其中褒贬不言而喻。这就是修正主义和正统主义的对立，尤其是伯恩施坦主义和列宁主义的

对立。

首先，以资本主义 “适应论”取代资本主义 “崩溃论”或 “灾变论”，以社会主义 “渐进论”

取代社会主义 “激进论”。伯恩施坦强调自己在实践上的结论并不是 “放弃由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组织

起来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⑥。他不是反对夺取政权，而是改变夺权策略。他尤其反对 “资产阶级社

会的崩溃”“指日可待”的见解，反对 “社会民主党应当根据对这种即将到来的巨大社会灾变的指望

来确定自己的策略或使自己的策略以它为转移”⑦，主张 “我们必须预计到现存社会制度有比过去所

假定的更长的寿命和更强的弹性，并且按照这一预计来展开我们的斗争实践”⑧。值得注意的是，伯

恩施坦不是在消极意义上，而是在积极意义上看待资本主义发展对于工人阶级政党行使政治统治的前

提作用，他提出了 “一定水平的资本主义发展”和 “由工人的阶级政党即社会民主党行使政治统治”

是 “实现社会主义”的两个先决条件。当然，对伯恩施坦来说，夺取政权应该不是 “经过采取革命

方法的暴力道路”，而是 “经过以利用选举权和一切其他合法手段为方法的议会斗争道路”。⑨

卢森堡对于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论述作了概括，并与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按照她的概述，双方

对立的重点不在社会民主党的实际任务问题上，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发展过程问题上。瑏瑠 马克思主

义者认为，由于 “资本主义经济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和 “生产过程大踏步地走向社会化”之间

的矛盾，以及 “无产阶级不断增长的力量和阶级觉悟”，“总崩溃”“即将来到”。瑏瑡 伯恩施坦及其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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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者认为，“资本主义由于本身的发展而发生总崩溃”“越来越不可能”。“资本主义制度越来越表现

出更大的适应性”，这种适应性表现在三个方面：普遍性危机由于信用制度、企业主组织、交通和通

讯工具的发展而消失；两极化由于中间阶层扩大而缩小；无产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由于工会斗

争的结果而提高。① 由此，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活动的方针 “不是去掌握国家政治权力”，“通过一次

社会政治危机去实行社会主义”，“而是去改善工人阶级的状况”，“通过逐步扩大社会监督、逐步贯

彻合作原则去实行社会主义”。② 卢森堡总结说：“伯恩施坦显然不是站在资本主义关系的基地上的，

不是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道否认资本主义的矛盾的。相反，他在理论上也和马克思的观点一样，是

以这种矛盾的存在为前提并以此为出发点的。但是，另一方面，他在理论上的依据不是认为消灭这些

矛盾要通过本身的彻底发展。这一点是他的见解的一般核心，也是同迄今为止普通的社会民主党的观

点的根本分歧所在。”③

伯恩施坦自己也与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 “马克思关于社会崩溃的阐述向我们社会民主党人”

“展示出的旧的前景是一支军队在作多次迂回进军的图画”，“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前景向我们指出的

是工人的日常斗争上的增长”。④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其阶级基础是工人阶级上层地位的提

高———工人贵族 （或称 “劳动贵族”、中等阶级）的形成和发展，从 “崩溃论”或 “灾变论”到

“适应论”是其认识根源， “这是符合庸俗经济学精神的以资本主义停滞论为依据的社会主义停滞

论”。⑤

其次，试图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消除布朗基主义或巴贝夫主义 “原罪”。如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

理论中消除黑格尔辩证法，伯恩施坦努力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中消除布朗基暴力论。伯恩施坦认为

马克思主义只是在方法上克服了布朗基主义，在过高估计革命暴力对于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创

造力上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布朗基主义的见解。⑥ 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暴力革命和暴力专政的合法性和

正当性，与列宁形成鲜明对照。

最后，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主张资本主义改良和资本主义民主。伯恩施坦强调：

“坚持无产阶级专政”“过时”，“属于较低下的文化”，“是一种倒退，是政治上的返祖现象。”⑦ “反

对资产阶级和消灭资产阶级社会”并不等于 “反对或者消灭市民社会”。⑧ “修正主义”就是 “改良

主义”，也是 “节制”。⑨ 所谓 “社会主义的前提”就是民主和自由，所谓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

是争取民主和自由，这就是他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作 《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的

主题。伯恩施坦将民主与法权、作为手段的民主与作为目的的民主、组织与自由、社会主义与自由主

义联系起来：“民主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它是争取社会主义的手段，它又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形

式。”“社会主义”就是 “有组织的自由主义”。瑏瑠 由此，伯恩施坦反复强调，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前

提，争取民主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如果我们将伯恩施坦模仿阿基米德所说的一句话 （“给我

一块立足的地方，我就要把世界翻过来”）作为修正主义的格言，应当是非常贴切的：“工人阶级也

可以这样说：‘给我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作为解放的基本条件的社会原则就得到了。’”瑏瑡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观念当然不是毫无道理，恰恰相反，它们是有一定现实性与合理性的。问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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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究竟民主制和所有权关系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究竟是民主和自由决定了社会主义工

人运动，还是社会主义工人运动决定了民主和自由？卢森堡所给予的回答是中肯的：民主制和所有权

关系不是越来越社会主义的，而是越来越资本主义的，是逐步实行社会主义两个不可克服的困难。①

“社会主义工人运动今天恰恰是而且能够是民主制的唯一支柱。”历史不像伯恩施坦所期望的那样，

以为社会主义运动的命运取决于资产阶级民主制，民主的生命力随着工人阶级放弃解放斗争的程度而

增强，恰恰相反，削弱、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斗争，也就放弃了工人运动，放弃了民主制。因为民主制

发展的命运取决于社会主义运动，随着社会主义运动为反抗世界政策和资产阶级背叛自己旗帜的行为

的反动后果所进行的斗争的充分强大程度而增强。所以，“谁希望民主制强大，谁就得希望社会主义

运动强大”。② 这就是用社会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倒逼民主的意思。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提出以及围绕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争论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国际

因应形势变化的产物和表现。就像爱因斯坦相对论预设 “物体总是沿着阻力最小的线路运动”一样，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 “镇静地，眼光清楚地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了工作”③，但这工作并未得到党

内同志认可，甚至被党外敌人所利用。伯恩施坦在回应考茨基以及其他反对者时打了一个比方：甲说

“这棵树的根和干都腐朽了，必须把它砍掉”；乙说 “这棵树已经长大了，必须去掉一些树枝”。他认

为别人以为他是甲而自己则是乙，“根据实际情况已经发生的巨大变化在社会主义理论方面作出结

论”。④ 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思想路径是应对当时社会政治风险的实践理性的产物和表现，但规避社

会政治风险却带来了副产品———意识形态风险，因而变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异端。伯恩施坦也不懂得，

起码在社会政治领域内，一个匮乏风险的理论也是一个匮乏魅力的理论，它不可能起到意识形态动员

作用。按照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的说法，他发现了研究纲领与经验事实的不一致，但却触动

了马克思主义的 “硬核”，而不是仅仅修正 “保护带”，从而遭到了正统主义 “反面启发法”的强烈

反弹，批判修正主义。这一理论教训极大地启发了后来马克思主义者，列宁主义几乎是按照伯恩施坦

主义相反逻辑创构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愈益按照增量逻辑而非存量逻辑 （不必连续减少理论库存，

可以闲置，但须不断增加理论库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守正创新”，这是 “正

面启发法”的经验，且是既应对社会政治风险又规避意识形态风险的有效办法，是双重的实践理性。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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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利资本主义、不稳定无产者与基本收入


［英］盖伊·斯坦丁／著　张　超／译　叶甲斌／译校

【摘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全球范围内出现了食利资本主义的现象。由于全球化、持续的技术革命和新
自由主义的劳工与社会政策等多重影响，食利资本主义中形成了新兴的大众阶级，即不稳定无产者。与其

他阶级相比，不稳定无产者的独特性体现在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以及与国家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在不稳定

的全球经济背景下，不稳定无产者的规模越来越大，不确定性愈加突出，大多数人陷入脆弱的处境。这无

疑迎来了重要的转型时刻，在这场转型过程中，基本收入理应扮演重要的角色。基本收入不仅可以在正义、

自由和安全这三方面加以证成，在经济上也是可证成的。基本收入当然不是灵丹妙药，但如果一个社会想

减少长期的经济与社会的不确定性等弊端，它可能会是一个强有力的办法。

【关键词】食利资本主义；不稳定无产者；基本收入；不确定性；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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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资本主义一直在演变，改变了特征，也改变了界定每个时代的阶级结构。２０世纪的
变化可通过参考卡尔·波兰尼 （ＫａｒｌＰｏｌａｎｙｉ）所谓的大转型予以理解。② 简言之，在他的表述中，１９
世纪 （主要是在英国）工业资本主义的演变有一个由金融资本主导的初始阶段。在该阶段，旧的分

配、规制和社会保护系统被废除，我们称之为 “自由市场经济”（ｆｒｅｅ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的追求。
用波兰尼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经济与社会 “脱嵌”（ｄｉｓ－ｅｍｂｅｄｄｅｄ）的时期，即不受文明化的

社会力量的控制。因此，不平等和经济不安全因素成倍增加，直至出现系统性的危机———用他的话说

就是一个 “文明毁灭的威胁”。这表现在大萧条、法西斯主义以及苏联非人道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

（ｓｔ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的崛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曾有一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重新嵌入 （ｒｅ－ｅｍｂｅｄｄｅｄ）社会，通过由西

欧国家领导的一般称为福利国家资本主义 （ｗｅｌｆａｒｅｓｔａｔ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的方式，以及主要在美国的福利
资本主义 （ｗｅｌｆａｒｅ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的方式。这一时期的资本主义有诸多独特特征，在此我们不作讨论。
然而，与本报告的论述最相关的是，这是一个资本向主要的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做出让步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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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个社会民主短暂胜利的时代。作为对接受资本管理和控制积累过程的权利的回报，国家推

行的政策是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分享经济增长收益，同时部分地将劳动去商品化 （ｄｅ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ｙｉｎｇｌａ
ｂｏｕｒ）。国家提供基于劳动的保障，以及一系列不断扩大的非工资性国家福利，资本则向雇员提供非
工资性企业福利。随着非工资福利的价值上升，工人所谓的社会收入 （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ｃｏｍｅ）稳步偏离货币
工资。我们知道，类似政策是苏联的列宁主义的一部分，也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和６０年代中国的单位
“铁饭碗”政策的一部分。

实际上，资本主义下的无产阶级得到了基于劳动的保障，以应对所谓的意外风险，如失业、事故

和疾病，以及终身危险，如生育和养老。但是，这种保障是以从事劳动和愿意从事劳动为严格条件

的，或者是作为从事劳动的人的依赖者。因此，这实际上是虚构的劳动去商品化 （ｆｉｃｔｉｔｉｏｕｓｌａｂｏｕｒｄｅ
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如果你不提供全职劳动，你就没有保障，或者你所拥有的保障取决于对雇佣劳动者
的依赖性。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有两个问题变得严重起来。由于货币工资已经下降到占总劳动报酬的低比
例，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动力缺乏。这在苏联达到了极端，工人们有一个笑话：“他们假装给我们钱，

我们假装工作。”

第二个问题对工业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来说是毁灭性的。福利国家的资本主义模式实际上已经把

劳动力从国际贸易中剔除。生产有竞争力的制造业商品的国家有类似的劳动力成本水平，有类似的非

工资福利，而发展中经济体的劳动力成本非常低，但主要生产补充性的初级产品。这意味着劳动力成

本不是国际贸易中的一个主要因素。然而，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随着在东南亚以出口为导向的主要
“新兴工业化国家”出现，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由于这个以及其他一些原因，福利国家资本主

义经历了严重危机。波兰尼的大转型的嵌入阶段崩溃了。

这导致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革命 （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由被称为 “芝加哥学派”

的经济学家所领导。资本主义的鼓吹者再次占了上风，他们提倡 “自由市场经济”，但实际上却支持

金融资本和加强国家对劳工的监管，旨在削弱工人的谈判地位，降低他们的社会收入。这是一个劳动

再商品化 （ｌａｂｏｕｒｒｅ－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非工资福利和社会服务被削减，社会
民主政党也失去了权力。

但是，正如我在书中所论述的，“自由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只是一个过渡阶段。到了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金融资本牢牢控制着局面，出现了一种与新自由主义者声称他们想要的东西相反的资本主义形

式。将它描述为全球食利资本主义 （ｒｅｎｔｉｅｒ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最恰当不过了。这是私有产权的胜利，越来
越多的收入———实物资产、金融资产和所谓的知识产权———流向财产所有者。

这个新系统于１９９４年全面生效，当时达成了一项名为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ＴＲＩＰＳ）
的国际协议，使美国的知识产权制度全球化。① 这标志着美国的霸权主义达到了顶峰。当时，中国并

不在其中。它到２００１年才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很快申请了更多的专利和其他形式的知识产权，将垄
断性的利润给予领先的公司和金融资本。

与此相关，全球化的食利资本主义意味着越来越多的收入流向财产所有者，而越来越少地流向从

事劳动和工作的人。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甚或下降，世界各地的收入和财富不平

等都在加剧。使这一切变得更糟的是，政府给本国大公司提供了巨大的补贴和税收减免，以提高它们

在出口市场的竞争力。

一、……而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

同时，由于全球化、持续的技术革命和新自由主义的劳工和社会政策，一个新的全球化阶级结构

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每一种配置都会产生新的阶级结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用二元论的术语来描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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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结构是一个错误，似乎今天的阶级和阶级结构与１９世纪马克思时代的阶级结构是一样的。
一个阶级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定义：独特的生产关系、独特的分配关系以及与国家的独特关系。考

虑到这一点，我们可以简单描述食利资本主义下的全球阶级结构。按照平均收入和国家权力的递减顺

序，顶端是由极少数亿万富翁组成的财阀 （ｐｌｕｔｏｃｒａｃｙ），他们的巨额收入大部分来自于财产形式。在
他们之下的是精英 （ｅｌｉｔｅ），主要担任管理职务，但也从财产中获得收入。接着是一小群独立的自营
职业者，我称之为专业人士 （ｐｒｏｆｉｃｉａｎｓ），他们赚了很多钱，但生活没有保障。然后，还有一个更大
的工薪阶层 （ｓａｌａｒｉａｔ）———那些有带薪的工作、职业养老金、房屋和股票的人。

这四个群体在我的书①中都有详细的定义。关键的是，一方面，所有的人都是食利性收入的接受

者；另一方面，所有的人在客观上和情感上都脱离了现有的福利国家。他们并没有从社会政策中获得

多少好处，也不期望需要这些政策。人们常常忽略的是，工薪阶层以及财阀和精英阶层在食利资本主

义时代表现得非常好，尤其是从资产价格通胀中获益。新的阶级结构并不是 “１％对９９％”，正如太
多的评论家所声称的那样。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那些最上层的人———在大多数国家可能占人口的

２５％———几乎没有维护工资、劳动标准或国家福利的意愿，除非他们担心由于结构中处于弱势的大多
数人反抗而失去他们的特权。

在不断发展的阶级结构中，这些群体下面是旧的无产阶级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社会民主政党和工会是
为他们建立的，他们的利益由国际劳工组织在全球推进。这里的关键点是，首先，无产阶级受到无产

阶级化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即习惯于稳定的全职劳动的纪律；其次，他们经历了虚构的去商品化
（ｆｉｃｔｉｔｉｏｕｓｄｅｃｏｍｍｏｄ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即货币工资在社会收入中的份额缩小了，更多的非工资福利给了他们
劳动保障。如前所述，这并非真正的去商品化，因为他们不得不出卖劳动 （努力和时间）以获得这

些权利，或者与准备这样做的人结婚。

对无产阶级来说，过去和现在的标准是从事一份稳定的全职工作。他们被诱导产生了一种虚假意

识 （ｆａｌｓｅ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他们的政治代表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从事全职工作。他们把从事工作浪漫
化，承诺充分就业，并悄悄采取所谓的 “工作福利制”（ｗｏｒｋｆａｒｅ），即拒绝向任何不提供劳动的人提
供福利。作为社会主义者，他们轻易地忘记了他们在工作中处于从属的地位，也没有回顾马克思对工

作中的劳动是 “主动异化”的描述。

无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规范是就业保障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ｓｅｃｕｒｉｔｙ），而不是职业保障 （ｏｃｃｕｐ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
ｃｕｒｉｔｙ），因为他们不得不做别人叫他们做的活动。他们在工作场所和劳动时间里受到剥削。至于他们
的分配关系，无产阶级的人从来不是租金领受者 （ｒｅｎｔ－ｒｅｃｉｐｉｅｎｔｓ），他们没有财产收入。但作为一
种规范，他们也没有受到租金机制 （ｒｅｎｔ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的结构性剥削。　　　　

这导致了食利资本主义的新兴大众阶级，即不稳定无产者 （ｔｈｅｐｒｅｃａｒｉａｔ）。这不是一个 “下层的

阶级”（ｕｎｄｅｒ－ｃｌａｓｓ），而是一个与社会隔绝的类别。不稳定无产者的独特生产关系包括拥有不稳定、
不安全的劳动，不得不从事大量非劳动性质的工作，包括为国家服务，没有职业或组织的叙事可以赋

予自身，以及在工作场所之外和劳动时间之外一样受到剥削和压迫。

许多人被卷入经济学文献中所谓的 “平台资本主义”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成为 “礼宾”工作

者 （‘ｃｏｎｃｉｅｒｇｅ’ｗｏｒｋｅｒｓ）或 “云任务工作者”（ｃｌｏｕｄｔａｓｋｅｒｓ），被应用程序和其他劳务经纪人控制和
操纵。最重要的是，他们正在习惯于不稳定无产化 （ｐｒｅｃａｒｉａｔｉｓａｔｉｏｎ）———与无产化相反，也就是说，
他们被迫接受和适应没有安全职业身份的不稳定劳动生活。在中国，“蚁族”这个生动的概念与之最

为接近。

不稳定无产者的分配关系是独特的。首先，他们必须努力仅靠低下的、不稳定的和不确定的货币

工资生存，即便有任何非工资福利或有保障的国家福利，那也很少。其次，他们系统地受到租金机制

的剥削，一直生活在不可持续的债务的边缘。他们所经历的不安全感与无产阶级不同，其特点是在他

们的生活受到不可预测但常见的冲击时，长期处于不确定和脆弱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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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很糟糕了。然而，正是与国家的关系的独特性最能定义不稳定无产者。不稳定无产者的主

要对立面是国家，而不直接是资本。现实是，他们正在失去或没有获得公民的权利和资格。① 最重要

的是，他们沦为祈求者 （ｓｕｐｐｌｉｃａｎｔｓ），依赖房东、雇主、父母、慈善机构和陌生人自由裁量的仁慈，
希望这些人能对他们表示同情。ｐｒｅｃａｒｉｏｕｓｎｅｓｓ的词源来自拉丁文，指 “通过祈祷获得”（ｔｏｏｂｔａｉｎｂｙ
ｐｒａｙｅｒ）。不稳定无产者几乎就像乞丐，他们必须依靠人们的慈善。他们没有安全的权利，因此经历
着持续的不安全。

必须强调的是，不稳定无产者是一个阶级，因为资本和国家希望它作为生产系统的一个功能部分

而存在。但是，在不稳定无产者的下面是一个巨大的、不断增长的流氓不稳定无产者 （ｌｕｍｐｅｎ－ｐｒｅ
ｃａｒｉａｔ），一个 “底层阶级”，由数百万人组成，他们生活在街头，过早地死于社会疾病、阿片类药物

和自杀式抑郁症。底层阶级代表了对不稳定无产者的一种威胁。它提醒他们，除非他们符合新的规

范，否则他们可能陷入更糟糕的生活。

不稳定无产者是２１世纪的核心工人阶级。但必须强调的是，不稳定无产者是一个在形成中的阶
级 （ｃｌａｓｓ－ｉｎ－ｔｈｅ－ｍａｋｉｎｇ），而不是一个自为的阶级 （ｃｌａｓｓ－ｆｏｒ－ｉｔｓｅｌｆ）。这意味着，虽然不稳定无
产者的成员意识到了界定他们自己的条件，但他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对他们想要什么样的转型社会有

一个共同的看法。事实上，不稳定无产者由三个群体组成。

第一类人可以被称为 “返祖者”（Ａｔａｖｉｓｔｓ）。这些人来自古老的无产阶级家庭或社区，他们回顾
了真实或想象中的劳动保障生活。他们通常受教育程度较低，希望恢复往日的生活。这个群体倾向于

支持新法西斯主义或民粹主义政客，如唐纳德·特朗普，这些政客承诺要恢复一些想象中的光辉的往

昔。

第二种可以称为 “怀旧者”（Ｎｏｓｔａｌｇｉｃｓ）。这些人大多是移民和少数族群，他们觉得自己在任何
地方都没有家。他们没有 “现在”，没有 “此时此刻” （Ｈｅｒｅ－ａｎｄ－Ｎｏｗ）。他们不会支持新法西斯
主义者或民粹主义者，但他们感到并被剥夺了权利、被社会抛弃。在这个群体中有大量的人，不时地

沉浸在 “愤怒的日子”中。

不稳定无产者中的第三派可以被称为 “进步者”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ｉｖｅｓ）。这些人主要是年轻人和受过教
育的人，他们被承诺如果上了大学就会有一个未来，但他们毕业后，除了持续的债务和不确定性的前

景外，没有任何未来。他们也不会支持新法西斯主义的议程，而是正在世界各地寻找一个新的未来。

正是这第三个群体可以成为新的进步政治的先锋。他们之所以是一个新的危险阶级 （ｎｅｗｄａｎｇｅｒ
ｏｕｓｃｌａｓｓ），是因为他们既不认同资本，也不认同劳工。他们不受虚假意识的影响，不认为理想的情
况是从事全职工作。当然，大多数人确实想要工作，这是出于需要。但他们认为工作是工具性的，而

不是决定他们的生活、身份或愿望。我们必须认识到，不稳定无产者不仅仅是 “受害者”，他们也是

积极的，他们正在寻求一个替代的现实，以取代今天的规范。　
这是中国和其他地方新出现的 “躺平”现象背后的原因。“躺平”只是不符合资本主义强加的规

范，这些规范说人们应该努力在经济上取得成功，应该努力工作，希望或期待向上的社会流动。政治

领导人必须对不稳定无产者的能动性和他们的愿望做出回应。

二、不确定的时代

在不稳定的全球经济背景下，不稳定无产者的规模越来越大，其主要特征是不可预测的不确定

性。这种情况由于历史力量的独特组合而变得更加严重。资本主义一直是不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首

先明确指出的那样。但他不可能预见到今天的食利资本主义与令人震撼的技术革命和生态危机同时发

生，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危机、自然灾害和大流行病越来越普遍，而且越来越具有全球性质。

我们生活在一个转型的时刻，也是一个危机不断的时代。在这个时代，回顾卡尔·波兰尼对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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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２０年代的评估，世界要么陷入专制主义、市侩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的黑夜，要么决定性地转入
一个新的启蒙时代。目前，第一种情况似乎更有可能。但这是可以避免的。

需要重点关注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长期不确定的时代，危机层出不穷，几乎每个国家的大众都

陷入了社会和经济不安全、贫困、压力和健康不良的困境。

先是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机，随后是西方国家十多年的 “紧缩” （当时国家福利和公共社会服务被

严重削减）。本世纪初以来出现的六次大流行病中，以新冠疫情最为严重，之后可能还会有更多。而

现在，随着通货膨胀的激增，出现了 “生活成本”危机，使更多人面临不可持续的压力。在这种背

景下，令人厌恶的战争只不过是新殖民主义的土地掠夺而已。如果我们对这一切还未感到恐惧，那么

我们就理应感到恐惧。

２００７年，一位黎巴嫩裔美国金融家纳西姆·塔勒布 （ＮａｓｓｉｍＴａｌｅｂ）创造了 “黑天鹅”一词，以

指代那些罕见的、不可预测的、具有破坏性后果的社会和经济冲击。① 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大多数

天鹅是白色的，看到黑色的天鹅令人震惊。然而，今天的社会和经济冲击一点都不罕见。但它们在发

生的时间、地点和原因以及谁会受到不利影响这些方面是不确定的。因此，你我都不能确信我们不会

成为受害者。大多数人都感到十分脆弱。

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的情况。看起来，越来越多的人口将受到这些冲击的影响。例如，据预测，在

２０２２－２０２３年的冬天，英国三分之二的人口将遭受与燃料有关的困难，将带来更多的死亡和健康不
良。这种情况导致更多的人无家可归，更多的人在 “食物银行”（向穷人捐赠食物的地方）外排队，

更多的人负债累累。当然，这并不是只在英国才有。在任何地方，像极端天气事件等自然灾害影响了

无数的社区。如今，有一份工作远远不能保证摆脱贫困或经济不安全。

从这种暗淡的情景中应得出三个推论。首先，更快速的经济增长不会克服这些威胁。它只会加速

全球变暖和生存危机。第二，旧的社会政策对解决新的危机是无效的。第三，在新的收入分配制度和

新的社会保护制度的基础上，有一个前所未有的需求，即建立社会的稳健性 （抗冲击的能力）和社

会的复原力 （应对冲击和从冲击中恢复的能力）。将援助 “瞄准”少数人身上是徒劳的，也是不公平

的，因为大多数人实际上都是脆弱的。

这就是现代的现实。然而，在政治家中存在着一种可怕的犹豫不决。似乎即使是名义上的社会主

义的政党也仿佛在自我毁灭的胆怯中梦游，让不禁人想起葛兰西１９３０年在狱中写下的令人心寒的箴
言：“危机正是在于旧的正在消亡，而新的尚未诞生；在这个过渡时期，将出现各种病状。”②

绥靖之风在空气中弥漫。所谓的左派政党批评财阀，但却接受他们以捐款和媒体支持的形式提供

的慷慨解囊。他们的领导人利用一切机会告诉 “企业”，在他们手中它们会很安全。在西方，政治格

局被社会民主的 “智库”所占据，他们装出一副受人尊敬的样子，寻求 “相关性”，急切地表达 “温

和”，使他们能够继续获得仁慈的 “捐助者”。政府正在对事件作出反应，而不是采取预防措施来控

制局势。人们对未来的宏大叙事或愿景感到恐惧，并愿意按照统治者、金融家和财阀制定的规则进行

游戏。这必须结束。

三、基本收入：自由、安全和生态社会主义的支柱

因此，在中国以及所有重要的国家，应该很清楚的是，旧的收入分配制度已经瓦解———劳动力在

收入中的份额已经下降，不稳定无产者阶级已然增长，除非发生结构性变化，他们将变得更加不安、

疏远、不安全和愤怒，———并将出现更多的生态和经济危机以及更多的大流行病。这是一个转型的时

刻。这是一个新宣言的时刻，不是１８４８年的旧的共产主义者宣言，而是一个不稳定无产者的宣言。
这里没有时间考虑这样一个宣言的所有内容。最后，我只想考虑一项几乎每个国家都能负担得起的基

９２

①

②

ＮｉｃｈｏｌａｓＴａｌｅｅｂ，ＴｈｅＢｌａｃｋＳｗａｎ：Ｔｈｅ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ｔｈｅＨｉｇｈｌｙＩｍｐｒｏｂａｂｌｅ，Ｌｏｎｄｏｎ：ＡｌｌｅｎＬａｎｅ，２００７．
参见 ［意］葛兰西：《狱中札记》，曹雷雨、姜丽、张跣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３０页。———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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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政策。我想说的是，这项政策的证成在哲学上是有根据的。　
这个建议是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应该由国家提供适度的基本收入 （ＢａｓｉｃＩｎｃｏｍｅ），每月单独支付，

不附加行为条件，无论收入、财富、工作状况、婚姻状况或性别。它应该平等地支付给人们，因为其

目的是让每个常住公民平等地 “共享”公共财富，加强社会团结。基本收入水平将由政府任命但行

政独立的委员会确定，并可由公共资本基金支付。这是一种主权财富基金的形式，正如我在最近的书

中所阐述的那样。① 　　　　　　
基本收入有三个哲学上的理由。首先是它是一个共同的正义 （ｃｏｍｍｏｎｊｕｓｔｉｃｅ）问题。我们所有

人在社会中的收入和财富主要由我们许多代祖先的贡献决定。但我们不可能知道谁的祖先贡献多大或

多小。如果我们允许私人财富的继承，就像每个社会一样，那么我们可以把基本收入看作是一种共同

分红 （ｃｏｍｍｏｎｄｉｖｉｄｅｎｄ）的形式，看作继承公共财富的一部分。
此外，所有的社会都建立在平等地属于我们所有人的公地 （ｃｏｍｍｏｎｓ）之上———土地、海洋、海

床、自然资源和过去几代人建立的社会设施。卡尔·马克思在１９世纪４０年代不是因为对资本主义工
厂或矿山的剥削感到愤怒而变得激进，而是因为看到公地是如何从农民和其他平民手中被夺走。在每

个国家，几个世纪以来精英和商业利益集团夺取了公地，剥夺了平民的遗产。对基本收入的要求是对

这种剥夺的补偿。

基本收入将是一个代际正义 （ｉｎｔｅｒ－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的问题。每个国家都有经济增长和资本
积累比其他地方更快的地区。但是，过去增长的地区往往成为衰败和落后的地区，其财富被其他地方

拿走了。一个平等的基本收入支付给全国各地的每个人，将均衡收益，实际上提高了较贫困地区相对

于较富裕地区的生活水平，减少收入不平等。

基本收入将是一个生态正义 （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ｊｕｓｔｉｃｅ）的工具。富人造成的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远远多
于穷人。但是，穷人遭受的污染要多得多，这损害了健康和生活水平。每个国家都需要提高对碳和化

石燃料的税收。只有保证收入作为基本收入的一部分加以循环利用，这在政治上才是可行的。

基本收入将是一个应该被称为同情正义 （ｃｏｍｐａｓｓｉｏｎｊｕｓｔｉｃｅ）的工具。每个公民都将拥有平等的
经济权利，而不是把公民沦为祈求者，在紧急情况下依靠国家的慈善，或依靠其他形式的慈善。换句

话说，基本收入将减少国家作为慈善提供者的作用，这肯定应该是任何社会主义者的目标。

基本收入将是一个工作正义 （ｗｏｒｋｊｕｓｔｉｃｅ）的工具。在资本主义和旧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下，只
有劳动的表现才被认为是值得用货币工资来补偿的。这是性别歧视和荒谬的。护理工作主要由妇女完

成，它同样是生产性的———也是生育性的———而且在老龄化社会中，它对美好社会的贡献甚至变得更

加重要。基本收入将鼓励和奖励社会所依赖的护理工作和社区工作。

基本收入的第二个伦理或哲学理由是，它将成为促进自由 （ｆｒｅｅｄｏｍ）的工具。大多数社会思想
家，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都声称赞成自由。但是，自由需要保证获得物质资源。基本收入会加强

三种形式的自由。

首先是所谓的自由至上主义的自由 （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ｆｒｅｅｄｏｍ）。这就是新自由主义者和其他资本主义
倡导者所强调的自由———选择的自由 （ｔｈｅｆｒｅｅｄｏｍｔｏｃｈｏｏｓｅ）。麻烦的是，如果人们贫穷或长期缺乏
安全感，这就毫无意义或具有侮辱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得不为了生存而做任何必要的事情。对

剥削的雇主或房东说 “不”的自由，只有在人们能够获得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源时才存在。

其次是所谓的自由主义的自由 （ｌｉｂｅｒｔａｒｉａｎｆｒｅｅｄｏｍ）。这对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更有意思。这
是道德上的自由，是做出一个人认为在道德上与自己的价值观和文化相一致的决定的自由。同样，除

非一个人有基本的收入保障，否则他不可能轻易采取合乎道德的行动。但是，国家应该希望加强其公

民的道德能力。

第三，基本收入将加强共和主义的自由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ｆｒｅｅｄｏｍ）。这是指在一个人的决策中不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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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干预的自由。如果一个人必须寻求丈夫或父亲或其他权威人士的批准，即便那个人非常仁慈，她也

不自由。一个人只有在自己能做决定的情况下才是真正的自由，不管别人是否同意。

因此，基本收入将加强所有这三种形式的自由。现在要考虑的是基本收入的第三个伦理或哲学理

由。这也许与我们这个时代有最显著的相关性，即基本收入将促进基本安全 （ｂａｓｉｃ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基本安
全是人类的一项基本需求。它也是经济学家所说的公共益品 （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因为如果一个人拥有它，
并不会剥夺其他人拥有它。事实上，我把它称为高级公共益品 （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ｇｏｏｄ），因为如果每个
人都有基本安全，整个社会就有可能受益。

不过，我们应该把基本安全与完全安全 （ｔｏｔ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区分开来。如果你的安全感太强，你很
可能会变得粗心或懒惰。我们需要的是基本的安全感，这样你就知道，即使你在生活中发生了意外、

疾病或犯了错误，你也能够生存下去。心理学家表明，除非一个人有基本的安全感，否则他的精神能

力会下降，智力会实际上下降，做出理性决定的能力也会下降。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一个国家的人民

在经济上没有保障，期望人民有社会责任感是不公平的。基本收入对这一切都有所回应。

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这里要谈谈最重要的关键点。在整个２０世纪，社会政策是建立在这
样的假设上，即国家会在某人遭遇不利事件后提供保护，例如失业或疾病。这些事件发生的概率可以

计算出来，对于可能的成本也可以粗略估计出来。但是，今天世界上的每一个地方都在与长期的不确

定性作斗争。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感觉到新的冲击会在任何时候袭击他们和他们的社区，但事先不

知道它将如何影响他们，以及他们是否能够应对和恢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事先的社会保

护 （ｅｘａｎ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体系，也就是充分保证基本安全的存在。基本收入是提供这种保护的唯
一途径。当然，仅仅它本身是不够的，但作为一个良好社会的支柱，它是必要的。

除了正义、自由和安全这三种哲学上的证成，基本收入在经济上也是可证成的。它可以提供一个

自动的宏观经济稳定器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ａｂｉｌｉｓｅｒ），也就是说，它可以在经济危机的时候向上调
整，在经济繁荣的时候向下调整，或者至少有一个部分可以用这种方式调整。

有证据表明，基本收入实验产生了积极影响。我很幸运，能够帮助将我所相信的政策付诸实施。

在使用独立的客观方法进行的实验中，来自不同类型的社区的数千人获得了基本收入，实验结果在数

年内受到监测。这些实验是在加拿大、印度、美国、西班牙和肯尼亚等不同国家进行的。但无论在何

处，实验结果大致相似。基本收入有助于健康的改善，尤其是心理健康。特别在低收入社区，它带来

了更好的营养，尤其是幼儿的营养。它提高了学校的出勤率，减少了辍学率。它对妇女有解放的作

用。而且，与批评者相反，它导致了工作的增加，而不是减少，并提高了工作的生产力。它还减少了

收入的不平等，不仅因为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按比例增加了，而且是因为它使低收入人群能够增加他们

的经济活动。也许最令人鼓舞的是，如果一个社区的所有成员都得到了基本收入，这也将有助于加强

社会团结。

基本收入不是灵丹妙药。但是，如果社会要经历减少长期经济和社会不确定性的所有弊端，这是

势在必行的。习主席在他的讲话中曾数十次表示，中国必须减少收入不平等。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有类

似的观点。提供基本收入将是减少不平等的一个强有力的方法，否则这种不平等现象未来十年可能会

激增。让我们来推动它。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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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批判与反思

叶甲斌

【摘要】食利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重要形态。在数字时代，食利资本主义的食利性首先表现为数字寻租。

知识专利和平台数据成为食利资本主义获取租金的重要途径。数字经济企业通过知识专利和平台数据构建

数字领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提供条件。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实现数字寻租，主要依靠两个核

心机制：知识圈地运动和平台专制主义。它们之间的双重互嵌关系加强了数字食利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

在这一逻辑中，数字食利主义社会必然出现双向的趋势，即固化和不稳定化。一方面，食利者通过数字领

域的垄断地位获取持续的租金收入，社会财富的分配呈现出极端的不平等，导致社会阶层的固化。另一方

面，数字食利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导致工作与生活的不稳定性增加。对数字食利资本主义既可以从公地共

同所有权出发，批判食利者对公地的独占和排他性获益的不正当性，也可以基于劳动过程，批判数字资本

主义对劳动者的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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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革命性意义还未完全展现，但确定无疑的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图景

将迎来重大转型。在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生产和分配方式将迎来新的变化，食利资本主义也将发生新

的转变。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的现实性与重要性，迫切要求我们认识它的食利方式、机制与效

应，展开深入的分析与批判。

一、食利资本主义的新表现：数字寻租

获取剩余的方式不同是区别不同社会历史阶段的重要标志。前资本主义社会主要依靠暴力手段或

者政治的方式直接获取剩余。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获取剩余的方式主要采用经济手段，在自由交易的

背后隐藏着生产与占有剩余的实质。资本试图实现自我增殖，食利形式是资本自我增殖的重要形式。

对于盖伊·斯坦丁 （ＧｕｙＳｔａｎｄｉｎｇ）等学者来说，食利主义 （ｒｅｎｔｉｅｒｉｓｍ）是当前西方资本主义转型的
重要特点。① 他们尖锐地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生产与再生产体系自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降出现了重
大变化，即一些人通过控制稀缺资源或者人为制造稀缺资源而获得源源不断的收益。在大卫·哈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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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ａｖｉｄＨａｒｖｅｙ）看来，如今工业资本主义已经越来越屈从于商业资本主义和食利形式的资本主义。
食利资本主义和商业资本主义的运作机制不再关注组织生产和在生产中剥削活劳动，而是越来越趋向

剥夺性地占有和积累。①

随着数字经济的突飞猛进，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新的变化。布雷特·克里斯托弗斯 （ＢｒｅｔｔＣｈｒｉｓ
ｔｏｐｈｅｒｓ）认为：“当代资本主义已彻底沦为食利资本主义，不仅从土地和金融中获取租金，也从知识
产权、数字平台中获取租金。”② 与传统的食利资本主义相比，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有了新的特

征与趋向。例如，数字时代平台经济的纷纷崛起和持续扩张，使得若干数字经济巨头获得前所未有的

财富和统治力，表明当代资本主义通过所有权和控制权巩固了对价值的占有。古典意义的食利主义以

对自然资源、土地等公共益品的占有为显著特征，其寻租行为集中表现为寻求对自然资源和土地等的

控制。对生产条件的所有权以及获取租金的权力，构成了传统对食利者的定义。在此意义上，对知识

专利和信息数据的控制以实现持续获取租金的能力，构成了数字时代的食利主义。

类似传统的土地等公共益品，知识专利和平台数据成为当代食利资本主义获得租金的途径与保

障。这种对信息的占有和利用，是数字时代食利资本主义区别于以往食利资本主义的重要内涵，其表

现可描述为 “数字寻租”。数字寻租是在数字经济时代，通过控制与利用知识专利和信息数据，追求

持续获取租金的特权。从表面上看，这种数字寻租的现象与历史上其他寻租现象没有本质区别，即通

过某种公共益品获得额外的租金。数字经济企业巨头借助大量申请知识专利，构成相对于其他企业的

护城河，同时通过积极建设数据平台，形成可持续挖掘的 “数字公地”（ＤｉｇｉｔａｌＣｏｍｍｏｎ）。类似传统
的土地所有权，数字公地为剩余价值的生产和流通提供条件。知识的专利化让知识成为特定个人或企

业拥有的财产，数据的封闭化让数字公地变成私域流量。正是对知识专利的排他性保护和对数据流量

的封闭性开发，为数字经济企业的剩余价值生产、流通与提取创造了必要环境。数字寻租现象即有关

数字经济主体寻求知识的专利化和数据的封闭化，实现对知识和数据的控制。在这个寻租过程中，没

有创造任何新的财富，而是利用知识产权、平台垄断寻求垄断租金，持续复现控制－利用－变现的租
金实现逻辑，最大化经济主体的利润与特权。

数字寻租的活动并不总是成功的。事实上，数字经济企业创新失败的可能性比传统行业有过之而

无不及。数字经济企业需要一定量的风险溢价以补偿在创新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失败。如果剥夺数字经

济企业获取适当超额利润的机会，会损害创新的动力，因为垄断与创新往往是内在相关的。从这个角

度看，不经反思地批判数字寻租活动实不足取。然而，数据资源与一般自然资源不同，它的边际使用

成本接近于零，所以数字经济自然具有趋向垄断的性质。加上数据产权事实上掌握在少数企业手中，

这种不平等的占有和使用一旦形成垄断便构筑起坚固的竞争壁垒，加剧数字寻租现象出现的频率和租

金汲取的力度，造成技术进步与贫富分化共进的当代社会景观。

数字经济本身不必然导向数字寻租行为。相反，大量数据具有非竞争性以及非排他性，数字经济

的边际成本低，可成为共享而共同受益的公共益品。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倡导私有化和商品化，在其影

响下数据往往被视作普通商品或资本，数字公共益品逐渐隐去公共性和共享性。在数字时代的资本主

义下，激烈的竞争和迅速的集中造成了对数字公共益品的侵占。其结果是出现了数字经济时代的食利

资本主义，即人们努力扩大既有财富份额的努力，没有导致社会总体财富的增加，而是加速了垄断的

数字寻租模式的出现。③ 这种数字寻租模式不仅造成了当前市场垄断、贫富分化等问题，而且助长资

本主义制度的食利性质，甚至从长远来看可能会改变资本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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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字食利主义经济的双重机制：知识圈地运动与平台专制主义

数字寻租的真正实现需要一系列复杂的机制，其中最重要两种机制是知识圈地运动与平台专制主

义。这两种机制形成了双重互嵌，巩固了数字食利主义经济的内在逻辑。个别的数字寻租活动可能失

败，但由于知识圈地运动和平台专制主义的存在，从整体来看，局部的失败结果必然是以数字食利主

义经济形态的完成而告终。这种内在的结构与趋势，是理解数字时代食利资本主义的关键。

对于数字经济，知识和数据是两个尤为重要的概念。知识包含对事物因果关系的认识，是一种较

高阶的信息。数据是信息载体，是可提取和使用的资源。数字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首先体现为信息化

的知识经济体系。一方面，商品的生产过程越来越依赖于知识的有效生产、传播、创新与应用，重塑

了以稀缺自然资源为核心的传统经济体系。知识不仅自身成为发展的核心要素，而且可以促进其他要

素的优化配置，有效提升社会生产力水平。知识的公共性、可分享性、便于传播性，为走出自然资源

稀缺性带来的零和博弈，走向合作共享型经济形态创造了可能性。另一方面，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带来

相应的难题。适度的知识产权保护有利于促进知识创新与转换，但过度的保护不仅阻碍知识创新、技

术进步，而且由此导致更多的垄断、不当竞争，进一步损害社会全体的利益。

知识圈地运动是知识产权过度保护的明证。在知识信息领域的占有、掠夺导致的一种剥夺性的积

累，实质是对公共益品的占有，是针对知识的 “圈地运动”。这种圈地运动以专利和版权为利剑与盾

牌，将知识的公地分为独占的小领地，从而实现排他性占有。随着知识产品在生产与生活领域变得愈

加重要，知识租金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ｒｅｎｔ）在利润创造和再分配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① 在生活领
域，由于知识的商品化和私有化，人们的公共生活空间也受到挤压，不仅评论、报道、传播相关知识

的方式受限，对教授和研究知识的范围也遭到限制。并且，由于落后国家获取知识的渠道受到限制，

这必将加大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居民面临的粮食安全、生命健康等风险，不利于缩小全球南北发展的差

距。

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架构中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体系，《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 （ＴＲＩＰＳ协
议）通过合规监督和争端解决机制等方式维护知识产权，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知识经济在全球范围内

的发展与交流，但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生产领域，知识圈地运动造成落后国家和地区难以获

取最新的生产知识与技能，加固了中心－边缘的国际发展格局。由于过度保护，知识圈地运动造成一
些企业长期依靠专利和版权垄断获取额外租金，损害了行业的创新与进步。有学者指出，硅谷创新体

系越来越变为专利生产机器，这一体系使大型企业对知识工人的科技劳动进行控制，并通过购买或侵

占专利获利，促进了对知识产品的独占和排他性获利。②

资本主义需要明晰产权以促进交易和生产，资本家希望把更多公地推向私有化然而推向市场。传

统的食利资本主义占有和掠夺土地、水、矿产等自然资源，以求获得租金。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

占有和掠夺数字技术的专利、版权等知识以获得租金，不啻于一场新的圈地运动。在数字时代，产品

的生命周期一般更短，产品迭代与技术变革更加频繁，因而专利申请也更加频繁。同时，数字经济的

创新速度远比传统经济更快，新的技术、产品快速出现，迫使各方都积极利用专利进行自我保护和限

制商业对手，维护竞争的有利地位。如此种种，知识圈地运动成为数字食利主义经济机制的一大奥

秘。

数字平台对数据的排他性占有而导致的数字寻租现象，是数字食利主义经济机制的另一奥秘。在

数字技术高度发展的今天，几乎一切社交活动、消费习惯、生活方式等皆可便捷地转换成数据。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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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交流的中介，平台在数字时代具有核心地位。从供给端的生产商、开发商到需求端的消费者，各

类用户汇聚在平台中实现社交、消费等环节。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变成数字经济时代生产所

必需的原料，也是一种商品。作为一种原料，数据是生产各类信息服务与产品的必要元素。作为一种

商品，数据本身也是在平台上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

数字经济具有网络效应，这意味着平台的价值随着用户数量增加而倍增，一旦平台构成垄断地

位，平台更容易利用自身优势来控制平台的数据，保障数字寻租现象的最后实现。数字平台的发展进

一步强化网络效应，形成数据流量的马太效应，不断巩固自身的垄断性地位，将大量公共数据变为私

域流量。对于企业来说，数据日益成为核心资源，变得和金融、土地一样，是一种可获得租金的重要

的生租资产 （ｒｅｎｔ－ｂｅａｒｉｎｇａｓｓｅｔｓ）。借助数字平台的垄断性地位，食利资本主义强化了食利主义的特
征。平台在数字经济中的基础性地位，调节着社会生产和人们的生活，造就了一种平台资本主义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Ｃａｐｉｔａｌｉｓｍ）的经济形态。
平台对数据的排他性占有，极力限制竞争对手获取数据以获得垄断性使用，甚至不愿将数据赋予

用户本人，这种做法无异于一种新型的专制主义。这种平台专制主义瓦解了数据公地，取而代之的是

一个个平台所形成的数据领地。平台为了维护其领先地位，通常采取封闭策略，将数据留存于平台内

部的闭环领域，保障持续获得超额利润的能力。在各自数据领地中，数据的生成、提取、加工、变现

等环节成为平台的特权，也是平台攫取租金的关键所在。平台专制主义还表现在，用户作为数据生产

者其数据资源不但难以获得应有补偿，在平台提取和利用数据时，数据的隐私性也难以保障。

随着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机器学习使得人工智能程序可从大量数据中自我学习并不断提

升表现。充足的优质数据成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重要前提。平台作为数据汇集之所，凭借海量的独

占性数据形成了更加显著的竞争优势。网络效应的存在进一步扩大了平台的竞争优势。考虑到在算力

运营上日渐昂贵的软硬件成本形成的天然门槛，规模优势带来的资本积累使得少数数字巨头公司有条

件持续地开展人工智能技术，而人工智能技术一旦突破，必然给上述公司带来全方位的代差优势。由

此造成的结果是更高效、频繁的数字寻租现象与更具垄断性的数据平台之间的相互加强，加深了数字

资本主义的食利性特征。

平台经济不仅是金融资本积累体制的强化，也与数字资本的新特点息息相关。数字技术的发展既

受惠于金融资本的推动，反过来也为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化提供了技术条件。在这种资本主义形态中，

数字化与金融化紧密联系、密不可分。① 在数字资本的寻租倾向影响下，平台有不竭动力对外发起知

识圈地运动，对内维持平台专制主义。这种新型专制主义的强势，可能让原本带有民主、共享性质的

数字资本主义，倒退至数字封建主义的剥削方式，造成所谓数字领主通过分成、地租和贡品等形式抽

取数字佃农生产的剩余价值。② 在数字经济市场竞争中，人工智能等技术加速了技术迭代的进程，单

个主体所面临更高度的失败风险，但竞争结果通常表现为赢者通吃，造成一家独大的市场格局，由此

助长了数字时代资本主义的平台专制。

以专利和版权保护为核心的知识圈地运动与以数据控制为核心的平台专制主义，共同构成了数字

资本主义时代双重互嵌的经济机制，导致数字寻租行为的例行化，加速了数字时代食利资本主义的壮

大。在这两重机制的相互影响下，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新变化。

三、数字食利主义社会的双向运动：固化与不稳定化

随着上述双重机制的强化，数字资本主义更加具有食利主义的特征。这一经济转变导致食利资本

主义社会出现看似悖谬的双向运动。一方面，由于垄断地位给食利者阶层带来源源不断的租金，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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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荷兰］彼得·特恩贝里：《平台如何治理：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调节》，周延云等译，《国外理论动态》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参见涂良川、潘依林：《技术封建主义：科技进步的政治退步———当代西方左翼 “技术封建理性批判”刍议》，《世界社会科学》

２０２３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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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分配与占有愈加极化，社会阶层由此呈现出显著的固化趋势。另一方面，在数字

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大量中下阶层面临更不稳定的工作与生活状况。实际上，固化和不稳定化的这种

双向运动，是数字时代食利主义经济的必然结果。

借助知识圈地运动和平台专制主义，数字行业巨头掌握了大量专利构成的护城河与专属平台构成

的数据领地。二者为数字寻租行为保驾护航，巩固了数字资本主义的食利体制。资本主义本身具有的

贫富分化现象在这种食利体制中持续扩大且日益固化。数据的生产者通常面临着两种剥削：第一种是

无限剥削，即用户在生产数据时进行的是无酬劳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被无限地剥削；第二种是隐

蔽剥削，即平台模糊了劳作与娱乐的界限，使得用户在无意识或者在一种虚幻的娱乐意识中生产数

据。这两种剥削形式使平台以近乎免费的成本获得数据，而数据的利用、开发所带来的收益几乎为平

台独占，垄断的特权默许了对数据的掠夺性占有与排他性使用，造成一种独占性的数字资本。这种数

字资本的占有极度不平衡，即少数人拥有绝大多数人的数据及其带来的效益，由此加强了阶层固化的

趋势。由于网络效应的加持，越大的平台获取新用户的边际成本越低，导致数字经济中赢者通吃的现

象。另一方面，得益于知识圈地运动，强大的专利体系不仅为食利者带来直接的租金收益，而且大量

专利实际上为后继者的创新发展设置了层层障碍，不利于理想条件下市场的充分竞争，也就难以通过

市场竞争本身内在地克服垄断状况。

数字资本与金融资本的紧密联系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固化。数字经济，特别是以人工智能等行业为

代表的数字经济，是典型的资金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产业。数字产品的生命周期短，产品迭代与技

术变革迅速，要求企业投入大量资金，这无形中增加了市场的准入门槛。拥有大量金融资本的群体有

更多的机会和更大的概率从数字技术的广泛投资中获益，形成一种新的财富循环。同时，数字技术的

发展最先惠及的往往是占有数字资本及其相关金融资本的群体，也造成了信息获取和技术利用之间的

不平等。

技术利用的不平等还体现在生产领域。数字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人工智能、自动化的发展，导致传

统产业的就业机会骤减，直接影响中下阶层劳动者的职业发展和收入水平。相比之下，数字技术发展

带来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通常最大程度地转换成资本的增殖，导致少数人的财富迅速增长。专利保护

和平台控制给予部分平台企业进入垄断的食利主义机制，加大了对普通用户的剥削力度，限制了充分

市场竞争可能带来的诸多好处，阻碍社会成员公平分享数字技术进步的红利，从而导致社会阶层的固

化，同时造成了另一个相反的社会动向———不稳定化。

和传统产业相比，数字经济本身具有产品周期短、技术迭代快的特点，推动资本主义进入全面加

速的时代。加速时代意味着旧的工作与生活迅速消失，人们不得不面临着新的问题与挑战。在工作层

面，进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工作的不稳定性与灵活性更加显著。传统意义上的雇佣关系不断减少，

取而代之的是数字平台经济的临时工、合同工或者自由职业者。这些群体缺少固定的工作合同和稳定

的福利保障，没有长期雇佣关系带来的稳定性，成为资本主义中日益壮大的 “不稳定无产者”或

“危产阶级”（ｐｒｅｃａｒｉａｔ）。① 短期性、项目制的工作性质，迫使工作者不得不陷入寻找工作－失去工作
－寻找下一份工作的持续的不稳定性 （ｐｒｅｃａｒｉｔｙ）。在生活层面，不稳定无产者缺乏传统行业雇员享
有的社会保障，更容易受到疾病、失业等风险的冲击。工作与生活的双重不确定性使这一群体长期处

在焦虑和恐慌中，缺乏安全感。

数字资本主义一旦垄断后变成高度食利性的数字资本主义，可能导致系统性的社会排斥和权力不

平等，因为只有少数人才能真正拥有数字技术并从数字技术和平台数据的商业应用中获益。相比之

下，数字平台上的临时工、合同工或自由职业者，缺少可以与平台谈判的有力中介，进一步削弱了其

对工作的议价权。数字资本与全球化的内在亲缘性可能进一步削弱了不稳定无产者等群体的议价权，

加剧了这些群体的不稳定状态。综上可见，在这样的社会中，固化和不稳定化这对看似悖反的双向运

动不仅可能同时出现，而且它们本质上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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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返公地与食利资本主义批判

知识被专利所围猎，数据由公共益品转变为获取租金的数字资本，这种新自由主义的理念背后蕴

含着一个神话———公地悲剧。哈丁 （ＧａｒｒｅｔｔＨａｒｄｉｎ）认为，不受管理的自由的获取方式必然导致公地
的资源枯竭和环境退化，因为人的竞争天性会努力使自己的收入最大化，但缺少足够的动机去爱护公

共资源，从而造成掠夺性的获取。① 根据哈丁提出的 “公地悲剧”，维护公共资源的最优政策应是通

过私人或国家主导的管理。公地悲剧的理论遭到一些学者强有力的挑战。对此，埃莉诺·奥斯特罗姆

（ＥｌｉｎｏｒＯｓｔｒｏｍ）提出了一些相反的例子，表明哈丁所提出的公地悲剧并非在所难免。在这些例子中，
社群拥有有效的自我管理形式，使公共资源和社区可以持续数个世纪。② 鉴于此，公地悲剧的神话暗

中支撑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念无疑值得商榷。由知识圈地运动和平台专制主义产生的固化和不稳定化

等问题，可以通过重返知识与数据的公地以求部分地解决。

批判数字食利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理据在于，知识和数据本身不创造价值，而是数字劳动者生产的

剩余价值以租金的形式被食利者无偿占有。正如地主阶级通过占有和控制地产获得地租，因而是非生

产性的，知识专利和信息数据同样不是价值创造的来源。数字经济中的食利者通过控制知识专利和信

息数据汲取的租金，形成了数字时代非生产性的寄生现象。

以上两种对食利资本主义的批判各有所重。前者侧重公地的共同所有权，批判食利资本主义对属

于所有成员的公地的独占和排他性获益是不正当的，这一批判的重心在前于生产过程的原初公地。后

者侧重生产的贡献权重，批判食利资本主义对劳动者的剥夺，这一批判的重心在生产过程中的实际贡

献。由此观之，二者是高度互补的。然而，这两种批判进路可能存在着内在张力。如果主张对公地的

共同所有权，同时提出共享公地产生的红利，意味着预设了土地在生产过程中有实际的贡献。从这个

角度来看，重返公地蕴含着共享公地红利之诉求。这不是取消租金，而是在某种意义上要求所有人共

享租金。根据后一批判的逻辑，劳动者之劳动是价值创造的来源，土地、知识、数据等各类公地的拥

有者是否应该获得租金是值得怀疑的。这种张力要求重新思考食利资本主义批判中所有权与劳动价值

论的关系，进一步分析两种批判进路所蕴含的应得的理念及其分配正义观。对此我将另文详述。

五、结　　语

食利主义由来已久，食利资本主义也并非新近的事物。在数字时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食

利资本主义有了新的特征和内涵。食利主义新的寻租方式和保障获取租金的机制已现端倪。随着人工

智能等科技的发展，食利主义的运行方式和机制或将进一步明晰。按此逻辑发展，最先进的技术所带

来社会景象值得深思。就数字时代的食利资本主义而言，这无疑包含着世界性的挑战，但也蕴含着重

返公地、共享技术发展成果的时代机遇。重返公地和尊重劳动贡献是克服数字时代食利资本主义的重

要步骤，但恐怕还远远不够，对此仍需继续深究。

（责任编辑　巳　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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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贡献

李　捷

【摘要】本文着重探讨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贡献，认为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卓越贡献，

集中体现在九个方面：（一）开辟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将革命与工业化目标紧密结合，为社会主义工业化

和现代化扫清了障碍；（二）提出 “两个转变”战略构想，开辟社会主义革命正确道路，形成中国式现代

化的开端；（三）以苏为鉴发表 《论十大关系》，写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理论的奠基之作；

（四）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社会主义改革和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

代化，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五）在纠正 “大跃进”错误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反思这些错误
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对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长远指导作用的思想；（六）明确提出 “四个

现代化”的思想，力争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七）在社会

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中，提出积极的人口观，为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八）发挥党

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协同攻关的优越性，在高科技领域取得 “两弹一星”突破，奠定了核国家和航天国家的

国际地位；（九）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国家
工业化任务，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以

上这些历史贡献都是奠基性的、开创性的，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式现代化取得突飞猛进的跨越式

发展创造了必备条件。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开端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３８－１１

作者简介：李　捷，中国史学会会长，（北京１０００８４）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卓越访问教授。
基金项目：清华大学文科建设 “双高”计划项目 “中国共产党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进程和经验研究”（２０２２ＴＳＧ０８１０１）

毛泽东是新中国的创建者，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者。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３０周年
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理

论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伟大奠基者，是近代以来

中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是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是领导中国人民彻底改变自己命

运和国家面貌的一代伟人，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伟大国际主义

者”①，高度肯定了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历史贡献。总的来看，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

化作出的卓越贡献，集中体现在以下九个方面。

第一，开辟中国革命正确道路，创建独立、自由、民主、初步统一的新中国，将革命与工业化目

标紧密结合，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现代化扫清了障碍。

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创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

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这个目标既是同建立社会主义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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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３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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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建立一个强大的工业化国家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两者原本就是一回事。

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４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的政治报告 《论联合政府》中指出：“没有独立、自由、

民主和统一，不可能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工业。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便没有人民的福利，便

没有国家的富强。”①

他还指出：“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

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没

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

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

想。”②

为此，毛泽东提出了衡量政党作用的生产力标准，以阐明他的先搞革命再搞工业化、革命是为了

工业化的思想。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

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

是解放生产力的。消灭日本侵略者，实现土地改革，解放农民，发展现代工业，建立独立、自由、民

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只有这一切，才能使中国社会生产力获得解放，才是中国人民所欢迎

的。”③

毛泽东的这一构想，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即中国革命即将到达辉煌的巅峰之际，得到完美实现。

１９４９年６月１５日，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如此憧憬新中国美好的未来：“中
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

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

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④ １９４９年９月２１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
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

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⑤ 在毛泽

东眼里，新中国经济建设盛世的到来，也必定会伴随着 “高度文化”的盛世的到来。

第二，提出 “两个转变”战略构想，开辟社会主义革命正确道路，领导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建设

的开端，这一时期国家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开端。

“两个转变”战略构想，是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３月５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报告里提出的。这个报告
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政治、经济、外交方面采取的基本政策，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

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指出了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

会主义社会的发展方向。

“两个转变”的构想，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还不具备立即实施的条件，只有在新生人民政权基本巩

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各方面工作步入正常轨道之后才可能实施。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

下，毛泽东仍然不忘工业化建设。１９５１年２月１８日，毛泽东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

点》党内通报中，提出 “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⑥。

１９５２年底，国民经济恢复时期 （即 “三年准备”时期）基本结束。１９５３年，毛泽东亲自为中国
共产党指定了过渡时期总路线。他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

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

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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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０８０页。
同上，第１０６０页。
同上，第１０７９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４６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５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３４５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４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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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 ‘左’倾的错误。”①

这条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核心是什么呢？毛泽东后来有过总结，核心还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他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阶

段，即进入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农业和

手工业由个体的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私营工商业由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主义所有

制，必然使生产力大大地获得解放。这样就为大大地发展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创造了社会条件。”②

既然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革命和以往的社会革命不

同的是，这个革命是不流血的革命，社会震荡被减少到最小，其建设性成为主导方面。毛泽东说：

“我们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所用的方法是和平的方法。”“在我国的条件下，用和平的方法，即用说服教

育的方法，不但可以改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而且可以改变资本主义所有制为社

会主义所有制。”③

这条道路被称作 “一化三改”，即以工业化带动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

造。它表明毛泽东在考虑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已经把国家工业化的大战略与之融为一体。从工业化

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个创造。

无论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还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资本 （资金）

积累问题。西方列强走的是对内搜刮、对外掠夺的道路，中国也深受其害。因此，新中国只能走内部

积累的和平发展之路。早在 《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就指出：“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

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个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④ １９５１年１２
月，毛泽东在修改 《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

的决定》时还提出：“为了建设重工业和国防工业，就要付出很多的资金，而资金的来源只有增产节

约一条康庄大道，这是应为全党同志所明白了解的。”⑤

随着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深入推进，毛泽东进一步从工业化同社会主义改造的互动关系上阐

述资金积累问题。

关于取之于农业发展的工业化资金积累问题，毛泽东在１９５５年７月３１日发表的 《关于农业合作

化问题》中指出：“为了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农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大量资金，其中有一个相当大的部

分是要从农业方面积累起来的。这除了直接的农业税以外，就是发展为农民所需要的大量生活资料的

轻工业的生产，拿这些东西去同农民的商品粮食和轻工业原料相交换，既满足了农民和国家两方面的

物资需要，又为国家积累了资金。而轻工业的大规模的发展不但需要重工业的发展，也需要农业的发

展。因为大规模的轻工业的发展，不是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上所能实现的，它有待于大规模的农业，而

在我国就是社会主义的合作化的农业。因为只有这种农业，才能够使农民有比较现在不知大到多少倍

的购买力。”⑥

关于农业合作化在国家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指出：“没有农业社会化，就没有全部的

巩固的社会主义。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

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⑦ 他还指出：“合作化完成了，这就解决了我

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同个体农业经济之间的大矛盾。”⑧

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在国家工业化中的地位和作用，毛泽东指出：“国家积累主要靠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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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６卷，第３１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１页。
同上，第１、２页。
《毛泽东著作专题选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８２９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第２０７页。
同上，第４３２－４３３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４７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２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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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靠农业。国家预算收入平均每年二百七十亿元，农业只有三十亿，加上工农业产品剪刀差也不过七

十亿左右。我们为什么保存资本家？因为国家有需要，对人民有利益，可以增加工业品。要同民族资

产阶级实行同盟，才能巩固同农民结成的同盟，因为农民需要工业品进行交换。同时，还能比较好地

稳定物价，保证市场供应。在过渡时期保存资产阶级，有极大的作用。”① 毛泽东还指出：“工商业者

不是国家的负担，而是一笔财富，他们过去和现在都起了积极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是现代化

的，不是手工业的。在政治上是要求反对帝国主义的，有两面性，有要求革命的一面。人民政权建立

以来他们是同政府合作的，企业又公私合营了。做了这样一些好事，不能说资产阶级对国家是无用

的，应该说是有用的，而且是很有用的。”②

事实证明，毛泽东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依靠社会主义革命开启国家工业化进程的道路，创造

了既有别于西方国家、又有别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成功之路。

第三，以苏为鉴发表 《论十大关系》，写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理论的奠基之作。

“一化三改”成功之后，“以苏为鉴”、走自己的道路，成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的主题。毛泽东后

来回顾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

国的路线。”③

在作 《论十大关系》报告以前，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起草了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

经验》一文，并将其发表在１９５６年４月５日的 《人民日报》。在讨论这篇文章的会议上，毛泽东提

出：“这篇文章算是我们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

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

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期，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

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

建设的正确道路。”④ 他还表示：“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

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

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⑤

《论十大关系》还明确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方针：“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

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⑥

在 《论十大关系》中，一共讨论了十种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

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

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

系。其中，前五种属于经济建设的关系，后五种是政治关系。毛泽东说： “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

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⑦

《论十大关系》采用的一个基本方法，是毛泽东在 《矛盾论》中所阐述的矛盾分析法，也是运用

对立统一规律的分析方法。文中列举了党和国家经济建设和政治生活中的十大关系，每一对关系都是

一个对立统一体、一对矛盾。处理好每一对矛盾，都有辩证法、有侧重点，也都有一个需要谨慎把握

的平衡点 （度）。因此，毛泽东说：“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

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

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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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１７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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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① 总之，自觉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解决中国社会主义建

设问题，是毛泽东的一个创造。

毛泽东系统总结和阐述的这十大关系，既构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雏形，也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发端。

第四，发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社会主义改革和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相协调的现代化，提供了最初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动力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毛泽东第一个指出，社会主义社会

不但普遍存在着矛盾，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而且正

是这些矛盾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这样，毛泽东真正把对立统一规律这个宇宙的根本规律在实

践中贯彻到底，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持续不断发展找到了动力、赢得了主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逐步形成的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中关于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的理论，

也是以此为根据概括提出的。

毛泽东还进一步提出，要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要 “造成一个又

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

面”②，调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因素。这些思想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都是前

无古人的创造。

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处理好意识形态领

域中的各种思想问题和认识问题，是一个待解的难题。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

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

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③

毛泽东还进一步把这个问题提升到在探索规律中坚持正确真理观的高度来认识：“正确的东西总

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

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

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

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④

毛泽东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还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实行国家工业化的

经验，提出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思想。苏联之所以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成为工业化强国，很重

要的一条是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是它的成功经验。与此同时，苏联长期忽视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由

此带来不少问题。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里专门论述过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而在 《关

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他把这一思想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上升到 “中国工业化的道

路”⑤ 的高度来认识。之所以能够如此，一是有了对苏联工业化道路的经验教训方面更为深刻的认

识，二是有了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经验的积累。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始终坚持两点论。一方

面，由于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起步阶段，主要解决的是工业基础从无到有的问题，所以

毛泽东强调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另一方面，毛泽东又强调必须充分

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⑥。这是因为，“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

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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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①。与此同时，“随

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

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

人们所理解。”② 他还据此作出展望：“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

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

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

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③ 后来的实践尽管遭遇到 “大跃进”的严重挫折，但总的来

看，毛泽东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的思想和实践是正确的，为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步探索出中国

式现代化道路打下了基础。

毛泽东在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里，还提出了统筹兼顾思想④，提出了厉行节

约、反对浪费方针⑤。时至今日，这些富有远见卓识的思想，依然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指导方

针。

第五，在纠正 “大跃进”错误和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反思这些错误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对社会
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具有长远指导作用的思想。

这些具有长远指导作用的思想主要有：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思想；价值法则是一

个伟大的学校的思想；积极的综合平衡的思想；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要大力提

倡勤俭建国、提高人的思想和觉悟，不能过分强调物质利益的思想。

社会主义社会要大力发展商品生产的思想，是１９５８年１１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提出的。
他指出：“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

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⑥

“只有当国家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成为不必要而消失。只要存在两种所有

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⑦

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思想，是１９５９年３月３０日毛泽东在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关于
山西省各县五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报告上写的一个批注中提出的。他写道：“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

写到了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

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

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⑧ 他特别强调：“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

的。”⑨

积极的综合平衡的思想，是１９５９年７月２日毛泽东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
讲话中提出的。他表示： “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

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瑏瑠

“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

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瑏瑡

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要大力提倡勤俭建国、提高人的思想和觉悟，不能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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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依赖物质刺激的思想，都是１９５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６０年２月毛泽东在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 《政

治经济学教科书》修订第三版下册 （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的谈话中提出来的。
关于我国还处在不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的思想，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后一阶段可能比前

一阶段需要更长的时间。经过后一阶段，到了物质产品、精神财富都极为丰富和人们的共产主义觉悟

极大提高的时候，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① 他强调：“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是一个艰巨任务，建成社会主义不要讲得过早了。”②

关于大力提倡勤俭建国、提高人的思想和觉悟，不能过分强调物质利益的思想，毛泽东提出：

“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教科书中不也是常说 ‘精神

鼓励’原则吗？同时，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

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

益。他们现在强调的是个人、暂时、局部的利益，不强调集体、长远和全局的利益。”③ 一是物质利

益与精神鼓励并重，一是物质利益里要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

服从全局利益，这些都是在进行现代化建设中经常需要很好处理的利益原则。

在利益关系上，毛泽东还提出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出现个人主义和过分悬殊的问题。他

指出：“反对平均主义，是正确的；反过头了，会发生个人主义。过分悬殊也是不对的。我们的提法

是既反对平均主义，也反对过分悬殊。”④

毛泽东还注意到提高劳动生产率中的精神因素。“现在我国工业化速度也是一个很尖锐的问题。

原来的工业越落后，速度问题也越尖锐，不但国与国之间比较起来是这样，就是一个国家内部，这个

地区和那个地区比较起来也是这样。”⑤ 我国 “人口虽多，但是劳动生产率远远比不上人家，还要继

续紧张地努力若干年，分几个阶段，把我们的国家搞强大起来，使我们的人民进步起来”⑥。“提高劳

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⑦

第六，明确提出 “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强调要尽量采取先进技术，不能跟在别国后面，要力

争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毛泽东在读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第一次比较完整地提出 “四个现代化”的思想。

他说：“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

代化。”⑧

毛泽东把尽量采用先进技术作为赶超战略的关键环节。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１３日，毛泽东在审阅周恩
来拟提交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集中地表达了这一思

想。这里摘录其中的两段内容：“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

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

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⑨ “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

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

所阻挡不了的。”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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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

这样。拿汽车来说，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像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就是在搞大

的、洋的方面，我们也不能指靠人家。一九五八年提破除迷信，自己动手。经过一九五九年春夏的一

段反复，证明自己来搞，是可以做好的。”①

毛泽东还反复强调，要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增强经济管理体制的活力。他说：“都

是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实行不实行中央和地方分权，哪些企业由谁去管，这些都是有关建设的重大问

题。中央不能只靠自己的积极性，还必须同时依靠地方的积极性。过去中央有些部门，把地方办的事

业不当作自己的，只把直属的企业看成自己的，这种看法妨碍了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和地方

都要注意发挥企业的积极性。去年有些基本建设单位实行了投资包干制，就大大发挥了这些单位的积

极性。”②

毛泽东还注意到生产与需求的辩证关系，指出：“人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断增长的。需要刺激生

产的不断发展，生产也不断创造新的需要。人们对粮食的需要，在数量方面总不能是无限制的，但是

在品种方面也会变化。”③

第七，在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中，高度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提出积极的人口

观，为推进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中国特色。这既是巨大的人口压力，也是人力资

源动力，关键看以什么样的人口观为指导。

早在１９４９年９月１６日发表的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里，毛泽东就批驳了马尔萨斯的 “人

口论”，指出：“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

产。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

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根

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

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

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房子挤着住。已被裁减而生活无着者，收回成命，给以饭吃。国民党军

起义的或被俘的，按此原则，一律收留。凡非首要的反动分子，只要悔罪，亦须给以生活出路。”④

他还充满自信地说：“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

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理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

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

根据的。”⑤ 当代中国的事实，已经证明了这一预言的正确性。这就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积极人口

观。

在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毛泽东非常重视发挥人民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他说：

“列宁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⑥，讲得好。我们的群

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合乎列宁主义呢？教科书在引用这句话以后，讲要吸收广大劳动群众

‘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也

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⑦ 他这样批评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这

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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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

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① “我们的经验，如果干部不放下架子，不

同工人打成一片，工人就往往不把工厂看成自己的，而看成干部的。干部的老爷态度使工人不愿意自

觉地遵守劳动纪律，而且破坏劳动纪律的往往首先是那些老爷们。不能以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不

用做工作，就自然会出现劳动者和企业领导人员的创造性合作。”②

毛泽东还充分肯定和推广鞍山钢铁公司创造的 “两参一改三结合”③ 经验，将其称为 “鞍钢宪

法”，并说 “‘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④。

毛泽东十分重视所有制相对稳定背景下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认为 “所有制问题基本解

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

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这方面是大有文章可做的”⑤。他指出：“在一定时期内，即所有

制性质相对稳定的时期内，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却不能不是不断变革的。”⑥ 在这方面，我

们做了很多文章，其中包括 “对企业的管理，采取集中领导和群众运动相结合，工人群众、领导干

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不断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等等。这些方面

都是属于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都有直接的影响”⑦。

在谈到工业化对城乡人口布局的影响时，毛泽东指出：“在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业机

械化的发展，农业人口会减少。如果让减少下来的农业人口，都拥到城市里来，使城市人口过分膨

胀，那就不好。从现在起，我们就要注意这个问题。要防止这一点，就要使农村的生活水平和城市的

生活水平大致一样，或者还好一些。”⑧

第八，发挥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协同攻关的优越性，在高科技领域取得了 “两弹一星”突破，

打破了美苏核垄断，奠定了核国家和航天国家的国际地位。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高度重视国防现代化问题。１９５０年９月２５日，毛泽东在全国战斗英
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的祝词里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

这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有赖于同志们和全体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道，和全国工人、农

民及其他人民一道，团结一致，协同努力，方能达到目的。”⑨

１９５３年８月，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并审定了国防工业 “一五”建设计划的安排，明确国防工业

“一五”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按国家规定的项目和进度，在苏联援助下完成国防工业企

业的新建和改建任务，完成制式武器的试制和生产任务，完成飞机、坦克、舰艇的修理及部分制造任

务，初步改变国防工业的落后面貌，增强国防力量。瑏瑠

１９５５年１月１５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核物理学家
钱三强、副部长刘杰关于中国原子能科学的研究现状、铀矿资源情况的汇报，以及有关核反应堆、原

子武器、原子能和平用途等的讲解，讨论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

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解放以来，我们也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也有了

一定的基础，创造了一定的条件。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

６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第１２９页。
同上，第１２９－１３０页。
“两参”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一改”即改革企业中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三结合”即在技术革新和技术革

命运动中实行企业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原则。

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第７卷，第３５３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第１３４页。
同上，第１３５页。
同上，第１３５页。
同上，第１２８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第９５－９６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２卷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上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０８页。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贡献

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现在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

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①

这次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１９５５年３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宣布：“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
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

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②

中国要有自己研制的原子弹，一直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夙愿。１９５６年，国家制定了科学
技术发展的第一个远景规划，把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列为１２项带有关键意义的重点任务的第一项，同
时部署了原子弹和导弹研制。１９５６年４月２５日，毛泽东在 《论十大关系》中说：“我们现在已经比

过去强，以后还要比现在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

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③

１９５８年５月１７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里提出：“苏联卫星上天，我们想不想
搞个把两个卫星，我们也要搞一点卫星。”④

１９５８年６月１１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进一步提出：“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
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

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⑤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苏联停止合作、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情况下，在毛泽东领导下，我国原子
弹、导弹的研制进入了全面自力更生的新阶段。毛泽东明确指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不能放松或

下马⑥。

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８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
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⑦

１９６１年７月１６日，党中央作出 《关于加强原子能工业建设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为了自力

更生，突破原子能技术，加速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中央认为有必要进一步缩短战线，集中力量，加

强各有关方面对原子能工业建设的支援。”⑧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３日，罗瑞卿在一份报告中说：最近二机部在分析各方面的条件以后提出，力争在
１９６４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毛泽东在报告上做出指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⑨

１９６４年１０月１６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标志着我国科学技术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取
得了质的突破。

１９６２年１１月１７日，在中央直接领导下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正式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１９６５
年，中央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改称中央专门委员会，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也被统一纳入中央专门委员

会的领导范围之内。

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７日，“东风二号”核导弹成功实现 “两弹”结合飞行。

１９７０年４月２４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邓小平后来评价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

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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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第５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３３７－３３８页。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第３９５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第２７页。
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第６卷，第３５２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８７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２卷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下册，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８３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００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２卷 （１９４９－１９７８）下册，第６８３页。
《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下卷，第１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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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①

第九，经过长期努力，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后期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
系，完成了国家工业化任务，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进一步改革开放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在１９７８年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完成了国家
工业化任务。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１９５２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仅为６７９亿元。１９７８年，我国国内
生产总值增加到３６７９亿元，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１．８％，居世界第１１位②。国家财力进一步增强。
１９５０年，全国财政收入仅为６２亿元，１９７８年增加到１１３２亿元③。工业化程度有了质的跃升。１９５２
年，农业、工业、服务业占比分别为５０．５％、２０．８％、２８．７％。１９７８年，农业、工业、服务业比
重分别为２７．７％、４７．７％、２４．６％④。

习近平指出：“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性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基

本制度，大规模开展社会主义经济文化建设，中国人民不仅站起来了，而且站住了、站稳了，实现了

从社会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性跨越。”⑤ 他还说：“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八年，我们党领

导人民在旧中国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有效维护了国

家主权和安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迈出了坚实步伐。”⑥

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的历史起点上，习近平进一步指出：“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我们走过弯路，也遭遇过一些意

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意志和决心始终没有动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在认识上不断深入、在战略上不断成熟、在实践上不断丰富，加速了我

国现代化发展进程，为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了实践基础、理论基础、制度基

础。”⑦

以上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贡献，都是奠基性的、开创性的。没有这些贡献，中国式现代

化不可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取得突飞猛进的跨越式发展。如今，我们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

可逆转的历史制高点上，更需要缅怀和牢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卓越贡献，把

他们未竟的事业继续进行到底，以中国式现代化夺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伟大胜利。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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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文选》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２７９页。
《辉煌７０年———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 （１９４９－２０１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２页。
同上，第４页。
同上，第７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３９９－４００页。
同上，第３６５页。
同上，第３６６页。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与贡献

高长武

【摘要】关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不能仅仅局限在新时代，而应将

其放到党成立以来长期奋斗的宏阔历程和历史纵深中进行理解和把握。毛泽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创造性探

索，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这主要体现为：第一，指出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我们是反对历史唯

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传统文化以及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的关系提供了

“合用的工具”；第二，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并阐明其基本内涵———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和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这实际上已经蕴含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的基本内容和要求；第三，强调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提出 “批判地继承”“古为

今用”“推陈出新”等工作原则和方法，既 “继往”以加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总结、研究和继承，又 “开

来”以 “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从而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方法指导；第四，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奋

斗过程中躬行实践、勇于探索、率先垂范，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方面取得

一系列影响深远的重要成果。

【关键词】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第二个结合；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４９－１０

作者简介：高长武，（北京 １０００１７）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研究员。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 “建党百年艺术生产运行机制与制度研究”（２２ＺＤ０２）；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人才项目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相关问题研究”

（２３ＺＫＲＣ１０）

毛泽东是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开拓者”，“带领人民开创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① 在毛泽东诞辰１３０周年之际，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上，回顾和总结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相结合的探索历程及其历史贡献，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一、问题的提出：毛泽东关于 “第二个结合”的探索和贡献是一个

需要深入研究的 “真问题”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明确提出的重大论断和要求。２０２１
年７月１日，他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指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②。这一论断和要求创造性地把 “一个结合”即 “把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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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３０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２７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７月２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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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丰富和发展为 “两个结合”，即 “第一个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和 “第二个结合”——— “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里的主要理论创新点就在于 “第二个结合”。

“第二个结合”一经提出，立即成为学术界研讨的热点问题。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 “第

二个结合”是习近平在新时代明确提出的，那么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只能限定在新时代，而将研究

视角放宽到新时代之前特别是党成立以来的长期奋斗历程中，比如研究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探索与贡

献，就不能成立，是 “伪命题”。实际上，这种观点并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认为，任何理论观点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源于社会实践；科学理

论观点的形成，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经过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多次循环往复的长期积累

和沉淀。习近平提出 “第二个结合”这一原创性和标志性的重大理论观点，就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

认识论。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８日，习近平就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起

草情况向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说明时，明确把 “深入研究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

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深化对新时代

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①，作为党中央认为需要深入研究的六个重大问题之一。这一重要论述

为深化对 “第二个结合”的理解和把握提供了重要指引。基于这一重要论述，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

“第二个结合”是既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的具体实际，总结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新鲜经

验，又总结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和历史经验，深化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内在规律的认识而提出

和形成的重大理论观点。或者说，虽然 “第二个结合”是习近平在新时代明确提出的，但对这一问

题的理解和把握，不能仅仅局限在新时代，而是需要 “端起历史望远镜”②，将其放到党成立以来长

期奋斗的宏阔历程中，作出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和分析。

由此可以说，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与贡献不是虚构的

“伪命题”，而是实实在在的、需要学术界作出深入研究的 “真问题”，而且这一 “真问题”确实有

详实的文献和史实支撑。

探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 “第二个结合”的问题，无论如何也

跳不出如何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如何科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以及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

中华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等基本问题。下面即从与这几个问题密切相关的几个侧面，就毛泽东把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与贡献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指出 “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为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和

中华传统文化以及正确处理二者关系提供了 “合用的工具”

　　步入近代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与中华传统文化相接触，产生了中国人应该如何科学
对待它们以及如何正确处理二者之间关系的问题。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

工人运动的结合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后，这一问题更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探索和作出回

答的重大问题。而要探索和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有可用也管用的思想武器。毛泽东明确指出，这个

思想武器就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或者说历史唯物主义，毛泽东将之称为

“合用的工具”。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

陷入到危亡的境地之中。为挽救民族危亡，中国人民一边奋起反抗，一边找寻救国救民的真理，进行

了各种尝试，但 “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无论是 “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

器”，还是 “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都 “抵不住，败下

０５

①

②

习近平：《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人民日报》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１７日。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１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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阵来，宣告破产了”①。青年毛泽东也处在这个苦苦找寻科学真理和思想武器的队伍之中。他后来曾

几次讲到他寻找真理、“逐步觉悟起来”的历程。他说 “包括我们在内，也是逐步觉悟起来的”，“我

读的书有两个阶段，先是读私塾，是孔夫子那一套，是封建主义；接着进学校，读的是资本主义，信

过康德的哲学”②；还说 “我学孔夫子、资产阶级的东西十三年”③，但是这些东西都解决不了近代以

后中国的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和武装

下，中国产生了共产党，“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④。１９４９年６月，在中国共产党成立２８周年
之际，毛泽东深刻回顾和总结党的奋斗历程，以应对困境、同敌人作战的 “武器”为喻，高度肯定

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根本指导作用：“我们党走过２８年了，大家知道，不是和平地走过的，
而是在困难的环境中走过的，我们要和国内外党内外的敌人作战。谢谢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

林，他们给了我们以武器。这武器不是机关枪，而是马克思列宁主义。”⑤

在谈到马克思主义具有的思想武器的作用时，毛泽东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尤其是历史唯物主

义的作用。他指出，“共产主义的宇宙观是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⑥；马克思、恩格斯 “创造了辩

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这个伟大的理论”，“在人类认识史上起了一个空前的大革命”，是 “整个完整

系统的崭新的世界观与方法论”⑦，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力思想武器，因此，“这个理论一

经传到中国来，就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变化”。⑧ “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⑨，“要把马克

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

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瑏瑠。

对历史规律的认识，在回望历史时往往能够得到进一步升华。１９４９年９月，在中国新民主主义
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在对美国白皮书的评论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说了两段意味深长的话。其

中一段话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发生这样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

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任何思想，如果不和

客观的实际的事物相联系，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

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瑏瑡 这段论

述的点睛之笔是 “我们是反对历史唯心论的历史唯物论者”这句话，它不仅与整篇评论的主题相呼

应，点明唯心历史观破产和失败的命运，而且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能够产生巨大作用的关键所在

———作为历史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本身，联

系中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和客观实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指南具体而灵活地 “用”起来，而不是脱

离历史条件和客观实际将之作为僵化的本本和一成不变的教条 “摆”在空中。正因如此，历史唯物

主义才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认识和改造世界的 “合用的工具”。另一段话是：“自从中国人

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瑏瑢 这段话的前半句说的是 “因”，

关键词是 “学会”，后半句说的是 “果”，关键词是 “转入主动”，而从 “学会”到 “转入主动”的

关键则是唯心史观的破产和唯物史观的确立。中国人在精神上之所以能够从被动转入主动，最根本的

原因就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尤其是破除了唯心史观，确立了唯物史观，学会了用

１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５１４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２０３页。
同上，第４４４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５１４页。
同上，第１４６９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６８８页。
《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７、３１页。
《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３０３－３０４页。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４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第２６３－２６４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５１５页。
同上，第１５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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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主义这一 “合用的工具”认识和解决所面临的各类社会问题，这其中当然也包括科学对待

马克思主义自身、科学对待中华传统文化以及正确认识和处理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只有明确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这一 “合用的工具”和正确的思想武器，才能真

正从 “唯物”“唯实”而不是 “唯心”“唯书”的角度分析和解决问题，才能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时立

足于而不是脱离于客观的具体实际和生动的社会实践，在对待本民族历史文化遗产时承认、尊重、正

视而不是割断、虚无、无视历史，进而才能在此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之

间的关系，并持续深入进行探索以至取得重大成果。

三、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并阐明其基本内涵，实际上已经蕴含了

“第二个结合”的相关内容和要求

　　无论是 “第一个结合”，还是 “第二个结合”，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题中之意，都属于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范畴，都居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重大命题的统摄之下。而在中国共产党的历

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并阐释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正是毛泽东。

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在深刻总结党成立以后开展革命实践的经
验教训的基础上，针对党八股和教条主义的问题深刻指出：“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

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

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

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

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

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

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① 这段论述不仅明确提出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

个重大命题，而且阐释了提出这一命题的主要缘由，指明了这一命题的实践指向。而无论是阐释缘

由，还是指明要求，都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中国化，也就是说，对于马克思主义，要结合中

国具体实际和具体环境进行应用，而不能抽象、空洞和教条地以之生硬剪裁中国的具体情况。

在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后，随着中国革命实践的推进，毛泽东的思考持续深入，

又多次就此进行阐述。比如，１９４０年１月，他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

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

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

用它。”② １９４１年５月，在 《改造我们的学习》中，他又谈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

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③ 同年９月，在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

派主义》中，他又提出 “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④ 的要求。１９４２年 ２月，他在
《整顿党的作风》中讲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

话来讲，就是 ‘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⑤ 这些论述的

核心意思都是一致的，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具体实践和具体实际相结

合。

毛泽东提出和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多次进行阐释，是有着深刻的逻辑和明确的指向的。１９４２

２５

①

②

③

④

⑤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５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５１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７０７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７９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７４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１９－８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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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２月，在 《反对党八股》一文中，毛泽东结合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就此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从

历史来看，党八股是对于五四运动的一个反动。” “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文言文，提倡白

话文，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但是，当时 “生动活泼的、前进的、革命

的、反对封建主义的老八股、老教条的运动，后来被一些人发展到了它的反对方面，产生了新八股、

新教条”。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因为 “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

神”，“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

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

个运动的发展”。“如果 ‘五四’时期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们

用马克思主义来批判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 ‘五四’时期不反对老八股和

老教条主义，中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从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束缚下面获得解放”，“如果我们今天

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① 这里，毛泽东运

用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思想武器，对五四运动作了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评价，对新八股、新教条和洋八

股、洋教条的产生根源作了深刻剖析，有力说明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清晰揭

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刻逻辑和明确指向。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毛泽东对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继续进行思考

和探索，提出了 “以苏为鉴”、进行 “第二次结合”的论断和要求。１９５６年４月，毛泽东在讨论修
改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稿件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

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

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

合”，“从各方面考虑如何按照中国的情况办事”，“努力找到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② １９５８
年３月，在成都会议上，他针对硬搬照搬苏联经验的做法剖析说，“教训就是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理
论从实践中来，又到实践中去，这个道理没有运用到经济建设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

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唯物论；二者是对立的统一，也就是辩证法。为什么硬搬，就是不讲辩证法”③。

１９５９年底到１９６０年初，在读 《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又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

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

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现在，我们已经进入

社会主义时代，出现了一系列的新问题，如果单有 《实践论》、《矛盾论》，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

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④ 这三则论述，从提出 “第二次结合”，到反对 “理论和实

践相脱离”，再到强调要 “创造新的理论”，构成了前后的因果和递进关系，进行 “第二次结合”，就

是要反对理论和实践相脱离，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和

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新的理论创新成果，继而指导新的实践。

如果说革命时期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具体实际

进行 “第一次结合”，主要针对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经验教条化的情况，那么，建设时期强

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的具体实践和具体实际进行 “第二次结

合”，主要针对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和苏联建设经验教条化的情况。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

期，毛泽东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内涵和本质要求是一以贯之的，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和具体实际相结合。

这里，毛泽东既强调了中国具体实践，又强调了中国具体实际。二者本质上是一体贯通、不可分

割的整体：实践是指历史主体所开展的各类活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活动；实际是历史主体开展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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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３１－８３２页。
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第５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５５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７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６６页。
《毛泽东文集》第８卷，第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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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所处的时空条件，是客观的社会存在。任何实践都是在特定的实际也即特定的时空条件下进行的，

因此，实践活动的开展必须从具体实际出发。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

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和建设，这样的实践活动是具体的、带有自己特性的，而这样的特性归根到底是

由实践所处的时空条件，即中国的具体实际所规定的。这其中的道理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要改变中

国，“当然脱不开 ‘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①。

所以，要准确理解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和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内涵和要求，极为重要

的一点就是弄清楚何为 “中国具体实际”。

毛泽东在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时多次强调 “民族的形式” “民族的特点” “中国的特点”

“中国的特性”“中国的情况”“中国具体环境”等因素，这些 “民族的”“中国的”各种因素的总和

实际上构成了 “中国具体实际”。那么，如何成为 “民族的” “中国的”？这就不仅要立足中国的现

实实际，还要立足中国的历史实际和文化传统。现实中国从历史中国发展而来，中国的历史实际和文

化传统深刻影响和塑造着现实中国。

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多次进行过强调和阐释。比如，早在１９２９年６月，他就指出，“我们是唯物
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②。这里说的 “历史和环境”实际上就是

唯物史观所 “唯”之 “物”，即客观实际和社会存在。１９４２年２月，他在 《整顿党的作风》中强调：

中国共产党人只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

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的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③。这里

把 “中国实际”分为 “历史实际”和 “革命实际”，其中的 “革命实际”也就是当时中国的现实实

际。１９４３年５月２６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国际执委

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

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

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

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

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④。同一天，中央

书记处召集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专题报告，报告中以 “使中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⑤ 对

《决定》中提出的 “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

文化深相结合起来”这一要求作了概括和界定。在 《决定》的这一表述中，不仅把 “中国实际”作

了 “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三层划分，而且对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

一根本问题从思想文化的角度，作出中国共产党人既是 “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又是 “我们民族一切

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的双重规定，进而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要 “把马克思列宁

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的具体要求。而这个要求已经与今天我们讲

的 “第二个结合”的具体表述比较接近。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毛泽东提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基本内涵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

理同中国具体实践和具体实际相结合，简言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而中国具体实际不仅是指中国现实实际，还包括历史实际和文化传统。换言之，毛泽东提出和强调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着 “第一个结合”的内容和要求，实际上也蕴含着 “第二个结合”的

内容和要求。因此可以说，毛泽东最早提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命题并深刻阐明其基本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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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４７４页。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第７４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２０页。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２０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３１８－３１９页。
《毛泽东文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２２页。



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与贡献

涵，为习近平在新时代总结历史经验、汲取历史智慧、进行理论升华从而创造性地提出 “第二个结

合”，提供了重要基础。

四、提出一系列工作原则和方法，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进行 “第二个结合”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方法指导

　　承前所述，既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的 “中国具体实际”，除了中国

现实实际，还包括历史实际和文化传统，那么，也就提出了以怎样的思想方法认识和对待中华民族的

历史文化遗产，即中华传统文化的问题。毛泽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刻探索，并提出了一系列影响深

远的重大论断和具体方法。这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强调 “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提出要加强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的总结、研究

和继承的明确要求。

毛泽东在这方面的论述有很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在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
的论述。这里摘取其中三段进行分析。一段论述是：“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使之向着胜利，没有

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实际运动的了解，就不能有胜利。”① 这里把历史知识提升到与革命

理论和实际运动同等层次的地位，可见加强对历史的研究和了解在毛泽东心中的位置。再一段论述

是：“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

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②。这段论述把研究本民族的历史

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如果 “我们民族的历史”代表着过去的话，那么 “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

则分别代表着现在和未来，这实际上提出了贯通过去、现在和未来，弄清楚中华民族从哪里来、现在

在哪里、要去哪里的要求。还有一段论述是：“我们这个大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发展法则，有

它的民族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个，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之一发

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该给以总

结，我们要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③ 这段论述的主要意思有四层：一是表明对待历史的基本态度

和方法是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这实际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二是指出历史演变和发展的连续

性、客观性，不能割断历史；三是强调中华民族的历史中遗留了许多珍贵遗产，不能虚无历史；四是

指出当时我们党对于自身历史的认识和研究还处在 “小学生”的水平，迫切需要加强。

第二，提出 “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文化建设目标，明确我国文化建设的鹄的。如果说针

对一些人 “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④ 的情况，强调要加强对历史文化遗

产的总结、研究和继承，不割断和虚无历史，还只是 “继往”的话，那么毛泽东关注的视野并没有

局限于此，而是在此基础上转向未来，提出 “开来”，即 “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的目标任务。

早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在擘画和部署中国革命经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宏伟

蓝图和战略步骤时，就明确提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

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

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

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⑤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个新文化就是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虽然这时 “整个的国民文化”“还不是

社会主义的”，但由于有 “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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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１５册，第６５０页。
同上，第６５０页。
同上，第６５１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７９７页。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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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论”的指引，它已经 “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① 到了１９４９年新中
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对中国文化建设的目标任务作出进一步阐述。他指出：“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

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这种中国人民的文化，就

其精神方面来说，已经超过了整个资本主义的世界。”② “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

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

的民族出现于世界。”③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新中国成立后，党坚持并巩固马克思主义在党和国家的根本指导
地位，领导人民进行各项民主改革和各类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变

文化落后的面貌。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后期，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毛
泽东进一步将科学文化纳入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强调要 “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

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④，“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⑤。

通过以上梳理可见，在我国革命和建设的不同历史阶段，毛泽东关于我国文化建设工作的部署和

要求，都注重把文化建设纳入到政治、经济等国家各项建设中来一体认识和把握，始终围绕 “建立

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一清晰的目标任务展开。而这一目标任务内在地规定了我们要建设的文化，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同时必须是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鲜明中国特点的 “中华民族的”文

化，更重要的是，它还必须是与旧文化不一样的科学而非愚昧的、大众而非小众的 “新文化”，这实

际上指明了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以及其中的思想精华与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融通结合，提供了有力引领。

第三，提出 “批判地继承”“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等一系列工作原则和方法，为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转化创新并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提供了方法指导。这些原则和方法大致

可以归结为三条。

一是，坚持批判地继承，吸取精华、剔除糟粕。毛泽东指出，要对 “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

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⑥， “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⑦。这里说的

“批判”并非简单地进行否定，而主要是分析之意。毛泽东认为，“世界上没有不能分析的事物”⑧，

“我们分析一个事物，首先加以分解，分成两个方面，找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哪些是

应该发扬的，哪些是应该丢掉的，这就是批评”⑨。“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

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瑏瑠 分析的主要方法是矛盾分析法，坚持一分为二，有所鉴别，

有所取舍。毛泽东强调，“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

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瑏瑡。对孔

子及其思想 “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瑏瑢，“不可一笔抹煞，不能简单地就是 ‘打倒孔家店’”瑏瑣。

总之，一条总的原则，就是批判地继承，保留和吸取精华，剥离和剔除糟粕。

二是，坚持古为今用，做到以史鉴今、服务现实。毛泽东强调，“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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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探索与贡献

地利用，批判地利用”①；总结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不是颂古非今”②，是为了 “指导当前的伟大

的运动”③；“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④，要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中 “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

我们的 “借鉴”。⑤ 也就是说，总结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要立足今天中国的具体实际和实践需要，

着眼于其中思想精华和智慧方法的具体运用，从而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服务。

三是，坚持推陈出新，注重改造和转化。毛泽东强调，对于历史文化遗产，“既不是一概排斥，

也不是盲目搬用”⑥，不能 “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⑦，使之适合中国今天的

实际；尊重和继承历史文化遗产，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人们 “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人们 “向前看”，

“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⑧ “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⑨

传统文化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必然受到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存在一些陈旧落后的东西，这就

要在分析和鉴别基础上，根据时代要求和现实需要，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改造和转化，推陈出新、吐

故纳新，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创新其表现形式，把历史文化遗产 “变成自己的东西”瑏瑠，“变成革命

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瑏瑡。

正所谓 “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瑏瑢，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工作原则和方法，以历

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有肯定和继承，有否定和剔除，有吸收和运用，有改造和转化，有否定之否定和

创新创造，彼此之间相互支撑、内在关联，构成了一个推动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方法论的有机整体。而

且这些原则和方法经过实践的检验和沉淀，早已成为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方针的重要组成部分，不

仅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提供了基本的方法遵循，更是衍化和内化为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理论创新和创造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五、躬行实践、勇于探索、率先垂范，在 “第二个结合”方面取得一系列

影响深远的重要成果

　　在领导全党全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奋斗中，毛泽东围绕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不仅提出了一系列论断和要求，而且躬行实践、勇于探索、率先垂范，取

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这里仅举几个典型例子加以说明。

其一，把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同中国古代哲学的知行观相结合，对我国传统文化典籍

《汉书》中关于河间献王刘德 “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评价以及唐代学者颜师古的注解 “务得事

实，每求真是也”进行转化和升华，赋予其新的理论内涵：“‘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

‘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 ‘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实际情况出发，

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

“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瑏瑣 基于这样的创造性

转化和全新理论阐释，实事求是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精髓性表达。

其二，把辩证唯物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特别是其中关于认识论和矛盾论的观点，同中国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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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哲学中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特别是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吃一堑长一智”“知行合一”“兼

听则明，偏信则暗”“相反相成”“除旧布新”等具体观点相结合，深刻总结和提炼我国革命的正反

两方面经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经典著作 《实践论》《矛盾论》。

其三，把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阶级观同中华传统文化中关于重民、贵民、恤民、爱民、安民、

富民、乐民等民本思想主张的精华相结合，旗帜鲜明地概括和提出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①，因此，党的一切工

作都要为人民服务，“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

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②。这些论述是对党的根本宗旨的深刻诠释和生动表达。

其四，以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战略策略的思想为指导，总结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和内在规律，对

中国古典小说 《封神榜》中元始天尊送给姜子牙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等三样法宝的故事中的道

理，进行提炼、改造和转化，形成了中国革命 “三大法宝”的规律性认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

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③

其五，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巩固国家政权和处理民族关系的思想为指导，立足中国历史上长期

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以及长期形成的各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相互交错居住的特点和实际，汲取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九州共贯、六合同风的大一统传统以及关于多元一体、和而不同的和合理念中的

思想智慧，对新中国 “是实行 ‘民族自决’，还是 ‘民族自治’”“是搞联邦制，还是搞统一共和国，

实行少数民族地区自治”的重大问题，审慎作出 “实行民族区域自治而不实行联邦制”的重大决

定④，创造性地提出和建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总之，毛泽东立足于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观点和方法，恰到好处地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智慧，把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以具有

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且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话语，兼用 “新瓶装旧酒”和 “旧瓶装新酒”的多

种形式和形态，深入浅出地表达出来，形象生动地传播开去，并为人民所深入理解和广为接受。这些

做法不仅给全党作出了典型示范，而且在理论和实践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的进程并取得了丰富成果，有力指导了中国革命和建设以至后来改革的实践。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３０周年座谈会上指出：“今天，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
大事业正欣欣向荣，他们追求的伟大理想正在变成现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

景。”⑤ 在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探索和推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问题上，毛泽东作出的创造性探索和历史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铭记和缅怀，而缅

怀的最好方式就是在新征程上持续推进 “两个结合”特别是 “第二个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从而更好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大事业提供科学有

力指引！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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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红色基因与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建构

罗嗣亮　韩伽伽

【摘要】延安时期党的局部执政实践凝结形成了内涵丰富的红色基因。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秉持厚重的历史感，传承和弘扬延安红色基因的政治性、务实性、人民性、斗争性和鉴戒性

内涵，创新性地提出 “增强 ‘四个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自信自立”

“团结奋斗”“勇于自我革命”等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回答新时代的中国

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使党的执政话语呈现鲜明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风格，推进了新时代党

的执政话语体系建构。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延安红色基因；新时代；执政话语

中图分类号：Ａ８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５９－１０

作者简介：罗嗣亮，（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研究中心中山大学基地特约研究员；

韩伽伽，（广州 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新时代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研究”（２３＆ＺＤ０２０）

执政话语是呈现政党执政理念、基础、体制、方式、资源等要素的言说形式，其生成有赖于丰富

的话语资源和相应的建构路径。作为一个具有百余年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执政

实践、建构新时代执政话语的过程中，格外注重 “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①，其中尤以传

承延安红色基因为显著。党的二十大闭幕不久，习近平带领新当选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委赴延安瞻

仰革命圣地并发表重要讲话，宣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赓续红色血脉、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进军的坚定信念。习近平指出，延安革命旧址是 “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延安精神 “是党的宝贵精

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②。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通过传承弘扬延安红色基

因建构党的执政话语，为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夯实了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

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承延安红色基因建构执政话语的多重缘由

延安红色基因是延安十三年党的局部执政实践的精神结晶，是党的红色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典

型样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尤为注重传承弘扬延安红色基因并以此建构

９５

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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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凸显出强烈的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这主要缘于以下几个因素。

（一）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关键时期

延安时期以前，由于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加上党内错误思想的影响，党的发展相对有

限。相较而言，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无论在党员队伍或党的整体实力上，均实现了由小变大、由

弱变强的彻底转变。其一，从党员队伍来看，这一时期党员数量激增。由于受到反 “围剿”失败和

长征的影响，党中央到达陕北后，全国党员人数到１９３６年仅两万多名，而党的七大召开时则上升至
１２１万名。其二，从党的整体实力来看，这一时期是党逐步成长为中国革命 “中流砥柱”的重要阶

段。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抗战的政治路线，逐步成长为

全民族抗战的 “中流砥柱”。尤其在延安整风运动中，针对抗战以来加入党组织的党员多数来自农民

与小资产阶级、整体素质不高这一现状，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彻底批判了党的历史

上多次 “左”、右倾错误路线特别是王明的 “左”倾路线，克服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的消

极影响，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军事上成为坚强的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

的先锋队，从而具有了更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对此，同时考察过国共双方的国外人士看得更加清

楚。例如，当时正在延安考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情报观察员卡尔逊在致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指出，中国

的未来是属于中共的，国家力量的源泉来自于共产党，共产党使中国有了成为世界伟大强国的希

望。① 总之，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事业 “从低潮走向高潮、实现历史性转折”② 的

关键阶段，在党的不懈奋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二）延安时期党的局部执政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精神财富和话语资源

中国共产党的局部执政实践是从中央苏区时期开始的，而延安十三年则是党局部执政 “历史最

长、地域最广”的阶段③，相比中央苏区时期，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积累了更为丰富的局部执政经

验，为新中国成立后全面执政提供了重要启迪。譬如，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确保党的执政

地位，一是要坚持民主执政原则。党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民主选举，建立 “三三制”政

权，积极开展与非党人士的民主合作，尊重人民权利，推行勤政廉政，厉行法治，形成了 “只见公

仆不见官”的政治生态。二是要同时筑牢党执政的物质基础与思想基础。党不仅制定了 “发展经济，

保障供给”的方针，开展大生产运动，推行切合实际的经济政策，保障根据地人民的物质生活，还

通过开展整风运动、召开党的七大等，使全党 “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空前统一和团结”④，夯

实了党执政的思想基础。这二者共同支撑着延安时期党的执政实践。如毛泽东所说，延安整风运动与

大生产运动一起构成了 “整个的革命链条”上思想和物质的 “两个环子”⑤。

历史实践铸就精神丰碑。综观延安十三年党的局部执政实践不难发现，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

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高瞻远瞩，培育形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

神，不仅为中国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成为日后党治国理政的 “宝贵精神财富”⑥。

话语是实践的产物，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思想话语体系在党的局部执政实践中不断发展成熟的重要

阶段。１９３８年１０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概念，他说，

“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应当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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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胡德坤、卢晓娜：《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美国卡尔逊上尉对中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考察及认知》，《武汉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年第３期。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９８页。
石仲泉：《中共百年视域下延安时期党的政治建设》，《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２０１９年第１期。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８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１０７－１１０８页。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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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 “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①。面对党内 “言必称希腊”的教条主义者，自１９４２
年２月起，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党通过整顿 “三风”，形成了以 “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批评与自我批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等为代表的执政话语。经过整风运动，１９４５年党的
七大最终确立了毛泽东思想的话语权。可以说，延安时期是党的不懈奋斗史上独立自主地建构执政话

语体系的关键时期，为此后党的全面执政积累了丰富的话语资源。

（三）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厚重的历史感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厚重历史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善于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是其显著的执政

特点。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始终基于大历史观追问新中国和人民政权

“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② 这一根本问题，本着对历史高度负责、不辱历史使命、经得起历史检

验的原则推进新时代党的治国理政实践，凸显了鲜明的历史感。

党中央多次强调全党要认真学习历史、认知历史，反复告诫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

的清醒剂”③。建党百年之际，党中央正式提出在全社会广泛开展 “四史”宣传教育。这些都体现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烈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表现为：一是尊重历史，敬畏历史，对历史

负责。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

者、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敬畏历史、敬畏优秀传统文

化”④。作为中国共产党人，尤其不能对党的历史妄自菲薄，要怀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本着对历史

负责的态度做好各方面的工作。二是科学评价历史得失。党中央反复强调要科学认识和评价历史事件

和历史人物，以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看待党在历史上的成败得失。譬如，对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

史时期，习近平指出这是 “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二者本质上都是 “我们党领导人

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不能相互否定⑤。三是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历史是过去的

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新时代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总结历史经验，并将其作为党治国理政的重

要参考。在２０２１年的 “七一讲话”中，习近平以九个 “以史为鉴、开创未来”阐释了中国共产党过

去为什么能够成功、未来如何继续成功的深刻道理。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党中央以 “历史决

议”的形式总结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并要求全党谨记 “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

什么”，不断 “从伟大胜利中激发奋进力量，从弯路挫折中吸取历史教训”⑥。

此外，习近平青年时期曾在延安梁家河插队七年，形成了独特的延安情怀。用他自己的话来说，

“我确实把自己当作是一个延安人，因为这是我人生的一个启承点……我现在所形成的很多基本观

念，也是在延安形成的”⑦。这也应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珍视延安红色基因并将其融入

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的一个影响因素。

二、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对延安红色基因的传承和弘扬

“基因”原为生物学用语，当被转用至文化领域时，侧重于揭示 “决定文化系统传承与变化的基

本因子、基本要素”⑧。作为一种客观存在，“基因”内涵丰富而明确，具有可遗传性、稳定性等特

征。延安红色基因是延安时期党的精神标识，不仅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精神内涵，更重要的是，自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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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１９２１－１９４９）》第１５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５１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２４２页。
习近平：《在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七十七周年仪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７月８日。
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２０２２年第１４期。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３页。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７２页。
《专访习近平：我是延安人》，《当代陕西》２０１５年第３期。
王东：《中华文明的五次辉煌与文化基因中的五大核心理念》，《河北学刊》２００３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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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之日起，这些性状相对稳定的精神内涵便伴随着党的奋斗实践而代代相传，流淌于党的文化血脉

之中，并产生强大的作用力。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新的世情、国情、党

情，结合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在传承和弘扬延安红色基因丰富内涵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

一系列执政话语，科学阐释了新时代党的执政理念、执政基础和执政方略，使延安精神在新的历史条

件下不断彰显出文化活力和时代价值。

（一）从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到 “增强 ‘四个意识’”：延安红色基因政治性内涵的传承和

弘扬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延安红色基因最突出的政治性内涵。政治方向是关乎政党生存发展的

首要问题。用毛泽东的话来说： “政治方向好像是一个人的头，有了头其他各部分才能动作。”① 可

见，无论对于党员还是党组织而言，政治方向都至关重要。具体到延安时期，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蕴含着双重意涵：一是现时的，即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面抗战政治路线，进而建

立新中国。１９３８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开学典礼上，毛泽东曾针对党内关于国共抗战问题的不同看法
指出，学员 “首先是学一个政治方向”，即 “要打日本、怎样打日本、为什么日本帝国主义一定能打

倒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并提出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的思想主张②。无疑，在彼时外无独立、内

无民主的旧中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首要政治任务。二是长久的，即强调党员、干部、进步

青年应坚定理想信念，站稳人民立场，为全中国大多数老百姓谋幸福。如１９３９年毛泽东在延安庆贺
模范青年大会上指出，共产党员应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为革命 “永久奋斗”或 “奋斗到死”，

这才是 “真正的政治道德”③。当然，对于一个大规模的党组织来说，要使人人都坚守这样的政治道

德是不容易的，鉴于此，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提出， “一个队伍经常是不大整齐

的”，所以 “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看齐”④。这里的 “向……看齐”目的就是

为了保证 “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后者构成了 “延安精神的精髓”⑤。

将治党与治国紧密结合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实践的鲜明特色。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深知，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唯有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才能为党执政兴国强化核心

政治力量。面对党的领导弱化、虚化、淡化和边缘化等问题，党中央提出 “增强 ‘四个意识’”的执

政话语，回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党如何加强政治建设、把牢执政方向这一问题，充分体现了对延安红

色基因的传承与弘扬。２０１５年２月，习近平在陕西考察时谈及延安时期广大青年 “爬也要爬到延安

城”的景象时曾感慨，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极端重要”，这 “必须有坚定理想信念作支撑”⑥。同

年底，他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援引毛泽东在党的七大预备会议上关于 “看齐”的论述，首次提出

“看齐意识”，要求党员、干部 “向党中央看齐”⑦。在２０１６年１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党中央
明确提出，各党组要 “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全党要 “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

看齐意识”⑧。“增强 ‘四个意识’”话语在传承延安红色基因的基础上，以言简意赅的方式阐释了新

时代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核心要义。从理论依据看，“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

的根本要求”⑨，共产党不讲政治便称不上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共产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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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５５４页。
《毛泽东文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１１６－１１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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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人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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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９８－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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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求是》２０１９年第１９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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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永葆政治本色。从现实指向看，民族复兴梦想日益趋近、全面深化改革任务愈发繁重，党的执政

面临着长期而严峻的 “四大考验”“四种危险”，这些现实状况倒逼党员、干部须时刻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决不能在 “政治问题”这个 “根本性

的大问题”上犯颠覆性错误①。

（二）从 “有的放矢”到 “坚持问题导向”：延安红色基因务实性内涵的传承和弘扬

思想作风是党的作风的灵魂，用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话来说，即思想方法问题是 “第一个重要的

问题”②。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大批留苏学生成为党的实际领导者，但因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殊性，

一味照搬照抄俄国革命经验，导致教条主义在党内滋长蔓延。为确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１９４１年５
月毛泽东在 《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批判了主观主义的思想态度，主张树立 “有的放矢”“实事求是”

的思想态度，并解释说，“‘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

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③ 在次年２月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他进一步指出，中国人说的
“有的放矢”就是马列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的正确 “联系”之道，“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

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如果只是口头上讲联系，行动上又不实行联系，那末，讲一百年也还是

无益的”④。在毛泽东看来，唯有 “行动”即调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才能真正转变党内的主观主义

作风，他化用 “有的放矢”“实事求是”等成语典故，再三强调中国共产党人应树立理论与实际相联

系的思想方法，这是延安红色基因中具有深刻意蕴的务实性内涵。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十分珍视延安时期党所确立的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思

想方法，并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创造性地提出 “坚持问题导向”的执政话语。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１２０周年座谈会上重温毛泽东关于 “有的放矢”的论

述，指出新形势下我们要继续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 ‘矢’去射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 ‘的’”，

“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使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更加符合客观规律、符合时代要求、

符合人民愿望”⑤。２０１４年１月，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他再次强调，要 “坚持问题导向、

解决突出问题”⑥。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在阐释 “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时，又将 “必须坚持问题导向”作为 “六个必须坚持”中的重要内容，指出 “问题是时

代的声音，回答并指导解决问题是理论的根本任务”，并列出当前应当着力解决的五类重大问题。⑦

“坚持问题导向”话语从提出到被提升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始

终贯穿着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明确的问题意识、直视问题的坚毅勇气和解决问题

的坚定信心，是对延安红色基因务实性内涵的传承与弘扬。具体来说，首先， “坚持问题导向”以

“问题”为核心概念，凸显了深刻的时代关切。问题并非凭空产生，而是特定时代的产物；“问题就

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⑧。担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习近平曾在 《浙

江日报》一篇政治短评中，引用马克思的上述名言指出，“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⑨。新时

代新征程，“坚持问题导向”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回应，意指党应时刻准备迎接新的时

代挑战，在新的时代变革中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其次，“坚持……导向”的表述，显现出明确的

３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１３页。
同上，第８０１页。
同上，第８１９－８２０页。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６０－６１页。
《习近平关于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２－１３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１８、２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４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２８９－２９０页。
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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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指向。“导向”即所引导的方向，“坚持问题导向”指党的治国理政不能脱离现实生活，广大党

员、干部应切实提高调查研究能力，正视、研究和解决实际问题。２０２１年９月，习近平在中央党校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以自己基于调查研究提出精准扶贫战略为例，引导广大党员干部 “注

重实际、实事求是”，牢记 “得民心者，靠实事求是”①。

（三）从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延安红色基因人民性内

涵的传承和弘扬

红色基因承载着党的性质宗旨和政治底色，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 “生命之

源”。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 “主心骨”，究其根本原

因就在于党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政治价值取向，这种取向在历史进程中逐渐沉淀为具有丰富人民性

内涵的延安红色基因。具体来说体现于三个方面：其一，坚持依靠人民。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

就深刻认识到，真正的铜墙铁壁是群众，这是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进入延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认

识到依靠人民执政的极端重要性。他说：“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

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②。其

二，坚持服务人民。１９４４年９月，中央警备团战士张思德在炭窑崩塌事故中牺牲，毛泽东在其追悼
会上发表 “为人民服务”的讲演，提出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

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③。在党的七大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正式确立为

党的宗旨并写入党章。其三，自觉接受人民监督。全民族抗战阶段，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民主选举和

民主监督，如在陕甘宁边区大力推行民主，实行政务公开，有效地激发了边区民众的民主意识，使陕

甘宁边区成为当时中国最为民主进步的地区。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在传承弘扬延安红色基

因的人民性内涵过程中，创造性地提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话语，进一步回答了 “发

展为了谁、发展依靠谁、发展成果由谁共享”这一执政基本问题。担任党的总书记后，习近平在首

次公开讲话中即提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④ 的经典论断，宣示新一届中

央领导集体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党中央正式将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写入党的文件。党的二十大闭幕不久，习近平在延安瞻仰革命圣地时，援引延安时

期党提出的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等表述，号召全党同志

“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⑤。就话语表达而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思想”将 “人民”作为核心概念，着重强调人民的主体地位，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

义政党的人民性底色。正如习近平一再强调的：“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

守的是人民的心。”⑥ 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 “发展”作为主题词汇，更加聚焦

于发展这一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凸显了党执政为民的务实作风，这不仅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发展

理论的坚持与发展，也体现了对西方发展理论局限性的超越。

（四）从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到 “自信自立” “团结奋斗”：延安红色基因斗争性内涵的传

承和弘扬

马克思主义学说 “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⑦。这是１９０８年列宁在回顾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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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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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努力成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栋梁之才》，《求是》２０２２年第３期。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１０９６页。
同上，第１００４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１卷，第６０页。
《习近平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人民日

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８日。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１０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１页。
《列宁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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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创立史时作出的经典论断，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政党革命斗争精神的真实写照。延安时期，面对内

外交困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艰苦抗战和开展根据地建设的革命实践中，锻造出敢于斗争、

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凝结形成了富有斗争性内涵的红色基因。毛泽东提出的 “自力更生，艰苦奋

斗”话语正是这一内涵的生动体现。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较早使
用了 “自力更生”的提法①。１９３６年１２月，他又在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使用了 “艰苦奋

斗”一词②。随着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在国民党经济封锁与日军疯狂扫荡之下，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生

产生活日益窘迫，如毛泽东后来所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

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③。为解决困难，中国共产

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１９４３年２月，八路军总政电影团拍摄以开垦南泥
湾为题材的影片 《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时，毛泽东应摄影队队长吴印咸请求为电影题词 “自己动

手” “丰衣足食”；同时，影片解说词中也将南泥湾精神概括为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

强”。④ 从此，“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成为表征中国共产党优良作风与昂扬斗志的经典话语。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肩负带领人民实现民族复兴的使命任务，胸怀国内国

际两个大局，在传承弘扬延安红色基因斗争性内涵的基础上提出了 “自信自立”“团结奋斗”的新话

语，体现了新时代党坚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昂扬斗志。首先，

“自信自立”是对延安时期 “自力更生”话语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历来主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要

“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即 “自力更生”⑤，没有自力更生，就无所谓独立自主。新时代 “自信自

立”话语中的 “自立”即强调要独立自主、立足自身。２０２１年１月，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习近平引用１９３６年毛泽东关于 “独立自主”的

一段论述指出：“我们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努力炼就百毒不侵、金刚不坏之身，

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生存和发展下去，没有任何人能打倒我们、卡死我们！”⑥ 党

的二十大闭幕后瞻仰延安革命圣地时，习近平又指出， “无论我们将来物质生活多么丰富，自力更

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定不能丢”，要 “集中精力办好自己的事情，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

的基点上”⑦。在以上论述中，“立足自身”“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均强调要 “自立”“自强”，是

新时代对 “自力更生”话语的运用和发展。同时， “自信自立”话语还强调对未来方向的笃定，即

“要坚持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

度自信、文化自信”⑧。其次，“团结奋斗”也是对延安时期 “艰苦奋斗”话语的新时代发展。中国

人历来主张 “人多力量大”“众人拾柴火焰高”“人心齐、泰山移”的团结斗争精神。延安时期，中

国共产党将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组织起来，通过艰苦奋斗创造了辉煌伟业。进入新发展阶段，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任务艰巨，只有通过全党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共同奋斗方能最终完成。正如习近平所

指出的，“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围绕明确奋斗目标形成的团结才是最牢固的团结，依靠

紧密团结进行的奋斗才是最有力的奋斗”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要 “在党的旗帜下团结成 ‘一块坚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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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６１页。
同上，第１８５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９２页。
参见袁军：《走进延安》，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８４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１１３２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４卷，北京：外文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１７５页。
《习近平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安精神 为实现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目标任务而团结奋斗》，《人民日

报》２０２２年１０月２８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第１９页。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４卷，第５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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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钢铁’”①，共同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五）从 “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到 “勇于自我革命”：延安红色基因鉴戒性内涵的传承和弘扬

延安时期是党迅速发展壮大的历史阶段，这一时期，毛泽东居安思危，特别强调要以史为鉴、力

戒各种错误思想倾向和不良作风。１９４５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当民主人士黄炎培询问中国共产党如
何跳出 “政怠宦成”“人亡政息”的 “历史周期率”时，毛泽东回答：中国共产党已找到一条 “让

人民来监督政府”的民主新路②。这是中国共产党为跳出 “历史周期率”提供的 “第一个答案”。而

在党内，开展广泛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则是当时党培育优良作风、实现自我塑造的主要手段。整风运

动期间，毛泽东在认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科学分析党内矛盾性质后提出， “惩前毖后” “治病救

人”③ 是党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两条宗旨。在党的七大上，他又以打扫房子、洗脸作比喻指出，

“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不惧怕批评和自我批评”正是

防止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侵蚀党的肌体与党员思想的 “唯一有效的方法”。④ 居安思危、让人民来

监督政府、开展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构成了延安红色基因的鉴戒性内涵。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传承弘扬延安红色基因鉴戒性内涵的基础上，结合

新的历史条件，探索出跳出 “历史周期率”的 “第二个答案”。２０１５年５月，习近平在中央统战工
作会议上的讲话中严肃指出，“当年 ‘窑洞对’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吗？恐怕还没有”，因此当前

仍然要加强党员和群众对领导干部的民主监督。⑤ 同时，党中央强调，跳出 “历史周期率”不仅要靠

民主监督这个外力，更需要一个具备强大自身免疫力的积极作为的执政党。为此，２０１９年，习近平
在第十九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指出，勇于开展自我革命，实现自我净化、自我完

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 “最显著的标志”⑥。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

会上，习近平又指出，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 “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

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

命”，“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⑦。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号召：“全

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

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

领社会革命。”⑧ 就话语表述而言，“勇于自我革命”话语一方面以 “勇于”一词传递中国共产党无

私无畏的政治胸怀和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另一方面，其将全面从严治党称作一场 “自我革命”，对

应于 “社会革命”，显现出党将改造世界与改造自身有机统一的系统思维和科学方法，使延安红色基

因的鉴戒性内涵在新时代党的执政实践中得到有效传承与弘扬。

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传承延安红色基因建构执政话语的基本特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传承弘扬延安红色基因，聚焦以中国式现代化推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回答新时代的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实现了新时代党的

执政话语的守正创新。

６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５５５页。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毛泽东年谱》第２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２３年，第６１２页。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２７－８２８页。
同上，第１０９６页。
《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第３９７页。
同上，第４２页。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２卷，第５５９页。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上的报告》，第６４页。



延安红色基因与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建构

（一）聚焦 “中国之问”，在不断推进 “两个结合”中彰显执政话语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气派

“中国之问”是中国话语的逻辑起点①。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着力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

中国革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阶段。站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历史关头，彼时中
国的最大实际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落后状况，但这样一个落后社会却又有着辉煌灿烂的历史和文

化遗产。面对这样的中国实际，不同思想流派的主张截然不同：有的因看到中国现状与西方现状之间

的巨大差距，就主张 “全盘西化”；有的则因看到中国辉煌灿烂的历史和文化遗产，便固守文化保守

主义的立场；有的虽然主张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却采取教条主义做法，无视中国实际。以毛泽东

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反对 “全盘西化”论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轻视，认为 “中国的长

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②，也反对文化保守主义拒绝接受外国优秀文化的狭隘心态，

同时也对党内 “言必称希腊”、无视中国实际的错误思想倾向提出严厉批评，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与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充分结合起来。正是在这样的正确思想主张指导下，延安

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 “实事求是，不尚空谈” “有的放矢”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三大法宝”③ 等颇具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局部执政话语，启发、指引着广大党员和群众为实现革

命胜利而奋斗。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如何治

理大党大国等一系列新的 “中国之问”，传承和弘扬延安红色基因，在坚持立足中国本土、继续把马

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新时代的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同时，创造性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党的治国

理政实践之中，明确提出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 ‘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

‘的’”④、“自信自立”、“团结奋斗”、“两个结合”是 “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⑤ 等富有鲜明中

国智慧和中国气派的执政话语，使马克思主义真理在新时代条件下因扎根于中国大地和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沃土而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这为进一步诠释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论证党的执政方式的科

学性和展现党执政的光明前景，夯实了话语基础。

（二）锚定 “时代之问”，在把准和回答时代课题中增强执政话语的时代意蕴和时代特征

话语的有效性在于其 “是否表达了时代的呼声”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体系之所以是有效

的，恰恰在于其是时代的产物，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科学地回答了 “时代之问”。延安时期，以毛泽

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锚定 “中国向何处去”的 “时代之问”，在正确分析世界革命形势

和中国社会性质的基础上，深刻回答了 “中国应进行何种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时代课题，推

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正如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中所指出的，“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

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⑦。鉴于此，他从指导理论、领

导阶级、道路抉择、目标前途等方面对中国革命展开具体分析，致力于建立一个 “各革命阶级联合

专政”的民主 “新中国”⑧。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

７６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参见陈曙光：《中国时代与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１０期。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７０７页。
１９３９年７月毛泽东在桥儿沟为即将出征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送行时讲道：“当年姜子牙 （姜太公）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

黄旗、四不象、打神鞭等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参见成仿吾：《战火中的大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７６页。）在三个月后的 《〈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

东进一步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

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参见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０６页。）
习近平：《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求是》２０２２年第１３期。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人民日报》２０２３年６月３日。
韩震：《论话语的内涵、实质及功能》，《哲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１２期。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第６８０页。
同上，第６７７、７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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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已成为新时代面临的重大时代课题，能否对此作出正确回答事关中国共产

党的长期执政地位，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成败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建构新时代的

执政话语时，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特别注重传承和弘扬延安红色基因，在把准和回答时代课

题中增强执政话语的时代意蕴和时代特征。例如，在回答第三个重大时代课题时，习近平在毛泽东给

出的跳出治乱兴衰 “历史周期率”的第一个答案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 “勇于自我革命”是跳出

“历史周期率”的 “第二个答案”这一富有时代意蕴和时代特征的执政话语，探寻出党实现长期执政

的密码，深化了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为锻造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找到了科学途径。

（三）心系 “人民之问”，在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中厚植执政话语的人民情怀和大众风格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以 “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服务人民群众、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

重要历史阶段。毛泽东在 《反对党八股》中强调，广大党员、干部应当 “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

“真想实行大众化的人，那就要实地跟老百姓去学，否则仍然 ‘化’不了的”①。为了深入浅出地阐

释党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多次通过成语典故、通俗易懂的比喻来加以说明。

在党的七大闭幕式上，毛泽东讲了愚公移山的故事，当讲到愚公的精神感动了上帝、上帝派两个大力

神背走太行王屋二山时，他说，“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

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②。毛泽东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

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③。除此之外，以毛

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曾将党群关系比喻为学生和先生、牛和孺子、公仆和主人、肉

和血、鱼和水等各种关系，形成了内涵丰富的党群关系话语体系，并实现了与工农大众之间的话语共

鸣。１９４３年前后，陕北农民李有源在创作民歌 《东方红》时以 “为人民谋幸福” “人民的大救星”

来歌颂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④，即是典型例证。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变

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当下的需求呈现多样化、高

层次的特征，如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已成为新时代的 “人民之

问”。对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郑重提出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

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和使命、“坚持人民至上”、“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等

话语，这可以说是延安时期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就是 “上帝”等话语在新时代的发展

创新。２０１６年，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老百姓是天，老百姓是
地。忘记了人民，脱离了人民，我们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会一事无成。”⑤ 这里的 “天”

“地”之喻与延安时期的 “上帝”之喻可谓一脉相承。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因心系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向往而贴近群众、富有温情，在依靠群众服务群众中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情怀和大众风格。

综上可见，传承和弘扬延安红色基因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建构执政话语的重要方法路径。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秉持厚重的历史感，对延安红色基因的丰富内涵进行守正创新，在历史和现实

的对话中建构了具有深厚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的新时代执政话语。中国共产党在传承弘扬延安红色基

因的基础上回答新时代的中国之问、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使党的执政话语呈现出鲜明的中国化、时

代化、大众化风格，推进了新时代党的执政话语体系建构。

（责任编辑　司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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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第８３７、８４１页。
同上，第１１０２页。
《毛泽东选集》第４卷，第１１６２页。
参见甄生枝等：《〈东方红〉歌曲词作者到底是谁》，《中国档案》２００３年第９期。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８０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５页。



存在的接合

———简论海德格尔对谢林 《自由论文》的解读

吴增定

【摘要】海德格尔的讲稿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不仅直接促成了谢林研究在２０世纪后半期的复兴，
而且代表了他本人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关于存在问题之思考的一个重要转向。本文首先对于谢林 《论人类自

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一书中的相关重要思想，如恶与人的自由的关系、上帝的生成、实存与根据的关系

等做深入的分析，并且指出谢林在该书中关于自由问题的思考相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突破。在此

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海德格尔对于谢林的 《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的解读。海德格尔一方面

指出谢林哲学相对于传统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根本突破在于它强调了实存与根据之间有一种 “存在的接

合”，另一方面认为谢林关于人自由的哲学思考最终还是走向一种理性主义主义的形而上学体系，把上帝

看成是一种最高和圆满的存在者。在这个意义上，谢林的哲学仍然局限在西方形而上学的视野之中。

【关键词】自由；恶；意志；非根据；存在的接合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４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６９－１６

作者简介：吴增定，安徽庐江人，哲学博士，（北京１００８７１）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
大学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尼采哲学、现象学与后形而上学语境中的主体性问题研究”

（２１ＢＺＸ０１６）

一、引　　论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一系列著述中，海德格尔那部关于谢林 《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

（以下简称 《自由论文》）① 的著名讲稿———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具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地

位。一方面，这篇讲稿同 《艺术作品的本源》、关于尼采哲学和荷尔德林诗歌的系列讲座等一道，成

为海德格尔的哲学思想 “转向”时期的标志性著作之一。正是通过对于谢林的 《自由论文》中的几

个重要主题，如意志、恶、自由、根据、实存等的阐释，海德格尔深刻反思和解构了自柏拉图以来的

西方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尤其是自笛卡尔以来直至尼采的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历史。另一方面，海

德格尔的这篇讲稿开启了谢林哲学在２０世纪的复兴，尽管他对谢林哲学的具体看法仍然充满争议性，
但没有人可以否认这篇讲稿对当代谢林研究的决定性影响。②

然而，对于海德格尔这样一个思想来源复杂且多元的哲学家来说，如何理解和评价他的谢林解释

与他本人的哲学思想发展和变化之关系，乃至于谢林哲学对于他的影响，却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众

９６

①

②

以下按照惯例简称为 《自由论文》（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ｓｃｈｒｉｆｔ）。
ＳｅｅＪｕｄｉｔｈＮｏｒｍａｎａｎｄＡｌｉｓｔａｉｒＷｅｌｃｈｍ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Ｎｅｗ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ｅｄ．ｂｙＪｕｄｉｔｈＮｏｒｍａｎａｎｄＡｌｉｓｔａｉｒＷｅｌｃｈｍａｎ，Ｌｏｎｄｏｎ：Ｃｏｎ
ｔｉｎｕｕｍ，２００４，ｐ．５；ＪｏｈｎＳａｌｌｉｓ，“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ｓ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Ｆｒｅｅｄｏｍ”，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７２（２），ｐｐ．１５５－１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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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周知，海德格尔表达其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对经典哲学家的著作和思想的阐释。这其中当

然包括谢林。① 然而，同是作为海德格尔的阐释对象，谢林的地位似乎不足以与亚里士多德、笛卡

尔、康德和尼采等被阐释的对象相提并论。尽管海德格尔很早就对谢林哲学产生兴趣，并且在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讲授过谢林的 《自由论文》和 《自然哲学》等著作，但直至３０年代才对 《自由论文》一

书做了系统和深入的阐释，并且于４０年代初再次对该书做了阐释。在此之后，海德格尔就再也没有
专题讨论过谢林的著作和思想，甚至在其论著中也很少提及谢林。② 这不免让人产生疑问：海德格尔

对于谢林的 《自由论文》仅仅是一种临时的兴趣，还是的确从中获得某种重要的思想启发？带着这

个问题意识，我们开始进入海德格尔所开启的谢林哲学思想的世界，尤其是他的 《自由论文》。

如众多学者所说，海德格尔对于经典哲学家的阐释往往流于一种六经注我式的暴力解释，也就是

说，用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意图遮蔽、曲解甚至误解被阐释的哲学家本人的思想意图。这也是他在当代

哲学界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之一。不过，与对尼采和康德等人的哲学著作和思想的诠释相比，海德格

尔对谢林 《自由论文》的诠释却是相当克制，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基本忠实于谢林的文本。海

德格尔如同一个优秀的哲学教师，不仅清晰地交代了 《自由论文》一书的思想背景、成书经过、整

体结构和思想意图，而且逐章逐节地分析谢林的基本论点和分析论证过程。即使在提出自己的评价

时，海德格尔也没有喧宾夺主，更没有让谢林成为他本人的哲学思想的传声器，而是尽可能地让谢林

的文本和思想自身说话。③ 不过，海德格尔的这种克制态度反过来给我们带来一种解释学的困难，导

致我们不太容易从海德格尔的诠释中区分出哪些是海德格尔本人的哲学立场，哪些是他所诠释的谢林

哲学的立场，哪些是谢林本人的真正立场。

为此，本文在接下来将围绕着三个任务展开：首先对谢林的 《自由论文》中关于人的自由与恶

的关系的哲学思考做一个简要分析，然后讨论海德格尔对谢林哲学的具体看法，最后总结海德格尔与

谢林在哲学上的共识与分歧。需要强调的是，本文的意图绝非仅限于对两位哲学家的哲学思想做一种

纯粹哲学史意义的比较性研究，而是试图从这种比较性的研究中探索哲学在谢林与海德格尔的时代所

面临的根本问题，并且由此来理解和回应我们当下时代的思想危机。

二、谢林：自由与恶

谈到谢林的 《自由论文》，无论是海德格尔还是大多数谢林哲学的研究者，都将其视为谢林哲学

从前期向后期转向的一个重要标志。④ 这一看法当然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尽管谢林在 《自由论文》中

所探究的主题是自由，但他对于自由问题的关注显然既不局限于也并非开始于 《自由论文》。毫不夸

张地说，自由的问题贯穿了谢林哲学思考的一生，无论是在以 《先验唯心论体系》和 《自然哲学》

为代表的前期著作中，还是在以 《世界时代》《启示哲学》《神话哲学》等为代表的后期著作中，谢

林都不遗余力地、多角度多层次地探讨自由的复杂含义。正如他在 《先验唯心论体系》中所说：“每

个用心地随着我们的思路来到这里的人，都会亲自看出，这一哲学的开端和归宿是自由，是绝对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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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以证明的东西，这种东西只能由它自身来证明。”①就前期著作而言，谢林对于自由的看法仍然继

承了自笛卡尔、康德和费希特以来的现代理性主义哲学的主流传统，认为自由就是人的理性的 “自

我立法”或 “自律”。在前期谢林看来，人的自由并非在于他能够认识、发现并且服从一种外在的理

性法则，而是体现为他能够为自己和整个世界的存在提供一种理性法则。在 《先验唯心论体系》中，

谢林通过对先验唯心论的哲学立场的阐释，非常清楚地表达了这种现代的自由观。

与绝大多数哲学家和学者一样，谢林也将笛卡尔的哲学视为现代哲学以及现代自由的开端。因为

笛卡尔通过 “普遍怀疑”方法搁置了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代表的常识和素朴实在论，将我思或自我

意识视为哲学的开端和第一原则。② 笛卡尔的现代主体性哲学革命不仅被康德和费希特所继承，而且

得到了大大的推进。康德将笛卡尔的 “我思”或 “自我意识”进一步提升为一种真正的主体性原则，

即自我不仅在理论哲学的意义上 “为自然立法”，而且在实践哲学的意义上 “自我立法”。正是后者

使得人不仅是一个自然和有限的存在物，而且变成一种道德上的理性主体、一种真正的自由人。费希

特克服了康德哲学中的理论哲学与实践哲学的分裂与对立，直截了当地宣布自我或自我意识为哲学的

第一原则。自我不仅设定自我，而且设定非我或对象，最终设定了自我和非我的统一。而在费希特看

来，自我和非我的这种统一意味着一种真正自由。③

毫无疑问，前期谢林就是这种现代自由的哲学捍卫者和推进者之一。在 《先验唯心论体系》中，

谢林一方面继承了费希特的唯心论立场，将自我看成是本原或第一原则，另一方面补充了一个自然哲

学的视角。对于谢林来说，仅仅从唯心论的角度将自由看成是自我和非我的统一是远远不够的，因为

从自然哲学的视角看，自我或自我意识是在自然之演变的不同潜能阶次 （Ｐｏｔｅｎｚ）中不断地生成的，
最终在人类世界中获得实现。从哲学的意义上说，真正的自由不仅需要一种康德和费希特式的先验或

主观唯心论，而且需要一种斯宾诺莎式的实在论或自然哲学。在谢林看来，自由绝非仅仅是一种抽象

的自我之本原或第一原则 （即 “形式性的自由”［ｆｏｒｍａｌｆｒｅｅｄｏｍ］），还意味着自我在自然世界中的具
体生成、变化与实现 （即 “实质性的自由”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ｌｆｒｅｅｄｏｍ］）。④ 简言之，自由意味着唯心论与
实在论或自我与自然的内在和圆满统一。在这个意义上，谢林前期的先验唯心论及其自由观堪称是自

笛卡尔以来的现代哲学的主体性哲学的集大成。

在 《自由论文》一书中，谢林对于自由的看法发生了很大变化。尽管他并没有放弃对自由的一

般性规定，即理性的自我立法定，但补充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前提：一是哲学所要探究的真正本原不是

作为自我的人，而是作为绝对者的上帝；二是只有上帝才是作为理性之自我实现意义的自由，而人的

自由具有一种不同于神之自由的独特规定性。人的自由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种前理性的可能性。人

的自由意味着人既可以选择善 （即服从理性的道德法则），也可以选择恶。人不仅有可能弃善从恶，

而且会颠倒善恶，将恶伪装成善，让理性、善甚至作为绝对者的上帝服务于人的私利或私己意志。就

此而言，人的自由与恶具有天然的亲缘性。显然，谢林对于恶与自由之亲缘关系的看法受到康德的

“根本恶”思想的深刻影响。不过在谢林的视野中，恶与其说像康德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种道德和

神学意义的恶，不如说是一种形而上学意义的恶。

谢林在 《自由论文》中关于自由的看法不仅突破了他前期的思想，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逾越了自

笛卡尔以来的现代主体性哲学的视野。如果说自笛卡尔直至谢林前期的现代主体性哲学，一直将自由

与人的理性 （或理智）、自由意志、主动性、自发性、自律 （或自我立法）、自我设定等联系起来，

那么谢林在 《自由论文》中则是将自由首先追溯到人的私己意志、有限性、可能性和恶等。正是这

一点引起了海德格尔的强烈共鸣。在谢林关于人类自由的哲学思考中，海德格尔发现了一个关于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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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和人的此在问题的全新视野。在思想转向期的海德格尔眼里，谢林已经在相当程度上突破了自柏

拉图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尤其是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预设。换言之，

谢林的哲学思考不仅触及到海德格尔最关心的 “存在论区分”，即关于 “存在”与 “存在者”的区

分，而且将人的自由放在关于存在者整体的存在这一根本性的问题视野中来思考。尽管谢林对传统形

而上学的突破并不彻底，甚至在某些关键点上仍然受到它的局限，但他的这种突破仍然值得高度肯

定，并且有必要对之做出更深层的思想诠释和展开。

从谢林哲学思想自身的变化脉络看，《自由论文》的问题意识与他之前的著作是一以贯之的。概

要地说，在以 《先验唯心论体系》和 《我的哲学体系的陈述》等为代表的前期 “同一哲学”中，谢

林试图调和康德、费希特的唯心论与斯宾诺莎的实在论，实现先验哲学和自然哲学或自我 （自由）

与自然的统一，一方面使得唯心论获得实在的内容，避免成为一种空洞和抽象的原则 （形式），另一

方面使得实在论获得真正的开端或本原，即作为自我之能动性或观念的自由。在前期谢林看来，唯心

论与实在论或自我与自然的这种统一似乎是顺理成章、不言自明的。从先验哲学的角度看，自我是自

然之被认识、被设定的先验前提；而从自然哲学的角度来看，自我及其理性的自由又是自然之发展进

程的终极目的和圆满实现。① 二者尽管是出于不同的视角，但构成一个相互统一的闭环并且表达了同

一个事实：自然和自我是和谐一致的。在前期谢林看来，这种和谐一致就是自由。

但在 《自由论文》中，自我与自然或先验哲学与自然哲学之间不再是一种单纯的统一性，而是

包含了一种内在的分裂和紧张。在谢林看来，自由的精髓恰恰首先体现为这种分裂和紧张，而不是之

前所说的那种和谐统一。对于人的自由来说，情况更是如此。人的自由并非如传统哲学所说的自由意

志，即人的意志或欲望听从理性的教导，而是体现为这一事实：人的欲望或私己意志不仅能够反抗理

性，而且能够反过来统治理性，让理性成为自己的工具。尽管这不是人之自由的全部含义，但却构成

人之自由的开端，也是人区别于其他自然万物的本质特征。

谢林在 《自由论文》中对自由问题的探讨以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为出发点。众所周知，斯宾诺莎

的哲学是通过雅可比所发起的 “泛神论之争”（Ｐａｎｔｈｅｉｓｍｕｓｓｔｒｅｉｔ）进入德国哲学和思想界，并且引发
了持久的哲学争论。对于以雅可比为代表的绝大多数批评者来说，斯宾诺莎的哲学意味着一种泛神

论、机械论和宿命论，它不仅否定了对于上帝的信仰，而且否定了人的自由或者说自由意志。与雅可

比等批评者不同，谢林反过来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做辩护。如果说泛神论的基本原则是自然和上帝的

同一性，那么它就并非与自由不能相容。当然，要实现这一目的，谢林就不能满足于斯宾诺莎对自然

与上帝之关系的看法，而是需要对后者做深刻的批评和改造。在谢林看来，斯宾诺莎的泛神论预设了

一种机械论意义的因果必然性，将它视为哲学的基本原则。基于这一前提，斯宾诺莎不仅将上帝等同

于自然，而且认为它是唯一的实体，进而把上帝的自由理解为一种自因，即出于一种以自身为原因的

必然性 （而非外在原因）而行动。

理查德·维克利 （ＲｉｃｈａｒｄＶｅｌｋｌｅｙ）认为，谢林对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既有赞成，也有反对和批
评：“斯宾诺莎断言，万物都在上帝之中；但是斯宾诺莎否认的是，自然物都拥有一种对于上帝的独

立性，或自我运动与意志的自由。”② 具体而言，谢林对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做了两个重要的改造。首

先，他同意斯宾诺莎泛神论的基本原则，即自然是上帝的同一性，但认为这种同一性不是一种简单的

等同，而是包含了一种深刻的内在差异、否定或对立。自然的确 “是”上帝，但这种 “是”包含了

一种 “不是”或 “尚未”。换言之，自然还不是上帝自身或上帝的实存 （Ｅｘｉｓｔｅｎｚ），而仅仅是上帝之
实存的根据 （Ｇｒｕｎｄ）。反之，上帝并非是一个现成的永恒实体，而是一种永恒的生成，也就是说，
它从一种不是其自身的状态 （即自然或根据）生成为自身 （即实存）。其次，谢林批评斯宾诺莎对意

志的看法，因为后者认为意志不过是实体 （自然或上帝）的思维属性的一个有限样态，严格服从因

２７

①

②

［德］谢林：《先验唯心论体系》，第８－９页。
ＲｉｃｈａｒｄＶｅｌｋｌｅｙ，“Ｔｈｅ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Ｅｖｉｌ，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ｓ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ｓｓｃｈｒｉｆｔ”，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ｓ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Ｆｒｅｅｄｏｍ，Ｎａ
ｔｕｒｅ，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ｉｔｙ，ｅｄ．ｂｙＧ．ＡｎｔｈｏｎｙＢｒｕｎｏ，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０，ｐ．１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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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必然法则，因此是完全不自由的。在谢林的哲学视野中，“意欲是原初存在 （Ｕｒｓｅｙｎ）”①，换言之，
意志不是一个有限样态或个别事物，而是包括上帝以及自然在内的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质规定，因

此是一个形而上学的本原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上帝还是自然，或者说无论是上帝的实存还是

其实存的根据，在本质上都是意志。

通过意志这个概念，谢林对人的自由问题做出一种全新的理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谢林回到自

由意志这个古老的神学和道德哲学教条。如上所说，在谢林哲学中，意志不是人之心灵或主体的一种

能力，而是包括上帝和人在内的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形而上学或存在论本原。上帝作为一种真正的实

存者，不仅是一种理智、爱的意志或普遍意志，而且代表了一种最高、最圆满和完善的存在状态，因

此被谢林看成是一种光或光亮意志。但谢林特别强调上帝并非是一种现成的圆满和完善状态，或者说

并不是一种静态的和永恒的实存者，而是从一种不是自身的状态 （即 “根据意志”）变成自身或实存

者。这种根据意志就是自然，它代表了一种原始的黑暗意志或盲目冲动，一种想要成为自身的私己意

志。在谢林的视野中，无论是上帝还是属于上帝的自然万物 （包括人），简言之，一切存在者都包含

了双重本原，即根据意志和实存意志或爱的意志。

为了澄清人的意志及其自由的独特本性，谢林将人与上帝和人之外的其他自然物做了对比。在上

帝那里，根据意志完全服从爱的意志，二者之间没有任何分裂和对立，而是形成一种圆满的统一。换

言之，上帝的私己意志或自主性通过理智或普遍意志获得圆满的自身实现。相比之下，人之外的自然

界或自然万物是另一个极端，由于没有受到更高的精神的指引，它们的根据意志或私己意志一直停留

在一种本能状态，缺乏真正的自主性。谢林说：

在禽兽以及所有别的自然事物那里，那个黑暗原则也发挥着作用，但它在那些地方并没有像在人

那里一样，已经诞生到光质中，因此它还不是精神和理智，而是盲目的渴求和欲望；简言之，在尚未

有绝对统一体或人格统一体的地方，堕落、诸本原的分裂都是不可能的。在禽兽的本能里，无意识和

意识仅仅以一个确定的、特定的方式联合在一起，正因为如此，这个方式是不会改变的。②

换言之，在非人的自然物那里，根据意志与爱的意志或理智也是统一在一起，但这仅仅是一种未

分化的直接统一性。因为爱的意志或理智在非自然物那儿的力量过于微弱，以至于不能与根据意志产

生分化，并且将后者提升到一种自主性和人格性的高度。在这个意义上，非人的自然物既无所谓善

恶，也谈不上什么自由。

与上帝和非人的自然物一样，人也有双重本原，即根据意志和爱的意志；不同的是，人的双重本

原或意志并不是统一，而是产生了分裂。具体地说，人的根据意志作为一种私己意志受到爱的意志的

召唤，产生了精神，因而拥有了自我意识、自主性 （Ｓｅｌｂｓｔｈｅｉｔ）或人格性。正是这种自主性或人格性
使得人不仅能够超越其他自然物，并且与上帝分离。谢林非常清楚地指出：

通过一个从自然界的根据崛起的本原，人与上帝分离。这个本原就是人里面的自主性 （Ｓｅｌｂｓｔｈｅ
ｉｔ），它与观念性本原统一之后，就成为精神。自主性本身就是精神，换言之，人作为一个自主的、
特殊的 （与上帝分离的）本质，就是精神，而这个联合恰恰构成了人格性。自主性是精神，在这种

情况下，它就从受造物提升为一个超越于受造物的东西；它是一个发现自己具有完全自由的意志，因

此不再是那个在自然界里进行创造的普遍意志的工具，而是超越整个自然界，位于整个自然界之

外。③

自然物的根据意志缺乏作为精神的自主性和人格性，因此停留在盲目的本能和冲动；上帝的根据

意志受到爱的意志的指引，变成一种完满的人格性。处在二者之间的人虽然拥有自主性和人格性，但

正因为如此，他的根据意志或私己意志不仅与爱的意志或理智产生分裂，甚至凌驾于后者之上。“人

的意志里面就出现了一个分裂，亦即那个已经精神化的自主性 （因为精神凌驾于光之上）与光的分

３７

①

②

③

［德］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先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２４页。
同上，第５１－５２页。
同上，第４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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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也就是说，两个在上帝之内不可分拆的本原在人的意志里面分拆开了。”①

由此，谢林将人的意志中根据意志与爱的意志之间分裂视为恶的本质。在这一点上，他批评了古

代的新柏拉图主义和现代的莱布尼茨的神义论。新柏拉图主义者和莱布尼茨虽然有诸多分歧，但二者

对于恶的看法是基本一致的，即把恶看成是一种单纯的缺失或不存在。在谢林看来，恶并不只是消极

意义的缺失或不存在，而是在积极意义上意味着一种颠倒，即以不存在为存在。就此而言，恶是一种

纯粹属人的现象———只有对人来说，才有所谓的恶。依谢林之见，人之恶并不体现为一种相对于完满

者或神的不完满、缺失或缺陷。倘若如此，那么人就同一切非人的自然万物没有区别。人之恶恰恰在

于，他非但意识不到或不承认自身本性的不完善、缺陷或不存在，反而坚信自己是真正的完善和存

在，或者说将其私己意志美化为一种普遍意志，甚至最终取代上帝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谢林把恶

看成是人之自由的体现。换言之，人的自由首先不是体现为人的欲望或私己意志服从理智，而是反过

来支配后者，让后者为自己的私己意志服务。索尼娅·锡卡 （ＳｏｎｙａＳｉｋｋａ）对谢林的这一思想有非常
清楚的概括：

这样一来，恶就并非仅仅是消极的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它是一种积极的无序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ｄｉｓｃｏｒｄ）。假如部
分欲求成为整体，假如一种特殊意志通过寻求成为一切实在的创造性根据从而使自身反对普遍意志，

那么恶就产生了。由此，特殊意志寻求篡夺上帝的地位，而上帝才是一切实在性的根据。特殊意志是

在与其他自然物和其他存在物的对立而非和谐之中偏执地断言其自身的存在，由此寻求篡夺上帝的地

位。恶不是一种局限性，而是一个有限的存在者对那种局限性的拒绝接受。②

谢林关于恶与自由之内在亲缘性的看法，一方面是对新柏拉图主义和莱布尼茨的神义论传统的批

评，另一方面也是对康德的 “根本恶”思想的继承与回应。众所周知，康德在其道德哲学中高度肯

定了理性 “自律”或自我立法意义的自由。但在其晚年的 《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康德意识

到，理性自律意义的自由无法解释和涵盖人性中的一种 “根本恶”现象。所谓 “根本恶”并非仅仅

指私人欲望压倒理性，或特殊意志压倒普遍意志，而是更多地意味着特殊意志进一步把自己伪装成为

普遍意志，并且让后者为自己服务。基于对这种根本恶的认识，康德拒绝莱布尼茨的神义论，因为根

本恶并不是善的一种简单缺失，也不是单纯的个人私欲或利己主义，而是一种以恶为善、以私为公的

颠倒。③ 但这样一来，康德就很难解释人的理性自律或道德自由与根本恶的关系：既然人是一个具有

理性自律的自由主体，那么人性中的根本恶究竟从何而来？

可以看出，谢林对恶的看法固然深受康德的 “根本恶”思想的影响，但他做了几个非常重要的

推进。首先，谢林将 “恶”或 “根本恶”从康德所说的道德层面推进到形而上学或存在论层面，也

就是说，恶在谢林看来不是一种单纯的道德现象，而是一种关于人的存在论规定，即人的存在就包含

了甚至趋向于 “恶”。其次，谢林克服了自由与恶在康德哲学中的根本对立，将二者统一起来。正如

前文所说，谢林认为人的自由与其说是一种理性的自律或自我立法，或者说让私己意志 （或根据意

志）服从于普遍意志 （或爱的意志、理智），不如说是让私己意志反过来凌驾于普遍意志，甚至伪装

成普遍意志。在这个意义上，人的自由首先体现为趋向于恶的可能。反之，倘若人的自由仅仅意味着

一种理性自律，那么自由就只能是对一种理性的必然性法则的服从，无论是康德所说的道德法则，还

是斯宾诺莎所说的自然法则。这似乎印证了雅可比对理性主义哲学 （即他所说的泛神论）的批评

———自由同理性是不相容的。用谢林的话说，假如自由只是一种理性的自律，那么人就是一种纯粹抽

象的或形式性的理性存在物；只有将人的自由同恶联系起来，自由才变得实在、具体和有内容。④

４７

①

②

③

④

［德］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第４３页。
ＳｏｎｙａＳｉｋｋａ，“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ｏｆ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Ｔｈｅ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１９９４（３２），ｐ．４２６．
［德］康德：《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７页。
关于谢林对恶的看法与康德的 “根本恶”思想的关系，参见ＪｏｓｅｆＳｃｈｍｉｄｔ，“ＤａｓＰｒｏｂｌｅｍｄｅｓ‘Ｂｓｅｎ’ｉｎｄｅ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ｄｅｓＤｅｕｔ
ｓｃｈｅｎ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ＲｅｖｉｓｔａＰｏｒｔｕｇｕｅｓａｄｅＦｉｌｏｓｏｆｉａ，２００１（５７），Ｓ．７９２－８０４；ＪｅｆｆＬｏｖｅａｎｄＪｏｈａｎｎｅｓＳｃｈｍｉｄｔ，“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ｓＴｒｅａｔｉｓｅｏｎ
Ｆｒｅｅｄｏｍ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ｏｄｉｃ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ｏｔｈｅＥｓｓｅｎｃｅｏｆＨｕｍａｎＦｒｅｅｄｏｍ，ｅｄ．ｂｙＪｅｆｆＬｏｖｅａｎｄＪｏｈａｎｎ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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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谢林也不是像康德那样以 “根本恶”完全否定莱布尼茨的神义论，而是试图用这种新的

自由观改造神义论。在莱布尼茨版本的神义论中，恶成了善的必要补充，也就是说，人的恶不但不是

对于上帝的否定，反而更加凸现了上帝的至善和圆满。但是，莱布尼茨仍然把恶看成是一种至善或圆

满的缺失，既没有认识到恶与人的自由的亲缘性，也没有理解恶对于上帝之自由的重要性。换言之，

莱布尼茨所理解的上帝仍然只是一种抽象、静止的理性存在者———尽管是最高和圆满的存在者———缺

乏具体、实在和活生生的内容。但对谢林来说，上帝并不是一个现成的理性存在者或绝对者，而是一

个有生命的、有人格性的、生成的上帝。作为一种生命或意志，上帝从某种不是自身的状态变成其自

身，或者说从根据意志变成实存意志，也就是理性、爱或普遍意志。尽管上帝是根据意志和实存意志

（或爱的意志）的圆满统一，但谢林强调这种统一既不是一蹉而就的，也不是一种现成的状态，而是

经历了一个从根据意志到它被实存意志或爱的意志所包容和提升的过程，或者说要经历 “苦难和生

成转变”。

因为上帝是一个生命，而不仅仅是一个存在。然而全部生命都有一个命运，都要经受苦难和生成

转变。上帝已经自愿经受命运，其第一个表现在于，为了成为一个人格性上帝，他把光明世界和黑暗

世界分开。存在只有在生成转变中才会感受到自己。存在之内当然没有生成转变，勿宁说，存在在自

身之内仍然被设定为永恒性；然而在通过对立面而实现自身的过程中，必然有一种生成转变。①

在上帝成为上帝的这一生成过程中，人无疑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人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

原本拥有一种根据意志。自然界的根据意志虽然是一种私己意志，但始终停留在一种晦暗和蒙昧的本

能状态。只有在人那里，这种根据意志作为私己意志才被爱的意志或理性所照亮，变成一种自我意

识，并且拥有一种自主性或人格性，或者说人拥有了自由。正是通过这种自由，人超越了自然万物，

获得某种类似于上帝的地位。对于人来说，这种自由意味着一种恶，但对上帝的生成来说，这种恶却

是一种必要的潜能阶次。谢林进一步指出，

至于恶，无非是实存的原初根据，也就是说，这个根据企图在受造物中成为一个现实的东西，因

此实际上仅仅是那在自然界里发挥作用的根据的一个更高的潜能阶次。但是，正如根据永远只能是根

据，不能亲自成为一个存在者，同样，恶绝不可能得到实现，而只能充当根据，以便善通过自己的力

量从它那里脱颖而出，一方面依靠自己的根据而独立于上帝、与上帝分离，另一方面作为一个独立的

东西存在于上帝之内，而上帝则是通过这个东西来掌握自身、认识自身。②

这是一种被谢林所重新解释和修正的 “神义论”。用劳伦斯 （ＪｏｓｅｐｈＰ．Ｌａｗｒｅｎｃｅ）的话说，谢林
的这一思想 “与其说是一种神义论，不如说是一种神起源论 （ｔｈｅｏｇｏｎｙ）”③。在莱布尼茨式的传统神
义论中，人的恶并不具有积极的意义，即不能体现人的自主性或自由，而是仅仅作为一种缺失或不完

满反衬出上帝的圆满或至善。此外，上帝只是一种抽象的理性存在者，不具有人格性和生命。而在谢

林版本的神义论或 “神起源论”中，人通过恶彰显了自身的自由以及对于自然万物和上帝的独立性，

上帝也通过人的自由实现从不是自身 （根据意志）到成为自身 （根据意志和爱的意志的统一）的目

的。可以说，倘若没有人的恶，那么不仅没有人的自由，而且也没有上帝之为上帝的自我生成或自

由。谢林将人视为上帝实现或回归自身的一个中介，认为人是自然界的拯救者。

自然界是最初的或旧的约定 （Ｔｅｓｔａｍｅｎｔ），因为事物尚且位于核心之外，随之从属于规律。人是
新的联盟的开端，通过这个中介者 （因为人本身是与上帝联系在一起的），上帝 （在最终的分离之

后）也接纳了自然界，实质成为他自己。因此人是自然界的拯救者，自然界的一切范型都是以人为

目的。④

当然，无论谢林多么强调恶的积极意义以及它对人的自由、对上帝的自由的意义，他只是把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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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德］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第８９－９０页。
同上，第５８页。
ＪｏｓｅｐｈＰ．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ｓ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ｃｓｏｆＥｖｉｌ”，ＴｈｅＮｅｗ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ｐ．１７４．
［德］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及相关对象》，第９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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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是其哲学思考的出发点，而不是终极目标，更不是全部。就人而言，恶是私己意志 （或根据意志）

对于爱的意志 （或普遍意志、实存意志、理智）的颠覆和支配，这意味着人由此获得相对于自然界

和上帝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但在谢林看来，这种自主性仅仅是人之自由的开端，而不是真正的自由。

无论如何，恶都体现了根据意志或私己意志的一种不真实、不存在或虚空状态，尽管它试图将其自身

伪装成存在。只有当人的根据意志 （私己意志）重新服从实存意志 （爱的意志、普遍意志或理智）

的教导，人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理性自由人。相应地，只有当根据意志与爱的意志不再是一种分离和

对立，而是实现了完满的统一，上帝才成为真正的上帝或自由的上帝。就此而言，不管谢林如何批评

以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论，他对自由的最终看法仍是一种典型的德国唯心论意义

的自由观，即自由是人作为主体的理性自律或自我立法。

那么，谢林关于根据与实存的区分以及对自由和恶之关系的论述，对于海德格尔究竟意味着什

么？海德格尔对于谢林的自由论文的解释，与他本人的哲学意图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对此，我们需要

进入海德格尔的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一书的思想世界。

三、海德格尔的谢林解释：“存在的结合”与差异

尽管海德格尔对谢林的 《自由论文》的解释相对来说比较克制，但仍然带着他自己明确的 “解

释学前见”和哲学意图。众所周知，海德格尔的主要哲学意图是澄清存在的意义，并且在存在论上

将存在者的存在同存在者区分开来。简言之，在海德格尔的哲学语境中，存在者的存在是存在者的显

现 （生成或涌现）及其显现的视域，因此它本身既不是一种现成的存在者，也不是一种可以被认识

或被表象的对象。由此反观，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都忽视了这一存在论区分，将存在者的存在误

解为一种现成的存在者 （或实体、对象等），因此导致 “对存在的遗忘”。在其前期哲学，也就是以

《存在与时间》为代表的基础存在论或生存论解释学时期，海德格尔是以人或此在的存在、生存或在

世之存在为出发点来探究一般意义的存在者之存在的含义，并且将此在的存在之含义理解为时间性，

即向着死亡、终结或无的先行决断。在这一时期，海德格尔虽然在雅斯贝尔斯的影响下开始研读谢林

的 《自由论文》，并且开设相关讨论班，但他对谢林哲学的解释仍然带有强烈的六经注我色彩，仅仅

将后者视为对其前期生存论哲学的一种印证，基本上没有突显出谢林自身的哲学意图。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中期的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讲稿中，海德格尔则放弃了他前期的生

存论视角，开启了 “存在史”这一新的哲学视角。具体地说，海德格尔不是从人 （作为此在）的存

在或生存的角度去澄清存在者之存在的含义，而是从存在作为显现与隐退或敞开与遮蔽的双重发生这

一视角，反过来理解人 （作为此在）的存在以及人 （作为此在）与存在的相互关联。在这一存在史

的视角下，海德格尔不仅深化了他在 《存在与时间》等前期著作中对传统形而上学的 “存在之遗忘”

的批评，而且发展出两个新的哲学思考方向。

首先，他将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进一步理解为一种 “存在 －神学”（Ｏｎｔｏ－ｔｈｅｏ－
ｌｏｇｉｅ），其基本前提就是 “充足理由原则”或 “根据律”。在其中，存在者的存在被看成是一种原因、

理由或根据：说一个存在者存在，等于说它有存在的原因、理由或根据。进言之，由于存在者的存在

被看成是一个最高的存在者即上帝，上帝由此成为一种最高的原因或理由，它是包括其自身在内的一

切存在者之存在的原因、理由或根据。在这个意义上，上帝作为存在者的存在和最高的存在者就是一

种 “自因”。

其次，海德格尔在３０年代思想转向时期的关注焦点是自笛卡尔以来直至尼采的现代主体性形而
上学，后者不仅与古代形而上学一样忽视了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 “存在论区分”，将存在看

成是一种现成的存在者，而且进一步将存在者的存在理解为人作为主体、我思或自我的一种对象或表

象。海德格尔认为，尼采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不仅是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最极端形态，而且是自柏

拉图以来的西方形而上学的最终完成。根本原因在于，尼采把一切存在者的存在都视为权力意志

（作为主体）的价值设定，这导致他将一切存在者的存在都理解为主体的认识、评估、控制和征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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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海德格尔由此强调，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表征就是现代性的全面技术控制，而其实质是一种

彻底的虚无主义。这种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最终和极端形态是尼采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但其根源已经

隐含在笛卡尔的我思形而上学之中，甚至隐含在柏拉图的理念论形而上学之中。

对海德格尔来说，“存在－神学”和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并不是两个独立的思考路向，而是具有
深刻的内在一致性，因为 “存在－神学”的极端形态就是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尽管在其中存在者
的存在和最高的存在者不再是超验的上帝，而是变成理性或有理性的人，但考虑到充足理由原则是人

的理性认识和实践的基本原则，所以它也是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根本前提。换言之，充足理由原则

不仅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基本原则，而且是人认识一切存在者的必要条件。存在者的

存在不仅意味着它被表象、被设定价值，而且等于说它的存在原因、理由或根据被认识。如此一来，

在现代的主体性形而上学中，充足理由原则变成作为主体的人认识、控制一切存在者的手段。毋庸置

疑，这就是现代性的总体技术控制的精神内核。

海德格尔在３０年代思想转向时期的几乎所有著述都是围绕对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批评与解构
而展开，无论是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还是 “艺术作品的本源”等经典论文、关于尼采的诸

多讲稿和论文、对荷尔德林诗歌的解释，以及著名的 《哲学论稿 （从本有而来）》，都是如此。在这

众多著述之中，谢林、荷尔德林和尼采这三位伟大哲学家或思想家的名字出现得最为频繁。在这一时

期的海德格尔哲学语境中，这三个名字具有不同的意指。如果说尼采代表了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技

术统治思想和现代虚无主义的最极端形态，那么荷尔德林这位 “贫乏时代的诗人”则意味着对现代

虚无主义 （诸神死亡）的深刻敏感性以及一种克服的可能。相比之下，谢林在海德格尔这一时期哲

学思考中的形象和地位似乎比较暧昧。这可以用君特·费加尔 （ＧüｎｔｅｒＦｉｇａｌ）的论文的标题 “谢林：

在尼采与荷尔德林之间”（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Ｈｌｄｅｒｌｉｎｕｎｄ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来概括。① 一方面，海德格尔认
为，谢林对人的自由与恶之关系的敏锐洞察以及关于根据与实存的区分，使得他与荷尔德林一样为克

服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提供了一种新的视域和思想资源；另一方面，他又批评谢林的意志形而上学是

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的先兆，同时开启了尼采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的先河。

从总体上看，海德格尔对谢林的解释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首先，详细分析了谢林对于自柏拉图

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形而上学 （尤其是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作为一种 “存在 －神
学”的突破；其次，指出谢林的突破在什么意义上并不彻底，以至于最终仍然局限在传统理性主义

形而上学的视野之中。对海德格尔来说，谢林哲学的这种两面性折射了西方形而上学作为 “存在 －
神学”的命运———它既是关于存在之思的 “第一次开端”的终结，也预示着 “另一次开端”的开启。

在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一书中，海德格尔非常明确地将谢林关于人类自由问题的哲学

思考放在关于存在者整体以及存在者之存在的问题视域中。在他看来，谢林哲学是一种典型的 “存

在－神学”。“自由论著恰恰本质性地活动在存有的这种源初神 －学的区域里。再说一遍，神 －学在
此意味着，关乎存在者整体的发问。这个关于存在者整体的问题，这个神学问题，不可能脱离关于存

在者之为存在者的问题，即关于存在本身之本质的问题而被问出。后者即关于 ｏｎｔｏｏｎ［存在者之为
存在者］的问题，即 ‘存在学’。”② 无论谢林在探讨上帝、人，还是上帝和人的关系，在根本上都

是在讨论 “存在－神学”问题。通过这一解释，海德格尔就将谢林的哲学，尤其是关于人之自由的
思考，纳入甚至转换为他自己的存在论视野。

海德格尔特别强调，在谢林的哲学中，自由不是一种纯粹属人的特征，而是关于存在者整体

（上帝）以及存在者之存在的本质规定。对人的自由之本质探讨本身就预设、甚至已经是一种探讨存

在者之存在的存在论。反过来说，只有澄清了存在者之存在的含义，才能理解人的自由之本质。“自

由乃是包容着一切、贯穿着一切的本质，人类只有复返于其中才成为人类。这就是说：人类的本质基

于自由。但自由本身却是一个超越着人类存有的、对本真的存有本身的规定。只要人作为人而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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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ＧüｎｔｅｒＦｉｇａｌ，“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ＨｌｄｅｒｌｉｎｕｎｄＮｉｅｔｚｓｃｈｅ：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ｌｉｅｓｔ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ｓ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ｓｓｃｈｒｉｆｔ”，Ｓ．４５．
［德］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王丁、李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第１０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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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必须分有这一存有本身的规定，并且人只有实行这种对自由的分有，他才存在。”① 简言之，谢

林对于人的自由与恶之关系的探讨贯穿着一种根本性的 “存在－神学”前提。
大致而言，海德格尔主要是从上帝的自由、人的自由以及二者的关系来展开他对谢林哲学思想的

阐释。前文说过，谢林是从根据与实存的区分来探讨上帝的自由和人的自由。海德格尔在阐释谢林关

于上帝之生成和自由的思想时，首先将谢林所说的上帝解释为存在者整体。这样一来，在谢林哲学中

上帝如何从其根据中获得实存或如何从不是自身的状态生成为自身的问题，就被海德格尔转换为存在

者如何作为存在者而存在或自身显现的问题，而根据与实存之间的区分也被海德格尔解释成存在之隐

匿与显现之间的紧张冲突。海德格尔在 《哲学论稿 （从本有而来）》一书中，将根据与实存之间的区

分与冲突称为 “存在的接合”。

海德格尔认为，谢林对于根据的看法大大突破了自柏拉图直至黑格尔以来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

传统理解。在这一传统中，所谓根据就是一个事物存在的原因、理由或理性，或者在认识论上是理性

论证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充足理由原则”或 “根据律”被视为形而上学的第一原则，因为它回

答了形而上学或传统存在论的一个核心问题：“为什么有存在者存在，而不是无？”而在谢林的 《自

由论文》中，根据恢复了它在希腊人那儿的原始含义———基质或基础。换言之，根据不是一种现成

的原因、理由或理性，而是某种前理性的东西，谢林称之为一种黑暗的、不可名状的私己意志。② 与

之相应，“实存”在谢林那里也不是指传统形而上学 （尤其是中世纪经院哲学）所理解的 “本质”

的对立面即现象或个别事物，而是意味着自身存在、自身站出来或自身涌现出来：“所以 ‘实存’从

一开始就被理解为 ‘从自身中走出’，自行敞开，以及在自行敞开化中走向自身，并凭借这一发生依

于自身 ‘存在’，并以此方式才在自身中 ‘存在’，并自行 ‘是’自身。”③

综合来看，上帝作为存在者整体的存在就是从某种隐匿或遮蔽状态中自身站出来。通过这种方

式，海德格尔就给谢林 《自由论文》中的根据与实存这对核心概念赋予一种全新的含义，这也呼应

着他本人在３０年代转向时期的主导思想。正如谢林在 《自由论文》中认为上帝从某种不是自身的状

态 （根据）中生成为自身，而这种生成包含了一种内在的深刻冲突，海德格尔也强调存在者的存在

就是遮蔽与显现 （或大地与世界）的相互冲突和相互依赖。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又将存在者的

存在命名为本有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或澄明 （Ｌｉｃｈｔｕｎｇ）。“光乃是 ‘光亮者’ －被澄明者 －可以扩散的 －自
行展开的东西。而光亮者，始终都是各种密织和交缠在自身中的东西的澄明，即在自身中被遮盖的东

西和晦暗的东西的澄明。如此一来，有待澄明者就作为光的根据而先行于它，光从其根据中走出，以

便自身存有为光亮者。”④

前文说过，谢林在讨论上帝的根据与实存时，将人看成是上帝从根据 （不是自身）获得实存

（成为自身）的一个不可或缺的中介。恰恰是人的根据意志或私己意志成为上帝获得实存、成为其自

身的根本动力。更确切地说，这个中介或根本动力不只是人的私己意志，而是私己意志对于爱的意志

（理智、实存意志等）的颠覆和主宰，也就是人的恶或人的自由。当海德格尔在解释谢林关于人的恶

与自由之关系的思想时，同样强调人的存在 （恶或自由）对存在者整体 （上帝）的重要性，但他对

谢林的这一思想做了一种生存论和存在论的改造。谢林认为，人和其他自然万物虽然都是上帝的造

物，都有根据意志和实存意志的区分，但人之所以是造物的顶峰，是因为他的根据意志拥有更高的自

主性或精神性，可以反过来将爱的意志或理智当成实现其自主性的工具。这种自主性既体现了人的

恶，也意味着人的自由。根据海德格尔的解释，人的这种恶或自由恰恰表明人是一种可能性的存在，

而不是一种现成的、有某种先验本质规定的存在者。这是人不同于甚至超出其他存在者的地方。

人类 “是”一种有自身性的、特殊的、与神分离的存在物，这种存在物恰恰在其分离性中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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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第１６页。
同上，第２１４、２２１页。
同上，第２１８页。
同上，第２２８－２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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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根据的最隐蔽的意志，并且作为精神同时在其被分化的特殊化之一体性中自行瞥见自身。在这种自

行－瞥见－自身之中，私己渴求被往上提升至精神中，但绝对没有因此被减弱或被支开，相反，它更
是被设定到了其强力性的更高可能性中。在这种自行瞥见自身之中，在至今所论及的意义上，人类超

出了一切自然与受造物。①

如果说在谢林的哲学中具有自由的人是上帝得以生成为自身的一个根本前提和中介，那么在海德

格尔的解释中，人对其自身存在的理解与筹划也是存在者整体的存在得以自身显现或敞开的一个前

提。用海德格尔前期的生存论话语来说，人是一切非此在式的存在者以及存在者整体之存在得以被揭

示或被理解的前提，在这个意义上人就是一种 “此在”。在３０年代的思想转向时期，尽管海德格尔
放弃了生存论的思路，但他并没有放弃将人视为此在的基本立场，只不过他首先强调的不是人是理解

和筹划存在，而是人被 “被抛”给存在，或者说相对于存在而被给予或被馈赠。简言之，人不再是

“此在”（Ｄａｓｅｉｎ），而是 “此之在”（Ｄａ－ｓｅｉｎ）。按照这种存在论的思路，海德格尔将谢林所说的人
之私己意志 （根据）、恶和自由都解释为一种可能性的存在。人之自由并非体现在一种先验的本质规

定性，譬如人是理性的动物，也不是对于某种理性的道德法则或善的服从，而是意味着一种前善恶的

可能性以及对于善或恶之可能性的决断。

所以就本质上而言，在被单独考察的内在可能性的意义上来说，人类既不 “是”善的也不 “是”

恶的，相反，人类在本质上乃是那样一种存在者，它既能够是此，也能够是彼，确切地说，当人类是

此的时候，他也是彼……在作为可能性的本质中的人类乃是一个未经决断的存在物；但只要人类存

在，他按本质来说是不可能总停留在未经决断的状态中的。但只要绝对者实存，即走出自身而进入启

示，那么人类就非得存在不可。②

因此，对于谢林来说，人的自由意味着人将其自身的虚无或非存在 （即根据或私己意志）提升

为或伪装成存在。按照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和存在论解释，人的自由体现为人作为此在面向自身的可能

性的决断，尤其是向着本己的可能性———无、终结、有限性或死亡———的决断。如果说谢林所说的根

据与实存被海德格尔解释为存在之自身隐匿与显现的相互冲突，那么谢林哲学中的上帝与人的关系也

被相应地解释成为存在者整体之存在与此在的相互需要。在海德格尔看来，根据与实存、上帝与人这

两重关系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它们在根本上都是 “存在的接合”。参考海德格尔同一时期的手稿

《哲学论稿 （从本有而来）》中的思想，这一 “存在的接合”无疑就是他所说的本有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
前文提到费加尔的一个经典说法，即海德格尔在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中对于谢林的哲

学定位是 “在荷尔德林和尼采之间”。按此说法，海德格尔在谢林哲学中所看到的偏向于荷尔德林的

一面正是谢林对于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批评，尤其是对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主体性形

而上学的批评。首先，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把作为存在者整体的上帝看成是一个抽象的

现成存在者 （理性），忽视了上帝从根据 （不是自身）到实存 （成为自身）的生成过程，或者说，

忽视了根据与实存之间的存在论差异。其次，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主体性形而上学也是将人看成是一

个抽象和现成的理性主体，忽视了人在存在论意义上的自由，即人并没有一种先验的本质规定 （如

理性的动物等），而是一种纯粹的可能性以及向着本己之可能性 （无、有限性或终结）而决断的存

在。就这一点来说，谢林同荷尔德林一样预示了西方哲学的第一次开端的终结。

当然，海德格尔在谢林的 《自由论文》中同样看到了后者与荷尔德林思想相反的一面，也就是

偏向尼采哲学的一面。首先，海德格尔指出，谢林在 《自由论文》中虽然区分一切存在者的根据与

实存，并且强调上帝作为存在者整体的生成性，但他最终还是强调二者的统一性而非差异性。在谢林

看来，上帝虽然是从根据 （不是自身）生成为实存者，但这种生成仍然指向一个终极目标，即实存

意志 （爱的意志或理智）能够统一并且超越其根据，最终成为一个符合理性的体系，一个圆满的绝

对者。这样一来，实存与根据 （或光明与黑暗、开放与紧缩）———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就是存在之

９７

①

②

［德］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第２８２页。
同上，第２９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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敞开与遮蔽、世界与大地———之间的冲突或差异性，就在谢林的视野中消失了。无论是上帝还是人，

都变成一种现成的理性存在者，区别仅仅在于上帝是完满、无限和永恒的理性存在者或绝对者，而人

是不完美、有限和时间性的理性存在者。 “这一搁浅表现在这一点中，即存有关节的各个要素，根

据、实存以及两者的一体性，三者的可能统一性不仅变得越来越低，而且彼此间甚至被如此之远地驱

散开，以至于谢林又落回到西方思想已经变得僵死的传统中，而没有创造性地转化它。”① 因此，在

海德格尔看来，谢林的哲学同样是一种 “存在－神学”，与他所批评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一样，谢林
的 “存在－神学”取消了存在者与存在者之存在之间的存在论区分，从而导致 “对于存在的遗忘”。

其次，谢林把意志看成是一切存在者以及存在者整体的本质规定———无论是上帝还是人，根据还

是实存，都是意志。对谢林来说，意志并不是一种现成的存在者 （如人的某种能力），而是存在者的

存在，更准确地说，一切存在者的存在都是一种意志或意愿的渴望与设定。一言以蔽之，“意愿乃是

原存在”②。在 《德国唯心论的形而上学》（１９４１）中，海德格尔更是把谢林的 “关于恶的形而上学”

看成是一种 “意志的形而上学”，认为它开启了尼采的 “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的先河。在其中，人的

自由的含义也有根本性的变化。人的自由不再像谢林一开始说的那样根植于人的恶，即私己意志对于

普遍意志或理智的颠覆与控制，而是最终变成一种符合理性、普遍意志或善的意志。③

海德格尔在 《德国唯心论的形而上学》中进一步认为，谢林的 “意志形而上学”与尼采的权力

意志形而上学一样，在根本上都是一种现代的主体性形而上学。如果说在尼采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

中，一切存在者的存在都是权力意志 （主体）的意义创造或价值设定的产物，那么在谢林的 “意志

形而上学”或 “关于恶的形而上学”中，人的自主性或精神也具有类似的特征。正如谢林所说，人

之异于非人的自然物就在于，他的根据意志并不是一种盲目的冲动，而是一种具有自主性的私己意

志，它能够并且想要一切非自身之物———无论是其他的自然物、他人还是上帝———都纳入自身的自主

性领域，并且将理性或普遍意志变成自我或私己意志的工具，或者借用尼采的话说，“给生成打上存

在之特征的烙印”④。就此而言，谢林的 “意志形而上学”不仅是自笛卡尔以来直至尼采的现代主体

性形而上学的一个典型代表，而且是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⑤

综合来看，海德格尔认为谢林在 《自由论文》中的哲学思想虽然对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传

统有诸多重要突破，但在总体精神上它仍然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换言之，在他眼里，谢林与黑格

尔、尼采一样，都是哲学的 “第一次开端”的完成者，但不是 “另一个开端”的真正开创者。在

《德国唯心论的形而上学》（１９４１）中，海德格尔甚至不再强调谢林哲学对传统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
突破，而是认为它是对于后者的完成，似乎谢林不再是 “在荷尔德林与尼采之间”，而是与尼采合而

为一了。⑥

０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德］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第３２０页。
同上，第１９２页。
ＫｏｎｓｔａｎｚｅＳｏｍｍｅｒ指出，海德格尔在１９３６年的讲稿中对谢林的 《自由论文》还有很高的肯定，即强调它对传统理性主义形而上

学 （即 “存在－神学”）的突破，但在１９４１年的 《德国唯心论形而上学》中对其则基本持批评和否定态度，认为它是尼采的权

力意志形而上学的准备。（ＫｏｎｓｔａｎｚｅＳｏｍｍｅｒ，Ｚｗｉｓｃｈｅｎ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ｕｎｄ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ｋｒｉｔｉｋ：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ｕｎｄＪａｃｏｂｉ，Ｈａｍｂｕｒｇ：Ｆｅ
ｌｉｘＭｅｉｎｅｒ，２０１５，Ｓ．２６９－２８１．）
［德］尼采：《权力意志：１８８５－１８８９年遗稿》，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３５９页。
关于海德格尔对谢林的意志形而上学和尼采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的比较，参见 ＥｍｉｌｉｏＣａｒｌｏＣｏｒｒｉｅｒｏ，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ｖｅｎｔ：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Ｌｏｎｄｏｎ：Ｂｌｏｏｍｓｂｕｒｙ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２０２０，ｐｐ．２６－３７；ＤｉｅｔｍａｒＫｈｌｅｒ， “Ｋ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ｔｕｎｄＷａｎｄｅｌ：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
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ｅｎｖｏｎ１９３６ｕｎｄ１９４１”，ＤｉｅＰｒｏｔｏｋｏｌｌｅｖｏｎ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Ｓｅｍｉｎａｒｚｕ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ｓ“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ｓｓｃｈｒｉｆｔ”（１９２７／２８），
Ｓ．１８０－１９１．
当然，海德格尔对谢林的 “意志乃是原存在”这一命题的解释受到很多学者的批评。譬如Ｈａｎｓ－Ｊｏａｃｈｉ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指出，海德格
尔误解了原存在 （Ｕｒ－ｓｅｉｎ）在谢林哲学中的含义，原存在只是谢林思考自由和上帝是生成的出发点，而非终极目标；因此像海
德格尔那样把谢林关于自由的哲学思考称为一种意志形而上学，甚至把它同尼采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相提并论，是一种极大的误

解。（ＳｅｅＨａｎｓ－Ｊｏａｃｈｉ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ＤｅｒＵｎｇｒｕｎｄｄｅｒ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ｉｍＤｅｎｋｅｎｖｏｎＢｈｍｅ，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ｕｎｄ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ｔｕｔｔｇａｒｔ－Ｂａｄ：ｆｒｏｍｍａｎｎ－
ｈｏｌｚｂｏｏｇ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９，Ｓ．９－１８．）



存在的接合

四、共识、分歧与对峙

那么，我们该如何评价海德格尔对于谢林 《自由论文》的解释呢？在每一个认真严肃地进行哲

学思考的人看来，哲学思想的历史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进步史。也就是说，后来的哲学家对之前的哲

学家并不具有一种天然的 “进步性”和 “优越性”。就海德格尔与谢林来说，本文首先展示二者在批

评传统理性主义形而上学方面的共识，再指出二者的一些内在分歧。具体地说，海德格尔认为谢林

《自由论文》的突破性在于，他将包括人在内的存在者整体或上帝的存在不是理解为一种现成的存在

者 （如理性），而是强调它们的非现成性或生成性。正因如此，海德格尔同时批评了谢林哲学的不彻

底性，因为它最终依然受限于传统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前提和整体框架，将体系和上帝作为存在者整

体的理性自我实现视为最终的目标。当然，对我们来说，海德格尔对于谢林哲学的解释和评价决不是

一种定论，更不是一种 “终审判决”，毋宁说它只是更深层次地揭示出二者在哲学上的共识与分歧，

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哲学精神的时代命运。

就共识方面说，海德格尔对谢林 《自由论文》的解释尽管带有自己的问题意识和解释意图，但

并没有偏离后者的基本主旨。前文说过，谢林作为一个后康德时代的唯心论哲学家，一方面继承了康

德和费希特的现代主体性哲学传统，将人的自由理解为人作为一个理性主体的自律或自我立法，也就

是个人欲望符合或服从理性的道德法则；另一方面又批评这种现代的主体性或唯心论的自由缺乏实在

或经验的内容，试图以一种斯宾诺莎式的实在论 （即谢林后来所发展的自然哲学）来补充，让这种

唯心论意义的抽象的理性主体的自由获得具体和实在的内容，或者说揭示出这种自由的具体生成。在

这一点上，谢林的哲学意图与黑格尔是一样的，即让唯心论意义的先验主体性获得斯宾诺莎实在论意

义的实体性内容，实现先验哲学的主体性原则和自然哲学的实体性原则的统一。甚至可以说，谢林在

哲学上试图实现自柏拉图以来的西方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终极目标，即将存在者整体的存在看成是一

个自足的理性体系：无论是个别存在者还是存在者整体 （或上帝）都是合乎理性的，都是有存在的

理由或根据。此外，这种理性、理由或根据既是一种对象性的或实体性的存在秩序，又是人作为主体

的一种自我立法或自律能力。

但是，在经历与雅可比关于斯宾诺莎的 “泛神论之争”之后，谢林认识到，唯心论的主体性原

则与实在论的实体性原则的统一或体系并不是直接的或一蹉而就的。换言之，人作为一个理性主体的

自律或自由，并不是从人作为一个自然存在物的状态中自发地、合乎理性地形成的。对上帝来说，也

是如此。上帝作为一个终极的理性、理由或根据体系为其他存在者提供存在之理性、理由或根据，但

上帝从何而来、为什么存在，也需要某种理性、理由或根据。这就涉及到谢林后期所关注的一个核心

问题：“为什么有东西存在，而不是无？”在谢林看来，无论是人还是上帝，都不是一种现成的理性

存在者或实存，而是包含了某种 “不是自身”的状态，也就是 “实存的根据”。在这一问题的视野

下，人的自由的首要含义不是理性的自我立法或自律，或者说不是实存 （普遍意志、爱的意志或理

智）与根据 （私己意志）的统一，而是根据与实存的分裂以及前者对后者的颠覆与控制。

由是观之，谢林在 《自由论文》中揭示出一个被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忽视的维度，即存在的偶然

性或事实性。它先于理性并且不能被理性的充足理由原则所规训，却构成理性和充足理由原则的前提

或 “根据”。在自柏拉图直至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中，这一偶然性或事实性的维度仅仅被视为

理性或存在性的一种缺失，即非存在或无。而谢林通过对人的自由的分析，揭示这一偶然性或事实性

维度即 “恶”具有一种独特的实在性，不能被简单地当成一种 “缺失”或 “无”予以忽略。

无可否认，谢林哲学中的这一维度引起包括克尔凯郭尔、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等后世哲学家的

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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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重视和肯定，谢林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现代生存哲学的源头之一。① 就海德格尔对谢林 《自由

论文》的解释来说，他最强调的也是谢林所揭示的实存与根据之间的 “存在的接合” （Ｓｅｙｎｓｆｕｇｅ）。
在海德格尔３０年代转向时期的哲学语境中，“接合”（Ｆｕｇｅ）一词具有双重含义，它既意味着两个要
素的连接，又可以指这一连接处的缝隙。② 在海德格尔看来，谢林正是通过这种 “存在接合”揭示了

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及其 “充足理由原则”的一个 “缝隙”，而这是理性主义形而上学所不曾追问的一

个核心问题：为什么会有一个符合 “充足理由原则”的存在者整体或世界？更直截了当地说，为什

么会有 “为什么”？在坚持 “存在的接合”这一点上，谢林与海德格尔有着惊人的哲学共识：如果说

对前者来说 “存在的接合”意味着根据与实存的分裂与颠倒，那么在对后者来说它则是指存在者与

存在之间的 “存在论差异”。

然而，无论谢林和海德格尔的哲学包含了何种共识，他们在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则上仍然有着根本

性的分歧。至少就其哲学意图来说，谢林终其一生都与黑格尔一样是德国唯心论乃至自柏拉图以来的

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继承者和完善者，而不是像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等后继者那样是它的颠覆者。谢林

之所以批评自笛卡尔以来直至费希特、黑格尔的现代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并不是要彻底否定和抛弃

它，而是要尽可能地克服它的弊端和困难，使得它从一种 “否定哲学”变成一种真正的 “肯定哲

学”。而海德格尔在哲学上是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直接继承者。按他的诊断，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

义形而上学，尤其是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即海德格尔所谓的现代主体性形而上

学，包含了一种深刻的、内在的困境，这种困境不是谢林的哲学努力所能克服的。这一困境的实质就

在于，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一直以追问 “存在者的存在”之含义为己任，但却最终将

其理解为某种现成的存在者。在海德格尔看来，存在的原初含义是 “涌现”、“成为”、“显现为”或

“给予”，它必然包含了不确定性、可能性、未完成、变化、不可把握，或者说包含了偶然性、事实

性或 “时间性”（瞬间的绽出、涌现、时机化、到时等）。就此而言，存在不可能被人以理性的方式

被认识或把握为某种现成的存在者或对象。质言之，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不可能被消除。

相比之下，谢林虽然揭示了根据与实存之间的分裂和冲突，并且高度肯定了这一分裂与冲突的价

值，但他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限定。首先，谢林认为根据与实存之间的分裂与冲突仅仅发生于人和人

类世界，而不见于作为绝对者的上帝。在上帝那里，根据是自然和直接地服从实存的统治，由此获得

一种完美的统一。只有对人来说，作为根据的私己意志才有可能抗拒普遍意志 （实存、理智或爱的

意志等），甚至颠倒二者的关系。其次，谢林的确认为上帝不是一种抽象的理性存在者，而是包含了

一种内在的生成和冲突，也就是说，上帝是从不是自身的状态 （根据或自然界）生成为自身 （实

存）。但归根到底，上帝自身仍然是一种圆满的统一，而冲突和差异性不过是一种辅助性的生成之动

力。③ 因此，谢林与他所批评的传统理性主义形而上学一样，肯定了体系和统一性对于差异性的统治

地位。就像海德格尔说的，“谢林又落回到西方思想已经变得僵死的传统中，而没有创造性地转化

它”④。无论海德格尔的这一评价对于谢林是否公正，他所强调的谢林与传统理性主义形而上学的一

致性，还是基本符合谢林哲学的意图的。

海德格尔与谢林在哲学上的根本分歧非常清晰地体现于他们对 “实存”和 “非根据”这两个重

２８

①

②

③

④

瓦尔特·舒尔茨在 《德国观念论的终结———谢林晚期哲学研究》一书的最后部分简要地比较了谢林晚期哲学与克尔恺郭尔、尼

采和海德格尔哲学的关系，以及对他们的直接或潜在影响。（参见 ［德］瓦尔特·舒尔茨：《德国观念论的终结———谢林晚期哲

学研究》，韩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第３６４－３８９页。）
海德格尔在 《哲学论稿 （从本有而来）》中特别强调了 “接合”与体系 （Ｓｙｓｔｅｍ）的区别。（参见 ［德］海德格尔：《哲学论稿

（从本有而来）》，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４年，第９９－１０２页。）
海德格尔在１９４１年的 《德国唯心论的形而上学》中更是明确指出，谢林不是从本有 （Ｅｒｅｉｇｎｉｓ）来理解神，即神和人的 “相互居

有”（ｓｉｃｈｅｒｅｉｇｎｅｔ），而是仍然同传统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 （即 “存在－神学”）一样把上帝看成是 “最高存在者”（Ｓｅｉｅｎｄｓｔｅ）。
（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ＤｉｅＭｅｔａｐｈｙｓｉｋｄｅｓｄｅｕｔｓｃｈｅｎＩｄｅａｌｉｓｍｕｓ．ＺｕｒｅｒｎｅｕｔｅｎＡｕｓｌｅｇｕｎｇｖｏｎ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üｂｅｒｄａｓ
Ｗｅｓｅｎ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ｌｉｃｈｅｎ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ｕｎｄｄｉｅｄａｍｉｔｚｕｓａｍｍｅｎｈｎｇｅｎｄｅｎＧｅｇｅｎｓｔｎｄｅ（１８０９），ｈｒｓｇ．ｖｏｎＧ．Ｓｅｕｂｏｌｄ，ＦｒａｎｋｆｕｒｔａｍＭａｉｎ：Ｖｉｔ
ｔｏｒｉｏＫｌｏｓｔｅｒｍａｎｎ，１９９１（Ｇｅｓａｍｔａｕｓｇａｂｅ．ＩＩ．Ａｂｔｅｉｌｕｎｇ：Ｖｏｒｌｅｓｕｎｇｅｎ１９１９

!

１９４４，Ｂｄ．４９［ＧＡ４９］），Ｓ．１３９．）
［德］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第３２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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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概念的不同看法。首先，就 “实存”而言，谢林在 《自由论文》中更多地强调它是一种普遍意志、

理智、光亮或爱的意志，而非简单的 “成为自身”。所谓上帝获得实存，无非是说上帝通过理智或爱

的意志克服并且统一了根据 （私己意志或黑暗），并由此成为自身。海德格尔在解释实存的含义时则

仅仅强调 “成为自身”的一面，有意忽略了理智或爱的意志这一更重要的一面。但假如实存仅仅是

成为自身，那么它就不可避免地被生存论化，也就是说，变成海德格尔在 《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

此在之存在、“站出来”。海德格尔的这一解释虽然不符合谢林的原意，但也揭示了他们在哲学上的

深刻分歧：对谢林来说，“成为自身”就是成为一个真正的、具有实在内容 （根据或私己意志）的理

性存在者；对海德格尔来说，“成为自身”就是向着存在的自身筹划与决断。

其次，“非根据”的概念是谢林在 《自由论文》的最后引入的。谢林用这一概念来意指一种先于

根据与实存之区分的纯粹 “无差异性，”由此尽可能避免一种根据与实存的二元论误解。但是，对于

“非根据”的具体含义，谢林并没有做清晰和充分的解释。综合 《自由论文》的整体思想语境，并且

考虑到谢林将意志视为一切存在者的 “原存在”，我们可以将 “非根据”看成是一种原始意志，它首

先分化为一种根据 （私己意志），并从根据中进一步分化出实存 （普遍意志、爱的意志或理智），最

后实现根据与实存的完美统一。① 简言之，这就是上帝的自身生成、创造或启示的过程。按照这一理

解，从非根据到根据和实存、再到根据和实存的最终统一，就是上帝自身生成、创造或启示的过程，

这一过程也是一个理性的或符合充足理由原则的过程。非根据虽然不是理性，但仍然可以被看成某种

前理性的东西，并且有待于实现为理性。换句话说，在作为原始意志的非根据和作为终极理性存在者

或实存者的上帝之间，并没有断裂。

海德格尔对于 “非根据”的看法与谢林截然不同。对他来说，“非根据”就是纯然的无缘无故，

纯粹的偶然性或事实性。无论是一般意义的存在者之存在，还是人作为此在的存在，甚至连作为传统

形而上学的第一原则的 “充足理由原则”或 “根据律 “，都是一种纯然的无缘无故，或者说是一种

纯粹的偶然性或事实性。假如我们一定要问 “为什么有东西存在，而不是无”，那么唯一的答案只能

是：这就是一个纯然的事实性，是 “非根据”，没有 “为什么”。从非根据到根据的 “建基”

（Ｇｒüｎｄｕｎｇ）是一种跳跃和决断，而不是一种理性的生成。为了说明这一点，海德格尔在６０年代发表
的 《根据律》一书中引用了１７世纪诗人西里修斯 （ＡｎｇｅｌｕｓＳｉｌｅｓｉｕ）的一首诗：“玫瑰是没有为何的；
它绽放，因为它绽放；它并不留意它自身，也不问，人们是否看到它。”②

五、结　　论

谢林的 《自由论文》在某种程度上构成后期谢林与后期海德格尔的哲学思考的一个共同出发点

和对话平台。在 《自由论文》之后，谢林后期哲学思考的主要意图之一就是揭示出 （作为绝对者的）

上帝在前理性、前哲学甚至前文明的神话中的生成史。这一生成史虽然并不符合一种黑格尔式的理性

辩证法或逻辑，但也不是与理性完全无关，更不是与之相悖。谢林的这一哲学思考方向显然是试图对

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尤其是自笛卡尔以来的现代理性主义形而上学做一种彻底的改

造，将它从一种抽象和空洞的 “否定哲学”变成一种有血有肉的 “肯定哲学”。

但在后期海德格尔的眼里，谢林的这种改造显然是徒劳无益的。自 《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

这部讲稿发表之后，海德格尔继续对包括谢林在内的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做一种彻底的拆解，并由此

提出西方哲学的 “第一次开端”和 “另一次开端”的著名区分。如果说哲学的 “第一次开端”的标

志是希腊人对于 “有什么存在”（Ｗａｓｉｓｔ）这一主导问题的发问，由此开始了西方形而上学的历史，

３８

①

②

Ｈａｎｓ－Ｊｏａｃｈｉｍ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将谢林的非根据 （Ｕｎｇｒｕｎｄ）在哲学史上追溯到波墨 （Ｂｈｍｅ）的神秘主义、“灵知派”（Ｇｎｏｓｔｉｋｅｒ）的深
渊 （Ａｂｙｓｓｕｓ）和灵知 （Ｇｎｏｓｉｓ），并且最终追溯到柏拉图的原初质料概念。（ＰｅｔｅｒＤｅｗｓ，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ｓＬａｔ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ｉｎ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Ｈｅｇｅｌ，ＮｅｗＹｏｒｋ，ＮＹ：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２３，ｐ．９４．）
［德］海德格尔：《根据律》，张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１１０－１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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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它的终结则是尼采的权力意志形而上学。谢林尽管对这一形而上学历史有深刻的反思和批评，但

在根本上仍然局限于 “第一次开端”的视域之中。相比之下，西方哲学的 “另一次开端”首先意味

着对 “第一次开端”的拆解，并从这种拆解中揭示出 “存在的历史”。人关于存在的一切思考和行

动，甚至对存在的遗忘，都属于这一 “存在的历史”。①

那么，海德格尔后期真的与谢林彻底分道扬镳了吗？在马库斯·加布里尔 （ＭａｒｋｕｓＧａｂｒｉｅｌ）等
很多学者看来，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加布里尔指出，海德格尔和谢林都是以一种非传统形而上学的方

式揭示出 “不可预思之物”。海德格尔在荷尔德林的诗歌等文学和艺术作品中探究这种 “不可预思之

物”，谢林则是诉诸神话和启示。② 尽管谢林的后期哲学思考显然更加具体、充实和饱满，而海德格

尔后期的思考显得比较抽象和玄虚。

我们无法断定海德格尔后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后期谢林哲学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正如

《自由论文》构成谢林从前期哲学向后期哲学转变的标志，海德格尔对谢林 《自由论文》的解读也构

成他后期的 “存在史”思考的开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海德格尔对谢林的解读包含了何种误解，

这种误解式的理解都构成海德格尔后期哲学思考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分。海德格尔在 《谢林：

论人类自由的本质》一书说过一句经典名言：“最伟大的思想家根本就不可能相互理解，因为他们各

自以其独特的伟大之处的形态意愿同样的东西。”③ 或许，用这句话用来概括海德格尔对于谢林 《自

由论文》的理解 （或误解）再合适不过。

（责任编辑　行　之）

４８

①

②

③

有关海德格尔对西方哲学的两次开端 （即 “第一次开端”和 “另一次开端”）的思考，以及他对谢林哲学的阐释之间的关系，参

见 ［德］劳赫·胡恩：《海德格尔与谢林的哲学对话》，庞昕译，《社会科学家》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张柯：《形而上学之极限与另
一开端之预示———论海德格尔对谢林 〈自由论文〉的定位与根据》，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８年第５期；Ｅｍｉｌｉｏ
ＣａｒｌｏＣｏｒｒｉｅｒｏ，Ｔｈｅ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ｖｅｎｔ：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ｐｐ．２６－３７．
ＭａｒｋｕｓＧａｂｒｉｅｌ，“ＵｎｖｏｒｄｅｎｋｌｉｃｈｅｓＳｅｉｎｕｎｄＥｒｅｉｇｎｉｓ：ＤｅｒＳｅｉｎｓｂｅｇｒｉｆｆｂｅｉｍｓｐｔｅｎ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ｕｎｄｂｅｉｍｓｐｔｅ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ＤｉｅＰｒｏｔｏｋｏｌｌｅ
ｖｏｎＭａｒｔｉｎＨｅｉｄｅｇｇｅｒｓＳｅｍｉｎａｒｚｕＳｃｈｅｌｌｉｎｇｓ“Ｆｒｅｉｈｅｉｔｓｓｃｈｒｉｆｔ”（１９２７／２８），Ｓ．１１０－１１２．
［德］海德格尔：《谢林：论人类自由的本质》，第２３页。



上帝与撒旦之间

———康德对人的道德地位之研判

刘凤娟

【摘要】康德将人的道德奠基于其纯粹理性中，从中确立了人们自行改恶向善的逻辑前提。但人的理性具

有上帝理性和魔鬼理性所构成的参照系，从而使人被看作上帝和魔鬼之间的居间存在者。其道德完善的极

致不可能使其成为像上帝那样的神圣存在者，其道德堕落的极致也不可能使其成为像撒旦那样的邪恶存在

者。康德哲学中三种理性概念的对比，为人的居间性道德地位提供了直接的理论依据，而哲学史上的多种

论点则为他提供了如此判定的思想基础。

【关键词】康德；上帝；撒旦；道德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３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８５－０８

作者简介：刘凤娟，河南新乡人，哲学博士，（广州 ５１０６３１）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康德与狄尔泰历史哲学比较研究”（２３ＢＺＸ０６４）

康德对人的道德地位的判定既具有其自身哲学思维的特质，也带有思想史的背景。他将人的道德

地位奠定在人类纯粹理性之上，但同时也为此设定了上帝的绝对完善性的道德地位和魔鬼 （撒旦）

的完全恶意的道德地位，作为人的两个参照系。人是上帝和撒旦之间的居间存在者，其道德完善的极

致也不可能使其成为上帝那样的神圣存在者，其道德败坏的极致也不可能使其成为撒旦那样的魔鬼般

的存在者。这两个极端都是人不可能达到的。这种道德生存空间基本上符合 《圣经》中的经典描述，

但康德赋予人以改恶向善和自力赢取上帝拯救的能力，这与基督教思想史上，尤其是奥古斯丁－路德
主义传统的观点又具有本质区别。

学界对康德道德哲学的主流研究视角是就人而论人，较少从人与其他理性存在者的对比中突出其

道德地位①。这就难以打开其道德哲学的广博的思想背景和纵深性的精神实质。本文的写作意图是，

从比较视角中揭示康德哲学中人的这种居间性的道德地位，并挖掘上述三种理性存在者在道德地位上

的区分的根本原因。文章将从以下几个部分展开论述：首先区分康德哲学中存在着的三种理性概念，

即上帝理性、人类理性、恶意理性；其次对比人与上帝、魔鬼的道德地位，揭示人为什么无法成为像

上帝那样的神圣存在者，也不会堕落成像撒旦那样的魔鬼；最后阐明康德对人的居间性道德地位的研

判的思想史背景。

５８

① 在这种比较研究视角中，舒远招和刘作的最近研究成果可作为重要参照。 （参见舒远招： 《神圣存在者是 “有限的”吗？———

〈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的一个问题》，《哲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４期；刘作：《如何理解康德的 “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２期。）此外，康德也将人界定为动物和上帝之间的居间性存在者，但这种存在者等级不
能精确划定人的道德浮动的空间，因而不能作为人的道德地位的参照系。毕竟存在者的等级系统和道德的参照系统是两种不同序

列，后者可以作为独立主题来研究。所以，本文不是在存在巨链中思考康德对人的道德定位，而是在极善和极恶两极端之间思考

它，并在探讨其思想渊源时，同时寻找善恶这两种元素的思想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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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种理性概念

康德哲学中的理性概念并非仅仅指人类理性，他也将上帝看作是理性存在者，甚至偶尔提到一种

仿佛是恶意的理性，但这三种理性之间具有本质区别。人、上帝、魔鬼的道德地位正是基于其各自的

理性概念之上，因此要在上帝和魔鬼的参照系中澄清人的道德地位，首先就需要对这三种理性概念进

行阐明。

康德论述的最多的是人的理性，他也是在与这种理性的对比中设定上帝和魔鬼的理性的。《纯粹

理性批判》中将先验宇宙论的自由概念的内涵具体地表达在人的理性能力上，这构成人们在其他文

本中对人的理性能力甚至其他理性存在者的理性能力的理解的基础。在这里，康德指出：“通常仅仅

只是通过感官而知道整个自然的人，也通过单纯的统觉来认识他自己，也就是在他根本不能归于感官

印象的那些行动和内部规定中认识自己，他对他自己来说当然一方面是现相 （Ｐｈｎｏｍｅｎ），但另方
面，亦即就某些能力而言，则是一个单纯理知的对象……我们把这些能力称之为知性和理性。”① 人

在统觉中认识到的他自身的理性能力就是一种绝对自发的因果性能力，康德将这种能力叫做自由的。

理性作为一种自发的因果性能力，其作用结果必然显现在现象中。理性在现象中的结果就是人的

经验性行动：“理性在对这些行动的关系中能够拥有原因性；因为舍此，理性就不会指望从自己的理

念得到在经验中的结果了。”② 而理性在引发行动时，本身并不受时间条件的制约。康德这样描述其

作用方式：“如果理性可以对现象具有原因性，那么它就是这样一种能力，通过它，诸结果的一个经

验性的序列的感性条件才首次开始。因为处于理性中的这个条件不是感性的，因而本身并不开始。”③

按照这里的描述，理性不是直接地在现象中造成一个结果，或者说，理性与其引发的行动结果之间并

不是直接相连的，而是还有中间的环节。理性是先造成一个经验性序列的感性条件，然后再由这个感

性条件引起一个行动。所以，理性引发的是一系列的结果，而不只是一个作为最终结果的行动。但

是，由于理性的起始作用不受时间制约，在现象中作为其结果的这个经验性序列就不是从理性的起始

因中开始的：“在理性本身中并没有开始任何东西。”④ 这样一种作用方式就将理性表征为一种绝对自

发的、理知的作用因，其结果则是一个经验性的序列，行动是这个序列上的最后的现象。

需要强调的是，按照上述方式发挥作用的理性主体是 “和自然一起被啮合在一切自然行动的不

可分离的依赖关系中”⑤。也就是说，拥有理性能力的主体不是生存在理知世界的超验存在者，而是

同样生存于感官世界中。理性作为一种理知能力只是 “那种在一个感官对象上本身不是现象的东

西”⑥。拥有理性能力并不使人脱离于感官世界，反而能够使之在感官世界中产生各种自由行动。

但与人这样的自由的理性存在者不同的是一种绝对必然的存在者。康德指出：“在自由那里作为

原因的物本身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ｐｈａｅｎｏｍｅｎｏｎ）毕竟还是属于条件序列的，而只有它的原因性被设想为理知
的，但在这里，必然的存在者必须完全在感官世界的序列之外 （作为 ｅｎｓｅｘｔｒａｍｕｎｄａｎｕｍ）并单纯从
理知上来设想。”⑦ 与人相比，这样的存在者连同其能力必须全部都被设想为理知的，因而这个存在

者本身只能被设想为存在于理知世界，而不是感官世界。人的理性能力毕竟还是能够在现象界实际地

引出经验性行动的，但必然的存在者不能被看作是现象中行动的实在原因。这种存在者也并没有和经

验性的序列啮合在一起，而是相分离的。一个完全处在理知世界的存在者如果在现象中引起一个结

果，这就会被叫做 “无中生有”或 “创造”。康德明确指出：“创造作为事件在现象中是不能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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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３７页。
同上，第３３８页。
同上，第３３９页。
同上，第３４０页。
同上，第３３６页。
同上，第３３３页。
同上，第３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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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单是它的可能性就已经会取消经验的统一性。”① 所以，绝对必然的存在者与感官世界中经验性

事物的关系不是实在的，而只是观念上的。

这样一种观念上的联结就适合于上帝和感官世界的关系。在康德哲学中，上帝也被看作是理性存

在者，甚至有时候直接被叫做 “理性”②。但上帝的理性不能被设想为像人类理性那样可以在现象中

引起经验性的序列和实在的变化，因而上帝并不具有与现象的实在的因果联系。在这种意义上，上帝

的理性是比人类理性更为抽象的一种概念。上帝在单纯理知世界的活动 （如创世、对始祖的堕落的

惩罚等）都不能按照感官世界中依赖于时间的变化事件来理解，而是只能被思维的抽象事件。

此外，上帝也被设想为立法者。上帝的立法和人的立法对应着上述两种理性概念。上帝是目的王

国中 “不服从另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意志”③ 的完全独立的立法者，也是伦理共同体中能够将所有具有

善良意念的人联结在一起的 “公共立法者”④。但上帝的立法和人的立法具有本质区别：前者就是

《圣经》中与上帝同样原始的道，它涵盖世界万物，没有具体内容和指向；后者就是上帝的道在人类

情境中的呈现，即定言命令式，它表达的是人类理性与其自由任性之间的强制性关系，因而具有实质

性内容。上帝理性的立法是如此抽象，以至于感官世界的人不可能按照其法则的表象来行动。而人类

理性的立法包含的是 “要只按照你同时能够愿意它成为一个普遍法则的那个准则去行动”⑤ 的命令，

它命令的对象就是任性，人可以按照这种法则的表象而行动。因此，上帝理性是无法设想它在感官世

界有什么行动结果的，但人类理性却可以通过实质性地规定任性而引出行动。

与上帝的理性同样抽象的还有一种仿佛是恶意的理性，后者是魔鬼身上的理性。康德在谈到人的

道德上的恶的根据时曾指出：将感性作为其根据，所包含的东西就会太少了，因为这会把人降格为单

纯的动物性存在者。而将一种仿佛是恶意的理性作为其根据，所包含的东西就太多了，因为这会把人

等同于魔鬼般的存在者。康德在这里用了 “仿佛是恶意的理性” （ｇｌｅｉｃｈｓａｍｂｏｓｈａｆｔｅＶｅｒｎｕｎｆｔ）的说
法，他也在涉及魔鬼及其道德状态的语境中经常使用 “仿佛”这个词⑥。这大概是一种假设，一方面

提醒读者人的理性与魔鬼的理性毕竟是不同的，另一方面表明这种恶意的理性在人类社会中并不真的

存在。康德将这种理性叫作 “绝对恶的意志”，这种意志会把 “与法则本身的冲突”作为其行为动

机⑦。对此，他的进一步解释是，恶意在严格的意义上 “是指一种把恶之为恶作为动机纳入自己的准

则 （故而这准则是魔鬼般的）的意念”⑧。

人的理性，当我们将其当作一种实践理性时也可以被叫做意志⑨。但人的意志在制定其行为准则

时，无论如何不会将恶之为恶的动机包含在其中。康德在 《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区分了人的

三种趋恶的倾向：人的本性的脆弱、心灵的不纯正以及人心的恶劣。恶的倾向也是一种准则，是每个

人在制定其具体行为准则时所遵循的最高准则。但在每一种情况下，都还存在着人们把道德法则纳入

其准则的活动。而在魔鬼般的意志中，其准则是完全 “摆脱了道德法则的”。康德认为 “设想自己是

一个自由行动的存在者，同时却摆脱适合于这样一种存在者的法则 （道德法则），这无非是设想出一

个没有任何法则的作用因……而这是自相矛盾的”。瑏瑠 在康德这里， “因果性的概念带有法则的概

念”瑏瑡。既然理性被界定为一种绝对自发的因果性能力，那理性同时就是一种立法能力，不带有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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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第１４３页。
参见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１８页。《康德著作全集》
其他卷均引自此版。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４卷，第４４２页。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第９９页。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４卷，第４２８页。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第３５页。
同上，第３５页。
同上，第３７页。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５卷，第５９页；《康德著作全集》第４卷，第４１９页。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第３５页。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４卷，第４５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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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性概念肯定是不能相容于其哲学语境的。

实际上，魔鬼的理性概念与上帝的理性概念都是有问题的。前者是无法则却有行动的能力，后者

是有法则但不产生行动的能力，因而都不符合 “理性”的原初含义，即绝对自发的因果性能力。因

为在理性的原初含义中，确立法则和从法则中引出作为现象的行动是两个必不可少的要素。这表明康

德就是在人类情境中描述理性概念的。但这并不影响他将魔鬼的理性和上帝的理性作为并不存在于人

类社会的抽象概念设定下来，这些抽象的理性存在者在单纯观念上仍然有助于读者理解人的道德地

位。它们可以构成一种道德参照系的两个极端，用以凸显人的居间性地位。接下来，笔者就具体阐明

人相对于上帝和魔鬼的这种居间性道德地位。

二、人与上帝、魔鬼的道德地位之对比

在康德哲学中，人具有一种居间性的道德地位。其道德完善的极致无法达成作为善的原型的上帝

的位置，其道德堕落的极端也无法到达像撒旦那样的魔鬼的位置。当然，康德有时也将天使德性和魔

鬼恶习作为两个极大值的理念，“用于比较道德性程度的标准”①。但他在描述天使的道德状态时又经

常引用哈勒 “天使没有意志”② 的说法，以此表明天使在本性上永远不受诱惑的含义。这种不受诱惑

不是因为其意志力的强大，而是因为它们根本没有意志。而没有意志的理性存在者很难在严格意义上

探讨其道德状况，因为道德就存在于意志对理性及其普遍法则的关系中。在此意义上，康德说人的德

性 “作为理想如此光辉灿烂，以至于它在人的眼里似乎使永不被诱惑犯罪的神圣本身也黯然失色”③。

因此，康德在其他文本中仍主要将上帝作为道德的原型加以描述。

在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康德将上帝确立为善的原型：“人们能够给道德出馊主意的，也

莫过于想从实例中借来道德了。因为每一个表现给我的道德实例，本身都必须事先按照道德性的原则

来判断……即便是福音书中的圣者，在人们把他认做圣者之前，也必须事先与我们对道德完善性的理

想进行比较；关于自己他也说道：你们为什么把 （你们看到的）我称为善的？除了 （你们看不到的）

惟一的上帝之外，没有谁是善的 （善的原型）。”④ 上帝作为善的原型，其立法就成为其他一切理性存

在者的道德地位的判定标准。

但上帝的立法还是太抽象了，康德通过各种方法使它对普通大众变得直观化。《道德形而上学的

奠基》第２章将人类情境中的道德法则表述为定言命令式，并推演出该命令式的各种变形公式，这
些公式的根本作用在于 “使理性的一个理念更接近直观”⑤。在 《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康德

将适合于人类情境的善的原则 （道德法则、定言命令式）拟人化为耶稣的概念，这也是一种直观化

的措施。耶稣在这里被看作是纯粹的道德榜样，而榜样的价值在于 “使法则所要求的东西的可行性

不受怀疑，它们使实践规则更为一般地表达的东西变得直观，但绝不给人以权利把它们存在于理性中

的真正原型置之一旁”⑥。所以，康德并不提倡模仿榜样以促成道德完善，至少并不完全赞同这一点。

在人、耶稣、上帝的关系中，康德将耶稣理解为一种中介：“他的理念出自于上帝的本质”，“只

有在他身上，并且通过接受他的意念，我们才能够希望 ‘作上帝的儿女’。”⑦ 人的道德完善能够达成

的极致不是上帝的抽象的善的原型，而是耶稣身上的 “处于道德上的彻底完善状态的人性 （一般有

理性的世俗存在者）”⑧。为此，耶稣这一形象必须向人们展示通过自身努力而成就道德完善的实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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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第４７２－４７３页。
参见同上，第６４、４０９页。
同上，第４０９页。这里的神圣本身就是指天使，康德在本页的脚注中引用了哈勒对天使的描述。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４卷，第４１５页。
同上，第４４４页。
同上，第４１６页。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第６０页。
同上，第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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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亦即证明道德法则的可行性。他不能是一个像天使那样的根本不可能受诱惑的存在者，而必须

是具有 “人的本性的所有软弱性”①。因为一个天生纯洁的、不可能越轨的存在者 “与自然的人的距

离由此又变得如此无限大，以至那个神性的人对于自然的人来说，再也不能被当做榜样”②。而 “耶

稣作为人类道德榜样具有属人性”③。康德在这里实际上将耶稣诠释为神性和人性的结合体，而不是

将其 “神性和人性如何结合”④ 看作成问题的。

康德之所以不直接将上帝作为人的道德榜样，是因为它与人的距离是无限大的。上帝自己无法成

为道德法则的 “可行性和可达到性的证明”⑤。只有一个与人一样具有软弱性、具有同样的苦难和自

然偏好的理性存在者，并且只有当他向人展现他对趋恶的倾向的抗争的胜利时，人们才能信服道德法

则，才能相信自己也有能力战胜同样的趋恶的倾向。因此，每个人必须也能够在自己身上为耶稣的理

念提供一个榜样，那就是自己成为像耶稣这样的存在者。在这种意义上，人类理性中的耶稣理念而不

是上帝理念，适合成为定言命令式之可能性演绎的关键。它涉及 “意志如何自愿服从法则的问题”⑥，

这个问题的解决在于作为一种纯粹榜样的耶稣理念 “生动地展示道德意向时使人注意到意志的纯洁

性”⑦，并同时向人们展示了道德法则的可行性和可达到性。

耶稣的可达到性与上帝的不可达到性决定了为人的道德地位确立终极标准的只能是上帝，而不是

耶稣。因为耶稣的道德地位和形象也需要借助上帝的 “道 （生成！）”⑧ 才能被理解。而由于人的自

由任性具有向善和堕落两种可能性，他也为人的恶行确立了一个终极的底线，即魔鬼的恶意。

康德在１７８５年的 《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有这样的表述：“任何人，哪怕是最坏的恶棍，只

要他在通常情况下习惯于运用理性，当我们向他举出心意正直、坚定地遵守善的准则、同情和普遍仁

爱 （为此还与利益和适意的巨大牺牲相结合）的榜样时，他都不会不期望自己也会这样思想。”⑨ 这

处文本表明，康德并不将人看作是完全败坏了的。这个观点延续到其哲学生涯的晚期，在１７９４年的
《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他更明确地描述了人相对于魔鬼的道德地位：“无论以什么样的准则，

人 （即使是最邪恶的人）都不会以仿佛叛逆的方式 （宣布不再服从）来放弃道德法则”，而魔鬼则是

要 “在自身中清除法则本身的威望，并且否定出自法则的责任似的”瑏瑠。法则是理性的精神实质，也

是上帝对其他一切理性存在者的规定的实质。一种主动摆脱道德法则的约束的存在者 （魔鬼），实际

上就是要摆脱上帝的规定的存在者。这是一种极端的恶，一种并非属人的恶。

在 《哲学的宗教学说讲义》中，康德也提到这种极端的恶。他明确指出了这种恶的概念的作用：

“当我们思考最高程度的恶时，我们将其设想为没有悔恨或诱惑而在恶中得到满足的直接的偏好，并

且不考虑利益和好处，仅仅因为它是恶的而实施它。我们形成这个理念是为了根据它来规定中等程度

的恶。”瑏瑡 这里的 “仅仅因为它是恶的而实施它”，类似于 《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的 “把恶之

为恶作为动机纳入自己的准则”。这种极端恶的概念就像绝对善的原型那样同样是一个理念，是人无

法达致的。康德并不会去证明这种恶的客观实在性，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物来表明人的恶的程度。

按照康德的思路，人并非像魔鬼那样彻底败坏，而是仍有向善的余地：“人却被看做是通过诱惑陷入

９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第６３页。
同上，第６３页。
舒远招：《神圣存在者是 “有限的”吗？——— 〈道德形而上学〉德性论导论中的一个问题》，《哲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４期，第１１８
页。

刘作：《如何理解康德的 “有限的神圣的存在者”？》，《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２年第２期，第１４７页。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第６４页。
刘凤娟：《作为纯粹榜样的第三者———定言命令式何以可能的非逻辑化路径》，《道德与文明》２０２１年第３期，第１１１页。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５卷，第１６８页。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第６０页。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４卷，第４６２页。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第３５页。
ＩｍｍａｎｕｅｌＫａｎｔ，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ｎｄ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ｔｒａｎｓ．ａｎｄｅｄ．ｂｙＡｌｌｅｎＷｏｏｄａｎｄＧｅｏｒｇｅＤｉＧｉｏｖａｎｎｉ，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３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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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从而不是从根本上 （甚至就向善的最初禀赋而言）败坏了的，而是还能够改善的，与那个引

诱他的精灵截然不同。那精灵并不能指望借口肉体的诱惑来减免自己的罪孽。因此，对于虽然心灵败

坏，但却总还是具有一个善的意志的人来说，还留存有希望，返回到他曾经背离的善。”① 对此，庞

思奋 （ＳｔｅｐｈｅｎＲ．Ｐａｌｍｑｕｉｓｔ）认为，“对作为一个不具有道德改善能力的精灵的恶的起源的描述，揭
示了我们人类是能够对我们的恶 （这种恶腐蚀我们的本性）的转变有所作为的”②。这种解读暗含了

魔鬼与人的道德地位的对比。具有中等程度的恶的人并未在其理性中清除道德法则的权威，这是其向

善的希望之所在。即便人生而具有趋恶的倾向，但其原始的向善的禀赋终究能够战胜这种恶的倾向，

使人成为像耶稣那样善良的理性存在者。而魔鬼由于已经没有了对法则的敬重甚至敬畏，也就失去了

重归于善的种子。

按照上述分析，人和魔鬼的本性的构成是根本不同的。人的本性中同时具有向善的禀赋和趋恶的

倾向，这是一种内在矛盾的人性。正因为这种内在矛盾性，无论是个体还是人类整体都可以在时间中

逐渐地去恶向善。这种矛盾可以被理解为人的道德完善的驱动力。而对魔鬼来说，他的本性中仅存的

恶意无法使其实施任何向善的活动。

作为参照物的魔鬼般的恶，也可以解释恶的起源问题。由于人的恶无论如何都不是完全败坏了

的，那就 “不存在可理解的根据来说明我们道德上的恶最初可能是从哪里来的。———这种不可理解

性，连同对我们族类的恶劣性的进一步规定，《圣经》是以讲故事的方式表述出来的。它虽然把恶提

前到世界的开端，但毕竟没有把它放在人里面，而是放在一个最初具有高贵规定性的精灵里面”③。

康德多次提到的这种恶的精灵就是撒旦。这里暗示的是他对 《圣经》中始祖堕落的故事的解释，即

撒旦诱惑人堕入罪恶。在他看来，恶的最初开端只能以这种讲故事的方式置于撒旦身上。人并非原初

就是恶的，只是被诱惑着堕入恶的。在这个故事中，魔鬼的恶与人的恶的等级得到明确区分：人堕落

的极致不是变成魔鬼，而是 “成为人”，即从单纯受上帝约束的动物性存在过渡到自由行动的人性。④

康德在 “论人的本性中恶的起源”这一章结尾提到这个恶的精灵，一方面是为了说明恶的外部

来源，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人和这个精灵的道德地位之间进行对照，即表明前者具有向善的可能性，

后者不再有向善的希望。在这点上，帕斯特纳克 （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Ｒ．Ｐａｓｔｅｒｎａｃｋ）认为，“这个诱惑人的精
灵就可以被看作是我们内心的某种东西”⑤。这种观点是不准确的，它容易模糊人性内部善与恶的地

位差异。在康德这里，善的禀赋才可以被看作是人性内部原始的属性，恶的倾向只是附着在任性的道

德能力上的属性。⑥ 这种 “附着”的地位呼应了恶的外部来源的说法。

按照康德对人的道德地位的如上设定，人始终只能是人。人的道德完善的极致不可能成为上帝，

只能成为像耶稣那样的圣人。人的道德堕落的极致也不可能成为魔鬼，只能达成善恶共存的人性。上

帝和魔鬼实际上是人无法达到的两个极端，人是在它们之间的居间性理性存在者。

三、人的居间性道德地位的思想史背景

康德对人的居间性道德地位的描述有两种思想资源，一种是古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中

形式和质料的学说，另一种是奥古斯丁－路德主义和佩拉纠－伊拉斯谟主义关于自由意志的学说。前
者为康德的立场提供了客观性的善恶两极的参照系，后者为人在善恶两极之间的自由选择提供主体性

的思想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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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第４４页。
ＳｔｅｐｈｅｎＲ．Ｐａｌｍｑｕｉｓｔ，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ｙｏｎＫａｎｔｓ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ｗｉｔｈｉｎｔｈｅＢｏｕｎｄｓｏｆＢａｒｅＲｅａｓｏｎ，Ｃｈｉｃｈｅｓｔｅｒ：ＪｏｈｎＷｉｌｅｙ＆Ｓｏｎｓ，
Ｉｎｃ．，２０１６，ｐ．１１９．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第４３－４４页。
参见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８卷，第１１８页。
［美］帕斯特纳克：《〈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中的康德》，刘凤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２年，第１３３页。
参见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第３０页。



上帝与撒旦之间

古希腊形而上学中的典型思维方式是将存在看作高于非存在，将理念看作高于可感事物，将形式

看作高于质料。这种思想在亚里士多德哲学中演变为纯形式和纯质料之间的对立，他将纯形式理解为

“某种永恒的、不运动的实体”①。这是一种自身不运动但能够使其他事物运动起来的第一推动因：

“既然被运动的东西又运动是一种居间者，那么某种不被运动而运动的东西，就是永恒的、实现的实

体。”② 质料则是作为潜能而存在的，并且是作为承受运动的、可变化的事物而存在，“万物就从潜在

的存在变化为实现的存在”③。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将不动的推动者、纯形式叫做努斯、善、神。这一

点为基督教哲学中将上帝解释为一切事物 （包括人）的创造者和目的因奠定了理论基础，也为道德

哲学中上帝与人的关系问题提供了思想背景。而质料或潜能则作为朝向纯形式运动变化的载体为恶的

理论奠定了基础。

普罗提诺按照古希腊的这种形而上学思想将恶界定为形式的缺乏： “善者是形式，恶者不是形

式，而是形式的缺失”，善 “完美自足，无所缺乏，是万物的尺度和界限”，“如果缺乏善就是看见黑

暗并与黑暗为伍的原因，那么灵魂的恶就存在于这种匮乏 （或黑暗）中，这恶是原初的恶”。④ 奥古

斯丁在 《上帝之城》中明确将恶理解为 “善的欠缺”⑤。善的缺乏的界定在基督教哲学中经由奥古斯

丁的诠释成为影响至深的人性学说，古希腊的客观主义的形而上学和宇宙论也逐渐演变为人性学说的

思想渊源。人的居间性的道德地位实际上对应于处在纯形式和纯质料之间的实体，它们是形式和质料

的统一体。

康德对上帝及其普遍法则的界说可以从亚里士多德的纯形式角度被理解，只是康德尤其强调这种

法则精神在其道德哲学中的核心地位。如果说纯形式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还只是一种抽象的努斯或世界

第一推动因，在康德这里则演变为普遍的道德法则。这也是康德对 《约翰福音》（１：１）中 “太初有

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一经文的解释。而运用于人类情境的道德法则 （定言命令式）则是

上帝之道的具象化。按照这种思路，那种主动放弃道德法则，完全蔑视法则权威的魔鬼般的存在者则

类似于亚里士多德的纯质料，并成为人性的底线⑥。魔鬼身上的仿佛是恶意的理性就存在于他对道德

法则这种纯形式的主动背弃中，这种完全缺乏形式的存在者就是造成人身上的恶的外部原因。在上帝

和魔鬼之间的理性存在者是那种虽然具有形式 （道德法则），但法则自身并不足以规定其意志的人。

人性中的恶不在于对道德法则的放弃或摆脱，而在于未能将之作为唯一的和充足的动机纳入其每个具

体的行为准则。毋宁说，道德法则在人的行动中仍然是起一定作用的，毕竟 “道德法则是借助于人

的道德禀赋，不可抗拒地强加给人的”⑦。并且，道德法则的动机力量最终必定超越一切其他的非道

德的动机，成为意志的充分的规定根据。这就是善的原则对恶的原则的战胜，或者形式对质料的战

胜。这种善恶价值观的取舍是潜藏在古希腊以来的形而上学中的。

古希腊的形式与质料学说为康德道德哲学中上帝和撒旦之间的善恶两极参照系提供了思想背景。

但人在善恶的张力中仍然需要自负其咎甚至自行向善。为后面这种思想提供基础的是奥古斯丁－路德
主义甚至佩拉纠－伊拉斯谟主义的自由意志理论。

奥古斯丁－路德主义在解释恶的原因时将其追溯到人的自由意志上。奥古斯丁首先肯定人是拥有
自由意志的，并且能够出于自由意志而行动。这行动尽管在上帝的预知之中，但仍不能让上帝为其结

果负责。因为 “无论是高于我们的，或低于我们，或与我们平等的，都不能强迫我们犯罪，而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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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４９页。
同上，第２５１页。
同上，第２４３页。
［古罗马］普罗提诺：《九章集》上册，石敏敏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７４、７５、７９页。
［古罗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庄陶、陈维振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１９５页。
奥古斯丁也从形式的缺乏的角度解释魔鬼的堕落：“使恶天使不同于好天使的，不是他们的本性而是一种反常或缺陷。”（［古罗

马］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１９４页。）
［德］康德：《康德著作全集》第６卷，第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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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凭自己的意志犯罪”，“虽然上帝预知那些人凭自己的意志要犯罪，他却并不强迫人犯罪”。① 表面

上看，奥古斯丁给予人的自由意志以主体性的地位，但这种主体性只是其罪恶的责任者，而不能成为

其自行向善的依据。人的向善需要借助上帝的恩典：“倘若恩典不给予人，人就只会在堕落的路上愈

走愈远，自由意志不仅不能抬升他们，反而会加速他们的堕落。”② 他提出自由意志是为了将人的罪

恶归咎于其自身，而他否定自由意志自行向善的能力是为了给上帝的恩典留下充足的施展空间。自由

意志在奥古斯丁这里本身是好的，因为这是上帝赋予人的；但人却误用它，背弃了上帝的善。路德与

奥古斯丁持类似的观点，因此可以将二者归到同一个思想路径。路德指出，人的自由意志 “除了作

恶以外，它是不自由的”，或者说 “自堕落以后，自由意志仅仅能够被动地行善，然而却能够经常主

动地行恶”。③ 这一路径将善恶两极之间的人的恶行归责到其自己身上，但并没有将人看作是可在这

两极之间自由选择、可上可下的存在者。这样的自由意志就还是徒有虚名。

另一种路径是佩拉纠－伊拉斯谟主义。他们对自由意志的理解更接近康德的立场，但也并非没有
区别。在致德米特里的信中，佩拉纠认为 “上帝使人天然地就能行善作恶，使他二者都能够做到，

将意志导向二者之中的任何一个，这样上帝就使得每个人实际上选择做的行为都是他自己的行为”，

“最灵秀的创造者决定将我们造得能够作出二者”。④ 周伟驰在 《论原罪与恩典》的中译本导言中指

出，佩拉纠将人看作是 “能够自由选择行善或作恶，因此得救与否实乃出于自己”。⑤ 佩拉纠虽然也

强调个人行善的努力需要 “与上帝恩典之助结合”⑥，但其自由意志观念实际上并未给上帝的恩典留

下太大的施展空间，这是他的学说受到指控的重要原因。伊拉斯谟与佩拉纠的立场相似，也认为

“人类意志的能力，足以使人从事导致或远离永恒救赎的事”，甚至 “人应有选择或拒绝上帝恩典的

自由”。⑦ 这种路径中对自由意志和上帝恩典的各自权重有所调整，人不是完全依赖恩典才能行善。

这样的恩典并未剥夺人在向善中的主动性。

康德延续了佩拉纠－伊拉斯谟主义的自行向善的意志理论，但将上帝的恩典置于人的纯粹理性内
部。按照这种思路，人不仅靠自己的自由意志配得上帝的恩典和拯救，而且是靠自己理性中的上帝概

念获得这些援助的。换言之，神的援助实际上就是人的自我救赎。毕竟在康德这里，上帝是纯粹理性

之中的理念，而不是客观的和外部的神圣存在者。因此，上帝和魔鬼是康德在观念上设定的人的居间

性道德地位的参照系。而在这种善恶两个极端之间，人实际上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 （意志的力量和

信仰的力量）来实现其道德完善，成为像耶稣那样的圣人。康德对这些神秘存在者的观念化处理进

一步提升了人自身的主体能动性。人不仅仅是一种居间的存在者，而且是具有最大可能主导性的存在

者。在此意义上，康德可以被看作是在纯粹理性基础上回应和解决当时宗教论争的哲学家。

康德哲学中人的道德地位是具有参照系的，其道德完善性以上帝的善为原型，其道德上的恶以魔

鬼的恶为底线。人与上帝、魔鬼在道德地位上的差异和联系可以通过这三种存在者的理性能力的对比

而得到阐明。在上帝和魔鬼身上的两个极端都是人无法达到的，人是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存在者。同

时，人在善恶两极之间具有最大程度的主动性。其自由意志可以选择向善，也可以选择作恶。人是依

靠自己的意志力量完成其道德上的提升，也是依靠对其纯粹理性中的神圣存在者的纯粹信仰而实现至

善。这种道德观念既是对古希腊时期作为形而上学思想的形式与质料学说的创造性发挥，又是对中世

纪以来基督教哲学中的人性论和恩典思想的批判性推进。

（责任编辑　行　之）

２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古罗马］奥古斯丁：《恩典与自由：奥古斯丁人论经典二篇》，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０１、１０２页。
［古罗马］奥古斯丁：《论原罪与恩典》，周伟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第３６７页。
［德］路德：《路德文集》第１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３６、３７页。
［古罗马］奥古斯丁：《论原罪与恩典》，第４８０页。
同上，第ｘｉｉｉ页。
同上，第ｘｉｖ页。
［德］路德：《路德文集》第２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第２９８、５７４页。



欲望主体的谱系

———论福柯遗著 《肉欲的忏悔》的思想主题

张　旭

【摘要】福柯遗著 《肉欲的忏悔》是福柯晚年的 “欲望主体的谱系学”研究计划的最后一本。在 《肉欲的

忏悔》中，福柯通过分析基督教在独身贞洁和婚姻的性道德中新型的 “肉体的欲望”的经验，揭示了西方

的 “欲望主体”和 “法律主体”是如何从中诞生出来的。福柯还分析了基督教的忏悔实践的内涵，指出它

是坦白自我的欲望的隐秘真相的道德义务和一种自我技术。由此，欲望主体、法律主体、说真话、自我技

术、良心治理等思想主题就在基督教的 “肉体的欲望”的复杂经验中交织在一起。

【关键词】欲望主体；肉体；贞洁；法律主体；忏悔

中图分类号：Ｂ５６５５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１－００９３－０８

作者简介：张　旭，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福柯的 《性史》（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第四卷 《肉欲的忏悔》（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于２０１８
年２月由伽利玛出版社隆重推出，一时成为国际学界的一件盛事。① 自从１９８３年１１月确认自己身染
艾滋病之后，福柯在生命最后的日子里拼尽全力完成了 《性史》第二卷 《快感的享用》（Ｌ＇ｕｓａｇｅｄｅｓ
ｐｌａｉｓｉｒｓ）和第三卷 《自我关切》（Ｌｅｓｏｕｃｉｄｅｓｏｉ）的全面修订，在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５日逝世于巴黎硝石
库医院 （Ｐｉｔｉé－ＳａｌｐêｔｒｉèｒｅＨｏｓｐｉｔａｌ）的前几天，他亲眼见到了刚出版的两本新书。② 然而，当时新书
预告中的第四卷还没来得及修订，负责 《性史》编辑的诺拉 （ＰｉｅｒｒｅＮｏｒａ）说这项工作本来在１９８４
年１０月就能完成。福柯临终前给诺拉交代 “没有遗著要出版”（ｐａｓｄ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ｐｏｓｔｈｕｍｅ），他拒绝
出版任何没有修订的书稿。福柯死后大量的盗版讲座录音私下流传，这让他的遗嘱执行人 ［他的同

性恋男友德菲尔 （ＤａｎｉｅｌＤｅｆｅｒｔ）］以及他的生前好友诺拉 （ＰｉｅｒｒｅＮｏｒａ）、韦纳 （ＰａｕｌＶｅｙｎｅ）、杜梅
齐尔 （ＧｅｏｒｇｅｓＤｕｍéｚｉｌ）等人改变了态度，他们决定出版福柯在法兰西公学院的系列讲座以及他的各

３９

①

②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Ｖｏｌ．４：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ｅｄ．ｂｙＦｒéｄéｒｉｃＧｒｏｓ，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２０１８；［法］福柯：《性
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佘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２１年。书名译成 “肉欲的忏悔”并不准确，“肉体”

要比 “肉欲”、“供认”要比 “忏悔”更准确一些。《肉体与身体》（Ｌａｃｈａｉｒｅｔｌｅｃｏｒｐｓ）是福柯最早规划的六卷本 《性史》的第

二卷的书名，此处肉体 （ｌａｃｈａｉｒ）与身体 （ｌｅｃｏｒｐｓ）相对。在奥古斯丁完成了 “肉体 （ｌａｃｈａｉｒ）的欲望化”之后，它的含义就
成了 “肉欲”。“供认”（ａｖｅｕ）一词与 “忏悔”（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的含义有别，比如ａｕ－ｄｅｌàｄｅｌａｖｅｕ，ｉｌｆａｕｔｕｎｅ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坦白供
认之外还要悔罪）。（Ｓｅｅ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Ｂüｔｔｇｅｎ，“Ａｖｅｕｅｔ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Ｐèｒｅｓ，ｌｅｓｅｘｅ：Ａｕｔｏｕｒｄ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ｅｄ．ｂｙＰｈｉｌ
ｉｐｐｅＢüｔｔｇｅｎ，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Ｃｈｅｖａｌｌｉｅｒ，ＡｇｕｓｔíｎＣｏｌｏｍｂｏ，ＡｒｉａｎｎａＳｆｏｒｚｉｎｉ，Ｐａｒｉｓ：éｄｉｔｉｏｎｓｄｅｌａＳｏｒｂｏｎｎｅ，２０２１，ｐｐ．８５－１０７．）英译本采用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来翻译ａｖｅｕ，是因为英语的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一词的含义比 “忏悔”要广一些。

福柯的好友保罗·韦纳 （ＰａｕｌＶｅｙｎｅ）说：“古代智慧已经通过另一种方式变成了他自己的东西。在他生命的最后八个月中，修
订这两卷书对他的作用就像是古代哲学家撰写哲学著作和写日记的作用一样，即自己对自我的关切 （ｕｎｔｒａｖａｉｌｄｅｓｏｉｓｕｒｓｏｉ）和
对自己生命的风格化 （ｕｎｅａｕｔｏ－ｓｔｙ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ＰａｕｌＶｅｙｎｅ，“Ｌｅｄｅｒｎｉｅｒ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ｅｔｓａｍｏｒａｌｅ”，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１９８６（４２），ｐｐ．４７１－
４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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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海外做讲座以正视听。① 七星文库 （ＢｉｂｌｉｏｔｈèｑｕｅｄｅｌａＰｌéａｉｄｅ）版 《福柯文集》（Ｏｅｕｖｒｅｓ）主编格
霍 （ＦｒéｄéｒｉｃＧｒｏｓ）受托编辑 《性史》第四卷的打字稿和手写稿的材料。在福柯去世三十余年后，

《性史》的终章终于出版，《性史》得以一部完整著作的面貌呈现于世。②

一、福柯晚期的欲望主体谱系学规划

１９７６年福柯出版了 《性史》第一卷 《求知的意志》（Ｌａｖｏｌｏｎｔéｄｅｓａｖｏｉｒ），以批判 “性压抑－性
解放”的现代神话以及性真理话语为主题。当时预告将出版六卷本的性史研究 （１．Ｌａｖｏｌｏｎｔéｄｅ
ｓａｖｏｉｒ；２．Ｌａｃｈａｉｒｅｔｌｅｃｏｒｐｓ；３．Ｌａｃｒｏｉｓａｄｅｄｅｓｅｎｆａｎｔｓ；４．Ｌａｆｅｍｍｅ，ｌａｍèｒｅｅｔｌｈｙｓｔéｒｉｑｕｅ；５．Ｌｅｓｐｅｒｖ
ｅｒｓ；６．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ｔｒａｃｅｓ），其中第二卷 《肉体与身体》（Ｌａｃｈａｉｒｅｔｌｅｃｏｒｐｓ，１９７７年改为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
ｌａｃｈａｉｒ／《肉欲的忏悔》），将分析从拉特兰大公会议 （１２１５，颁布忏悔法典）到特伦特大公会议
（１５４５－１５６３）期间围绕 “肉体”形成的基督教的性配置以及基督教的忏悔与良心指导等教牧治理

术，它是十七世纪以来西方兴起的 “性科学”（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ｓｅｘｕａｌｉｓ）以及精神分析的史前史。为了追溯
“忏悔的历史”和 “基督教的教牧治理”这些思想主题的起源，福柯从１９７７年８月起开始研究早期
基督教教父时期的著作，将研究的历史时段上推了一千年。那两年的法兰西公学院讲座 《安全、领

土与人口》（１９７７－１９７８）和 《对活人的治理》（１９７９－１９８０）记录了他对早期基督教的教牧治理术
的分析，从他在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年的各种讲座记录中还可以看出 《肉欲的忏悔》一书的基本思路已成

型。１９８２年１０月，福柯写出 《肉欲的忏悔》的初稿，并交付给伽利玛出版社。③

据１９７６年 《性史》第一卷书后的出版预告可以断定，福柯当时是要写一部十六到十九世纪以

“性”（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的生命政治的配置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ｆ）为核心的现代治理术的诞生史。④ 这也是他之前的
知识考古与权力谱系分析的几部著作重点分析的历史时段。然而，八年后出版的 《性史》第二、三

卷却改变了原来的研究计划。⑤ 研究的历史时段上溯到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一、二世纪，主题也转向

古希腊罗马时期的 “自我关切的伦理” （éｔｈｉｑｕｅｄｕｓｏｕｃｉｄｅｓｏｉ）、 “生存美学” （ｅｓｔｈéｔｉｑｕｅｄｅ
ｌ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与 “自我技艺”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ｄｅｓｏｉ）。这份研究构成福柯提出的 “欲望主体的谱系学”

（ｇéｎéａｌｏｇｉｅｄｕｓｕｊｅｔｄｅｄéｓｉｒ）研究的前半部分。⑥ 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座 《对活人的治理》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对基督教的教牧治理术的研究，可以视为福柯从治理术的生命权力视角转向欲望主体谱系研
究的过渡。《性史》第四卷将分析公元四、五世纪早期基督教教父以 “肉欲的忏悔”为核心的 “欲望

主体的解释学” （ｈｅｒｍéｎｅｕｔｉｑｕｅｄｕｓｕｊｅｔｄｅｄéｓｉｒ），它构成 “欲望主体的谱系学”的后半部分。⑦ 因

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福柯文献出版的开端是福柯逝世十周年伽利玛出版社出版四大卷文集 《言论与论文》，它收录了福柯生前发表的讲演、访谈与论

文，每卷长达八九百页，而２０１３年德菲尔卖给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全部福柯手稿更是多达１００多箱、３７０００页。（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
Ｄｉｔｓｅｔéｃｒｉｔｓ，Ｖｏｌ．１－４，ｅｄ．ｂｙＤａｎｉｅｌＤｅｆｅｒｔ＆ＦｒａｎｏｉｓＥｗａｌｄ，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２００１．）
《性史》第四卷的编辑情况，参见 “告读者”，［法］福柯：《性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第１－１３页；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Ｃｈｅｖａｌｌｉ
ｅｒ，“ＴｈｅＢｉｒｔｈｏｆ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ｌｅｓｈ：ＡＪｏｕｒｎｅｙ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Ａｒｃｈｉｖｅｓ”，Ｍａｙｎｏｏｔｈ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ａｐｅｒｓ，２０２２（１１），ｐｐ．５５－７３；
ＡｒｉａｎｎａＳｆｏｒｚｉｎｉ，“Ｂｒèｖｅ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ｉｅｄ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Ｐèｒｅｓｅｔｌｅｓｅｘｅ：Ａｕｔｏｕｒｄ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ｐｐ．１９－３６．
ＤａｎｉｅｌＤｅｆｅｒｔ，“Ｃｈｒｏｎｏｌｏｇｉｅ”，Ｄｉｔｓｅｔéｃｒｉｔｓ，Ｖｏｌ．１，ｐｐ．１３－９０．
福柯说：“我希望这段 ‘性科学’的历史 （ｃｅｔｔｅ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ｆｒａｇｍｅｎｔａｉｒｅｄｅｌａ ｓｃｉｅｎｃｅｄｕｓｅｘｅ）可以作为权力分析的纲要 （ｌｅｓｑｕｉｓｓｅ
ｄｕｎｅａｎａｌｙｔｉｑｕｅｄｕｐｏｕｖｏｉｒ）。”（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Ｏｃｃｉｄｅｎｔｅｔｌａｖéｒｉｔéｄｕｓｅｘｅ”（１９７６），Ｄｉｔｓｅｔéｃｒｉｔｓ，Ｖｏｌ．２，ｐ．１０５．）
福柯晚期的思想发展，参见ＳｔｕａｒｔＥｌｄｅｎ，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ｓＬａｓｔＤｅｃａｄ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ｌｄｅｎ：Ｐｏｌ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
关于 “欲望主体的谱系学”，福柯说：“简而言之，这个谱系学 （ｇéｎéａｌｏｇｉｅ）的想法就是探究个体如何被引向对自身与他人实施
一种 ‘欲望解释学’（ｕｎｅｈｅｒｍéｎｅｕｔｉｑｕｅｄｕｄéｓｉｒ），他们的性行为无疑是实施它的好场合，但性行为也不是它独一的领域。总而
言之，为了理解现代个体如何将自己体验为 ‘性主体’（ｓｕｊｅｔｄ＇ｕｎｅ 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首先就必须指出几个世纪以来西方人被引向承
认自己是欲望主体 （ｓｕｊｅｔｄｅｄéｓｉｒ）的方式。”（Ｓｅｅ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Ｖｏｌ．ＩＩ：Ｌｕｓａｇｅｄｅｓｐｌａｉｓｉｒｓ，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
ｍａｒｄ，１９８４，ｐ．１１；ＭｉｇｕｅｌｄｅＢｅｉｓｔｅｇｕｉ，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Ｄｅｓｉｒｅ：Ａ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ｏｆｔｈ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Ｓｕｂｊｅｃｔ，Ｃｈｉｃａｇｏａｎｄ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８；ＡｇｕｓｔｉｎＣｏｌｏｍｂｏ，“ＷｈａｔｉｓａＤｅｓｉｒｉｎｇＭａｎ？”，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２１（２９），ｐｐ．７１－９０．）
有学者质疑福柯在 《肉欲的忏悔》中是否只部分成功地建立起 “欲望主体的谱系学”。 （ＳｅｅＨｅｒｍａｎＷｅｓｔｅｒｉｎｋ，“Ｔｈ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ｏｆ
Ｄｅｓｉ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ｏｆ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ｓＲｅａｄｉｎｇｏｆ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ａｎｄＣａｓｓｉａｎｉｎ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ｌｅｓｈ”，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２２
（３３），ｐｐ．２４－４７．）



欲望主体的谱系

而，第二、三、四卷构成福柯所规划的一个完整的 “欲望主体谱系学”的整体，而第一卷对现代

“欲望压抑假说”的批判在某种意义上则可用作它的 “导论”。①

于是，福柯的 “欲望主体谱系学”可以大致概括如下：首先，《快感的享用》研究古希腊时期西

方的 “性”的起源，研究古希腊人围绕身体、婚姻、同性恋和真理四个轴心形成的有节制地享用

“快感”（ａｐｈｒｏｄｉｓｉａ）的经验；其次，《自我关切》研究希腊化时期围绕 “性节制”的自我技艺的兴

盛，研究古希腊罗马人的 “自我关切的伦理”的内涵；再次，《肉欲的忏悔》研究早期基督教的 “性

的欲望化”，研究基督教基于肉体观念围绕忏悔、贞洁、婚姻等轴心形成的 “欲望主体的解释学”；

最后，《求知的意志》研究十六世纪以来现代西方人的 “性科学” （ｓｃｉｅｎｔｉａｓｅｘｕａｌｉｓ）与 “性话语”

的基本配置，而现代的 “坦白自身的欲望及其真理”的话语实践与良知治理，正是来自卡西安

（ＪｏｈｎＣａｓｓｉａｎ）的供认忏悔讲真话的禁欲主义精神操练与奥古斯丁 （Ｓｔ．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的性的欲望概念
所建构的 “欲望主体解释学”。

从内容上看，《肉欲的忏悔》这一卷处在 《性史》的古代部分与现代部分之间的枢纽位置，它让

《性史》各卷的思想发展脉络清晰可见，也让福柯晚期 （１９７８－１９８４）思想发展脉络呈现出来。就写
作年代而言，《肉欲的忏悔》实际上是在第二卷 《快感的享用》和第三卷 《自我关切》之前。当福

柯完成 《性史》第一卷，开始着手研究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的基督教的性配置时，他发现还必须

考察早期基督教教父时期的忏悔的话语技术和欲望主体的解释学，甚至要再往上追溯古希腊罗马时期

的自我关切的伦理、自我技术和说真话等主题。 《肉欲的忏悔》这一卷将福柯晚期对古希腊罗马的

“自我治理”与基督教的教牧治理术研究，与他自１９７５年的 《监视与惩罚》以来的现代 “治理术”

研究接合上了。② 可以说，《肉欲的忏悔》是理解福柯完整思想的最后一块拼图。③ 这本著作提出了基

督教的欲望解释的自我技术与忏悔式说真话的问题，打破了长久以来形成的福柯作为一位批判现代性

的后现代主义者的刻板印象。作为学界期待已久的福柯遗著，它激发起人们探索福柯一生多变的思想

的来龙去脉的巨大热情。④

二、基督教的肉欲经验与性道德

《肉欲的忏悔》是福柯唯一一部专论基督教 （早期基督教教父思想）之作。⑤ 它突破了福柯治理

术研究时期 （１９７６－１９７９）从 “忏悔的话语”和 “教牧的权力”的视角对基督教治理术的尝试性分

析，而分析基督教治理术是他探究 “现代欲望主体谱系学”的重要部分。福柯晚期的欲望主体谱系

学并不局限于批判弗洛伊德、拉康和德勒兹的精神分析或精神分裂分析的基本概念 （如欲望、压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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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Ｓｅｅ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éｔｈｉｑｕｅｄｕｓｏｕｃｉｄｅｓｏｉｃｏｍｍｅｐｒａｔｉｑｕｅｄｅｌａｌｉｂｅｒｔé”，Ｄｉｔｓｅｔéｃｒｉｔｓ，Ｖｏｌ．２，ｐｐ．１５２７－１５４８．
从 《肉欲的忏悔》的 “附录二”能看出本书的主题与治理术之间的关系。（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ｅＬｏｒｅｎｚｉｎｉ，“Ｌａｐｏｌｉｔｉｑｕｅｄｕｐａｒａｄｉｓ．Ｆｏｕｃａｕ
ｌｔ，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ｅｔｌａｇéｎéａｌｏｇｉｅｄｕｎéｏｌｉｂéｒａｌｉｓｍｅ”，Ａｐｒèｓ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Ｇéｎéａｌｏｇｉｅｄｕｓｕｊｅｔｃｈｅｚ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ｅｄ．ｂｙ
ＢｏｅｈｒｉｎｇｅｒＳａｎｄｒａ＆ＬａｕｆｅｒＬａｕｒｉｅ，Ｐａｒｉｓ：Ｅｐｅｌ，２０２０，ｐｐ．２４９－２６１．）关于福柯的治理术，参见ＭｉｃｈｅｌＳｅｎｅｌｌａｒｔ，Ｌｅｓａｒｔｓｄｅｇｏｕｖｅｒ
ｎｅｒ：Ｄｕｒｅｇｉｍｅｎｍéｄｉéｖａｌａｕｃｏｎｃｅｐｔｄｅｇｏｕｖｅｒｎｅｍｅｎｔ，Ｐａｒｉｓ：Ｓｅｕｉｌ，１９９５．作者主编了福柯治理术时期的三部法兰西公学院讲座稿。
福柯的法兰西公学院的十三部讲座以及在世界各地的讲座仍在陆续出版中，这些文献有助于人们准确把握 《肉欲的忏悔》这部

未竟之作的思想意图，不至于因它写作上的缺陷而扭曲福柯的思想。值得参照的文献有格霍 （ＦｒéｄéｒｉｃＧｒｏｓ）主编的四部讲座
《主体性与真理》（１９８０－１９８１）、《主体解释学》（１９８１－１９８２）、《治理自我与治理他者》 （１９８２－１９８３）与 《说真话的勇气》

（１９８３－１９８４）等，还有同期的国外讲座 《自我解释学的起源》（Ｌｏｒｉｇｉｎｅｄｅｌｈｅｒｍéｎｅｕｔｉｑｕｅｄｅｓｏｉ，１９８０）、《做坏事说真话》（Ｍａｌ
ｆａｉｒｅ，ｄｉｒｅｖｒａｉ．Ｆｏｎｃ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ｖｅｕｅｎｊｕｓｔｉｃｅ，１９８１）、《自我坦白》 （Ｄｉｒｅｖｒａｉｓｕｒｓｏｉ－ｍêｍｅ，１９８２）与 《话语与真理》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ｔ
ｖéｒｉｔé，１９８３）等。
可以预见，以后几年福柯文献的出版和研究热点将集中于五、六十年代的早期福柯在里尔、克莱蒙费朗、突尼斯、万塞纳的七部

讲课稿和讲座稿。与 《肉欲的忏悔》同一年出版的福柯最早论 “性”的文献包括１９６４年克莱蒙费朗大学和１９６９年万塞纳大学
的讲课稿。（ＳｅｅＳｔｕａｒｔＥｌｄｅ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２０２１；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ａ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ｓｕｉｖｉｄｅＬｅ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
ｅｄ．ｂｙＣｌａｕｄｅ－ＯｌｉｖｉｅｒＤｏｒａｎ，Ｐａｒｉｓ：ＥＨＥＳ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Ｓｅｕｉｌ，２０１８；［法］傅柯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傅柯关于性事论述的十二堂
课》，李浣洳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２０２１年。）
关于福柯与基督教的一部重要的著作，参见ＰｈｉｌｉｐｐｅＣｈｅｖａｌｌｉｅｒ，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ｅｔｌｅ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ｓｍｅ，Ｌｙｏｎ：ＥＮＳ，２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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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则等）①，而且也追溯现代法律主体、心理 －精神分析主体以及求真意志的起源，分析古希腊罗马
和早期基督教的自我技术、说真话、主体解释学中 “主体性与真理的关系”，分析古代的自我治理与

治理他人之间的关系，分析自我关切的伦理与治理术、生存美学与生命政治、精神性操练与现代性态

度之间的关系，在这些比 “权力－知识关系”更为复杂的 “治理术 －说真话 －主体化的关系”的问
题域中，对现代权力－知识 －主体的关系进行谱系批判。如果福柯亲手修订 《肉欲的忏悔》一书，

他或许会就基督教的自我技术、说真话方式与主体化方式之间复杂的关系做出一些综合性的论述。

对比 《性史》各卷的体例，《肉欲的忏悔》这部未竟之作缺少了一个理论性的 “导言”。《肉欲

的忏悔》的开篇说：“根据婚姻、生育、贬斥快感以及夫妇之间相互尊重的强烈的情感关系所定义的

‘性体制’ （ｌｅｒéｇｉｍｅｄｅｓａｐｈｒｏｄｉｓｉａ），看起来是非基督教的哲学家和导师们的说法，并且是他们的
‘异教’的社会才使得将其确认为所有人必须接受的行为规则得以可能。当然，这不是说它真的被所

有人遵循，远非如此。在公元二世纪的教父们的学说中仍能找到同样的性的体制，没有什么实质的变

动。”② 这段话看起来是接着 《性史》第二、三卷对古希腊罗马的性体制 （ｌｅｒéｇｉｍｅｄｅｓａｐｈｒｏｄｉｓｉａ）、
性经验 （ｅｘｐéｒｉｅｎｃｅｄｅｌａ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或性配置 （ｄｉｓｐｏｓｉｔｉｆｄｅ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的探讨。当然，它也点出了第
四卷将要探讨的几个基本主题：基督教修道院导师对良心省察的指导、从西普里安 （Ｃｙｐｒｉｅｎ）到大
巴西尔 （ＢａｓｉｌｏｆＡｎｃｒｙａ）和卡西安 （ＪｏｈｎＣａｓｓｉａｎ）等人的贞洁论、从克莱门特 （Ｃｌｅｍｅｎｔ）到奥古斯
丁的基督教婚姻学说、奥古斯丁的欲望 （ｌｉｂｉｄｏ）论与禁欲主义等。

福柯这段话延续了 《性史》第二、三卷提出的古希腊罗马对性的经验与基督教的经验之间的连

续性的命题。③ 现代人所说的 “性”在古希腊对应的词是 “快感” （ａｐｈｒｏｄｉｓｉａ），而在基督教那里对
应的词是 “肉体／肉欲”（ｃｈａｉｒ），二者之间实质有别；但围绕ａｐｈｒｏｄｉｓｉａ与ｃｈａｉｒ建立起来的性的经验
则具有某种连续性。福柯驳斥了那个流传已久的 “宽容”神话：古希腊罗马的异教社会是一个对性

十分宽容的社会，而基督教对性十分严苛、充满焦虑、令人压抑。实际上，针对 “性”损害人的健

康、自我控制、德性、家庭、社会道德秩序以及宗教信仰等令人焦虑的问题，“性严苛”在古希腊罗

马社会中早已存在；早期基督教的希腊教父和拉丁教父们从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医生和作家那里

（尤其是斯多亚学派）借用了大量相关的观念与精神操练的技术，使得基督教通过婚姻、生育、夫妻

互敬、贞洁等顺利配置起来 “性禁欲”。④ 不仅如此，在古希腊的自我治理和城邦治理与基督教的教

牧治理之间，在古希腊罗马各学派的生存艺术与早期基督教修道院的自我技艺之间，在斯多亚派的良

心省察和良心指导与基督教的良心省察和良心指导之间，在古希腊罗马的风格化的精神操练与基督教

的禁欲主义的精神操练之间，也都存在着一脉相承的 “规范性核心”（ｕｎｎｏｙａｕ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ｆ）。⑤

异教与基督教的性伦理之间的区别不在 “性严苛”和 “性节制”之上，相反，它们具有一脉相

承的规范性核心。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性伦理的实质发生了重大转变，使得古希腊罗马与早期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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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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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勒兹认为，福柯与他的分歧在于 “快感与欲望”之争，而 “快感与欲望”在福柯这里对应着古希腊罗马的ａｐｈｒｏｄｉｓｉａ与早期基
督教的ｃｈａｉｒ。（ＧｉｌｅｓＤｅｌｅｕｚｅ，“ＤéｓｉｒｅｔＰｌａｉｓｉｒ”，Ｄｅｕｘｒéｇｉｍｅｓｄｅｆｏｕｓ，Ｐａｒｉｓ：Ｍｉｎｕｉｔ，１９８０，ｐｐ．１１２－１２２；ＦｒéｄéｒｉｃＧｒｏｓ，“ＬｅＦｏｕ
ｃａｕｌｔｄｅＤｅｌｅｕｚｅ：ｕｎｅｆｉｃｔｉｏｎｍéｔａｐｈｙｓｉｑｕｅ”，Ｒｅｖｕ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１９９５（４７），ｐｐ．５３－６３．）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Ｖｏｌ．４，ｐ．９；［法］福柯：《性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第３页。该书译文参照
了中译本，均有所改动，以下同。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Ｖｏｌ．４，ｐｐ．４８－５１；［法］福柯：《性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第４７－５１页。
福柯讨论过的希腊拉丁护教士有查士丁 （ＪｕｓｔｉｎＭａｒｔｙｒ，１００－１６５）、阿萨纳戈拉斯 （Ａｔｈｅｎａｇｏｒａｓ，１３３－１９０）、德尔图良 （Ｔｅｒｔｕｌ
ｌｉａｎ，１６０－２２２），希腊教父主要有克莱门特 （ＣｌｅｍｅｎｔｏｆＡｌｅｘａｎｄｒｉａ，１５０－２１５）、奥利金 （Ｏｒｉｇｅｎ，１８４－２５３）、金口约翰 （Ｊｏｈｎ
Ｃｈｒｙｓｏｓｔｏｍ，３４７－４０７）、纳西盎的格列高利 （ＧｒｅｇｏｒｙｏｆＮａｚｉａｎｚｕｓ，３２９－３９０）、尼斯的格列高利 （ＧｒｅｇｏｒｙｏｆＮｙｓｓａ，３３５－３３９），
拉丁教父主要有安布罗斯 （Ａｍｂｒｏｓｅ，３４０－３９７）、哲罗姆 （Ｊｅｒｏｍｅ，３４７－４２０）、奥古斯丁 （ＳａｉｎｔＡｕｇｕｓｔｉｎｅ，３５４－４３０）、卡西安
（ＪｏｈｎＣａｓｓｉａｎ，３６０－４３５）等。（Ｓｅｅ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Ｃｌａｒｋ，“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ｅＦａｔｈｅｒｓａｎｄＳｅｘ”，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ａｎｄＴｈｅｏｌｏｇｙ：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ｏｆＲｅ
ｌｉｇｉｏｕｓ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ｅｄ．ｂｙＪａｍｅｓＢｅｒｎａｕｅｒ＆ＪｅｒｅｍｙＣａｒｒｅｔｔｅ，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Ａｓｈｇａｔｅ，２００４，ｐｐ．３９－５６．）
这是 《肉欲的忏悔》短短一页但十分重要的 “附录一”给出的提示。 （Ｓｅｅ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Ｈｉｓｔｏｉｒｅｄｅｌａｓｅｘｕａｌｉｔé，Ｖｏｌ．４，ｐ．
３６５；［法］福柯：《性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第４０１页。）《肉欲的忏悔》第二、三章论贞洁与婚姻与 《性史》第二、

三卷讨论婚姻忠诚的主题显然具有直接承接关系，而第一章忏悔主题则接近 《性史》第一卷论 “坦白的动物”和 《对活人的治

理》（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对现代主体的谱系和基督教治理术的分析。



欲望主体的谱系

的性伦理的生活技艺 （ｌｅｓａｒｔｓｄｅｖｉｖｒｅ／ｔｅｃｈｎｅｔｏｕｂｉｏｕ）和精神性操练 （ｅｘｅｒｃｉｃｅｓｐｉｒｉｔｕｅｌ）产生了实质
性区别。正如 《性史》第二、三、四卷的标题清楚明白所示的，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和早期基督教

三个时期的性伦理实质之别是 “快感的享用”、“自我的关切”和 “肉欲的忏悔”。基督教的性道德

的实质从古希腊的身体 （ｃｏｒｐｓ）的快感 （ｐｌａｉｓｉｒ）转移到肉体 （ｃｈａｉｒ）的欲望 （ｄｅｓｉｒ）之上，严苛
对待性或节制性行为的目的从 “享用快感” （ｋｒêｓｉｓａｐｈｒｏｄｉｓｉｏｎ／ｕｓａｇｅｄｅｓｐｌａｉｓｉｒｓ）和精神性操练
（ａｓｋēｓｉｓ）变成坦白供认欲望并消除它的禁欲主义 （ａｓｃéｔｉｓｍｅ），对自我主宰和生存风格的追求转向对
上帝意志和道德法则的绝对服从与对自我的弃绝。

希腊护教士德尔图良是基督教的 “肉体”概念的创始人，也是忏悔观念的重要推动者。在 《性

史》最初规划中有一卷的标题是 “肉体与身体”（ｌａｃｈａｉｒｅｔｌｅｃｏｒｐｓ），这对词组表明基督教坦白肉体
（ｌａｃｈａｉｒ）的欲望与古希腊享用身体 （ｌｅｃｏｒｐｓ）的快感之间的性文化的实质差别：“肉体”根本不是
《临床医学的诞生》中疾病分布的身体空间，而是基督教在身体及其快感之上建立起来的一整套的

“性体制”，一种与古希腊罗马的性伦理迥然有别的复杂经验。福柯说：“肉体应该被理解为一种经验

模式 （ｕｎｍｏｄｅｄｅｘｐéｒｉｅｎｃｅ），即根据消除罪恶与彰显真理之间的某种关系实现的一种自我认识和自
我转变的模式。”① “肉体”不仅标志着 “一种新的经验的形成”（第一章标题），而且意味着一种新

的自我与自身的关系 （ｒａｐｐｏｒｔｄｅｓｏｉàｓｏｉ）、一种新的主体化模式 （ｍｏｄｅｄ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一种新的
自我技术和自我认识。基督教自我技术与精神性操练追求灵魂救赎和信仰的生活方式是建立在弃绝肉

体欲望完全服从上帝的意志之上的，而这种 “肉体”的自我认识和自我解释所要达到的最终目标是

欲望主体的自我弃绝。② “肉体”并非构成现代主体的欲望部分，而是一整套追求灵魂救赎的忏悔技

术与精神性操练的主体化实践和技术。从自我与自身反关系来看，其行为与目标看起来像是一种悖

论：“自我说出真话 （ｌａｖéｒｉｄｉｃｔｉｏｎｄｅｓｏｉ－ｍêｍｅ）从根本上是与自我弃绝 （ｌａｒｅｎｏｎｃｉａｔｉｏｎàｓｏｉ）联
系在一起的。”③

三、欲望主体与法律主体的诞生时刻

基督教性道德的实质是一种迥异于希腊人享用快感的全新的经验，即 “肉体”的经验

（ｅｘｐéｒｉｅｎｃｅ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作为欲望主体的 “肉体”的问题域主要集中于基督教的忏悔、贞洁与婚姻

这三个方面，它们构成 《肉欲的忏悔》全书三个部分的基本主题。④ “贞洁”（ｖｉｒｇｉｎｉｔé）的主题并非
专指女性的处女状态或儿童的纯真状态，而是指一种不受诱惑保持贞洁的自我省察和精神操练，它更

多的是指男性独身的禁欲修行。⑤ 早在 《新约》的保罗书信 《哥林多前书》中就有独身保持贞洁的

劝导。贞洁观念确立了基督教的灵与肉的关系，这是一种独特的自我与自身的关系，其中身体被抛到

一个终生被欲望诱惑而不断坠入黑暗邪恶的危险之中。在肉体欲望诱惑面前时刻保持警醒保持贞洁，

人的灵性才能提升以至于被救赎。自德尔图良到卡西安的早期基督教思想家们，从柏拉图那里借用了

用来描述灵魂上升的词汇，从斯多亚学派那里借用了用来描述德性生活的词汇，来阐发保持贞洁的救

赎之用。⑥ 福柯眼中的基督教教牧治理的奠基人卡西安，呼召修道者保卫贞洁、净化灵魂并与罪恶黑

暗进行不懈的 “精神战斗”（ｃｏｍｂａｔｓｐｉｒｉｔｕｅｌ），提出了一套基督教独特的自我技术和苦行操练，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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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ｐｐ．５０－５１；［法］福柯：《性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第５０页。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ｐ．１２７；［法］福柯：《性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第１３５页。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ｐ．１４５；［法］福柯：《性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第１５６页。
与福柯的问题域最接近的是布朗 （ＰｅｔｅｒＢｒｏｗｎ），他也是福柯在本书中的主要对话者。（ＳｅｅＰｅｔｅｒＢｒｏｗｎ，ＴｈｅＷｏｒｌｄｏｆＬａｔｅＡｎｔｉｑｕｉ
ｔｙ：ＡＤ１５０－７５０，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ＢｒａｃｅＪｏｖａｎｏｖｉｃｈ，１９７１；ＴｈｅＢｏｄ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ｅｔｙ：Ｍｅｎ，Ｗｏｍｅｎ，ａｎｄＳｅｘｕａｌＲｅｎｕｎｃ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Ｅａｒｌｙ
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ｐ．１７８；［法］福柯：《性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第１９１页。）在１９８０年由塞内特
（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ｅｎｎｅｔｔ）主持的纽约讲座 《性与孤独》中，福柯就考察过早期基督教修道实践中禁欲与独身现象的意义。（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
ｃａｕｌｔ，“ＳｅｘｕａｌｉｔｙａｎｄＳｏｌｉｔｕｄｅ”，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ｅｄ．ｂｙＪｅｒｅｍｙＲ．Ｃａｒｒｅｔｔ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９，ｐｐ．１８２－１８７．）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ｐ．１６９；［法］福柯：《性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第１８４－１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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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精神导师指导之下自我省察和坦白自我的忏悔技术。① 放弃自己的意志，承认并不懈地省察自己

的肉欲，监控、检讨并向他人坦白供认自己隐秘的肮脏的欲望，才能保护贞洁消除罪恶。福柯说：

“通过处于这种自我认识的禁欲主义中心的循环，我们越纯洁，我们就越会受到光启，以便更好地自

我认识；我们越要自我认识，就越承认自己是不纯洁的；一个人越是承认自己的脏污，就越要让驱散

灵魂黑暗的光明照亮自己内心深处。”② 经卡西安之手得以完善的自我审查的忏悔技术和导师指导的

教牧治理术表明，基督教的肉欲经验和性道德的生产性力量在于它创造了一种迥异于古希腊人的主体

化模式、自我解释学和自我技术。 “在这种贞洁的禁欲主义中，我们也许可以认识到一个主体化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的过程，它将 ［古希腊］以节制性行为为中心的性伦理边缘化了。”③

“贞洁的战士”是那些独身禁欲的基督教修士之路。但基督教既为少数人安排了禁欲主义的独身

生活方式，也为绝大多数人安排了婚姻 （ｍａｒｉａｇｅ）的道德义务，使得婚姻能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
同样发挥治理个体的肉体欲望和灵魂的功能，最大限度地将性行为限制为婚姻中的偶发事件。④ 将普

通人个人的肉欲治理尽可能纳入受他人同意的约束的婚姻范围 （控制肉欲的考量多于反通奸、反乱

伦、反婚外性行为等），这是婚姻在基督教治理术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原因。当基督教的思想家 （特别

是奥古斯丁）将人确立为洗涤脏污保卫贞洁的自我解释的 “欲望主体”时，也将人确立为在婚姻关

系中遵守忠诚义务的 “法律主体”（ｌｅｓｕｊｅｔｄｅｄｒｏｉｔ／ｌｅｓｕｊｅｔ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即自愿、同意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与
责任的主体。⑤ 基督教通过婚姻强化了针对如何正当享用肉体欲望的禁欲主义，反过来也通过这种性

道德强化了西方人对婚姻制度的道德义务与法律责任。可以说，基督教的性道德不仅改变了古希腊罗

马人性伦理的实质，而且奠定了生育作为性行为的合法理由、婚姻忠诚、一夫一妻制等西方婚姻道德

基础，并一直延续到现代布尔乔亚家庭的婚姻道德观念之中。

在基督教新的 “肉体”经验与教牧治理中，诞生了西方的欲望主体 （从治理术的视角来看它是

现代 “经济人”的起源），也从中诞生了基于意志、同意和责任的法律主体 ［法律人 （ｈｏｍｏｊｕｒｉｄｉ
ｃｕｓ）的诞生早于经济人 （ｈｏｍｏｃｏｎｏｍｉｃｕｓ）］，奠定了与主权和国家理性相对立的现代自由主义治理
术的基础。⑥ 福柯在 《肉欲的忏悔》的结尾写道： “性、真理和法律通过我们的文化收紧 （而非松

弛）了的纽带而联系在一起的。”⑦ 这句话可以说是福柯对其七十年代以来的一个思想主题的回顾。

通过追溯欲望主体与法律主体的同源，《监视与惩罚》（１９７５）与 《性史》（１９７６）之间深层关联被
揭示出来，这就是西方文化中的司法化与说真话化的双重进程 （ｕｎｄｏｕｂｌ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ｕｓｄｅｊｕｄｉｃｉａｒｉｓａｔｉｏｎ
ｅｔｄｅｖéｒｉｄｉｃｔｉｏｎ）。一方面，基督教建立在肉体欲望之上性道德与婚姻道德义务，是西方的欲望主体与
法律主体的共同起源，因而也是精神分析的 “欲望与法律的否定辩证法”的起源；另一方面，基督

教要求对肉体欲望进行忏悔是一种要求人说出内心的真话的道德义务，肉体欲望的坦白忏悔与司法中

对犯罪行为的坦白供认一样具有真理的效应以及对主体性 （无论是欲望主体还是法律主体）的确认，

８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在导师的精神指导下自我操练是一种 “通过屈从 （ａｓｓｕｊｅｔｔｉｓｓｅｍｅｎｔ）实现的主体化 （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ａｔｉｏｎ）”。福柯对卡西安的贞洁论的
分析，参见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ｃｏｍｂａｔｄｅｌａｃｈａｓｔｅｔé”（１９８２），Ｄｉｔｓｅｔéｃｒｉｔｓ，Ｖｏｌ．２，ｐｐ．１１１４－１１２７．福柯１９８２年在美国佛蒙特
大学的讲座 《自我技术》中对此的相关讨论，参见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ｌｆ，Ａｍｈｅｒ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Ｍａｓｓａｃｈｕｓｅｔｔｓ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ｐ．１６－４９．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ｐ．２２３；［法］福柯：《性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第２４１－２４２页。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ｐｐ．２４４－２４５；［法］福柯：《性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第２６６页。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ｐｐ．２５３，２５９；［法］福柯：《性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第２７５、２８３页。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ｐｐ．３５１－３５２，３６０；［法］福柯：《性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第３８７－３８８、３９７
页。中译本将ｌｅｓｕｊｅｔｄｅｄｒｏｉｔ通篇都错译成 “权利主体”。福柯论奥古斯丁，参见芮欣：《规训与忏悔：福柯与奥古斯丁的对话》，

《道风：基督教文化评论》２０１６年冬特别号，第３６１－３９６页。
关于福柯提出的奥古斯丁那里的 “欲望主体与法律主体”之间紧密关系的观点，参见 ＢｅｒｎａｒｄＥ．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ｓＫｅｙｓｔｏｎｅ：
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ｓｏｆｔｈｅＦｌｅｓｈ”，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０２１（２９），ｐｐ．４８－７０．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ｐ．３６１；［法］福柯：《性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第３９８页。



欲望主体的谱系

这也是精神分析的自我坦白说真话的观念和求真意志的起源。① 显然，在早期基督教的肉欲经验中，

忏悔的坦白供认模式 （以及卡西尔所说的灵修指导、良心省察、绝对服从等）才是更为本质的要素，

甚至婚姻的性道德也没有遵循中世纪晚期的司法、禁忌与惩罚的模式。可见，福柯对基督教性道德的

“欲望主体谱系学”的分析中暗含着一份 “精神分析的知识考古学”（ｕｎｅａｒｃｈé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ｌａｐｓｙｃｈａｎａｌ
ｙｓｅ）。

四、忏悔的说真话义务：主体性与真理的关系

在 “欲望主体的谱系学”中，奥古斯丁无疑是主体欲望化最重要的人，比创始 “肉体”概念的

德尔图良和主张 “为贞洁而战”的卡西安更重要，因而也是 《性史》中最关键之人，因为他的 “欲

望”［ｌｉｂｉｄｏ（ｃｏｎｃｕｐｉｓｃｅｎｔｉａｃａｒｎｉｓ，一种不受控制的非自愿的意志）］概念开启了 “性的欲望化”（以

及司法化）之路，而 《肉欲的忏悔》一书的最后一个章节 （即第三章第三节） “性的欲望化”也是

“欲望主体的谱系学”最重要的篇章。② 从此，“我是谁”的主体追问以及主体的真理都只能在肉体

的隐秘的 “欲望”中寻找答案；古希腊罗马的自我与自身的关系被收紧为自我与肉体的欲望之间孤

独的隐秘的深度关系。这无疑是西方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的时刻。③

奥古斯丁的 “欲望” （ｌｉｂｉｄｏ）概念是早期基督教的肉体经验、性道德和婚姻观的要求和提炼。
奥古斯丁将性兴奋 （比如勃起）视为人类在堕落之后受某种不那么善良的意志、犯罪的诱惑、自我

膨胀的傲慢等所驱使的标志，它既背叛了上帝的意志也损害了婚姻的美善。与欲望的斗争是人的内在

自我之中自愿的意志和欲望的非自愿的不受控制的意志这两种意志的斗争，人必须通过自由意志与欲

望的战斗将自己确立为主体，并对是否基于同意 （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而使用 （ｕｓｕｓ）肉欲负责。意志是同
意与否以及是否合法使用肉欲的观念，为性行为的归责和司法化铺垫了道路。④ 尽管古希腊也有自我

与自身之间的斗争模式，但它是享用快感的节制，而不是弃绝欲望的否定。正是在奥古斯丁这里，基

督教的肉体经验和主体化方式与古希腊罗马人的自我技术和快感经验决定性地分道扬镳了：越来越个

体化且越来越内在化的主体，不仅与城邦和他人的外在世界可相分离，而且他的非自愿的意志深陷自

我冲突的漩涡之中，失去了柏拉图式自我提升的力量。奥古斯丁的 “性的欲望化”向内在自我的深

度，开掘出尼采在 《道德的谱系》所说的 “深度自我”，这种欲望主体通过肉体经验发明了主体自身

隐秘的真理。基督教性道德的 “欲望主体解释学”和自我技术奠定了 “性与真理” （ｓｅｘｅｅｔｖéｒｉｔé）
的密切关系，也奠定了现代文学、司法、医学以及精神分析怀疑、阐释与释放个人隐秘欲望的主体化

模式和真理化类型。⑤

９９

①

②

③

④

⑤

福柯早在 《惩罚理论与制度》中就提出了基督教忏悔与真理的关系，参见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Ｔｈéｏｒｉｅｓｅｔ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ｐéｎａｌｅｓ．Ｃｏｕｒｓａｕ
Ｃｏｌｌèｇ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１９７１－１９７２），ｅｄ．ｂｙＢｅｒｎａｒｄＥ．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Ｐａｒｉｓ：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ｄ／ＬｅＳｅｕｉｌ，２０１５，ｐｐ．２０４－２０８．在１９７３年在里约热内
卢罗马天主教大学的讲座 《真理与司法形式》中，福柯谈到了西方司法实践中的司法化与说真话化的双重进程。（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
ｌｔ，“Ｌａｖéｒｉｔéｅｔｌｅｓｆｏｒｍｅｓｊｕｒｉｄｉｑｕｅｓ”，Ｄｉｔｓｅｔéｃｒｉｔｓ，Ｖｏｌ．１，ｐｐ．１４０６－１５１４．）在１９８０年的海外讲座中，福柯深入探讨了忏悔概
念，参见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ｉｔｙａｎｄＣｏｎｆｅｓｓｉｏｎ”（１９８０），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ｏｆＴｒｕｔｈ，ｅｄ．ｂｙＳｙｌｖèｒｅ
ＬｏｔｒｉｎｇｅｒａｎｄＬｙｓａＨｏｃｈｒｏｔｈ，ＮｅｗＹｏｒｋ：Ｓｅｍｉｏｔｅｘｔ（ｅ），１９９７，ｐｐ．１７１－１９８，１９９－２３６．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ｐｐ．３２５－３６１；［法］福柯：《性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第３５７－３９８页。中译本
将 ｌａｌｉｂｉｄｉｎｉｓａｔｉｏｎｄｕｓｅｘｅ（性的欲望化）错译成 “性欲色情化”。关于欲望概念，参见ＤａｎｉｅｌｅＬｏｒｅｎｚｉｎｉ，“Ｔｈｅ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ｏｆＤｅｓｉｒｅ：
Ｎｏｔｅｓｔｏｗａｒｄａ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Ｗｉｌｌ”，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Ｉｎｑｕｉｒｙ，２０１９（４５），ｐｐ．４４８－４７０．
在１９８４年５月２９日，福柯做了生前最后一次长篇访谈。他在谈到希腊自我关切的普遍义务化以及哲学与政治的分离时，认为那
是古代哲学成为基督教铺路石的不幸。福柯说：“他们立即遇到了在我看来是古代道德的矛盾之处：一方面是这种对某种生存风

格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ｓｔｙｌｅｄ＇ｅｘｉｓｔｅｎｃｅ）的执着追求，另一方面是努力使它成为所有人所共有。他们的风格无疑或多或少地接近塞内卡和
爱比克泰德，但这种风格只发现了全力投入一种宗教的风格的可能性。在我看来，整个古代都是一个深刻的错误 （ｕｎｅｐｒｏｆｏｎｄｅ
ｅｒｒｅｕｒ）。”（Ｓｅｅ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ｒｅｔｏｕｒｄｅｌａｍｏｒａｌｅ”（１９８４），Ｄｉｔｓｅｔéｃｒｉｔｓ，Ｖｏｌ．２，ｐ．１５１７．）
福柯论奥古斯丁的意志的罪责观念，可与阿甘本的相关论述相对比。（参见 ［意］阿甘本：《业：简论行动、过错、姿势》，潘震

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２１年，第１００－１２１页。）
法兰西公学院中世纪哲学教授德利贝拉认为，奥古斯丁的Ｌｉｂｉｄｏ概念还不能叫做 “欲望主体”（ｓｕｊｅｔｄｅｄéｓｉｒ），这是现代人对Ｌｉ
ｂｉｄｏ的错误理解。（ＳｅｅＡｌａｉｎ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ｄｕｓｕｊｅｔｍｏｄｅｒｎｅ，Ｐａｒｉｓ：Ｖｒｉｎ，２０１５，ｐｐ．４０－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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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对欲望主体的隐秘真理的解释学的核心是 “肉欲”必须坦白说真话 （ｖéｒｉｄｉｃｔｉｏｎ）的义务，
它体现在公元二世纪下半叶开始的悔罪与三世纪末的修道院的生活规则和禁欲实践之中。基督教的忏

悔、良心审查、导师指导、坦白隐秘欲望等一系列自我技术和修行实践，界定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古希

腊罗马的新的主体性以及 “主体性与真理的关系”。① 基于德尔图良和奥古斯丁等人发明的 “肉体”

和 “欲望”的概念，在欲望主体解释学之上，基督教的教牧治理探索出一整套针对肉体欲望的忏悔

实践，尤其是将内心隐秘欲望的发掘与弃绝转化为向他人或向自己进行坦白供认的话语实践。基督教

用来表示 “坦白””概念的词主要有两个：悔罪 （ｅｘｏｍｏｌｏｇēｓｉｓ）与忏悔 （ｅｘａｇｏｒｅｕｓｉｓ）。大体而言，
前者是带有自我惩罚性质的戏剧性公开悔改赎罪仪式，它常伴随着象征净化的洗礼仪式；后者则是自

我坦白的言语行为，它是基督教修道主义和精神性操练的核心，并且在后来的发展中比前者具有越来

越重要的地位，标志着西方人作为福柯所说的 “坦白动物”（ｂêｔｅｄａｖｅｕ）的诞生。② 作为 “说真话”

（ｐａｒｒｈｅｓｉａ）的一种独特形态，忏悔是早期基督教精神性操练的核心技术，它要求修道士在绝对服从
上帝的意志的条件下毫无隐瞒地说出自己隐秘的欲望，毫不懈怠并永不停歇地自我省察、自我规训、

自我坦白，最终达到自我弃绝。忏悔将欲望主体与邪恶和真理三者紧紧捆绑在一起，在 “做坏事”

但 “说真话”之间建立起罪与赎的紧密关系。③ 通过忏悔这种自我审查并坦白你隐秘的欲望的真相的

“说真话”的义务，基督教就建立起欲望主体与自身以及自身的真理之间的密切关系。欲望主体监控

检查并坦白供认自己的隐秘欲望的真理，这是欲望主体解释学的核心。

在１９８２年完成 《肉欲的忏悔》初稿之后，福柯的 “说真话的批判哲学” （ｌ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ｅｃｒｉｔｉｑｕｅ
ｄｅｓｖéｒｉｄｉｃｔｉｏｎｓ）就从基督教的 “坦白” （ａｖｅｕ）的 “真理义务”转向古希腊的 “说真话” （ｐａｒｒｈｅ
ｓｉａ）的自我技艺的主题，致力于探究一种不同于基督教的主体解释学的 “自我关切的伦理”与 “生

存美学”，一种别样的 “主体性与真理的关系”。福柯１９８０－１９８１年在法兰西公学院的讲座题目叫做
《主体性与真理》，它清楚地表明福柯晚期思想的主题不再是 “权力－知识”（ｐｏｕｖｏｉｒ－ｓａｖｏｉｒ），而是
“主体性与真理”（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éｅｔｖéｒｉｔé）。④ 而如何像在 《肉欲的忏悔》中同时探讨欲望主体和法律主

体的谱系那样，或者像在福柯生命最后一年探讨 “自我治理与治理他人”的主题那样，将 “权力 －
知识”（ｐｏｕｖｏｉｒ－ｓａｖｏｉｒ）与 “主体性与真理”（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éｅｔｖéｒｉｔé）这两套分析模式整合在一起，整
合 “权力－知识－主体”三个不同的视角批判性地分析 “我们自身的本体论”（ｌｏｎｔｏｌｏｇｉｅｄｅｎｏｕｓ－
ｍêｍｅｓ），这是对那些追随福柯从事 “诊断当下”（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ｑｕｅｒｌｅｐｒéｓｅｎｔ）批判我们所处身的现代社
会的人提出的要求与挑战。⑤

（责任编辑　行　之）

０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ｐｐ．５０－５１；［法］福柯：《性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第４９－５０页。福柯对忏悔
肉欲这种 “说真话”形式的研究，上承 《性史》第一卷 《求知的意志》 （１９７６）分析现代司法实践、精神分析、现代文学，以
及所谓的 “性科学”等发掘隐秘的性真理的话语煽动的实践，下启１９８２－１９８４年间法兰西公学院讲座 《自我治理与治理他人》

与 《真理的勇气》研究古希腊罗马的 “说真话”的主题。

Ｓｅｅ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ｐｐ．８９－１０５，１３３－１４５；［法］福柯： 《性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第９３－
１１１、１４２－１５６页。另参见附录二。在法兰西公学院讲座 《对活人的治理》 （１９７９－１９８０）和达特茅斯讲座 《自我解释学的起

源》（１９８０）中，福柯已分析过悔罪与忏悔这对概念的含义。而在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的讲座 《自我坦白》（１９８２）中，福
柯集中分析了忏悔这种说真话形式及其与古希腊的 “说真话”的本质区别。

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ａｖｅｕｘｄｅｌａｃｈａｉｒ，ｐｐ．５０－５１；［法］福柯：《性经验史 （第四卷）：肉欲的忏悔》，第４９－５０页。另参见 《肉

欲的忏悔》的附录三，以及１９８１年鲁汶大学讲座 《做坏事，说真话》。（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Ｍａｌｆａｉｒｅ，ｄｉｒｅｖｒａｉ．Ｆｏｎｃｔｉｏｎｄｅｌ＇ａｖｅｕｅｎ
ｊｕｓｔｉｃｅ（ｃｏｕｒｓｄｅＬｏｕｖａｉｎ，１９８１）．ｅｄ．ｂｙＦａｂｉｅｎｎｅＢｒｉｏｎ＆ＢｅｒｎａｒｄＥ．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Ｌｏｕｖａｉｎ／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ｓｅ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ｉｒｅｓｄｅＬｏｕｖａｉｎ，
２０１２．）
当然，这里的 “真理”具体指的是 “说真话”，是一种 “没有真理的真理”（ｌａｖéｒｉｄｉ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ｓｖéｒｉｔｅ），而主体性是一种 “没有主

体的主体性”（ｌａ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éｓａｎｓｓｕｊｅｔ）。（Ｓｅｅ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Ｌｅｓｕｊｅｔｅｔｌｅｐｏｕｖｏｉｒ”，Ｄｉｔｓｅｔéｃｒｉｔｓ，Ｖｏｌ．２，ｐｐ．１０４１－１０６２；Ｍｉ
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Ｓｕ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éｅｔｖéｒｉｔé．ＣｏｕｒｓａｕＣｏｌｌèｇｅｄｅＦｒａｎｃｅ１９８０－１９８１，Ｐａｒｉｓ：Ｓｅｕｉｌ／Ｇａｌｌｉｍａｒ，２０１４．）
参见张旭：《什么是福柯哲学？———我们自身的历史本体论》，《哲学动态》２０２１年第２期；ＳｖｅｒｒｅＲａｆｆｎｓｅ，ＭａｒｉｕｓＧｕｄｍａｎｄ－
Ｈｙｅｒ＆ＭｏｒｔｅｎＳ．Ｔｈａｎｉｎｇ，ＭｉｃｈｅｌＦｏｕｃａｕｌｔ：Ａ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ａｓ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Ｂａｓｉｎｇｓｔｏｋｅ＆ＮｅｗＹｏｒｋ：Ｐａｌ
ｇｒａｖｅ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２０１６．



从 “表象”概念的改造看胡塞尔对布伦塔诺

“判断理论”的重构

——— 《逻辑研究》“第五研究”之布伦塔诺命题改造疏义

黄子明

【摘要】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第五研究”中的 “判断理论”整合了亚里士多德的 “命题判断”和笛卡

尔、休谟的作为决断态度的 “判断”这两大传统。布伦塔诺是后一个传统的代表，通过将 “判断命题”还

原为 “存在命题”，强调判断与表象在行为方式而非内容方面的区别。胡塞尔通过改造 “布伦塔诺命题”，

表明了现象学关于行为分类和奠基关系的构想。命题中的 “表象”被改造为 “客体化行为”，包含着两组

“表象”和 “判断”的概念对子，即 “单纯表象”与 “设定判断”，以及 “指称”表象与 “陈述”判断，

其中的判断对应着两种传统含义。两组概念分别作为质性分差与质料分差，交错组合而构成整个客体化行

为的区域。改造后的命题展示出质性变样、质料奠基以及质性奠基等多层次的行为关系，初步形成现象学

的科学的 “判断理论”。

【关键词】第五研究；表象；判断理论；行为奠基；布伦塔诺命题

中图分类号：Ｂ５１６５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０１－０８

作者简介：黄子明，江西南昌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哲学系副研究员。

起于亚里士多德的西方逻辑学传统以 “命题学” （Ａｐｏｐｈａｎｔｉｋ）为中心主题，是关于 “述谓判

断”（ｐｒｄｉｋａｔｉｖｅｓＵｒｔｅｉｌ）或 “陈述” （Ａｕｓｓａｇｅ）判断及其诸形式的学说。这种述谓判断的普遍特征
便是主谓 “二项性”。“判断理论”贯穿于胡塞尔一生对现象学逻辑学的研究，他对传统的判断理论

做了四个方面的拓展：（１）将 “判断”的含义从作为行为质料特征的命题判断扩展到作为行为质性

特征的设定性判断；（２）将 “形式逻辑”的内容从 “形式命题学”扩展到 “形式本体论”；（３）将
逻辑理性的主题从关于客观的思想构成物的形式理论扩展到对真理之明见性的主观反思的先验理论；

（４）将述谓判断的有效性起源追溯至前述谓经验。这些主题或动机可以部分地向哲学史溯源，却在
胡塞尔现象学视野中展示新的意义。其中，第一个方面的拓展体现于 《逻辑研究》“第五研究”对布

伦塔诺命题的改造。

“第五研究”由两个主题组成：（１）第一至二章阐明现象学的意向体验及内容的概念；（２）第
三至六章探讨行为的分类及奠基关系。奠基关系包含两个层次：非客体化行为奠基于客体化行为，在

客体化行为之内表象与判断之间的奠基或变样关系。“第五研究”对前一个层次较少涉及，论述重点

置于表象与判断之关系，因此，“第五研究”的第二部分又可视作继第一部分对意向体验的一般性探

讨之后对 “判断”行为的具体研究。这个工作通过一项具体任务而展开，这就是对布伦塔诺命题的

改造。本文尝试对这一部分难解的文本进行脉络梳理，阐明他对布伦塔诺命题改造的意义。

一、布伦塔诺命题及其判断理论

布伦塔诺关于心理现象的分类和奠基关系的构想表现在他的一个著名命题：“所有心理现象或者

１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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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表象，或者是建立于作为其基础的表象。”他将心理现象分为三个 “基本类别”，即表象、判断、

（爱与恨的）情感行为。这个命题将表象置于特殊位置，认为它是判断与情感行为的基础。在 “第五

研究”第五章结尾，这个命题最终被胡塞尔改造为：“每个意向体验或者是一个客体化行为，或者奠

基于一个客体化行为之中。”① 含义模糊的 “表象”概念被定义明确的 “客体化行为”概念代替，改

造后的命题表达了早期现象学对行为奠基关系的理解不同于布伦塔诺的认识心理学。

胡塞尔的意图并不是否定布伦塔诺命题，而是认为这个命题的意义尚需加以阐明。通过区分不同

含义的 “表象”概念，不同种类的行为变样或奠基方式以及它们的层次序列得到明确区分，正是

“第五研究”改造布伦塔诺命题的题旨。这项工作绝不仅仅是对布伦塔诺行为奠基理论的单纯细化，

而是通过辨析行为各个要素，揭示出布伦塔诺命题所没有的行为结构的维度。

胡塞尔对 “表象”概念的改造直指布伦塔诺对 “判断”概念的定义以及关于表象与判断之关系

的判断理论。布伦塔诺的 “判断”理论继承了笛卡尔、休谟对 “判断”的近代解释传统，即认为

“判断”是一种主体的立场设定或信念态度，这种解释体现近代主体性转向赋予判断行为的认识维

度。与这两位前辈对判断的近代解释是对古代解释的补充和修正不同，布伦塔诺持更为激进的态度，

意图以设定的判断代替命题判断。他认为 “判断”应该作为一种不同的行为类型而区别于 “表象”，

二者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意识到对象：判断具有接受或拒绝、肯定或否定的特性，表象只是对一个对象

的单纯呈现。这种看法面临来自传统理解的质疑，即认为二者只是行为 “内容”的差异，判断是由

表象的联结或分离构成的，并不存在行为类型的差异。布伦塔诺认为，“并非所有判断都指涉所表象

的属性的一个联结”②。为了表明判断本身是一种独立行为类型，而不仅仅是表象的联结，他甚至提

出述谓的 “判断命题”都可以还原为 “存在命题”③。例如，“这个人是博学的”，可以还原为 “这个

博学的人存在”。在存在命题的一般形式 “Ａ存在”中，Ａ独自就是一个存在判断的对象。“表象也
可以指涉复合对象，而判断也可以指涉简单对象”④，因此，述谓联结绝不是判断的本质特性。概言

之，布伦塔诺通过混淆述谓的命题形式与它的名词化形态的决断态度，模糊了述谓的判断命题与存在

命题的根本区别，表象与判断从作为两种行为内容的区别完全被还原为两种行为方式的区别，“从内

容来看，表象与判断之间没有丝毫差别”⑤。

胡塞尔对命题改造的重点在于重新审视 “表象”概念的含义及其与 “判断”的关系。这项任务

在 “第五研究”的第三至五章中分三步完成：（１）第三章引入第一个表象概念 “单纯表象”，指出

将质料理解为单纯表象行为而引起的问题；（２）第四章引入第二个表象概念 “称谓行为”，指出称谓

作为意向统一属的问题；（３）第五章引入第三个表象概念 “客体化行为”，完成对命题的改造和重新

解释。

二、对作为 “单纯表象”行为的质料的批评

（一）“单纯表象”作为行为质料

第三章提出第一个 “表象”概念的含义，即一种 “单纯理解”意义上的表象，这是针对布伦塔

２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梅耶 （ＶｅｒｅｎａＭａｙｅｒ）和艾哈德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Ｅｒｈａｒｄ）指出，胡塞尔对布伦塔诺命题的改造分为三个步骤完成：（１）将 “心理现

象”（ｐｓｙｃｈｉｓｃｈｅＰｈｎｏｍｅｎｅ）改为 “意向体验”（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ｅｓＥｒｌｅｂｎｉｓ），这在 “第五研究”第二章§９－１３完成；（２）将 “建立

于”（ｂｅｒｕｈｅｎａｕｆ）改为 “奠基于”（ｆｕｎｄｉｅｒｔｓｅｉｎｉｎ），参考 “第三研究”第二章§１４和 “第五研究”第二章§１８；（３）将 “表

象”（Ｖｏｒｓｔｅｌｌｕｎｇｅｎ）改为 “客体化行为”（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ｅｒｅｎｄｅｒＡｋｔ），这由 “第五研究”的第三至五章完成，是论证最繁难的一个步

骤。（Ｖｇｌ．ＶｅｒｅｎａＭａｙｅｒ，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Ｅｒｈａｒｄ，“ＤｉｅＢｅｄｅｕｔｕｎｇ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ｅｒｅｎｄｅｒＡｋｔｅ（Ｖ．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２２－４５）”，Ｅｄ
ｍ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ｈｒｓｇ．ｖｏｎＶｅｒｅｎａＭａｙｅｒ，Ｂｅｒｌｉｎ：ＡｋａｄｅｍｉｅＶｅｒｌａｇ，２００８，Ｓ．１５９ｆ．）
［德］布伦塔诺：《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郝亿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２５２页。
同上，第２５８页。
同上，第２６１页。
同上，第２６０页。



从 “表象”概念的改造看胡塞尔对布伦塔诺 “判断理论”的重构

诺对表象概念的规定。“单纯表象”意味着这样一种行为状况，它对对象的存在不做设定，不进行信

仰执态。“单纯”未必是简单的，“单纯表象”的对象既可以是简单的称谓对象，也可以是一个复合

的陈述句，“表象”与 “判断”的区别仅仅是 “单纯理解”与 “存在设定”的相对。

胡塞尔以行为的 “质性”与 “质料”的概念对子来标示一般行为的结构：行为质料就是 “行为

的内容”，规定着行为与何种对象发生关联；行为质性则是 “行为的普遍特征”①，规定着行为以何种

方式与对象发生关联，质性即意味着行为种类。② 在 “单纯表象”的含义之下，还可以区分两种意义

的 “表象”与 “判断”的含义：作为 “行为质料”的单纯表象，与作为 “行为质性”的判断相对；

作为不设定的行为 （或行为质性）的单纯表象，与设定的行为 （或行为质性）相对。前者是两种行

为要素的相对，后者是两种行为类别的相对。由于布伦塔诺的行为理论中没有质性与质料的区别，因

而他将 “提供对象”这种属于行为的质料要素的功能赋予一种特殊的行为类别，即基础性的 “单纯

表象”行为，并将单纯表象与判断的区分限定为两种行为类别的区分。

然而，作为判断的质料的表象是否可以同时被理解为一种完整行为意义上的单纯表象，换句话

说，判断是否能在自身中兼容单纯表象行为？胡塞尔对第一个表象概念的批评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

这个问题将通过两条路径进行处理，从而得出复合行为中的质料作为单纯表象行为的悖谬性：一种是

间接的方法，即通过谬误推论的方法证明表象的意向本质成分与其他行为并无不同；另一种是直接的

方法，即直观的描述诸行为的本质，考察其中是否包含着单纯表象。

（二）推理证明：单纯表象的质性属的分差问题

按照布伦塔诺命题，判断或者欲求行为以表象为基础，附加的判断或者欲求的意向特征不能被理

解为独立的行为，而是作为不独立要素附加在表象上，与表象紧密交织。当我们说 “这个判断是对

这个表象的判断”或 “这个欲求是对这个表象的欲求”时，在行为质性变换的情况下，质料的同一

性就在于这个基础性表象的本质同一性。这样便产生一个问题：其他行为的意向本质都是质性与质料

的组合———包含着表象作为质料；而表象本身的意向本质仅仅是质料，或者说仅仅是质性。也就是

说，在单纯表象中无法再区分质性与质料，质料本身就是质性③。

单纯表象行为不能再区分质性与质料，这导致单纯表象作为质性属的分差问题：其他行为都可以

通过质料而分差，例如判断通过不同表象内容而区分这个判断与那个判断，而表象行为却没有可分离

的质料来说明这种分差。例如，在 “皇帝”表象与 “教皇”表象之间的区别，无法从表象质料的差

异得到说明。然而，我们可以清楚洞见 “皇帝”表象和 “教皇”表象的不同。那么，该如何说明这

种分差呢？表象质性本身已经是行为的最低种差，它无法将质料作为归属其下的分差吸纳进来，这必

定要设想 “表象”的质性特征与不同属的 “第二”特征的组合，因为只有这第二特征归于不同的

“属”，它的差异才不会被吞没于作为最低种差的表象质性中。能够给予对象性内容的只能是这个附

加的第二特征，这听起来很像是前面说过的 “质料”，于是这种关系又回到最初提到的质性与质料的

区分：“这样一来，每一个表象含义便都是 ‘表象意向’和 ‘内容’———作为两个相互交织的不同属

的观念统一———的组合。”④

因而，我们必然在所有意向种类中贯彻质性与质料的 “本质区别”，这就迂回地证明了将表象质

３０１

①

②

③

④

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Ｌｏｇｉｓｃｈｅ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ＩＩ／１．ＵｎｔｅｒｓｕｃｈｕｎｇｅｎｚｕｒＰｈ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ｕ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ｅｄｅｒＥｒｋｅｎｎｔｎｉｓ．ＨｕａＸⅨ／１，ｈｒｓｇ．ｖｏｎＵ．Ｐａｎｚ
ｅｒ，１９８４．ＬＵＩＩ／１，Ａ３８６／Ｂ１４１１．中译本参考 ［德］胡塞尔：《逻辑研究 （第二卷第一部分）》，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５年。以下缩写为ＬＵＩＩ／１，引文页码采用边页码。
一个行为的 “意向本质”由质性和质料构成：作为非独立要素，它们不能独立存在；但作为不同种类的要素，它们可以独立变

异，即在一方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另一方自身独立变化。质性和质料这两种要素不是通过 “直接”的 “分解”的方式得到的，因

为只有独立的部分才能通过分解的方式指明它们各自的存在；而是通过 “同一性比较”揭示它们的存在，因为它们可以各自独

立变异，同一质性的行为可以朝向不同质料，同一质料也可以在不同质性行为中出现 （参见 “第五研究”第二章§２０，§２２）。
Ｖｇｌ．ＬＵＩＩ／１，Ａ４０３／Ｂ１４３０．

ＬＵＩＩ／１，Ａ４０６／Ｂ１４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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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表象的意向本质、单纯表象的质性同一起来的看法是不能成立的①，从而证明了将复合行为中作

为质料的单纯表象理解为完整行为的想法之不可取。

（三）直观证明：各种基础性 “单纯表象”之假设的问题

对于将表象质料理解为表象行为的看法，除了通过谬误推理进行批判，还需要通过直接的直观来

反驳在我们的现实意识中存在其可能性。直观在现象学方法论中被视作一切认识的源泉，任何推理的

可靠性最终都要诉诸直接的直观。如果现象学始终无法消除人们这种看法，即在没有对象被表象给我

们的情况下就无法进行判断，因而判断中必然包含着单纯表象，那么前述仅仅通过推理进行的批评依

然是不够充分的，它缺乏直接地触动直觉的说服力。因而胡塞尔认为，还必须通过 “对意向体验的

直接直观的本质分析”② 来展示诸行为的真正结构，从而彻底消除人们在行为理解上的先入之见。

布伦塔诺认为，判断行为中的对象以 “双重方式”呈现，“首先是作为表象的对象，其次是作为

被断真或被否定的对象”③。胡塞尔的批评抓住了这一点：一个判断行为是否可以将单纯表象包含于

自身之中，一个对象是否可以以 “双重方式”成为判断意识的对象。他以 “感知”“陈述判断”“赞

同”“理解”“语词”“语句”等行为为例证展开直观的描述，逐一检测是否可能从这些行为中分离

出 “单纯表象”的行为。

“错觉”感知不能被理解为剥离存在判断而剩下奠基性感知表象，“错觉”和 “感知”在质性上

是 “争执”关系。与此类似，陈述判断不能被视作单纯被理解的陈述与 “判断性决断”的组合，单

纯表象在质性上的 “缺失”状态与判断的质性上的 “优势”状态对立。“赞同”并不是在单纯被理

解的表象基础上添加 “赞同”的新行为，如果我们已经赞同内容为真，就不能接受它是被搁置的。

概言之，单纯表象与上述质性上设定的行为不能兼容。从非设定行为到设定行为的转变，只能通过质

性 “变样”而不是通过后者 “包含”前者而实现。在表达中保持同一意义的语词或语句，不能被解

释为作为完整行为的单纯表象，而是作为非独立要素的质料。不能将两种不同 “执态”的行为理解

为 “实项地”套接在一起④。

如果没有一个实事状态被表象，我如何能够对之进行判断、期待、怀疑？现象学的回答是：每一

个意向体验中都寓居着负责表象的组元或方面，而非完整行为⑤。不能将某种提供对象的作用归于一

种特殊的行为———单纯表象。具有相同质料而在设定的质性上相互冲突的行为之间不能彼此含有。一

个对象不能像布伦塔诺所以为的那样以 “双重方式”进入意识，即不能够既是单纯被表象的对象，

同时又是被判断的对象。这一章对于修正布伦塔诺命题的一个重要结论是：“给出对象不再被视为某

个独立行为的成就，而是被视为某个不独立的行为成分的成就。”⑥

三、对表象作为 “称谓行为”的分析

（一）作为 “称谓行为”的表象概念及其统一质性属的问题

根据第三章对第一个 “表象”概念的分析结论，根本找不到一种可作为判断之组成部分的 “单

纯表象”行为。如果要使命题前后两部分成立，就要面临 “表象”概念的双重歧义：“表象”在命题

第一部分中表示一个完整行为，或者说是 “行为质性”（即种类），在第二部分中则不是完整的行为，

而只是 “行为质料”⑦。命题的完整性的明见性和表象概念的一致性不能兼顾，需要寻找一个新的

４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ＬＵＩＩ／１，Ａ４０７／Ｂ１４３３．

ＬＵＩＩ／１，Ａ４１２／Ｂ１４３９．

参见 ［德］布伦塔诺：《从经验立场出发的心理学》，第２４０页。
Ｖｇｌ．ＬＵＩＩ／１，Ａ４２５／Ｂ１４５４．

Ｖｇｌ．ＬＵＩＩ／１Ａ４２６／Ｂ１４５５．

Ｖｇｌ．Ｕ．Ｍｅｌｌｅ， “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ｅｒｅｎｄｅｕｎｄｎｉｃｈｔ－ｏｂｊｅｋｔｉｖｉｅｒｅｎｄｅＡｋｔｅ”，Ｈｕｓｓｅｒｌ－ＡｕｓｇａｂｅｕｎｄＨｕｓｓｅｒｌ－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Ｐｈａ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Ｂｄ．
１１５，ｈｒｓｇ．ｖｏｎＳ．Ｉｊｓｓｅｌｉｎｇ，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１９９０，Ｓ．３９．
Ｖｇｌ．ＬＵＩＩ／１，Ａ４２８ｆ．／Ｂ１４５８．



从 “表象”概念的改造看胡塞尔对布伦塔诺 “判断理论”的重构

“表象”概念解决这个问题，这就是作为第四章主题的第二种表象含义——— “称谓行为”。表象的含

义从 “单纯理解”转变为 “一举把握性”行为，“称谓”表象包括了名称与称谓化行为，与单束的

“称谓”行为相对的是多束的 “陈述”行为。

至此，第三章与第四章提出了作为行为的 “表象”与 “判断”的两组不同的含义：（１）单纯理
解的表象与设定性的判断；（２）称谓表象与陈述判断。对于 “判断”的两种解释的源流在此汇合①。

现象学的意向本质学说展示出这两组关系的差异：在第一种关系中，“表象”包含了 “判断”的全部

质料，变化仅仅在于判断意向方面；在第二种关系中， “表象”只包含了 “判断”的部分质料。所

以，当 “表象”概念从 “单纯理解”改变为单项的 “称谓”行为时，带给布伦塔诺命题的一项重要

改变就在于：表象不再包含被奠基行为的 “全部质料”，名称是陈述的组元，仅仅包含陈述的 “部分

对象”，而不是陈述本身的 “总体对象性统一”。

布伦塔诺命题被重新表述为：每一种意向体验要么是一种指称行为，要么是基于 （至少）一个

这样的行为。② 命题的第一部分涉及新的表象概念 “称谓行为”，例证有 “感知、回忆或期待、臆构

等等单项的ｅｉｎｇｌｉｅｄｒｉｇ（或单束的ｅｉｎｓｔｒａｈｌｉｇ）行为”③；命题的第二部分涉及两种不同的被奠基行为：
一是多束的陈述行为，二是情感意志类行为。相应地，需要区分两种奠基情况：（１）对于前者，一
个陈述需要奠基在一个以上的名称之中；（２）对于后者，情感或意志行为以两种不同方式奠基于称
谓，（ａ）一个愿望可以直接奠基在一个单项的事物之上，（ｂ）也可以奠基在事态之上，而事态又奠
基在事物之上，从而可以说这个愿望最终奠基在称谓表象中。新的命题形式表明了这样的论断：“在

任何一个行为组合中，最终奠基性的行为必然是表象”④，即必然最终奠基于称谓行为中。

至此，胡塞尔已经得出一个内容上完全正确的命题，但他并不满意，因为他认为这个新的表象概

念并没有摆脱困难。首先，“称谓”表象并不能标示一个意向体验的本质属 （或者说基本类别），因

为称谓行为以及陈述属于行为的质料特征，而质料特征是不能用来标示行为类别的，行为类别只能通

过行为质性来区分。其次，排除在称谓表象领域之外的行为也不能归于另一个类别的行为。我们通过

将这个阶段性命题与第五章得到的最终命题进行对比来理解这个问题。

表１⑤

命题 命题前后两部分的行为类别

第四章§３３的修改命题：
意向体验要么是一种称谓行为，要么是奠基于称谓行

为。

称谓行为＋非称谓行为
即：称谓行为 ＋［陈述＋全部非客体化］

第五章§４１的最终命题：
意向体验要么是一种客体化行为，要么是奠基于客体

化行为。

客体化行为＋非客体化行为
即：［称谓＋陈述］ ＋非客体化行为

在最终命题里，“表象”概念的意义更改为 “客体化行为”，包括了称谓表象和陈述判断。命题

的前后两部分对应着 “客体化行为”与 “非客体化行为”，这两种行为构成意向体验的两大 “本质

５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关于布伦塔诺和胡塞尔就 “表象”与 “判断”的使用含义的差异以及对这些含义的历史源流的追溯，参见理·科布－史蒂文斯
（Ｒ．Ｃｏｂｂ－Ｓｔｅｖｅｎｓ）为 《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撰写的 “第五研究”阐释。（ＳｅｅＲ．Ｃｏｂｂ－Ｓｔｅｖｅｎｓ，“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Ｆｉｆｔｈ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
ｇａｔｉｏｎ”，Ｈｕｓｓｅｒｌｓ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ｓ，ｅｄ．ｂｙＤａｎｉｅｌＯ．Ｄａｈｌｓｔｒｏｍ，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Ｂｏｓｔｏｎ／Ｌｏｎｄｏｎ：Ｓｐｒｉｎｇｅｒ，２００３，ｐｐ．９９－１０５．） “判
断”作为设定或信念并非始于近代笛卡尔传统，在经院哲学中已经出现。与胡塞尔将亚里士多德的判断归于述谓命题不同，海德

格尔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判断的定义已经模糊地包含了多种意义。

Ｖｇｌ．ＬＵＩＩ／１，Ａ４３１ｆ．／Ｂ１４６１．

ＬＵＩＩ／１，Ａ４３２／Ｂ１４６１．

ＬＵＩＩ／１，Ａ４３２／Ｂ１４６２．

第四章§３３的修改命题参见ＬＵＩＩ／１，Ａ４３１ｆ．／Ｂ１４６１，第五章§４１的最终命题参见ＬＵＩＩ／１，Ａ４５８／Ｂ１４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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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而在§３３的命题中，后半部分所指的非称谓行为包括陈述 （作为部分客体化行为）和全部非客

体化行为，二者并不构成一个统一的体验属而与命题前半部分的 “称谓行为”相对置。概言之，命

题的两部分并不是正好匹配两大并列的体验 “属”。这个阶段性的修改命题虽然内容上并无错误，但

在形式上是 “不对称的”，因而整个命题还不能算是完善的。这个困难导致需要继续寻找一个比 “称

谓行为”更合适的 “表象”概念。

（二）称谓的判断执态不同于陈述判断

布伦塔诺把述谓判断解释为对称谓化表象的断定态度，也就是把对判断的古代解释还原为近代解

释。这一点是胡塞尔着力批评的。胡塞尔指出，对 “判断执态”与 “陈述判断”的混淆，起因于语

言中时常出现设定的称谓与陈述之间的相互转化。这种错误在于将 （作为行为质性的）设定方面的

特征与 （作为行为质料的）句法的形态特征这两个不同的维度混淆起来。一个称谓表象可以将对象

意指为现实存在的对象，但并不因此而获得陈述的复合结构，作为质性特征的 “判断执态”并不能

使一个名称变成陈述。即使是完整的陈述形式经过称谓化充当句子的主语从句时，例如 “下雨了”

的陈述转化为 “雨的落下”这一事实指称，对 “此实事状态的指称”与 “在独立陈述中对此实事状

态的陈述”仍有不可混淆的本质区别。① 当一个实事状态像一个东西一样被指称时，相应的 “陈述”

已经先行流走，“指称”作为一个新型的行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给予对象。在陈述判断中，实事状态

“更原初地”被给予；经过称谓化的 （单束的）指称行为以 （多束的）陈述行为为其起源，并且在

含义联系上可以回归这个陈述。这种起源与回归表明关于同一实事状态的指称和陈述之间存在 “观

念规律性的联系”，但两种行为却具有根本不同的意向本质。当陈述过渡到指称时，发生变样的行为

中并不真实地包含原初未变样的行为，“绝不能在一种经验—心理学和生物学的意义上理解关于 ‘起

源’与 ‘变样’的说法”②。二者的关联不是行为之间的 “因果产生或经验共存”，而是 “观念规律

性的有效共属性”。不能因为陈述与相应的称谓化形式之间存在观念含义上的联系，就把它们视作同

一种行为，进而混淆了作为质料特征的陈述判断与作为质性特征的称谓的设定判断。据此，胡塞尔指

出了对判断的两种解释之间不可还原的差异。

如果说，第三章引入 “单纯表象”对于布伦塔诺命题的一个重要修改结论是，“给出对象不再被

视为某个独立行为的成就，而是被视为某个不独立的行为成分的成就”，那么第四章引入 “称谓”表

象的修改结论是，除了表象，判断也具有 “一种给出对象的能力”。③

四、对表象作为 “客体化行为”的引入

（一）“客体化行为”作为完整一致的 “质性属”的表象概念

根据第四章的论断，需要寻找一种可以作为行为的 “基本类型”的 “完整一致的质性属”的

“表象”概念，它必须能够使命题不仅有正确的内容，并且还有完善的形式。“客体化行为”是这里要

提出的第三种 “表象”概念，它作为行为的 “基本类别”，包含 “称谓”表象和 “命题”判断的统一的

质性属。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作为 “基本类别”，才是与命题相配的奠基性行为与被奠基行为。

第三章和第四章所提出的两种意义上的 “表象”与 “判断”的概念对子被包含在整个客体化行

为的区域之内，分别构成客体化行为的质性分差与质料分差。质性分差意味着：每一个设定的客体化

行为———在一种 “观念可能性”的意义上———都有一个不设定的单纯表象的客体化行为与之相符，

二者具有同一质料，而质性不同。质料分差意味着：在相同质性的行为中多束的 （陈述）行为与单

束的 （指称）行为之间的分差。

６０１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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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表象”概念的改造看胡塞尔对布伦塔诺 “判断理论”的重构

表２　两种含义的 “表象”与 “判断”构成客体化行为的两种分差

　　　　　　　　 质性分差　
　　质料分差　　　　　　

单纯理解的表象 设定性的判断

作为指称的表象 不设定的指称（单纯被表象的“表象”） 设定的指称（被判断的“表象”）

作为陈述的判断 不设定的陈述（单纯被表象的“判断”） 设定的陈述（被判断的“判断”）

这两组 “表象”与 “判断”的概念对子交错构成整个 “客体化行为”的区域。胡塞尔指出，在

“认之为真”的问题上混淆设定的判断特性与陈述判断，就会导致混淆客体化行为中的 “质性变

样”① 与 “质料变样”。

表３　两组不同含义的 “表象”与 “判断”构成的两种变样类型

“判断”的含义 行为的变化方式 变样类型

作为陈述的判断 从 “陈述”到 “称谓”过渡 “称谓化”的质料变样

作为设定的判断 从 “设定”到 “无设定”过渡 “中性化”的质性变样

（二）对布伦塔诺命题的重新解释

在这个作为完整的质性属的新的表象概念 “客体化行为”的基础上，得到的最终命题为：“任何

一个意向体验或者是一个客体化行为，或者以这样一个行为为 ‘基础’。”② 一个非客体化行为 “自

身必然具有一个客体化行为作为它的组成部分，这个客体化行为的总体质料同时是，而且个体同一地

是 ‘它的’总体质料”③。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之间的质料奠基关系的特点是 “总体性”和

“个体同一性”。首先，这种关系不同于指称行为对陈述行为的质料奠基关系，指称为陈述提供部分

质料，它们之间并不具有共同的 “总体质料”。其次，这种关系也不同于设定与不设定的行为的质性

变样关系。对同一内容进行质性变样时，虽然有共同的 “总体质料”，但并不是 “个体”同一的，因

为设定与不设定的质性参与到对象作为个体性的存在当中，相互冲突的质性不可能有 “个体”意义

上的同一的对象性。只有非客体化行为能够将相应的客体化行为的质料作为个体同一之物包含进来，

因为非客体化的质性与奠基性的客体化质性之间没有存在设定上的质性冲突。

行为与一个对象性的关系只能在质料中构造起来的，并且只有客体化行为能提供这种质料。非客

体化的质性永远不可能直接地与一个质料相联结，只有借助于一个客体化行为、与其交织为统一体才

能获得质料，并且是个体同一的总体对象。非客体化质性只涉及对待对象性的行为方式，并不改变对

象性关系本身。在非客体化行为的组合关系中存在双层意向，客体化行为的质性是 “第一性的意

向”，非客体化行为的质性是 “第二性的意向”。非客体化行为的质性奠基于客体化行为的质性之中。

“第五研究”第二章关于意向体验的一般讨论指出：每一个被奠基的组合行为的总体质性 “不是

各个部分行为质性的单纯的和，而恰恰就是一个质性”，总体质料的统一也 “不是各个部分行为质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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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学者指出，此处的 “质性”概念较之第二章§２０提出的 “质性”概念有所改变，不再主要标识行为的种类，而是标识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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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不设定之间的质性要素的变样上。做这种限定是因为胡塞尔在这里针对布伦塔诺对两种判断的混淆，强调有关设定判断的质性

变样与有关陈述判断的质料变样的区别，关于 “质性变样”的讨论自然就聚焦到设定的质性要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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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单纯的和，而是奠基于部分质料之中”。① 意识的意向性关联表明，每一个行为最终只有唯一一个

总体质性，与之发生关系的只能是唯一的总体质料。虽然它们各自都可能有更基底的奠基部分，但本

质上是一个统一的质性整体或统一的质料整体，而不是各个组成部分的和。

最终命题的结论是：“每一个组合行为的最终奠基性行为必须是客体化行为”，最终的奠基环节

是简单的称谓行为，即 “一个简单的质性与一个单层的质料的素朴联合”。②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３３得出的根据称谓表象来解释的布伦塔诺命题只是最终命题的第二性衍生物。
布伦塔诺命题混淆地包含着两个不同种类的奠基关系，只有在新的命题形式中，这些关系才能得

以澄清：（１）在非客体化行为奠基于客体化行为的情况中，“一个行为质性第一性地奠基于另一个行
为质性之中，然后才间接地奠基于一个质料之中”；（２）在一个客体化行为奠基于另一个客体化行为
的情况中，如陈述奠基于指称，“一个行为质料第一性地奠基于其他行为质料之中”，又因为奠基性

的客体化质料必然带有客体化质性，所以被奠基的客体化行为的质性间接地奠基于那些作为部分的客

体化质性中。③ 如果考虑第三章提出的 “单纯表象”概念，该命题还包含着第三种行为关系：（３）在
客体化行为之内，在同一个质性属的行为中存在设定与非设定的质性变样关系，它们具有相同质料，

因为不同的质性而彼此冲突，因而不可能形成包含或者奠基的关系。

五、结　　论

至此，对布伦塔诺命题的漫长的改造终于完成。尽管已经得出重要的修改结论，但胡塞尔并不认

为这就是大功告成。他认为这仅仅是初步展示了相关工作的重要性和困难性，他在为 《逻辑研究》

撰写的 “作者本人告示”中说：“作者在这里提供了表象现象学和判断现象学的片段，从这些片段中

或许可以看出，我们在能够达到一门科学上充分的 ‘判断理论’之前，还有多少分析性的工作需要

完成。这一项研究在某些关节点上还有待延续和改善。”④

这项改造的意义并不只是对布伦塔诺命题的拯救，更在于通过澄清经验心理学对行为的误解而建

立现象学的行为分类和奠基理论。胡塞尔在 “第五研究”的前两章中区别了布伦塔诺的意向性学说

和自己的现象学的意向性理论：前者意味着对象以 “内实存”（Ｉ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ｚ）的方式被包含在 “心理现

象”中，后者在强调意向性关联的同时突出意向对象对于实项体验的超越。对布伦塔诺命题的改造

是这一原则性区别在对行为关系的理解上的拓展。布伦坦诺命题赋予心灵的 “表象”以特殊的作用，

并将其他的行为理解为心灵附加某种特质于单纯 “表象”之上。他认为，表象中不存在知识上的真

或假，以及道德上的善或恶，“一个表象被称为坏的是因为喜爱被表象对象的人是坏人，一个表象被

称为错误的是因为肯定被表象对象的人是错的”⑤。这种看法显然误解了高阶行为对象的意义来源，

将之归于主体心灵的赋予，而不是还原到行为的构成性起源中。因为缺失一种真正的意向性构成观

念，行为的结构在布伦塔诺那里被抽象化和扁平化，行为的本质只在于主体表现出来的行为方式，内

容或质料作为行为本质的另一个要素被忽视，进而导致在判断理论中将质料分差还原为质性分差，引

起行为结构的塌陷。胡塞尔关于行为的质性－质料的框架为其行为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的判断理论并
不是发现 “表象”和 “判断”的新含义，而是在现象学的意向性学说基础上重新解读这些传统含义，

分辨它们被混淆的差异，还原它们作为行为之不同要素的意义，并在诸要素交织的多层级结构中初步

预见该领域前所未有的广阔前景。

（责任编辑　行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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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

【编者按】：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与核心，在古典中国发挥着重要作用，产生着持久影响。近

代以来，西学冲击，经学瓦解，中国自经学时代走向 “后经学时代”（西学时代），中国学术与中国

社会也迈向了现代化的进程。然而百余年后的中国，正经历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民族复兴成

为重大时代课题。时代的要求以及历史的经验教训，使我们改变了对待传统曾经一度的 “傲慢”态

度，而主张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我们认为，“走向后经学时代，不应

以与整个经典文化决裂为前提，而是创造性地运用传统资源，面对未来”（陈少明）。于是，新时代

经学研究的复兴乃成势所必然。

中山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及相关专业，多年来以 “经典与解释”作为重要学术研究方向，在海

内外有着较广泛的影响。其中有多位同仁从事中国经典的教学与研究，并且在 《春秋》《尚书》《诗

经》《论语》《孟子》等经学文献研究上多所建树。由哲学系青年教师主持的面向全国的 “经史研究

工作坊”举办已逾十期，团聚了一大批有活力的全国青年经史学者。近年来，中大中国哲学团队在

“做中国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下，致力于古典思想的现代转化，形成了富有特色的学术研究格局。

《现代哲学》杂志依托于中山大学哲学系，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承

办，在学界有着良好的口碑。杂志目前有四个常规板块，即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毛泽东思想研

究”“西方哲学研究”“中国哲学研究”，同时也会根据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以及学术新变化，

不定期开辟新的专栏，及时反映学界研究成果。因为中大哲学系在经学研究方面有着良好基础和前期

积累，《现代哲学》每年都会刊发一定数量的经学论文。为促进经学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为扶掖立

志于经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浙江敦和慈善基金会以 “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人类和谐”为使命，决

意设立专项资金，资助 《现代哲学》设立 “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好是懿德，善莫大焉！

《现代哲学》计划每年推出三期 “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五年总计发文不少于４０篇。经学专
栏的文章收录标准，乃在于以经学或古典学的立场、方法、视域，讨论经学文献、经学人物、经学命

题、经学史嬗变等相关论题，文本涵盖十三经。五年建设周期内，每年还计划推出一期 “经学与中

华文明”专题工作坊，主要邀请经学研究领域有活力的中青年学者参加。我们的期待是，五年建设

周期后，《现代哲学》“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成为学界经学研究的主要阵地之一，得到学界同仁的

一致认可；五年建设周期后，《现代哲学》“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能够成为推进学界经学研究的重

要力量，努力推动经学研究呈现新的气象。

《现代哲学》“经学与中华文明”专栏首期，承蒙北京大学吴飞教授、华东师大陈
!

教授、清华

大学陈壁生教授惠赐大作。三位教授在经学研究领域均具有广泛的影响，三篇大作视野均甚开阔，分

别讨论 “经学何为”、“《六经》对中华文明的奠基作用”以及 “郑玄与经学史的伟大转折”等经学

核心论题，对于经学研究的方法以论域开拓均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有志于经学研究诸君，盍兴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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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学何为？

———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辩证

吴　飞

【摘要】现代经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涉及到对经学思想定位的理解，前人 “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

皆文”三种论说都是在处理这一问题。章学诚 “六经皆史”说之所以不同于王阳明以来的类似说法，在于

他开掘了理解经学的两条思路，一是从史官文化追溯经学的起源，二是从易学思考经学背后的历史哲学问

题。现代的章太炎和刘师培继承了前一思路，刘咸?继承了后一思路。民国时刘师培、陈钟凡的六经皆礼

说是激于 “六经皆史”说而发的，是对 “六经者先王之政典”的另一种诠释。而晚清民国 “六经皆礼”

说的另一条线索则来自清代经学，并可上溯至郑玄礼学。 “六经皆文”说表面上看是对文章写法的探讨，

其实可以追溯到孔子关于文质关系的讨论。“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从宏观角度阐释

了经学的起源及其实质，是对经学于中华文明基本精神中核心地位的不同表述。

【关键词】经学；历史哲学；史官文化；礼学；文质论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１０－１２

作者简介：吴　飞，（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孔子研究院特聘专家。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比较哲学视野下的性命论哲学”（２０ＡＺＸ０１０）

中国传统经学究竟是何种学问，我们今天究竟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经学？这无疑是今人研究经

学时，一个不得不回答的问题。古代图书和学问的基本分类法是七略和四部。七略中的六艺略即经

学，四部中的经部也是经学。两种古代分类法，都使经学自成一类，在各种学问中，经学在什么位

置，是相当明晰的。但到了今天的学术与图书分类中，经学的位置却变得非常尴尬，因为在现代文、

史、哲、政、经、法的学科分类中，并没有哪个是专门留给经学的，而经学中似乎又总有一部分可以

纳入其中某个学科，如 《易》似为哲学，《尚书》和 《春秋》似为史学，《诗经》似为文学，《乐经》

似为音乐学，而三 《礼》则最难归类，《周礼》似为政治与法学，而其地官司徒部分似为经济学，冬

官司空部分似为建筑学，《仪礼》则适合人类学研究，《礼记》中的 《月令》当属历法学，《大学》

《中庸》又似为哲学。勉强如此分类，不仅会遗留下不少内容无所归类，已有归类的又难免勉强，而

势必丢弃许多重要内容。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乏一个总体视角来看待六经整体。然而，身处现

代学界的经学研究者又不可能忽视这个强大的学科分类体系，而且我们每个学者的学术训练都是在这

个体系中完成的，又岂能超越它而不顾？

对照西方学科体系，还有另外两种可能性。一种是古典学：在西方主要大学中，古典学也是在

文、史、哲、政、经、法等专业学科之外的一个综合性学科，直接面对希腊罗马古典文明。这一点与

中国经学确实非常类似。还有一种是基督教神学，尤其是其中的圣经解经学：诞生于基督教传统的现

代文明，以此为其文化母体，因而也要有一个超越于专业学科之外的综合性学科，完整看待基督教与

圣经传统。中国经学确与这两门学科有类似之处。它像西方古典学一样，是来自古典文明的基本文

献，但并不像西方古典学那样，是对整个时代所有内容的研究；它像圣经解释学一样，围绕具有神圣

性的核心文本进行，但灵活度又较圣经解释学更大。中国经学兼有这两门西方学问的一些特点，又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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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都不同的地方。而我们若深入古典学和圣经解经学内部，就会看到，其实在现代西方的大学中，

这两个综合性学科也都不会超然于具体学科之外，身在其中的学者，虽有一些共同的学术训练，仍然

会细分为以文、史、哲、古典语言、考古学等具体学科为主的不同分支，相当于在这两门综合性学科

里面仍然要进行专业学科分类。中世纪流传着 “哲学是神学的婢女”之说，一方面表明神学作为基

督教意识形态的至高无上地位，另一方面表明神学的真正展开必须借助于哲学的学科力量。借鉴哲学

来诠释神学的做法，在基督教传统中已经相当久远，完全不是现代才有的；至于希腊罗马的学问中本

就有诗学、哲学、历史之分，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

对照古典学和神学的情况，经学的学科性质问题，也并不是现代才出现的。古人虽无现代这样的

学科体系，但七略和四部毕竟更多是图书分类方式，而非严格的学科分类方式。比如经部与子部，不

仅在研究方法上，即使在许多内容上都有交叉重叠。如 《论语》《孟子》以及大小戴 《礼记》诸篇，

本来应该属于儒家子书，后来却被提升为经书；司马迁 《史记》，在七略中本来是归入六艺略的，后

人才将经部与史部分开。如果细细分析，我们今天面对的经学分科问题，前人已经有非常类似的思

考，特别是在明、清、民国，古今学问交汇碰撞之时，对经学性质的诸多讨论，正是我们今天诸多思

考的前奏。若深入此一问题，所面对的不仅是如何对经学进行学科归类，而且是对经学之文明意义的

更深入诠释。为此，本文就要探讨关于经学的三种说法：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

一、六经皆史

在这三种说法中，“六经皆史”无疑是最著名、影响最大的。今人多讨论章学诚的 “六经皆史”

说，但此说最早是由王阳明提出的。① 《传习录》载有阳明与弟子徐爱的两则对话：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 《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

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

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时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

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②

徐爱是从 《春秋》这部史书体裁的经书入手提问的。阳明的回答是：不仅 《春秋》是史书，其

他五经均为史书，六经皆可视为史书，经即为史，因为经书都要记事，记事就是史书；但使六经不同

于一般史书的在于它更要载道以记事的方式载道，即明善恶、示惩戒，这是经史之间的基本关系。

自阳明提出此说后，明清间学者颇有倡之者。如赵贞吉③、李贽④、胡应麟⑤、丁炜⑥等都有类似

言论，都是由 《春秋》或 《尚书》这类史书写法的经书的重要性，来理解记事、记言之史在六经中

的地位，但细究起来，还是认为经义较记事更重要，史只不过是一种体裁和写法，其价值在于能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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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廖峰：《天道与史事———王阳明 “五经皆史”论义疏》，《阳明学刊》第２辑，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贾庆军、
徐厦：《章学诚 “六经皆史”与阳明 “五经皆史”之关系探究———兼论礼制儒学与心性儒学》， 《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

２０１７年第１期；孙志强：《王阳明 “六经皆史”与 “道器之辨”思想初探———以阳明论 “礼”“乐”为线索》，《怀化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第４期。
［明］王阳明：《传习录》，吴光、董平、钱明、姚延福编校：《王阳明全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１０页。
“客曰：‘子学道者，曷以史自居？’噫！是乌知六经之皆史乎？又乌知仲尼为史之圣乎？六经，群言之宗也，仲尼万世之眼也。”

（［明］赵贞吉：《史业二门都序》，《赵文肃公文集》卷２３，明万历十三年赵仲德刻本。）
“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乎？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矣，何以彰事实乎？故 《春秋》一经，春秋一

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 《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

可以一定执也。故谓 ‘六经皆史’可也。”（［明］李贽：《焚书 续焚书》，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２１４页。）
“夏商以前，经

"

史也，《尚书》《春秋》是已。至汉而人不任经矣，于是乎作史继之。”（［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２，
民国九年徐绍启汇编重印广雅书局本。）

“夫志亦史也，古人文之精者为史，六经皆史也。六经之有 《春秋》，犹法律之有断案。《春秋》者，圣人之刑书也，是非二百四

十年之事，于万八千字之中，笔则笔，削则削，何其简且严也，虽以游夏之徒，未尝口授其微义，而独以同耻许左氏，故其传与

语多得夫子之秘旨焉。”（［清］丁炜：《〈武昌府志〉序》，《问山文集》卷１，清咸丰四年丁拱辰重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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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载道、传达经义，所以经学脱离不开史学。因而，有学者认为，阳明一系的 “六经皆史”说仍未

脱离 “荣经贬史”的态度，而不像章学诚那样 “降经为史”。①

在笔者看来，将焦点聚于经、史地位之争上，并非 “六经皆史”说的要害。章学诚之所以较前

人大大推进了一步，并不在于 “降经为史”，而是对经学之文明意义更深入的理解。章学诚提出 “六

经皆史”之说，并不是由 《春秋》或 《尚书》引入，而是由最不像史书的 《易》引入的。《文史通

义》首篇为 《易教》，其后又分论 《书教》与 《诗教》，虽包含了对 《尚书》与 《春秋》的讨论，却

并不以此二经为经史关系的切入点，尤其反对以 《尚书》为记言之史的传统。他虽然也认可史 “所

具者事也”，但绝不仅仅从记事的角度理解六经之为史。其 《易教》开篇即云：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或曰： 《诗》 《书》

《礼》《乐》《春秋》，则既闻命矣，《易》以道阴阳，愿闻所以为政典，而与史同科之义焉。曰：闻

诸夫子之言矣。“夫 《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知来藏往，吉凶与民同患。”其道盖包政教典

章之所不及矣。象天法地，“是兴神物，以前民用。”其教盖出政教典章之先矣。②

此处解 《易》为史，并不在于记事。六经之为史，是因为皆先王之政典，于是设问云，以阴阳

为主要内容的 《易》，在什么意义上是先王之政典呢？李贽曾经处理过这个问题：“而 《易经》则又

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③ 章学诚的回答与李贽颇类似，但思想深

度远非李贽所能比。他强调的不仅是变易，更是 《易》法象天地之理，所载并非某一种政教典章，

而是政教典章的根据。他对比 《易》与 《春秋》说：“《易》以天道而切人事，《春秋》以人事而协

天道。”④ 他也推崇孔颖达 “《易》者变化之总名，改换之殊称”为释 《易》义最通明者⑤，《易》言

天道之变易，本来也是历代易学的共识，李贽亦已言之。那么，章学诚的独特之处在哪里？

司马迁著史，已经说要 “通天人之际”，在章学诚看来，通天人之际，绝非史家妄言，而是著史

所必须的，不过天道变易并未落在抽象的哲学理论上，而是强调 “得其说而进推之，《易》为王者改

制之巨典，事与制历明时相表里，其义昭然若揭矣”⑥。易教之为出于政典之先、为政典之所不及，

并非空说天道，而是体现在先王观象授时、制订历法上。易学与历法明确发生关系，传统上认为始于

汉易的卦气说。但清华简 《筮法》的出土，说明早在战国时期，易学已经与历法发生关系。章学诚

已意识到这一点：“然卦气之说，虽创于汉儒，而卦序卦位，则已具函其终始，则疑大挠未造甲子以

前，羲、农即以卦画为历象，所谓天人合于一也。”“作 《易》之与造历，同出一源，未可强分孰先

孰后。”⑦ 他将易学追溯到 《尧典》中的 “平在朔易”，认为这是 “王者改制更新之大义”。历法乃是

公共时间制度的设立，“天之历数在尔躬”，历代帝王即位的首件事即在于 “改正朔”。只有在确立了

标准的时间制度之后，才谈得上其他的政教典章，所以 “盖圣人首出御世，作新视听，神道设教，

以弥纶乎礼乐刑政之所不及者”⑧。作为制历授时的天道标准，《易》乃是更根本、更实在的史，而另

外那些具体的政教典章要以它为依据，形成关于人事的史书：“夫悬象设教，与制历授时，天道也。

《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天与人参，王者治世之大权也。”⑨

章学诚对易教之为史的讨论，不仅使易学有所落实，更使历史脱离了简单的记事、记言之学，依

据天道而成为一种历史哲学。瑏瑠 这一转化远远超出了阳明以来的 “六经皆史”之论，并且在更深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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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廖峰：《天道与史事———王阳明 “五经皆史”论义疏》，第７０页。
［清］章学诚撰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易教上》，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１页。
［明］李贽：《焚书 续焚书》，第２１４页。
［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易教下》，第２４页。
［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易教中》，第１４页。
同上，第１４页。
同上，第１５页。
［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易教上》，第１页。
同上，第２页。
梁启超云：“其史学，盖一种历史哲学也。”（梁启超：《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梁启超全集》第１２册，北京：中国人民大
学出版社，２０１８年，第２７８页，标点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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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打通了经学和史学。章学诚所说的 “史”，既非简单的记言记事之书，亦非断烂朝报般的政教典

章，而是在所有以人事为主要内容的政典中都能体现出天道： “六艺并立， 《乐》亡而入于 《诗》

《礼》，《书》亡而入于 《春秋》，皆天时人事，不知其然而然也。”① 至于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的司马迁，章学诚认为正是绍法 《春秋》，班固更承司马迁，成为中国正史传统。

可见，章学诚 “六经皆史”说绝无所谓降经为史之义，甚至非常反对 “重史轻经”的态度。②

他一再强调古人不刻意著书，“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所以 “六经皆史”说其义不在分判学科，

而在追溯经学的文明史意义。《文史通义》中有 《史释》一篇，意在阐释古代史官职责，强调 《周

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等五史之史本无异义。正是这些史官，本无意著经，

只是恪守职责，“各守专官之掌故”，反而撰成六经：

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

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 《诗》《书》六艺之所垂。③

所以对 “六经皆史”另一层次的理解，就是六经皆为史官的撰述。其意义不在于史官本身有多

么超绝，而在于史官忠实地记录了古代的典章制度，其中体现了圣王之道，即古代文明理解天人之

际、古今之变的基本精神。因而，章学诚特别强调，六艺本经是不包含理论诠释的，只是后来解经之

传升格为经，才有了理论解释，比如大小戴 《礼记》《论语》《孝经》《易传》等都不是本经。本经

作为先王之政典，如 《易》中的卦象、《书》中的典章、《诗》中的诗歌、《乐》中的乐谱、《仪礼》

中的仪节与 《周礼》中的官制、《春秋》的记事，都不会空讲道理。后世之人去古愈远，就越不能直

接理解这些经，只能借助传的阐释，看出其中的道理，于是越来越倚重于传，从传中学到的东西较经

书本身更多，甚至以传取代本经，如此导致的是越来越崇尚抽象、虚空的理论，而忘记了先王政典。

这正是后来的儒者越来越固执、教条、玄虚的原因，也恰恰是章学诚所着力批评的。

晚清民国，随着现代学术的建立，章氏 “六经皆史”之说越来越受到重视。大致有两个方向：

其一是沿着章学诚的方向，从历史哲学和文明史的角度理解 “六经皆史”之说，以章太炎、刘师培、

刘咸?等为代表；其二是从现代历史学科的角度，将 “六经皆史”改造为 “六经皆史料”，以梁启

超、胡适、内藤湖南 （ＮａｉｔōＴｏｒａｊｉｒō）、周予同等为代表。后者将经学打散为零碎的史料，虽有方法
论上的意义，但已完全解构了经学，是世界范围内历史主义的一部分，影响虽大，却只能算作 “六

经皆史”说的末流，对理解经学并无建设性的意义，本文不多讨论。我们还是集中于第一个方向。

由于受到西学的影响，章太炎、刘师培在继承章学诚六经出于史官之论时，都将上古宗教结合起

来讲。章太炎说：“六艺，史也。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话。”他结合各国古代宗教史说：

“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人言六经皆史，未知古史皆经也。”④ 此说已开近人论巫史传统之端绪。

他还将孔子视为古之良史： “盖孔子所以为中国斗杓者，在制历史、布文籍、振学术、平阶级而

已。”⑤ 作为古文经学家，太炎极重史学，但不是在学科的意义上，而是在通过国史确立国族性，故

曰 “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⑥。因而，孔子通过 《春秋》确立中国文明史，在太炎看来有极其

重要的文明意义。陈壁生先生说，太炎 “夷六艺于古史”的做法，加速了经学的瓦解和史料化。⑦ 笔

者以为，太炎先生的经史之学与六经皆史料之说还是有本质的不同，恰恰是在现代语境下发掘与维护

经学文明价值最重要的方式。

刘师培的 《古学起源论》《古学出于史官论》《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古学出于官守论》《中国哲

学起源论》等文，构成 《左庵外集》第八卷内容，也形成关于巫史传统的一个系统论述。其论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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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书教上》，第３８页。
［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传记》，第２９１页。
［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史释》，第２７１－２７２页。
章太炎：《絛书·清儒》（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３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５２－１５３页。
章太炎：《驳建立孔教议》，《太炎文录初编》，《章太炎全集》第８卷，第２０２页。
章太炎：《国故论衡》，《章太炎全集》第４卷，第２３５页。
陈壁生：《经学的瓦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５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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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出于史官，与章学诚、章太炎大致相同。但他更追溯史官出于巫官，古学皆来自宗教，则更加精当

细致。《古学起源论》曰：“中国古代之学派，悉与宗教相关。”此宗教以天神地癨人鬼为崇拜对象，

“而人鬼为一切宗教所由生”，即巫教。① 《古学出于史官论》则给以更详细的推理：

民之初生，无不报本而返始。先王因其性以导之，而尊祖敬宗之说起矣。尊祖敬宗之说起，又必

推祖所自出，而郊?之典以兴；因郊?之典以推之，而庙祧以设，坛 以立，祭礼一门，遂为三代之

特典。且古代所信神权多属人鬼，尊人鬼故崇先例，崇先例故奉法仪，载之文字谓之法，谓之书，谓

之礼，其事谓之史职，以其法载之文字，而宣之士民者，谓之太史，谓之卿大夫。有官斯有法，故法

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是则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一代之学即一国政教之本，而一

代王者之所开也。②

章学诚所论 “六经皆史”本有相辅相成的两个层面：历史哲学与史官传统。章太炎、刘师培并

未多发挥其历史哲学层面，但在史官传统的追溯上有巨大拓展。这虽必然依赖精细考证乃至现代考古

发现，但仍然不只是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而是文明史的思想性判断，最终仍可归于历史哲学。对西

方学术已然有些了解的章太炎和刘师培，尤其借助了现代宗教学的一些成果，将这一判断提升为文明

史论断，实则是融合传统学问与现代社会科学一个非常成功的个案。章太炎将 “史”理解为历史，

并未背离章学诚原意；章学诚的 “史”，也并非全无历史之含义，只是较今天狭义的历史更广。现代

学者结合史官与历史来理解这种历史哲学，仍然是对章学诚的继承。

至刘咸?，自谓私淑章学诚，除去撰述众多历史著作外，对 “六经皆史”的哲学层面有更深入

阐发。他称自己学问对象 “可一言以蔽之曰史”，而对于章学诚 《易教》中以历法讲易学则予以修

正：“章氏徒以治历授时为说，举义太狭，不与 《易》称。夫 《易》彰往而察来，神以知来，智以藏

往，史之大义也。”③ 初看上去，他似乎又回到李贽以 《易》主变的旧说，其实不然。对西方哲学颇

有研究的刘咸?，看到了易学、历法、历史背后共同的时间哲学，因而并未否定章学诚以历法立说，

只是认为太过狭窄，尚未上升到时间哲学层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六爻相杂，惟其时物，其初

难知，其上易知，此与编年史同意，时即史之原理也。”④ 刘咸?同样注意到巫史传统与经学之间的

关系，更注意到即使在巫史宗教充分人文化之后，历法与史学仍然有紧密关联：“夫一切学问，后皆

离神教而独立，何故天文与史书独尚联合？此必须求联合之故而后可解也。盖天道之显然者为四时，

史本根于时间，变本生于时间。”⑤ 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对 《易》之为史，乃至 “六经皆史”的阐释，

则确有前人所未及者：“《礼》记现在事，《书》《春秋》说已往事，《易》说未来事。”⑥

刘咸?从非常宏观的视角说：“人与人合而有二事，横曰群，纵曰史。”⑦ 这构成刘咸?学问的一

个基本架构，故其论六经之起源云：“文字本以代语言而补其不及。语言之所不及者有二：横之为地

之相去，此地与彼地，口耳不及，代之者为书信与办事规则；纵之为时之相去，前人与后人，口耳不

及，代之者为账簿记事册。此即六经所由起。”⑧ 他从现代学科的角度说：“横说谓之社会科学，纵说

则谓之史学，质说括说，谓之人事学可也。”“一纵一横，端是横，变是纵，要之皆两也。”⑨ 其所论

横与纵，实即空间与时间，故曰 “先天之性，无殊于时空”瑏瑠。因而，六经之为史，蕴涵了刘咸?对

时空哲学的理解。

综观以上诸说可知，“六经皆史”是对经学来源的一种文明史论断，并由此提升到历史哲学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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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刘师培：《古学起源论》，《左庵外集》卷８，《刘申叔遗书》下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１４７３－１４７５页。
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刘申叔遗书》下册，第１４７７页。
刘咸?：《认经论》，《推十书》甲辑一，上海：上海图书馆、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３１页。
同上，第３１－３２页。
刘咸?：《道家史观说》，《推十书》甲辑一，第４３页。
刘咸?：《认经论》，《推十书》甲辑一，第３４页。
刘咸?：《一事论》，《推十书》甲辑一，第１８页。
刘咸?：《认经论》，《推十书》甲辑一，第３０页。
刘咸?：《道家史观说》，《推十书》甲辑一，第４３页。
刘咸?：《一事论》，《推十书》甲辑一，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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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首先，就中华文明的文明起源而言，它确认了六经出自史官，史官又出自巫官，因而六经乃是巫

史传统人文化的产物，浓缩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精神。就其具体方面而言，六经本皆先王之政典，便是

中国上古史的如实记录；就其抽象方面而言，其中亦体现了中国文明对时空哲学的理解，首先在易学

中有全面呈现，又具于 《尚书》观象授时、《周礼》六官以及六经的方方面面。而孔子所撰 《春秋》

综合这两个方面的指向，形成更明确的历史叙事与历史哲学，其后为司马迁、班固等继承，形成蔚为

大观的史学传统。经过历代学者的阐发，这条线索仍然蕴含着巨大的生命力和进一步阐发的空间，应

该为今日经学研究所继承。

二、六经皆礼

刘咸?于 《认经论》中说：

今人有驳章氏六经皆史之说者，谓史乃官名非书名，当云六经皆礼。夫章氏所谓史者，乃指典守

之官与后世之史部言，示学者以书本记事，古今同体耳。要之为官守之政教典章。以其官与下流部目

言，则谓之史；以其为秩序言，则谓之礼；以其为典章制定之常法言，则谓之经。三名一实，而义不

相该。以此讥章，则所谓朝三暮四，朝四暮三，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者矣。①

刘氏此处不仅揭示出时人欲以 “六经皆礼”说抗衡 “六经皆史”说，而且进一步指出二说其实

并无大的分别。刘咸?这里所说的 “今人”或为刘师培弟子陈钟凡。② 陈钟凡大力提倡六经皆礼说，

作为对 “六经皆史”说的批评：

“六经皆史”之说……语半无征，将焉取信。且隶六经百家语于史记之下，本末倒置，凿枘强

容，此目录学者之錬闻浅见，不足以窥古人载籍之大体者也。今推寻本氐，反辂于推轮，穷层冰于积

水，以六籍皆礼，诸子皆礼教之支与流裔之言，以正两家之谬。③

民国学者中，有数人明确提出 “六经皆礼”。④ 如王蘧常曰：“邹鲁皆承孔子之后，六经之学者

也。六经皆礼，礼不下于庶人，故除邹鲁之士明习六经外，其余中国之人诵六经者，多为服官之缙绅

先生也。”⑤ 顾实说：“然礼名儒书，六经皆礼。故习六艺之数者，独得占儒之名矣。”⑥ 戴季陶说：

“盖历代礼制，惟周为盛，孔子著述及与门弟子讲学之记，皆为习礼之传，若谓六经皆史，则六经皆

不离礼。”⑦ 其中，陈钟凡是最明确反驳 “六经皆史”说的，但陈氏之学恰恰来自其师，即同时主张

“六经皆史”的刘师培。刘师培于１９０６年 《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考》一文提出：

礼训为履，又训为体。故治国之要，莫善于礼。三代以前，政学合一，学即所用，用即所学，而

典礼又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故一代之制作，悉该入典礼之中，非徒善为容仪而已。试观成周之

时，六艺为周公旧典，政治学术悉为六艺所该，而周礼实为六艺之通名。⑧

陈壁生先生将晚清民国诸种 “六经皆礼”说归纳为两条思路：其一以曹叔彦先生为代表，主张

“六经同归，其指在礼”；其二以刘师培为代表，其说为 “六经皆史”说的转化，“六经皆礼”说正

是章学诚 “六经者，皆先王之政典”的另一种说法，因政典即礼。⑨ 在这个意义上，刘咸?说此二说

并无大的区别，确有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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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咸?：《认经论》，《推十书》甲辑一，第３２页。
顾涛：《论 “六经皆礼”说及其延伸路径》，《中国哲学史》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陈钟凡：《诸子通谊》，台北：商务印书馆影印本，１９７７年，第９页；陈钟凡：《经学通论》，南京：东南大学石印本，１９２３年，
第９页。
参见李才朝：《“六经皆礼”说考论》，《国际儒学论丛》２０１６年第２期；丁鼎、马金亮：《“六经皆礼”说申论》，《孔子研究》
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王蘧常：《诸子学派要诠》，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７年，第６页。
顾实：《诸子文学略说》，《国学丛刊》１９２４年第２卷第２期。
戴季陶：《学礼录》卷３，南京：正中书局，１９４５年，第４０页。
刘师培：《典礼为一切政治学术之总称考》，《刘申叔遗书》下册，第１５４３页。
陈壁生；《两种 “六经皆礼”》，《中国哲学史》２０２２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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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钟凡虽反对 “六经皆史”说，却非常自觉地继承了对巫史传统的考证：“尚古以巫史备一代著

作之选，而巫史并典礼之官也。”“盖唐虞以前，礼学掌于巫史；殷周而后，巫史皆属礼官。”① 此处

所说，唐虞之前礼掌于巫史，应该是正确的，但说殷周后巫史皆为礼官，则恐有商榷之处。殷周之后

随着官僚制度更加严密，分类更加专门，掌具体典礼之官与史官当然是有分别的，而由 《左传》《国

语》等书的记载观之，史官仍然是知识最丰富的，如老子为史官，亦通于礼，礼官却未必能通此前

巫史之职。② 当然，陈先生在此提出巫史与礼之间的关系，确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只是随着巫史传统

越来越人文化，越来越不再适合完全以官职来理解史与礼的关系。由此可看出，刘咸?说史、礼、经

不过一事之三名，以此通言上古则可，而以之论春秋战国以来的事却越来越不适合。

因此，可以说，“六经皆礼”说是有激于 “六经解史”说提出来的，二者之间有相辅相成的关

系，却不能说二者是完全相同的一回事。由此，我们不能停留在六经于史官之起源，而必须深入理解

曹叔彦先生所代表的另一条思路，这条思路的礼学并非针对 “六经皆史”而发。

首先要说明的是，曹先生本有一个汇通诸经的思路，故其 《复礼堂文集》卷二有 《周易会通大

义论略》③、卷四有 《礼经会通大义论略》、卷六有 《孝经会通大义论略》。由于张之洞曾授意曹先生

作十四经学，虽未完成，却有 《礼经学》《周易学》《孝经学》等存世，故其于每一经出发，以会通

他经，这是曹先生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但即便有此思路，曹先生仍然赋予礼学以特别的地位。他可

以说 “易道于六艺无所不贯”，却不会以易学统领诸经。惟有对于礼学，他可以说：

六经同归，其指在礼。《易》之象、《书》之政，皆礼也。《诗》之美刺，《春秋》之褒贬，于礼

得失之迹也。《周官》，礼之纲领，而 《礼记》则其义疏也。《孝经》，礼之始，而 《论语》则其微言

大义也。④

其说又于 《〈丧服郑氏学〉序》与 《周易郑氏注笺释》等处反复申论。诚如陈壁生先生所言，

曹先生的思路来自经学内部一条更久远的传统，其 “六经同归，其指在礼”之说最早来自 《汉书·

礼乐志》“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但班固之说可以有很大的解释空间，“礼乐之用为急”

可以从完全实践的角度理解，未必一定上升到理论。至郑玄以 《周礼》统摄三礼，复又以三礼统摄

群经，形成一个以礼为核心的经学体系，则已经在实质上确定了经学皆归于礼的原则。丁鼎、顾涛等

先生的研究均已谈到，自郑玄之后，皇侃、孔颖达皆有以礼学统领诸经之说。而清代郑学复兴，张尔

岐、戴震、腸廷堪、黄式三、黄以周父子、皮锡瑞等均有类似言论。曹叔彦先生作为黄以周先生的弟

子，推尊郑学，其六经皆礼之说，正是对郑氏经学的继承。

若综合由 “六经皆史”说演化而来的刘师培、陈钟凡一系六经源于典礼说，以及以曹叔彦先生

为代表的礼学统摄群经说，以重审刘咸?对经、史、礼三者异名而同实的认识，就会看到六经皆礼说

虽与 “六经皆史”说有相当大程度的关联，但若说其仅为同一命题的不同说法，则不免失之简单。

巫史传统，在民国以来的学术界得到极大重视，有徐中舒、柳诒徵、徐复观、范文澜、杨向奎、

张亚初、刘雨、张光直、李泽厚、陈锦忠、王东、李零、阎步克、席静涵、许兆昌、何晋诸先生，从

史官或巫教的角度，运用古今学术方法，对这一传统有更详细而深入的阐释。李泽厚先生以 “由巫

到史，释礼归仁”来概括这一传统的演变，认为巫文化的人文化形成了礼制传统，在这个过程中，

史官是礼制的重要参与者和建设者。⑤ 若从这一角度检讨陈钟凡与刘咸?先生提出史官与礼官的问

题，我们可以有一个更清晰的回答：史与礼虽然有密切关系，却是从不同角度看待诞生六经的这一文

明形态。在早期的巫教中，各种仪式典礼乃是礼，而执掌这些典礼的人为巫史之官，巫史之官自然不

同于后世的著史者，他们也承担了礼官的许多功能。如观射父解巫觋的职责时说：“能知山川之号、

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洁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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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钟凡：《诸子通谊》，第６－７页。
参见许兆昌：《周代史官文化———前轴心期核心文化形态研究》，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４－８２页。
曹元弼：《复礼堂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１９７３年影印版，第１２５页。
同上，第５３９页。
李泽厚：《从巫到史 释礼归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第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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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而敬恭明神。”“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仪、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

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癨、氏姓之所出，而心率旧典。”① 这些显然就是后世礼官的职责。在此，

巫官、礼官与史官确实很难区分，但在巫史之官主持典礼、进行卜筮之时，都还无所谓史书。

只有当掌书记的史官将与这些典礼相关的内容记录下来，才是典籍意义上的 “史”，即章学诚所

谓 “政教典礼”，如典礼用乐为 《乐经》、典礼用诗为 《诗经》、典礼仪节为 《仪礼》、巫官卜筮记录

下来为 《易经》、将圣王所颁布的政令教训记录下来为 《书经》，将政教典章的基本秩序与官制体系

记录下来为 《周官》，而将所有这些按照时代编年并予以褒扬讥刺便是 《春秋》。关于先王政教典礼

的这些记录成为六经， “六经皆史”在于它们都由史官记录，清晰地呈现出那个时代的文明演进模

式。因而，要使六经成其为史，就必须有比较精确的历法、编年以及记传体例。尧命舜曰 “天之历

数在尔躬”，历史得以成立，而其背后深厚的历史哲学亦得以展开。此即刘咸?所说纵向的史。

若说 “六经皆礼”，虽仍是针对史官的这些记录，其侧重点却相当不同。因为此时所强调的已不

再只是史官对政教典礼的记录，而是这些记录中所呈现的文明结构与其基本制度。② 《诗经》《乐经》

《仪礼》这三部经所记是与典礼直接相关的内容，以典礼来统摄仪、乐、诗，自然毫无疑问。 《易》

是卜筮之书，亦为典礼之事，以礼统摄，亦在情理之中。但 《书经》和 《周官》所记载的是官职制

度和政令文告，何以亦视为礼？汉儒发现 《周官》，称之为 《周礼》，郑玄并视之为三礼中最重要的

“经礼”，而称为 “《礼》之纲”，其含义在于典礼中的各种原则正是政教的基本原则③，政教官制就

是安排诸典礼的根据。《周官》中的官制既已为礼，《尚书》中的政令自然可视之为礼，而 《春秋》

虽在体裁上属于史书，但其对历史的评价标准却仍然是礼。在这个意义上说 “六经皆礼”，其更深层

的含义是，六经所构成的文明体系乃是以礼乐原则构成的文明体系，即刘咸?所说横向的群。这与

“六经皆史”的含义，当然是不同的。刘咸?区分横向、纵向两轴，却一概以史称之，而无法认真对

待横向的群与社会科学，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

清楚了史与礼两个角度的不同，我们才能进一步看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会通。首先，正如刘

咸?所说，此中的关键乃是时空哲学。纵向的时间构成历史哲学，横向的空间构成礼乐文明，但时空

之间绝非截然二分，任何意义上的历史都不只是私人史，只有群体的历史才能构成文明，所以作为史

书的六经，所记录的内容正是礼乐文明的政教典章。而各种礼典的制订，又不可不考虑史的维度。

《周易》作为卜筮典礼所用之书，“观其会通，而行其典礼”，却亦确立了理解天地阴阳变化的基本原

则，故章学诚视为诸史之源；《周礼》以天地春夏秋冬的时空结构安排官制，正是将此中时间哲学落

实在礼乐秩序当中；而 《仪礼》重于丧祭，既是因巫教中天神地癨人鬼之祭的传统，更通过典礼在

生人与逝者之间建立直接的历史关联；丧祭之礼上的用诗用乐自亦为重，如 《诗》之 《雅》 《颂》

皆为祭礼所用。

因为上古巫史文明中已有了礼乐形态的制度架构，才产生了相应的六经记录，并有了与之相配合

的历法与历史。历史的记录，使礼乐文明得以传承和丰富；礼乐文明形态，则成为历史记录的内容。

礼与史如横与纵两条线索，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中国经学的基本精神。

三、六经皆文

与 “六经皆史”和 “六经皆礼”相比，“六经皆文”说在现代中国经学界的影响要弱一些，而

且关注者多为文学评论界的学者，与前二说的主旨似颇不同。然而，“六经皆文”说是渊源更久的一

种说法，即便主要关注的是文章写法，其背后仍然有对经学文明更深刻的理解。之所以今天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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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徐元诰撰：《国语集解》（修订本），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５１２－５１６页。
参见陈戍国：《论六经总以礼为本》，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主编：《礼学与中国传统文化———庆祝沈文倬先生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

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６－１４５页；刘丰：《先秦礼学思想与社会的整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第４７－５９页。
参见吴飞：《礼乐文明的构成———文质论社会理论初探》，《社会》２０２３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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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皆文”说多从文学评论角度入手，这本身就是现代学术分科的结果。要形成对经学更全面的理

解，就不能忽略 “六经皆文”说。①

与前二说都有关系的刘师培，同样被视为主张 “六经皆文”的学者②。他在 《经学教科书》中

解释 “经”字的定义说：

许氏 《说文》“经”字下云：“织也，从糸祙声。”盖经字之义，取象治丝，从丝为经，衡丝为

纬。引申之则为组织之义。上古之时，字训为饰，又学术授受多凭口耳之流传，六经为上古之书，故

经书之文，奇偶相生，声韵相协，以便记诵，而藻绘成章，有参伍错综之观，古人见经文之多文言

也，于是假治丝之义而锡以六经之名 （如 《易》有 《文言》，而六爻之中亦多韵语，故爻字取义于交

互。《尚书》亦多偶语韵文，《诗》备入乐之用，故声成文谓之音。孟子亦曰：“不以文害辞。”又孟

子引孔子之言曰：“《春秋》，其文则史。”而 《礼记·礼器》篇亦曰：“礼有本有文。”是六经之中，

无一非成文之书。）即群书之用文言者，亦称之为经，以与鄙词示异 （如 《孝经》 《道德经》 《离骚

经》之类是也，皆取藻绘成文之义，又 《吴语》云：“挟经秉抱。”注云：“兵书也。”是兵书之杂用

文言者，亦可称之为经也。）后世以降，以六经为先王之旧典也，乃训经为法，又以六经为尽人所共

习也，乃训经为常，此皆经字后起之义也。不明经字之本训，安知六经为古代文章之祖哉！③

刘师培此处的考证非常值得关注。他之所以说六经为文章之祖，不是在一般意义上说六经是最早

的文章、为后人所继承，而是从本训上理解 “经”与 “文”。经之本义是治丝，已如上引。“文”之

本义此处未言，却已暗含在论述之中。《说文》云 “错画也，象交文”，《易传·系辞》则云 “物相

杂故曰文”，可见，文之本义乃是错杂相交、井然有序的纹路。《系辞》云 “观鸟兽之文”，是鸟兽自

然形成的错杂纹路；又云 “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

天地之文”，这些都是自然形成的纹理。《贲·彖传》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

自然世界中的错杂纹理是天文，而人类文明则是由人类的制作形成这种错综纹理。所以，刘师培解经

之为文，是非常朴素地理解其必有文言、有修辞，便于记诵，如同治丝之错综不紊，正是人类文明的

精巧创造。正如 “六经皆史”的本义并不复杂，只是讲六经是由史官记录下来的先王政典；“六经皆

文”的含义也非常朴素，仅仅在形式上说六经必是以文言精心写就的，而并不关乎其所写内容为何。

此说虽然简单朴素，却蕴含着相当丰富的解释空间。首先，此类书籍既是精心写就，则其中内容

必然重要乃至神圣；其次，此类精巧架构既然如治丝、如交文，则这种文章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必然

值得进一步探究。因而，刘师培的此种说法，正是对源远流长的 “六经皆文”说一个非常朴实、但

也意味深远的概括。

“六经皆文”说的思想渊源，可以直接追溯到先秦的文质论，它有两个层次。其一是对文的重

视。孔子盛赞郁郁周文，以 “斯文在兹”自任，均是在文明的意义上讲的，他说 “言之无文，行而

不远”，则是在文采的意义上说的，此数处 “文”字具体所指虽有不同，但其思想意义是相关的。文

明乃是人类制度上的文饰， “文采”则是写作上的修辞。虽然无论文明还是文采都是孔子极力倡导

的，但他又批评前代史书 “文胜质则史”，主张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就是文质论的第二个层

次。孔子说的 “文质彬彬”，也是在两个层面上说的。当他批评前代史官著作的文胜质，是在写作的

文采上要文质相即；但既然说 “然后君子”，则在修身乃至文明上也要做到文质相即。回到文质的本

义，作为质上的纹理，文是不能独立存在的，所以脱离质的文是不可取的，只有文质彬彬，才能真正

实现文明的价值。《淮南子·本经训》曰：“必有其质，乃为之文。”《春秋繁露·玉杯》曰：“志为

质，物为文。文著于质，质不居文，文安施质？”这都是对文质关系非常精辟的论述。

孔子批评此前史官著作，是对史官传统的修正与继承。《公羊传》昭公十八年引孔子曰：“《春

秋》之信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孟子》曰：“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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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关于六经皆文的详细讨论，参见龚鹏程：《六经皆文》，台北：台湾学生书局，２００８年。
刘春霞：《刘师培的 “六经皆文”说及其文章学史意义》，《安康学院学报》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刘师培：《经学教科书》，《刘申叔遗书》下册，第２０７４－２０７５页。



经学何为？

之迹熄而 《诗》亡，《诗》亡，然后 《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 《春秋》，一也。其事则齐

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两处所说，应该是同一个意思，正是其文质

彬彬主张在 《春秋》写作上的落实。但这种继承与修正并不限于 《春秋》的写作。《礼记·郊特牲》

曰：“礼之所尊，尊其义也。失其义，陈其数，祝史之事也。故其数可陈也，其义难知也。”马王堆

帛书 《要》孔子说：“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其德，则其为之史。史巫之筮，乡之末

也，好之而非也。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吾求其德而已，吾与史巫同涂而殊归者也。”无论是

对 《礼》还是对 《易》的理解上，孔子都在改造巫史传统。可见，其对文的理解，与对史和礼的理

解又是相通的。六经皆史，但应有义灌注其中；六经皆礼，但不应只是礼仪，亦应有礼义；同样，六

经皆文，但文应附质。如果说孔子之前的六经，在形式上都体现了史、礼、文三个层面，那么孔子删

定、孔门弟子所诠释的六经，因其对经义的关注，才真正完善了这三个层面。

秦汉之后，无论理解文明的构成还是文章写作上，文质彬彬都成为一条主线，而这正是六经皆文

说的实质。如王充 《论衡·佚文》言：“文人宜遵五经六艺为文。”刘勰 《文心雕龙》以文质论为其

基本理论框架，亦以经学开始文学史的描述。颜之推 《颜氏家训》说：“夫文章者，原出五经。”特

别是到了中唐之后，韩愈、柳宗元 “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主张以经书为文章的标准。① 元明之际

的唐桂芳正是在评价韩、柳古文时，明确提出了 “六经皆文”四字：

夫六经皆文也，独 《进学解》曰 “《春秋》谨严”，“《易》奇而法”。谨严尚能知之，奇而法非

知道者，孰能言之！《易》曰 “日中见斗”，有其象而无其理也。“载鬼一车”，无其象而有其理也。

《易》虽奇而贵于有法，所以为经。三代而降，《庄》 《骚》非不奇也，而昧于有法。荀、杨非不谨

也，而失于有严。唐推韩退之奇而且法，柳子厚谨而且言。②

今所见明确标出 “六经皆文”四字的，最早应该不是唐桂芳，稍早的元代理学家郑玉说：“以文

章为学，古无是也。六经皆文章也，而不以文名；尧舜周孔皆文人也，而不以文圣。”③ 其后，明人

李濂又云：“夫六经皆文也，万事皆道也。古之圣贤，有是实于中，则必有是文于外，如响之应击，

影之随形，光明之从炬。是故见诸一身，达诸
"

物，发诸辞令，施诸政事，无往非文，亦无往非道

也。何必笔之简编，托之著述，而后谓之文邪！”④ 王立道云：“夫三代皆文人，六经皆文法，而君子

以为不然，岂非至文不华，
#

立而言该者哉！是故其中粹以和，其外烨以光，不期于文，而天下后世

莫复以文
$

雄焉。”⑤ 李濂和王立道的论说都是基于文质论而言的，强调文采与质实之间的关系。

清代袁枚被认为是 “六经皆文”说最重要的倡导者。他说：

文章始于六经，而范史以说经者入 《儒林》，不入 《文苑》，似强为区分。然后世史家俱仍之而

不变，则亦有所不得已也。大抵文人恃其逸气，不喜说经；而其说经者又曰：吾以明道云尔，文则吾

何屑焉？自是而文与道离矣。不知六经以道传，实以文传。《易》称修词，《诗》称词辑，《论语》

称为命，至于讨论修饰而犹未已，是岂圣人之溺于词章哉？盖以为无形者道也，形于言谓之文，既已

谓之文矣，必使天下人矜尚悦绎，而道始大明。若言之不工，使人听而思卧，则文不足以明道，而适

足以蔽道。故文人而不说经可也，说经而不能为文不可也。⑥

不少文学史研究者认为，袁枚所主张的 “六经皆文”与汉宋间人主张的 “文本于经”是两种相

当不同的主张，“文本于经”的本质是宗经，而 “六经皆文”的本质是文学，代表着文学对经学束缚

的突破。⑦ 虽然我们承认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下的说法背后很可能有不同的文学主张，但若纠结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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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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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吴夏平：《试论中唐 “六经皆文”观念的生成》，《文学遗产》２０１６年第６期。
［明］唐桂芳：《白云集自序》，程传敏编：《唐氏三先生集》，明正德十三年张芹刻本。

［元］郑玉：《师山先生文集·遗文》卷１，嘉靖刻补后印本，第１页。
［明］李濂：《嵩渚集》卷６３，嘉靖二十五年刻本，第４页。
［明］王立道：《具茨集》，万历刻本，第２３页。
［清］袁枚：《虞东先生文集序》，《小仓山房诗文集》卷１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３８０页，标点略有改动。
参见傅道彬：《“六经皆文”与周代经典文本的诗学解读》，《文学遗产》２０１０年第５期；潘尧：《晚清六经皆文的话语实践———
论刘熙载 〈艺概〉文章观的建构》，《荆楚理工学院学报》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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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相对于经学的独立性，却未免偏颇。从袁枚的这段论述看，他既然说 “文章始于六经”，显然也是

赞同 “文本于经”的，只是不赞同将经学与文章截然分开，因为六经本即文章，且非常重视修辞，

如一味枯燥说经而毫无文采，经学也就得不到传播了。经学家惠栋曾致书袁枚，认为他的文人事业是

舍本逐末，劝他从事经学研究。袁枚在回书中反驳说：

来书恳恳以穷经为鮖，虑仆好文章，舍本而逐末者。然比来见足下穷经太专，正思有所献替，而

#

言忽来，则是天使两人切磋之意，卒有明也。夫德行本也，文章末也，六经者，亦圣人之文章耳，

其本不在是也。古之圣人，德在心，功业在世，顾肯为文章以自表著耶！孔子道不行，方雅言诗书，

礼以立
#

，而其时无六经名。后世不得见圣人，然后拾其遗文坠典，强而名之曰经，增其数曰六，曰

九，要皆后人之为，非圣人意也。①

惠栋认为袁枚不从事经学是舍本逐末，而袁枚嘲讽他说，经学亦非圣人之本，其本在德在功业，

而不在著书，所以自己做文章与惠栋研究经学都是舍本逐末，不必是此非彼。袁枚的这两段文字，从

正反两个角度阐释六经皆文的道理。正面说，传道需要文字的修饰，所以六经都是非常好的文章；反

面说，无论文章还是经书，毕竟都只是对道的记录和文饰，而非道本身。综合此二说，“六经皆文”

的含义已然清晰，文乃是对道之实的必要文饰，文饰不等于道本身，却是传道所必须的。此说自然可

以作为文学理论来看待，却也是理解经书与其内容之关系的重要理论工具，其根源正是文质论。

其实，作为文人的袁枚除了讲六经皆文外，也有颇类似于 “六经皆史”的说法： “古有史而无

经。《尚书》《春秋》，今之经，昔之史也；《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

存之法。其策皆史官掌之。”② 钱钟书先生早已注意到，袁枚与章学诚之间学问虽异，却颇有不谋而

合之处。③ 章学诚也说 “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颇似 “六经皆文”之说，而其 《史德》篇更言

“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④ 。史书本来就是一种文，可见， “六经皆史”与

“六经皆文”还是可以相通的。

不过，说圣人为文人，六经为其所作文章的说法，却是章学诚所不会同意的。因为章学诚认为六

经均非刻意而作，孔子存周公旧典，而并非自为其说，后世文人集部兴起，恰恰是文章之学的败坏。

但这只能说明，章学诚在文章之法上更强调文质彬彬，痛诋文胜质之弊导致 “史学不亡而亡矣”⑤。

崇周文而否定文胜质，重史学而力辟 “其文史”，正是 《文史通义》的主旨所在。

四、余论：六经三说辩证

古今学者对六经的概括，当然还不止这三说。如宋濂的六经皆心学⑥、冯梦龙的六经皆情教⑦、

钱钟书的六经皆诗⑧等，皆可备一说。六经之书博大精深，自然可以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理论来解读

诠释。但在众多说法中，“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尤其重要，因为三者本是同源，

都从宏观角度对经学在中国文明中的地位与角色的概括，也都包含了进一步阐释的丰富可能性。

史、礼、文这三个方面，在世界各大文明的经典中都有各自的形态，因而成为西方古典学和圣经

阐释学的基本架构。如古希腊文明，《荷马史诗》既是其早期历史的记录，更是其诗文的鼻祖，其中

记录的城邦、法律、宗教制度，构成了希腊制度的基本元素。作为罗马帝国的史诗，维吉尔的 《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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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清］袁枚：《答惠定宇书》，《小仓山房诗文集》卷１８，第１５２８－１５２９页。
［清］袁枚：《史学例义序》，《小仓山房诗文集》卷１０，第１３８２页；《随园随笔》卷２４《古有史无经》条，嘉庆十三年刻本，
第９页。
龚刚：《论钱钟书对 “六经皆史”“六经皆文”说的传承发展》，《中华文史论丛》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史德》，第２５７页。
［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书教上》，第３６页。
参见刘玉敏：《六经皆心学———宋濂哲学与浙东学术》，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１年。
冯梦龙云：“六经皆以情教也。”（［明］冯梦龙：《〈情史〉序》，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３年，第２页。）
傅道彬先生将钱钟书 “古史即诗”说概括为 “六经皆诗”。（参见傅道彬：《“六经皆文”与周代经典文本的诗学解读》，《文学遗

产》２０１０年第５期。）



经学何为？

涅阿斯纪》不仅构成罗马的神圣古史，形成罗马史诗的典范，更宣示了罗马帝国的政治精神。犹太

人的 《圣经》，《历史书》为其史，《律法书》为其礼，《智慧书》为其文，但整部经作为犹太政典的

记录，亦可视为犹太古史，更是文学典范。《新约圣经》的四福音和 《使徒行传》为其史，而 “新的

约法”便是其礼，整部书同样是文学的典范。

不过，史、礼、文三者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如何构成一个整体文明形态，特别是在其进一步的诠

释中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就非常不同了。比如，在古希腊文明中，悲喜剧诗人、政治家、史学家、

哲学家都可视为 《荷马史诗》的继承者和诠释者。其中，诗人和政治家成为希腊城邦最显赫的代表，

哲学家与诗人处在长期的争论之中，与政治处在无法化解的张力中，体现在苏格拉底之死的事件中。

赫西俄德、修昔底德这样的史学家固然重要，但并不足以与诗歌和哲学相抗衡，更没有形成系统的历

史哲学。罗马帝国则因其气吞寰宇的气势，其政治与历史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像凯撒这样的政治

家同时又是史学家。但罗马的哲学与诗歌却相对边缘，很难得到充分发展。犹太人借助其神圣历史、

文字和律法而形成的文明形态，有着丰富的文明内涵和强大的文明力量，却难以支撑一个足够强大的

政治体。基督教在 《新约圣经》的基础上，以基督受难这一事件为中心，借助希腊哲学的诠释，确

立了强大的教会及其礼制，发展出丰富的文明传统，但政教纷争却成为其始终难以摆脱的问题。

今天的西方，将这几个古典传统熔铸于一炉，在普遍世界历史的文明理想之下，以其绚丽多元的

文明工具，建构着现代国家与社会的政教制度。这种文明的统合不能说不成功，其间的张力与问题也

不可谓不多。现代学科体系的建立，正是这一文明形态的产物。我们生在今之世，这些已不可避免地

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和传统当中，而其中产生的诸种问题也早已成为我们自身的问题。此时再来重返经

学，它既是我们自身的文明源头，也已成为现代文明的他者。蔚为大观的经学，其各个领域、各个分

支都有许多研究课题值得开展，但从宏观上理解经学，史、礼、文三者不仅完全内在于中国经学自身的传

统，而且可与西方古典学与圣经阐释学应构成有效的对话，使我们汲取构建现代中国文明的力量。

从经学起源的角度看，史、礼、文是从不同角度对同一文明现象的理解。巫史传统是中国文明的

母体，史官对礼典制度的记录，便构成了六经的最初来源。就其所记内容而言，是礼；就其记录修辞

而言，是文；就其记录形态而言，是史。在这三个方面的综合中，六经中渗透着巫史传统的深刻痕

迹，如 “绝地天通”所理解的天人关系、对丧祭之礼的重视、卜筮传统中对命运的理解，以及对生

生自然的尊崇，等等。

不过，经学虽起源于巫史传统，却并未停留在巫史形态。孔子及其弟子的删述诠释，将这三方面

的意义都提炼出来。孔子著 《春秋》，反对 “文胜质则史”，主张 “文质彬彬”，强调 “礼之所尊，

尊其义也”，使史、礼、文的精神得到真正的提升，摆脱了朴素的巫史形态，进入 “焕乎其有文章”

的礼乐文明。于是，对史的强调，就不再只是枯燥乏味的政典记录，其中贯穿着对时空哲学的理解，

以及对历史走向的文质阐释；对礼的重视，就不再只是钟鼓玉帛的仪容，而是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的

礼乐制度；对文的考究，也不止是对文辞华美的一味追求，而是对修文反质的精巧雕琢。

对于今天的诠释者来说，最直接有意义的，当然并非上古之时的巫史形态，而是经学诠释中呈现

出的哲学形态，这不仅是历代经学诠释的最终依据，也是构造现代中华文明的最重要资源。但是，每

次经学的新诠释都必须返回到三代语境中，通过对产生经学之时代的制度、历史与文明源头的重新认

识，才能提炼出有益于当代的文明精神。因而，六经三说的文明史意义，正在不断督促我们回到经学

文本的源头，为其注入更新鲜的血液和生命。而今，大量考古成果，使我们对六经背后的巫史传统和

礼乐制度有了更多的认识；源源不断的简帛资源，使经学文本有了更多可参照和依据的文本；世界各

大文明作为他山之石，也在帮助我们认识自己的文明特征。所有这些都使我们在现有学科分类的架构

下，重新理解礼乐文明区别于希腊城邦、罗马帝国、契约国家的特点，在文质论的语境下思考文明与

自然的辩证关系，并在中国独特的时空哲学中思考人类历史的意义，以重建世界历史。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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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经》成立与中华文明之奠基

陈　
$

【摘要】《六经》成立关联着中华民族的文明奠基。这一奠基首先是确立秩序担纲主体，三代以上帝王主体

转化为三代以下的圣人主体，两种主体分别对应着 “治出于一”和 “治出于二”的不同秩序格局。经的符

号创建一方面来自三代以上理事不分、道器浑然的王官 “原史”之自我分殊化运动，另一方面则来自回应

从原史中分殊出来的子学言说无法取得共识的思想危机，经的符号创建的实质是以神圣文本的一致性取代

三代以上由帝王主导的宇宙论仪式的一致性，成为构建 “精神性天下”的新的秩序形式。《六经》成立关

联着民族精神的奠基，具体展开为文明之为文明、人性之为人性的原理之确立。《六经》作为一种超越具

体社会和时代的文化宇宙，构成中华民族永远的学校。

【关键词】六经；圣人；文明；普遍人性

中图分类号：Ｂ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２２－１２

作者简介：陈　
$

，安徽怀远人，哲学博士，（上海２００２４１）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暨浙
江大学马一浮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精神突破视阈中 《齐物论》的秩序哲学研究”（２３ＡＺＸ００９）；江
苏省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中心和智库建设成果

《六经》的成立对于中华文明而言是一个奠基性的事件，这一事件作为一道分水岭，区分了中国

历史以及从中国视域所透显的人类历史之不同纪元。后世学者雅斯贝尔斯用 “轴心时代”（ＴｈｅＡｘｉａｌ
Ａｇｅ）、埃里克·沃格林用 “天下时代”（Ｔｈｅ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ｇｅ）来刻画这种纪元性意识的诞生。此前的
上古时代通过 《六经》而获得一种整体性的理解和总结，此后的两千年中华传统文明则通过 《六经》

成立而获得精神性方向。阐明 《六经》对中华文明的奠基及其意义，必须深层对勘 《六经》成立之

前和之后的纪元，尤其是阐明不同纪元的秩序担纲主体。

一、秩序担纲主体的转变：从 “帝王”到 “圣人”

《六经》有两个主体：一是显性主体，以三代以上的帝王为主，可以笼统地称为先王；二是隐性

主体，即圣人，它具体地指向被符号化为中华文明肉身的孔子。在内容上，《六经》源自作为王官学

主体的史官所记录的帝王政教治理实践，帝王以显性方式出场，其所系在治；但 《六经》又是被符

号化为圣人的孔子及其门人对帝王经验的原理化，其要在以治法显现治道，进而以治道彰显人之所以

为人之人道，故而其所系在教。圣人在帝王出场背景中隐性出场，作为 《六经》的更深层也更基础

性的主体而显现。这就使得先王与圣人隐显交织，构成 《六经》叙事的深层结构。

“帝”“王”的符号既被表述为两种秩序典范，又被表述为秩序历史中两个不同阶段。作为秩序

典范，“帝”的精神实质是 “德”，其核心是 “让”，意味着给予而不求回报，关联着让天下成为天

下人之天下的 “公天下”理念。“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道德经》

８１章），“既以与人，己愈有”（《庄子·田子方》），这些都是刻画 “德”之秩序典范的语言，超越

了施与报的交互机制，展现为纯粹的给予和让渡，这种给予和让渡本身无法被充分制度化。“王”的

精神实质是 “礼”，其核心是 “施”与 “报”的互补平衡。不同于无法被体制化的 “帝”之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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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可以基于共同体之间的互相馈赠、报偿的活动而成就建制化的伦理与礼法，它维系着礼尚往

来、施与报之间的交互和平衡，对 “礼”的机制化、制度化、客观化就是 “王制”。① “德”与 “礼”

分别构成 “帝”“王”典范的精神实质。“德”被视为比 “礼”更高的秩序典范，是因为其距离神性

天道更近，而从 “德”到 “礼”，天的 “浓度”越来越稀少，人的机制不断增加：“三皇行道，五帝

行德，不同者但德由道生，道为其本，故道优于德。” “三王德劣，不得上同于天，唯称王而已。”

“三皇则道多德少，五帝则道少德多……三王之世，独亲其亲，独子其子，货力为己，施则望报，以

为恒事，故云 ‘务施报’。”② “皇”“帝”“王”对应 “道”“德”“礼”，在 《六经》的宏观尺度下，

“皇”“帝”“王”均可纳入 “三代以上”的先王符号系列，而与 “三代以下”“圣”的符号有所分别。

欧阳修所谓的 “治出于一”，揭示了先王符号及其担纲的秩序类型的基本特征。所谓 “治出于

一”，意味着治教浑然未分，为治与出教皆出自同一担纲主体，统治与教化并没有彼此独立，而是同

一套机制内涵两种彼此相涵而未分殊的功能。③ 在 “治出于一”条件下，帝王统合教权与治权于一

身，其权力来自上天之命。其实，三代以上的帝王在某种意义上都具有 “神 －王” （Ｇｏｄ－ｋｉｎｇ）的
特征。由于垄断了通天权———具体表现为祀天权，即所谓 “天子祭天地”（《礼记·曲礼下》《礼记

·王制》），而诸侯、大夫、庶人都没有祭祀天地的权利，帝王成为天神与人类社会之间的中介。由

此，帝王具有双重的代表权，在人类社会面前他是宇宙的代表，是天神的沟通者；而在宇宙与天神那

里，他又是人类社会的代表。

由于垄断了治教双重权力，三代以上的帝王本质上是君巫合一的。陈梦家指出，“王者自己虽为

政治领袖，同时仍为群巫之长”④。冯时指出，“君王及官史皆出自巫，这是中国上古史的显著特点，

因而古代的政治领袖一定是作为群巫之长”，“巫在沟通天地神人意旨方面发挥着何等重要的作用”。⑤

帝王与巫师合一，意味着王权与神权的一体未分、人事与神事之间的浑然杂糅。李泽厚看到，这种

“‘巫君合一’（亦即政教合一）与祖先—天神崇拜合一 （亦即神人合一），实际上是同一件事情。它

经由漫长过程，尽管王权日益压倒、取代神权，但二者的一致和结合却始终未曾解体。这也就是说，

从远古时代的大巫师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所有这些著名的远古和上古政治大人物，还

包括伊尹、巫咸、伯益等人在内，都是集政治统治权 （王权）与精神统治权 （神权）于一身的大

巫”⑥。可以说，“君巫合一”与 “治出于一”是共构现象，其另一种表达是 “官师合一”，即实施教

化的主体与实施治理的主体其实是一帮人，其出治即其所以出教。

在秩序形态上，三代以上的社会本质上是宇宙论王制秩序，其突出特点是将具体的人类社会符号

化为一个小宇宙；与星体运行、四时循环、昼夜更替、动植物生长等所体现的宇宙节律之合拍，构成

秩序感的源泉。伴随着社会秩序与宇宙节律深层一致的，则是帝王之德与上天之德彼此相通的一致

性。“人的世界与神灵世界是缠结在一起的，也可以说人世间的秩序是镶置在整个宇宙秩序里面。不

错，人与神是有分别的，神常常是高人一等，在寿命上、在体力上、在智能上等等，但这只是程度的

不同，而非实质上的不同。人世与神灵世界在基本上是同一实质。易言之，人与神是同生存于和同取

向于一个宇宙，而非两个不同的宇宙。这种心态，佛吉灵 （ＥｒｉｃＶｏｅｇｅｌｉｎ，引者按，现在通译为埃里
克·沃格林）称之为 ‘宇宙神话’（ｃｏｓｍ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ｙｔｈ），它代表一种存有论的一元观。这种心态以不
同形式存在于欧亚大陆的三大古文明圈的神话里。”⑦ 帝王对具体社会的统治，被同质化地视为上天对

３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关于德、礼与帝、王典范的讨论，参见陈
$

：《“浑沌之死”与 “轴心时代”中国思想的基本问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１０年第６期。
［东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第１卷 《曲礼上》，李学勤主编：《十三经注疏》（整理本）第１２册，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０－２２页。
陈

$

：《“治出于二”与先秦儒学的理路》，《哲学动态》２０２１年第１期。
陈梦家：《商代的神话和巫术》，《燕京学报》１９３６年第２０期。
关于三代以上帝王与巫师的合一，参见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７７、９６－９７页。
李泽厚：《说巫史传统》，参见李泽厚：《由巫到礼 释礼以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５年，第７页。
张灏：《重访轴心时代的思想突破———从史华兹教授的超越观念谈起》，许纪霖、朱政惠编：《史华慈与中国》，长春：吉林出版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８年，第１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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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的统治；帝王因而成为上天在地上的使者，这一使者身份使其能够带领政治共同体以巫术的或宇宙

论的仪式化活动抚平一切类型的失序，而失序则意味着相对于宇宙节律的偶然、例外与不规则状况。

然而，三代以上到三代以下的历史进程本质上是秩序结构的转型，其实质是权力与精神分离所导

致的 “治出于一”的终结，以及 “治出于二”的新格局的兴起。《庄子·天下》以其高度的思想敏

感，领会到 “神”“明”“圣”“王”在三代以下的分化。在 “古之道术”及其担纲主体 “古之人”

（指三代以上的帝王）那里，“神”“明”“圣”“王”一体未分，在宇宙整体中作为共生与交感的实

质性部分。但这种以先王为担纲者、以 “治出于一”为特征的宇宙论王制格局，在周秦之际无法持

续。“神”与 “明”、“圣”与 “王”的分化，关联着 “道术将为天下裂”相连的 “治出于二”的秩

序新形势。“神”“明”的分化关联着 “天”“地”的分殊，“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庄子·

天道》），这意味着天上的秩序 （隶属于 “天爵”领域）与地上的秩序 （归属于 “人爵”领域）被分

别开来，两种秩序各有担纲主体。与 “神”“明”区别相应的则是 “圣”“王”之辨，“圣”作为一

个不同于先王的新符号，关联于 “神”，上通 “天道”，是天上 （天道）秩序的代表；“王”在 “治

出于二”的格局下，成为地上秩序中的 “一位” “一爵”，而不再垄断通天权，其品德不再指向

“神”，而是不得不谦逊地通向 “明”，其实质内涵是统治者自知他以及他所拥有的权力之边界和局

限，理解 “圣”与 “王”不得不分化的现实，以及在 “王”所统治的具体社会中不得不引入不同于

统治权力的另一种力量和符号——— “圣”———来实现长治久安，这就有了 “明王”的出场。事实上，

在周秦之际，“明”被界定为世俗统治者的品质。① 在 “治出于二”语境中，统治者充其量只能达到

世俗社会的 “明王”，而不再可能成为圣－王或神－王。② 如果说三代以下 “神”和 “圣”的符号被

视为与 “天爵”相连，是尊贵的 “天位”；那么，“明”“王”则归属 “人爵”，是 “地位”。③ 作为

“天爵”的圣人与作为 “人爵”的明王成为教 （天上秩序）与治 （地上秩序）两个领域的担纲主体。

如果说明王的产生是三代以上帝王统治之 “去神化运动”（ｔｈｅｄｅｓａｃ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ｄｏｍｉｎａｔｉｏｎ）④的
结果，那么圣的符号则是 “治出于二”语境中兴起的新符号。

在三代以上的语境中， “圣”字本来具有的内涵只是 “聪明性”，这一聪明性并没有治教内涵，

更非与 “天下秩序”相关，更何况作为与帝王并立的秩序担纲者的品质出现。但随着 “治出于一”

的终结，“圣”的内涵变更，成为参与 “治出于二”格局创建的关键一环。在这一语境中，“圣”不

再是个人的聪明，而是成为与帝王、明王相关的指向天下这一秩序场域的概念，是作为 “有天下”

的帝、王的后继者形象出现的，是帝、王时代终结之后，天命最高承担的新主体。在聪明性之外，

“圣”字更是增加了 “道德性”与 “神秘性”的维度，这是在三代礼坏乐崩之后由七十二子及其后

学所赋予 “圣”的新内涵。这一内涵使得 “圣”的符号可以作为先王之替代者而出现，以承接一个

超出具体社会的 “普遍性天下”：在先王所担纲的宇宙论王制之 “一天下”塌陷之后，圣的符号兴起

关联着精神性的 “一天下”的创发。⑤

对于 “圣”的符号的如上期待，势必导致 “圣”的内涵在聪明性上与 “明” （或 “智”）相区

别。青山大介意识到，即便以聪明性来界定 “圣”，它也不等同于一般意义上的聪明性，“圣”被构

思为具有从巫师所具有的预见能力所发展出来的推理能力，以及这一推理能力朝向器物制度方面所发

４２１

①

②

③

④

⑤

荻生徂徕 《论语征》业已明确指出 “明者为人上之德也”，青山大介进而发现 “先秦传世文献中系指所谓 ‘明’的人物大约限

于 ‘明主’‘明王’‘明君’等偏向 ‘人上’（为政者阶级）。反过来说，‘明人’‘明臣’等属于 ‘人下’（被支配阶级）的用

例罕见”。（［日］青山大介：《战国时代 “明主”观念探析———以 “圣人”的对比为切入点》，《东亚观念史集刊》２０１６年第１１
期，第７２页。）
陈

$

：《“明王”与 “三代以下”的政治秩序———以 〈庄子·应帝王〉阳子居与老聃关于明王的对话为中心》，《老子学集刊》第

７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２２年。
陈

$

：《〈庄子·天下篇〉与内圣外王之道》，《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４期。
Ｓ．Ｎ．Ｅｉｓｅｎｓｔａｄｔ，“ＴｈｅＡｘｉａｌＡｇｅｉｎＷｏｒｌｄＨｉｓｔｏｒｙ”，Ｔｈ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ｅｄ．ｂｙＨａｎｓＪｏａｓａｎｄＫｌａｕｓＷｉｅｇａｎｄｔ，Ｌｉｖｅｒｐｌｌｏ：
Ｌｉｖｅｒｐｏｏ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８，ｐｐ．２２－４２．
关于 “圣”的原初内涵与聪明性的关系，参见顾颉刚：《“圣”“贤”观念和字义的演变》，《中国哲学》１９７９年第１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１９７９年，第８０－９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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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出来的创造能力；进一步，圣人是在无人走过的荒野上开辟安全路线的先驱者，这关联着秩序的开

端与创建；与此相关，圣人区别于 “明”的特征在 “作”，它以开辟新格局的方式将人类文明带向新

纪元。相对而言，“明”的聪明性前提是从可见者出发，需要对象之在场，且对于新状况并没有创造

性处置与立法创制的开创性能力；按照 《礼记·乐记》，“明”关联的不是 “作”而是 “述”；“圣”

从 “可闻者”出发，其所指涉的聪明性并不需要对象之在场。① 如果说 “明”的对象一般并不被指

向天道，那么 “圣”所通达的直接就是天道。郭店楚简 《五行》说 “闻而知之，圣也。圣人知天道

也”，与马王堆帛书 《德圣》“知人道曰 ‘知’（智），知天道曰 ‘圣’”② 构成呼应。圣人通达天道，

这正是其可以为人道立法的根基，而 “明”却只能成为绍述者。

在 “治出于二”状况下，明王与圣人作为两种新符号，具有不同特点。明王作为 “人爵”，所担

纲的只是一个具体社会，甚至是某一社会的某个时代。在 “人爵”层次，明王或许高于圣人，但

“人爵”畛域的权力乃至其影响终归有限，很难逾越具体社会和时代。在具体社会内部，圣人在 “人

爵”地位上或许低于明王，甚至不免位居臣下，但这只是其有生的当世，一旦其 “天爵”的光辉得

以展露，就非任何时代和社会及统治权力所能局限，而是具有跨世代、超社会的普遍影响力。“圣”

上达天道，具有道德性与神秘性，其力道在于体现人性的最高典范和潜能。无论是作为 “百世之师”

（《孟子·尽心下》），抑或 “人伦之至”（《孟子·离娄上》），圣的符号指向人之所以为人的规矩，他

是人道的立法者，他以其人格和生命给出了人性的最高可能性。由此，圣人成为 “道之极”（《荀子

·礼论》）、“道之管”（《荀子·儒效》）。显然，圣人的立法与明王的立法有了明显的分判，明王延

续了帝王之制礼作乐，可以为一代创设制度；但圣人确立的是人之所以为人之道，同时为明王创制立

法提供原理性的 “义法”。

“圣”的符号与 “经”的符号紧密关联： “圣”是 “经”的担纲主体， “经”是 “圣”所立之

“法”。作为圣人符号的具体肉身的孔子，是以 “述而不作”（《论语·述而》）、“见之于行事”（《史

记·太史公自序》）来确立 《六经》的；其核心是以圣人之统消化三代以上的帝王之统，合于圣统的

帝王及其治教实践被纳入由历圣相继而构筑的文明历史进程，成为向一切个人和一切时代开放的教

化。圣人被符号化为文明担纲者，与帝王在 《六经》中被纳入圣人之统，构成平行化过程。就三代

以上的帝王之统自身而论，“圣”在其中并非中心的或主导的观念，但 《六经》以圣人之统作为隐性

的尺度，对帝王事迹进行叙述与重构。通过 《六经》而呈现的帝王之统，是以圣人之统为尺度而裁

剪与构建的帝王之统，后者成了圣人之统在历史中的展开形式。③ 帝王叙事在王官学中为 “原史”，

为一代之治法；但在孔门的重构中则为 《六经》，为万世之普遍教化。这里的关键是，“经与史之区

分，政与教之所由判也。由前而言，六艺皆三代之政也，故谓之为史；由后而言，六艺皆孔子之教

也，故谓之为经。史主于记事，经主于明义”；“周公创制典章法度，以为一世致太平，孔子本周公

之典章法度，加以王心，以为万世立名教。为一世致太平，故于事实为加详；为万世立名教，故于义

例为最密”。④ 这样，三代以上帝王之治法，以圣人之统为主轴加以转化的结果，是被提升为面向普

遍教化的 “道”，由法而道，由治而教，是这一转化的关键。当王夫之说 “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

子”⑤ 时，他敏锐地意识到 《六经》已不再是三代王官所记录的先王政治遗产，而是孔子所确立的人

道。之所以说 “道著于孔子”，是由于孔子及其门人将先王的社会治理之法转化为人之所以为人之

道，自此以后，一切合理性秩序的建构都只能以成人之道为依归，也就是说，它必须作为人之成为人

的方式，才能获得其正当性。

总而言之，“圣”的符号的创建，成为三代以上帝王在三代以下的替代者，成为文明在 “治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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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青山大介：《中国先秦 “圣人”与 “贤者”概念探析———以 “预先性”和 “创造性”的能力为线索》，中国台湾高雄师范

大学经学研究所，《经学研究集刊》２０１５年第１８期。
裘锡圭主编，湖南省博物馆、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编纂：《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 （肆）》，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１４年，第１１９页。
陈

$

：《从帝王之统到圣统：治教分立与孔子圣化》，庞朴主编：《儒林》第５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张尔田：《史微》，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２８－２２９、２３１页。
［明］王夫之：《读通鉴论》第１卷，《船山全书》第１０册，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１年，第６８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二”语境中的新的担纲主体；而且，在治统之外，“圣”的符号关联于一个独立于统治的精神／教化
领域，这反而使得 “圣”的符号和 “经”的符号由于解除了与具体社会和特定时代的捆绑，而成为

一种普遍性的力量。这一力量超越了自然性的宇宙节律，开启了一个精神／教化的秩序世界。

二、从 “原史”到 “六经”：“经”之符号创建

从三代以上到三代以下，文明的担纲主体发生了从 “治出于一”的帝王到 “治出于二”的分殊

化，“圣”的符号于是得以生成。本质上说，“经”的符号兴起与 “圣”的符号成立，是同一个过程

的不同方面。《六经》的创建并非从无到有，而是立足于中国学术的共同源头——— “原史”，由 “原

史”分殊出子、史、经三支，相对于史、子两支而有作为神圣文本的 “经”。相对于子、史，经无疑

可以视为 “原史”的正宗嫡传。但经又是对 “原史”的革命性转换，即以神圣文本的一致性取代了

三代以上由帝王主导的宇宙论仪式的一致性，成为构建精神秩序的新形式。

“原史”之 “史”既是被记载的帝王经世活动及其内容，又是作为记载者的史官。三代以上

“史”之原初性在于，后世作为知识类型三支的经、子、史都从其中分殊而来。“孔子以上，诸子未

分以前，学术政教皆聚于官守，一言以蔽之，曰史而已矣。”① 通常所谓的 “六经皆史”，揭示了

《六经》来源于三代以上王官之 “原史”的事实。在三代社会，学术聚于官守，学术本身就是官方政

教的构成部分。既没有独立于政府的民间社会，也无以个体与学派成员身份从事的私学。三代社会

中，个人还没有从宗法社会成员的集体主义身份归属中分离出来，个人与集体、国家与民间处在浑然

紧凑的一体未分状态。

《六经》的成立是王官执掌的 “六艺”由 “原史”被转化 “六经”的过程。三代的不同史官分

掌帝王经世的不同领域，这就有了 “六艺”。 “六艺”是 《六经》的来源，但 “六艺”是 “原史”，

而 《六经》是 “经”。“盖六艺者，先王经世之书也。经世之书皆掌诸柱下，皆太史之所录”②；六艺

并不独立于政治，而是政教混一，包含甚广， “天人之故、政教之原，体国经野之规、宰世御民之

略，皆得以史目之”，“六艺者，上古之通史也”。③ “六艺”作为 “原史”④，掌之于世袭史官，他们

“不贰事，不移官”（《礼记·王制》）。史官群体到了周代进一步分化为太史、小史、内史、外史、

御史五种，“皆天子所命以载笔于左右也”，至于各诸侯国也各有天子所命之史官。世袭史官由于拥

有跨世代的视野，能够 “深明于古今成败祸福存亡之道，诵法三皇五帝”，记载帝王的 “嘉言懿行”，

同时也 “上箴王阙”，规谏王者过失；史官也是天官，主祭祀、天时、历法，而这些对于上古政治具

有根基性意义；在人事方面，史官又司国家法典。⑤ 这就形成一种局面：上古三代政教法典、学术思

想的保存，都主要由史官负责。龚自珍云：“周之世官，大者史。史之外无有语言焉；史之外无有文

字焉；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⑥ 史官之外，无一传学术之人；学为贵族

专有，有官学而无私学，学术之权悉为史官所握，这就造成学必以史官为师的局面。⑦ 史官垄断了学

术，而后有 “官无私论，士无私议，民无私说”（《管子·任法》）的局面。

“原史”并非个体化书写与表达，而是共同体 “规范性的过去”，是形塑共同体的方式，积淀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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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尔田：《史微》，第１页。
同上，第４－５页。
同上，第５页。
陈

$

：《“原史”———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原初符号形式》，《船山学刊》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韦昭注 《国语》“史献书”“瞽史教诲”时云：“史，太史也。掌阴阳、天时、礼法之书，以相教诲者。单襄公曰：‘吾非瞽史，

焉知天道。’”（参见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 （修订版），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１２页；陈桐生：
《太史考》，《人文杂志》１９９２年第２期；陈桐生：《中国史官文化与 〈史记〉》，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清］龚自珍：《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２１页。刘师培对此也有精辟详尽的论述。（参见 ［清］刘

师培：《古学出于王官论》，［清］刘师培撰、万仕国点校：《仪征刘申叔遗书》第１０册，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１４年，第４４８７－
４４９４页。）
［清］刘师培：《补古学出于王官论》，［清］刘师培撰、万仕国点校：《仪征刘申叔遗书》第１０册，第４４９５－４５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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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体的 “集体无意识”。这就决定了其理事浑然、道器不分的品质，既无离 “事”（以统治者治理

实践为主体的事务）的 “空理”，也无独立于形下之器的形而上之 “道”。但春秋时代礼坏乐崩，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礼失而求诸野”（《汉书·艺文志》），“无定主”①

的游士阶层产生。“游士”不再有各种固定的具体职位，处在贵族与庶民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

之所”②，这是他们能够摆脱与社会、礼法、身份捆绑给定的视野，以及能够退后一步、向前观望的

社会学条件。这也为章学诚所谓的 “空言”“空理”提供了主体。当 “游士”转以 “空言”“空理”

为业，“不治而议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不任职而论国事”（《盐铁论·论儒》）时，他们

就成为 “诸子”——— “子”的符号得以产生，它关联着个体化的言说／写作方式之诞生。③

从 “原史”中分化出 “子” “经”的符号，乃是古今学术一大升降： “我国上古为贵族封建政

体，六艺皆帝王经世之书。本六艺以出治者谓之天子，诵六艺以佐天子者谓之君子，皆士大夫所有

事，而庶民不得与焉。自政教分而官师判，始有私相著述、私相授受之事，此古今学术一大升降

也。”④ 在 “治出于一”社会条件下，学术垄断在王官那里，并无个体化学术和学派性的传承问题。

然而，“周之东迁，天子失官，百家始分，诸子之言纷然淆乱，司徒之官衍为儒家，羲和之官衍为阴

阳家……而史官之大宗独降为道家”⑤。诸子学的兴起是三代隶属于政府的 “百官”衍化为民间的

“百家”（诸子）的过程。“子”的符号是复数性的，“子”必然是 “百家”或 “诸子”，它本质地意

味着个体化学术以及学派化言说机制的产生；但不同的子学就其渊源而言，都可以上溯到分职化的王

朝史官。“六艺者，先王经世之迹也；百家者，先王经世之术也。天生民而立之君，君不能独治，必

设官焉，官各有史，以掌其政教而上辅人主之治，此政学所由合一也。王道既微，官失其守，流而为

百家，而后诸子之言始纷然淆乱矣。”⑥ 在政学分化的周秦之际，百官流为百家，然而在血脉上还保持着

精神性的关联，这就是百家皆务于治。《史记·滑稽列传》曰：“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淮南子

·?论训》曰：“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庄子·天下》论及六家之学也有 “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的

表达。这些都意味着诸子学与三代王官 “原史”的连续性。张尔田指出：“盖先王之设官也，有政焉、

有教焉……政为有司所职，教则史官掌之，故百家学术可一言以蔽之，曰原于百官之史而已。”⑦

子学的兴起意味着个体言说与学派传承现象的出现。不同性情、才质、禀赋的人，皆可以自身方

式参与学术，由此而有多样化、相对性之不同视角，促成了思想解放和学术争鸣。问题的另一方面是

以 “原史”为符号的 “古之道术”及其整体性视野消退，百家各自为方，“道术将为天下裂”（《庄

子·天下》）。百家异说的思想失序与诸侯异政的政治失序，共同构成周秦之际的秩序危机。诸子们

各自 “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荀子·非十二子》），但却无法达成共识和秩序，这就有了 《法言

·吾子》所谓 “众言淆乱”的现象。周秦之际的诸子争鸣，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争夺 “原史”之统的

解释权，后者本质地关联着 “古之道术” （以帝王为主体的原史之统）在三代以下的精神传承；对

“原史”的解释权之争，表面是对上古文明系统化的不同方案，实则关联未来秩序建构的不同方向。

张尔田有个判断：以 “原史”方式承载的 “古之道术”，在三代以下、《六经》未立之前，其正宗嫡

传乃在老子，这就是 《汉书·艺文志》独以道家出于史官的缘故，毕竟道家之学实为帝王天子之术，

道家源自史官系统中的太史，而太史在宗周史官体系中具有统摄百官的枢纽性位置；孔子之前，老子

无疑最能体现作为 “原史”的六艺学的精神传承，这就有了 “史官之大宗独降为道家”⑧ 和 “六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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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顾炎武撰、［清］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６７页。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０页。
《风俗通义·穷通》曰：“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

所称，咸作书刺世。”（［东汉］应劭撰、王利器校注：《风俗通义校注》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年，第３２２页。）
张尔田：《史微》，第１－２页。
同上，第２页。
同上，第１０页。
同上，第１３页。
同上，第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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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道家相出入”的现象； 《汉书·艺文志》所谓的 “历纪古今成败祸福存亡之道”①，则是 “原史”

与老子的共同宗旨。② 但在孔子及其门人删述六艺之后，对于三代以上中华文明的解释再也无法绕开

孔子，因而在老子之后，史统最终归于孔子。

孔子之所以能够上承 “原史”之统，实是天人合撰的结果。一方面，孔子带领门人在恰当的时

刻做了恰当的事情，这就是顺承先王以 《诗》《书》礼乐造士的传统，删修六艺以成 《六经》，不仅

为士人教育提供了最好的教材 （不管是以开始的口传形式还是后来的经典文本形式），而且这种教材

成为对三代以上中华文明传统的系统化总结，从此以后对上古文明的理解再也无法绕开 《六经》，更

关键的是，孔子及其门人对本来分掌在不同王官因而从来就没有系统化一贯性处理的古六艺之学，进

行了贯通性的处理，使之成为整体。换言之，《六经》是以彻底转化和开新 “原史”之统的方式成为

其真正继承者的。另一方面，同样真实的是，孔子对上古文明的系统消化在周秦之际乃至汉初的诸子

争鸣语境中，最终被广泛接受；作为其标识的则是孔子自身被圣化，战国思想家所发明的 “素王”

称号最终归于孔子，③ 这是在诸子百家自战国以来消化孔子的过程中逐步达成的共识，与此相应，

《六经》逐渐被视为中华文明的根本性精神命脉。郑樵说：“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

纵之圣，故总 《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

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④

“原史”的主体是三代以上的帝王，其内容是帝王经世的实践和法典；“经”的主体是圣人，其

内容则是圣人通过对 “原史”转化与改造而确立的大经大法，于是，三代以上帝王经世之 “法”被

转化为人之所以为人之 “道”，这是从 “原史”一朝一代的帝王之 “政”提升为普遍性的 “教”。从

“原史”到 “经”，是法与道、政与教的区别： “史之为书也六，曰 《诗》，曰 《书》，曰 《易》，曰

《礼》《乐》，曰 《春秋》……六艺，皆古帝王经世之大法，太史守之以垂训后王，非庶民所得而私

学也。”⑤ “原史”有六艺之不同，实因史官之分掌六艺，但其统一于帝王的经世实践。六艺由史而

“经”的符号转化，即是 “经”作为 “常道”的确立，本质上是圣人所确立的人之所以为人的原理、

文明所以为文明的原理，它统一于圣人所体现的大写人格，而三代以上的帝王在圣人之统的地基上被

消化，从而纳入教化的世界，成为文明历程的构成部分。

孔子删述六艺，本质上是参与 “经”的符号创建，这一参与改变了 “原史”之统在三代以下的

精神性传承：“自是六艺之文咸归孔氏矣。七十子后学因相与尊之为经。经者，常也，此六者可为万

古常行之道也。”⑥ 一旦六艺折衷于孔子而成为 “六经”，它就不再是面向贵族或统治阶层，也不再局

限于宗法共同体的集体主义生存样式，而是成为向一切个人敞开的人之所以为人之道。诚如章学诚所

意识到的，孔子所确立的 《六经》之所以被称为 “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们在三代语境中本身就

是 “纲纪”，即构成公私生活的法典———这是名词性的 “经”⑦，同时又意味着 “经纬”“经纶”“经

纪”天下的实践———这是动词性的 “经”的内涵。“经”在先王那里有经之实而无经之名，在其经之

实式微之后，孔子及其门人以师教传承而保存三代以上的 “治化之迹”，这个时候仍不名为经。直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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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尔田：《史微》，第５页。
三代以上的六艺由 “史”入 “经”，在孔子之前，继承 “原史”之大宗的是老子；在 《六经》成立以后，原史之统归于孔子。

孔子与老子以不同方式继承了与 “原史”关联的 “古之道术”：“六艺未归孔子以前，君人南面之术根据于道家；六艺既归孔子

以后，君人南面之术皆折衷于孔子。”（同上，第８１页。）
“素王”的概念来自 《庄子·天道》：“以此处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处下，玄圣素王之道也。”这里并没有确定素王指谁，

但 “素王”之内涵，即有德而无位的无冕之王，或精神王国中的君主，则由此篇而定。《淮南子·主术》明确以孔子为 “素王”。

洪春音以为：“战国末期迄秦汉之际，百家思想杂糅；‘素王’之称应是在此时期逐渐与诸家所公认的无冕王———孔子靠拢。汉

代一统天下之后，更进而相属为一。”（参见陈
$

：《自由之思：〈庄子·逍遥游〉的阐释》，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９年，
第１８－２０页；洪春音：《论孔子素王说的形成与发展主向》，《兴大中文学报》２００６年第２０期。）
［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５年，《通志总序》第１页。
张尔田：《史微》，第１页。
同上，第２页。
按照章学诚的说法，“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清］章学诚撰、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杭州：浙江古籍

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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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对三代以上治法的传承在门人内部有了分殊化的不同解释，这些不同解释被称为 “传”，相对于

这些 “传”而得以立 “经”之名。这是事情的一个方面。

事情的另一方面是，在子学争鸣的语境中，私家之言兴起，它们不再能够与三代以上王官之守相

承，其所言也不再关涉纲纪，而是个体与学派之思想、观点与情感的表达或抒发，于是儒家便尊孔子

所定六艺为经，以示与子学相区别。① 然而，经之所以区别于子的地方，并不仅仅在于它传承了先王

之法，更在于 “经”能够由三王之法而上达三王之道，由三王之道而上达人之所以为人之道，由教

载道。《六经》作为神圣文本的确立，即是以教化形式开放人道。在某种意义上，“经”是 “原史”

的礼法纲纪规范功能失效的前提下，圣人从道义层次上确立的 “义法”。这一大写的 “礼法”超出了

具体朝代和特定社会，是在天、地、人、神的宇宙场域为人类文明所确立的秩序原理，其核心是人之

所以为人者，而非三代礼法那样意在将个人纳入宗法社会成员的身份归属。因而，“圣”和 “经”都

不能化约为一个具体社会和时代内部的符号，而是具有神圣性和超越性的品格。

“经”和 “圣”这两大符号最终都会聚到孔子那里，孔子也从一个历史人物转化为中国文明的符

号化肉身。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 《六经》不仅继承了三代以上的中华文明，而且本质性地开创了新

的秩序格局，《六经》的述作构成在失序时代为文明和秩序奠基的活动。正是通过 《六经》，超越具

体社会的教化空间得以成立，孔子也成为 “精神性天下”的担纲者，成为中华文明在 “治出于二”

格局下的圣贤人格之化身。 《六经》的意义在于，由三代以上帝王主导的宇宙论王制的 “仪式化一

致”不再可能而百家又各异其说的状况下，为共同体带来基于经典的 “文本性一致”，它意味着基于

神圣文本空间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超越了具体社会和特定时代。不仅三代以上的帝王之统被纳入圣

人之统中，而且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的百家之学和六艺之史也因为 《六经》而有了折中的判准。

扬雄 “众言淆乱则折诸圣” （《法言·吾子》）、司马迁 “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

（《史记·孔子世家》），都道出了这一神圣文本空间创建的伟大意义。张尔田指出：“前乎孔子者，帝

王圣贤事迹，百家言人人殊，则以经传为据依，间有未备，始采古文补之；后乎孔子者，诸子王侯，

各著其学术行业，而以孔子之义衡定之，所谓 ‘考信六艺’也。”② 正是 《六经》的成立，才使得

“治出于二”最终成为可能，而孔子也因此而被符号化为圣人。

在 “治出于二”的新格局中，人性论成为秩序不可或缺的维度，它在与天经、地义的协调中共

同构成秩序的根据，这与三代以上宇宙论王制中的宇宙论秩序有了明显差异。孔子会通古今，融贯六

艺，以其生命显现与确立了人极———人性的可能性及其潜力，而一切制度创建都必须以人性为根据，

《六经》的述作也就为后世明王的制度创设确立了 “义法”———孔子虽然不能制礼作乐，但却给出了

制礼作乐的规矩和原理。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神圣文本的 《六经》，就是被符号化为圣人的孔子所立

之法，它一方面指向一切个人的成人之道，另一方面也统摄着明王制作的原理。

三、文明和人性的原理性奠基

张尔田说：“论道家之要归，当知六艺为王者之史；论儒家之宗旨，当知六艺为孔氏之经。不知

六艺为史，无以见王者创制之本原；不知六艺为经，无以窥孔氏删修之大法。”③ “原史”尊帝王，其

代表为周公；《六经》尊孔子，其符号为 “圣”。“圣”与 “经”两大符号归于孔子；孔子述作 《六

经》，“假帝王之旧史以制义法，加吾王心”④，使得 《六经》虽然突破六艺、但又不废六艺，圣人之

统虽然突破帝王之统、但又不废帝王之统。如果说苏格拉底－柏拉图以及耶稣－保罗都是在突破上古
文明及其代表的过程中而确立文明之新纪元的，那么孔子则是以保存并转化帝王之统，使之成为民族

精神的历史展开方式而确立中华文明新纪元的。孔子让德于古人，与三代以上的帝王之统不是以激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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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章学诚撰、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７６－７７页。
张尔田：《史微》，第７３－７４页。
同上，第８页。
同上，第１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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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裂，而是以保存、转进和升华的方式，纳帝王之统于圣人之统。因而，是以 《六经》的神圣文

本世界，承载的便不再是体现绝对者的唯一超越性人格，而是历圣相继的圣人人格。

如果说三代以上的 “原史”关联着中华民族及其文明的起源与形成历程，那么 《六经》则侧重

突显在这一历程中显现的民族精神与文明秩序的基本原理。如果说 “原史”关联着中华民族的共同

文化记忆，那么 《六经》则是中华民族通过其代表性人格而构建的具有规范性和神圣性的 “过去”，

它承载着秩序和文明的基本原理，后者通过作为该民族精神传承者的圣贤人格得以表达。历代的帝王

贤者被 《六经》转化为推动文明进程的大写人格，这些人格进入 《六经》系统，才能获得一种超出

其所在的具体时代和特定社会的普遍意义。一代又一代的大写人格前赴后继，探寻秩序和生存的意

义，从而组构为文明的历程，这就是民族精神的实质，它作为由圣人心志提升了的民族性文化记忆，

虽与 “原史”相通，却代表了超越了王朝、族裔、地理等区隔而达成恒定而神圣的历史文化宇宙，

这一历史文化宇宙构成了不同于自然宇宙节律的不同时空。

“原史”并非某个个人的作品，而是一个民族集体性的过去。即便经过个人之手，也只是具有

“述而不作”的性质，它表达的并不是个人的情志，个人对 “原史”的再创造只不过是对以民族为单

位的集体传统的传述。早期人类共同体往往 “以发生在过去的事件作为自己的统一性和独特性的支

撑点”，一个具体社会需要 “过去”，以借此进行自我定义，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
ＨｕｓａｙｎＨａｙｋａｌ）说，“只有使过去复活，一个民族才能存活”。① 在一个民族不断融合他者、不断扩大
民族的实质性内涵时，它必须对自己的中心进行升级处理。《六经》的成立对中华文明而言是具有精

神突破意义的文化升级，孔子之赞 《易》、作 《春秋》等，主导了 “经”的符号创建。

“经”源自 “史”，并从 “史”中分殊出来，圣人心志对 “原史”到经的分殊化过程起到决定性

作用。“圣人”的符号与 “经”的符号都是神圣性的。孔子之赞 《易》、作 《春秋》等，亲自参与了

“经”的符号形式的创建活动，这是一种在教化领域的立法行动，即站在新的层次与理念的地基上，

对作为民族意识之起源与形成的原初之史予以理念化的提升。《六经》即便是作为史来理解，也已经

不再是原初的作为民族集体意识的历史，而是被圣贤心智典范化了、提升了的规范性秩序。“原史”

以故事所表达的象征体系以达成对人的感官的触动、影响，以回答我们是谁、我们应该做什么的早期

人类的认同问题，在 “经”中已经被升华为对文明本身的认同，它同时将民族的认同提升到神圣性

的维度，最终通过文字书写而构建文明正典文本而代替了神庙、仪式、宫室、服饰、纪念碑等具体的

被赋予象征性的事物，而是一个可以向人的思想、情志、生活随时开放，人也可以随时参与其构成的

文明化空间，一个成熟了的人的身份就可以奠定在正典的传统中，从而认同不再仅仅是对一个具体社

会的集体归属，而是对一个文明传统的精神性归宿，这种归属超出了族群兴衰、王朝代谢而具有更加

稳定的结构。“经”的成立将一个政治社会重置在历史文化的宇宙中，使得那些在一个具体社会内部

无法审判的道义问题不得不面临来自历史与神圣义法的审判。

“经”是 “原史”的礼法规范功能不能现实地发生作用的情况下，圣贤们寻求秩序并在精神领域

从义理上确立的 “礼法” （本质上是 “义法”）。这一大写的 “礼法”超出了具体社会由统治者制定

的法律政令，扩展到政治法律、宗教与伦理的层面，是一个在天、地、人、神的宇宙场所而确立的秩

序和规范。因此，“经”之源自于史而非同于 “史”，一民族一文明之 “经”就是该民族在其历史过

程中对其民族精神的奠基，当 “经”从 “史”中获得独立，也就意味着该民族在精神或理念上的真

正成立，当然这种成立的社会学条件往往是该民族在现实政治上的失序。“原史”意味着集体无意识

表达的民族精神，但这种民族精神与集体的意志、思想、情感，与宇宙体验，处在浑沌未分的紧凑状

态。与神话一样，“原史”的 “作者”是隐匿的，或者说根本不存在作为个人的 “作者”，正如在史

诗中看不出诗人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其人物事迹都是民族的映射，荷马史诗中奥德修斯一个人的还乡

反映了希腊全军的还乡，民族的精神被缩微在英雄的行事中。在 “原史”中，民族精神不能以理念

的方式表达自己，而是与具体的事件捆绑在一起。“经”则不同，它是在 “三代”秩序崩溃后，圣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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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基于上下求索而自觉探寻秩序、重建秩序的方式。“经”所载的重点不再作为民族意识之代表的帝

王英雄之事迹，而是形而上的 “道”。所谓 “经”以载 “道”，其实质内涵就是承载其理念化了的民

族精神，但民族精神绝非该民族的自我意识，而是该民族在历史过程中探寻秩序、追寻意义的具有风

土性意味的方式。王指出：“经者，斯道之所载焉者也。有功于经，即其所以有功于斯道也。”① 这

里所谓的 “道”，与其说是道体，毋宁说是体道经验：“斯”对 “道”的限定，并非否定 “道”的普

遍性，而是从人的角度而言，我们所言之道，不能在直接上就是道体，而只是人对道的体验，任何道

的体验都不能占据、拥有道体，而是道体通过不同的体道经验敞开自身；道的体验具有风土性，基于

这种风土性而有不同的民族与文明，但这并非对天道本身超出民族和文明的普遍性的否定。尽管每个

民族各有其经，每个民族的经都无法占有道，但经对于体道经验的不完全性，决定了 “经”本身的

未完成性，它即便成立以后，也仍然面临着不断被解释、在解释中不断被丰富的开放性。但解释本身

并不意味着 “经”的否定，因为 “经”提供了共同生活的共识中心。经既可以向每个人的生存经验

开放，由此而被每个人以自身方式加以解释，同时也因为个人的经验的参与而丰富自身。“经”的成

立及其运作的方式离不开建立在个体生存经验参与的解释。正是这种经验形式使得 “经”作为跨世

代心智与精神的会聚中心，即在历史绵延中展开的 “斯文之统”。

《六经》的文本世界的建构本身产生了一种 “接合性视域”（ｈｙｐｏｌｅｐｔｉｓｃｈｅｒＨｏｒｉｚｏｎｔ）所构造的 “关

联空间”，它不仅保存了华夏民族的共同历史文化记忆，并且使其上升为典范的历史，即常道在特定

历史时刻显现或作用的方式。这使得经的阅读者与解释者，一方面保持了与六经之文本世界的历史间

距，另一方面又在文本世界与当下时代和社会自觉地建立关联。由此，作为常道显现自身方式的

“经”，同时具有了历史性。“经”的常道性格的确立并不是以对 “史”的贬抑或泯除等方式达成的，

“经”反而在 “史”中展开并充实自身。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故事，就不再是周期性

的、可重复性的、可以通过仪式行为不断被展演的非历史性神话或寓言，而是作为承载常道之历史性

敞开的历史事件。经的历史性的发现，使得人的参与性自身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不仅经的符号与圣人

的符号相互构建，而且经与圣的符号还需要与个人的生存经验关联而获得的解释来活化自己，这样

“经”本身虽然意味着一种稳定性，但却保持了向变化、新奇开放自身的维度。经的权威性及其常道

性格，并不以牺牲历史性为代价，相反，它借助历史性展开。通过对三代以上的先王直到孔子当下的

故事的删定和重叙，《六经》建构了规范性的过去，过去在正典中的规范性效力，来自先王的治理实

践，尤其是他们的创制立法，而更早的源头，那些神圣帝王们自身，包括他们的言与行，就被转化为

礼法在文明历史中的活化身。

《六经》叙述的是帝王贤者的经世实践，在民族精神形成的 “英雄时代”，帝王贤者被符号化，

他们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张尔田亦云：“六艺为王者之史。”② 王者之史，一方面是王者的言行，另

一方面则是其所立之礼法。袁枚指出：“《诗》《易》者，先王所存之言。《礼》《乐》者，先王所存

之法。”③ 帝王的人与法在 《六经》中是统一的，法即政典，人即经世实践的主体。是故章学诚一方

面说 “六经皆先王之政典”，另一方面说 “皆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④ 王者之史，实即王

者经营天下的政教史，经法礼典则是其治理实践之结晶，后者不仅是政典制度文物等等的总和，而且

是规范性与体制性的礼法或律法总汇。作为民族之规范性的法典与作为民族之共同的文化记忆在

《六经》中结合在一起，因而 《六经》自身就具有为中华文明进行精神奠基的意义。

但对 《六经》的规范性的强调并未剥离其历史性，相反历代帝王各以其适合自身时代和社会的

方式展开经世的实践，但这同时给中华文明的精神提供了不同层面的养料和补给。而每一个帝王都必

须以前人为基础推进人类文明的共业，他们的经世心得作为体道经验最终汇归到人类文明的精神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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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王：《王忠文公集》卷１１，李修生主编：《全元文》第５５册 （第１６９４卷），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７７１页。
张尔田：《史微》，第４－８页。
［清］袁枚：《史学例议序》，王英志编纂校点：《袁枚全集新编》第５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２１１页。
［清］章学诚撰、仓修良编注：《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１－２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中，成为后世人们生存的历史场景。蒋信强调：“夫六经之道，何道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

也。”① “经”的核心便是 “大写的人”（被纳入圣贤之统的帝王与圣人）的体道经验，他们的体道经

验具有为生活秩序与精神秩序定向的意义。一个在历史中生存的文明主体，只能通过前人对道的体验

而去体验道，前人对道的体验，凝聚在前人的行事及其人格中；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在

经理天下的实践中所显现的先王之道，以及孔子在天下无序的状况下所彰显的圣贤之道，既成就了他

们的人格，也为该文明的精神定秩与社会有序化起到奠基性的作用或指引性的意义。一个民族在其早

期直至该民族成立的时间过程里，作为复数的圣贤之体道经验的总汇即该民族的历史，而对这种未经

分殊的以 “原史”形式呈现的生存经验之系统化和理念化，即构成该民族的 “经”，“经”是超越具

体社会与具体政治的宪法与规范。那些文明论意义上的民族的奠基者，就是将该民族历史生存经验予

以系统化的文化巨人，同时他也被视为这个集体性的生存经验所内蕴智慧与品质的肉身化符号。因

而，大凡对一个民族的沉睡在历史中的上古政教生活经验进行系统化处理的伟大人物，同时就是那终

结了该民族的上古时代，而实现该民族 “存在飞跃”或 “思想突破”的具有 “轴心”意义的文明型

巨人，他们是该民族或该文明的精神或理念的奠基人，也是该文明的主干教化体系的创建者。以中国

的经验而言，《六经》作为中华民族的经典，即是对上古以来的帝王圣贤的 “行事”的会聚，它的本

来形式是见之于行事的 “史”，经由孔子及其后学的系统化处理，它的内容成为即 “事”（“史”）以

寓 “道”的 “经”。②

孔子因应 “治出于二”的秩序转型而化六艺为 《六经》，成为这样一个承上启下的文明型巨人。

其最基本的方面便是确立以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德所构筑的普遍人性，以此立人之道。“以六艺大义分

配五常，当是古人旧说……教始于孔子，六艺之称经以此。”③ 作为一种在教化领域的立法行动，六

经的创建以仁为横摄理念，开辟了一个不同于帝王时代的新纪元，将文明与秩序的基础最终确定在仁

义礼智信 （五常之德可统之于仁）所共构的普遍人性上，从而不同于五帝之德 （基于传统和习惯法

的统治）、三王之礼 （建基于 “仪式化一致”的 “家天下”礼制），这就是精神性天下的基础。但同

时 《六经》将众多不同历史纪元以及不同大写人格贯通起来的则是 “中”的理念，它不仅连接了三

代以上和三代以下、会通了帝王之统和圣人之统，使之成为中华文明历史演进的不同纪元，也是民族

精神在不同纪元敞开自身的不同形式。

《六经》已经不同于作为民族集体无意识的 “原史”，而是被圣贤人格典范化了、提升了的规范

性原理。与 “原史”关联的是宇宙论秩序，社会秩序被符号化为一个小宇宙，人以成员身份通过辨

识其在宇宙中的位置来赢获生存的意义；但 《六经》成立则促成中华民族从 “自然民族”到 “历史

民族”的转进，与宇宙节律的合拍让位于一种由此前时代和此后时代业已被分别的纪元性意识，生

存意义的问题再也无法脱离古今之变的视域。在历史意识的深层，则是民族意识对文明及其进程和原

理的接纳。通过文字书写而构建的文明正典，代替了神庙、仪式、宫室、服饰等象征性事物，代替了

宇宙内众神，而构成一个可以向个人的思想、情志、生活随时开放，个人也可以随时参与其中的文明

化场域。于是，一个大写之人因此就可以奠定在正典中，由此而来的认同就不再仅仅是对一个具体社

会的集体归属，而是个人对一个文明传统的精神性归宿，这种归属超出了族群兴衰、王朝代谢而具有

更加稳定的结构。

“经”的成立将具体政治社会中的生存从宇宙论秩序的内嵌中解除给定的捆绑，重置在历史文化

的宇宙中，使得那些在一个具体社会内部无法贞定的道义问题可以纳入历史与神圣义法的裁判。在

“原史”中，民族精神不能以理念的方式表达自己，而是与具体事物给定地捆绑。《六经》则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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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明］蒋信：《益阳县龙洲书院记》，《蒋道林文粹》第４卷，［元］李道纯、［明］蒋信撰，张灿辉、刘晓林校点：《李道纯集·
蒋道林文粹》，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１２３页。
正是基于对此的意识，刘师培在 《国学发微》中不满足于六艺作为周代典礼的论断，将 《六经》的源头追溯到唐虞。这并非没

有道理。当然，唐虞时代乃是口传时代，此不同于后世文字记载的方式。（［清］刘师培：《国学发微》，［清］刘师培撰，邬国

义、吴修艺编校：《刘师培史学论著选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２２－１７６页。）
张尔田：《史微》，第１４－１５页。



《六经》成立与中华文明之奠基

它是在 “三代”宇宙论王制崩溃后，从超越具体社会的精神领域奠定秩序的努力。“经”以载 “道”，

它承载的是理念化的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并非只是该民族的自我意识，而是该民族在历史过程中探寻

秩序、追寻意义而臻于文明的方式。

文明的原理性奠基意味着人之所以为人的人性之原理的奠基。一个伟大的文明总是关联着对大写

之人的某种想象及其成就方式。孔子以其生命存在所展现的圣人人格，对于 《六经》的构成意义一

直被低估。作为一个神圣文本世界的 《六经》本质上是一个 “大写的生命”，即天覆地载的圣人人格

的体现。在 《六经》中，圣贤人格隐身于帝王主体的出场的背景之中，承载着历代的帝王，给出他

们人格生命之精彩，不仅如此，圣人人格给出一切生命之精彩，一切生命在圣人这里无不得到自我肯

定、肯定其个人生命之本有的精彩。这与超越性人格销减一切生命之精彩以归于绝对者之精彩迥然有

异。在超越性人格中，一切人格无不自感卑微、无不自我否定，以此反显超越性人格所体现的绝对者

之庄严、肃穆、精彩，这种绝对者销归一切之精彩归于自己，天地宇宙人物无不黯然失色，唯一的道

路被引向与绝对者为邻，即将人之生命确立为有限生物生命与绝对者永恒生命的居间性，真正的生活

则是朝向绝对者的朝圣之旅。圣人的人格则承载一切，一切存在无不各是天道之分殊和展开，就着天

地人分化背景下人各具其本有性命的方向自我充实而不可已，即可与天道相通，而无愧怍、无亏欠，

此就是人之所能达到的圆满，而不必放弃业已分化了的人道而重归天、地、人未分的原初宇宙秩序。

孔子的人格完整是生而为人而成为人并安于人的完满。明乎此，就不难理解， “天上地下，唯我独

尊”绝非刻画孔子人格的恰当语言。同样，“一贯三为王”（孔子、董仲舒、许慎等）、“通天地人曰

儒”（扬雄），都是基于 “治出于二”秩序格局下以圣为人格底本对人性之最高可能性的想象。如果

说每一种伟大文明都提供了其关于人性可能性的最高想象，而且都在其符号化人格中找到了其代表，

那么孔子就与苏格拉底、释迦牟尼、耶稣、穆罕穆德等一样，成为其所担纲的文明的人性代表。与释

迦牟尼、耶稣在与宇宙论秩序决裂的过程中显现自身伟大人格力量相同的是，孔子在突破万物节律所

体现的宇宙论秩序的前提下，创发 “斯文”的历史文化宇宙，从而使其成就为文明型伟大人格；所

不同的是，孔子在与天地之道分离的前提下走向与天地合德，天德之创生 （乾健）与地德之承载

（坤顺）会通于文明型的圣人，圣人上下会通天地，横向会通人物，纵向会通历史未来，从而构建一

个开放的文明化宇宙。这就是 《六经》为文明奠基而确立的品质和规模。

总而言之，《六经》的成立发生在人类历史由 “治出于一”到 “治出于二”的转折性纪元，并

成为建构这一纪元性意识的关键性事件。《六经》的成立与 “圣”的符号、“经”的符号创建关联在

一起。首先，“圣”的符号不同于 “治出于一”的帝王，而是在治教分殊语境中 “精神性天下”的

担纲主体，与去神化语境中的明王符号构成 “政治性天下”的担纲主体相应。从立足于三代以下的

圣人之统以消化和转换三代以上的帝王之统，《六经》在其叙事结构中内蕴隐性圣人主体和显性帝王

主体，并将帝王在其时代和社会中的经世实践开放为普遍的教化。其次，经的符号创建是从 “原史”

符号中分殊出来的，“治出于一”语境中的 “原史”理事未分、道器杂糅，在其分殊过程中，从三代

史官土壤中产生了作为个体与学派性子学言说的 “子”的符号，而子学言说的多元分歧无法在子学

内部加以解决，百家争鸣的结果则是原史之统最终归于孔子，孔子对六艺的创造性转化被圣化为

“经”。“经”与 “圣”的符号创建，会归于孔子，孔子成为中华文明精神的人格化肉身。孔子作为

天覆地载的圣人符号，承载着文明的原理与人性的原理。《六经》为中华民族提供了共识化的精神中

心，秩序和意义的探寻者都以其生存投入其解释，从而使得 《六经》具有跨世代的开放性，在历史

绵延中不断展开为 “斯文之统”。古六艺的 “原史”叙事，经由 《六经》的转化，成为常道在特定

历史时刻显现或作用的方式，成为典范化了的历史。“经”的常道性格的确立并不意味对 “史”的贬

抑或泯除，相反，“经”在 “史”中展开并充实自身。在孔子创发的 《六经》世界中，尧舜禹汤文

武周公的故事，不再是周期性的、可重复性的、可以通过仪式行为不断被展演的非历史性神话或寓

言，而是作为承载常道之历史性展开的人和事；他们一旦被纳入 《六经》，纳入圣人之统，就构成中

华文明的活的神圣礼法。与此相应，经由圣人心志所创建的 《六经》以及它所提供的三代叙事，则

成为中华文明永远的学校。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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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以 《春秋》为纲”到 “以周礼为本”

———郑玄的经学史意义

陈壁生

【摘要】汉代末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遍注群经，以成一家之学。郑玄的经学构建不仅是重新解

释经典，更重要的是推动了经学的根本性变革。两汉经学以 《春秋》为基本纲领，而郑玄以周礼为基础遍

解群经，经学成为礼学。经学的内涵，从孔子为后王所制的价值体系，转向圣王制作、孔子整理的礼制规

范。对经学的整体性理解，也从 “空言”转向已经实行的 “行迹”。五经的性质，从两汉经师所注重的微

言大义、家法师法授受转向客观知识，即经学从口耳之学转向眼手之学。正是经过郑玄的改造，“礼”从

一种价值变成一种 “规范”。而汉以后的王朝形成了制礼的传统，“礼”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精神。

【关键词】郑玄；礼学；《春秋》学

中图分类号：Ｂ２３４９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３４－０９

作者简介：陈壁生，广东潮阳人，哲学博士，（北京 １０００８４）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
基金项目：贵州省２０２０年度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国学单列课题 “《孝经》集释”（２０ＧＺＧＸ２０）

一、《春秋》学与礼学之别

在中国经学史上，自孔子删削制作六经，并作 《孝经》，演 《论语》，汉世立五经博士，六经之

名称各异，旨意殊别，所教不同。有一经而能统六经者，惟今文 《春秋》学、郑玄礼学而已，而其

所以统者则不相同。

今文 《春秋》学之统率六经，主要是 《公羊》的核心观念，即孔子素王说与孔子作 《春秋》

“为汉立法”论，成为群经之所以获得内在一致性的基础。《春秋》纯粹是孔子所 “作”，“作”意味

着 《春秋》不是周公旧法，而是孔子的 “一王之法”，“作 《春秋》”的孔子也因其有德无位、立一

王之法而成为 “素王”。《诗》《书》《礼》《易》，在材料意义上，都是圣王时代王官所遗；而在经学

意义上，经过孔子删削其文，诸儒口传其义，先王之法统一于孔子而成为一套系统的法度。也就是

说，在材料意义上，五经的王者不同、时代不同、法度不同，但经孔子删削则一系于孔子。法备于五

经，圣一于孔子。正因有了这一基本标准，不传孔子之言，不在五经之中，则非经。若刘歆之欲兴古

文，而云 “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结果 “诸儒皆怨恨”。① 今文博士反对 《左氏》

立于学官，不是认为 《左氏》是伪书，而是 “谓左氏为不传 《春秋》”②；反对 《周官》，也不认为

《周官》是伪书， “林孝存以为武帝知 《周官》末世渎乱不验之书”，而 “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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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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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第１９７１、１９７２页。
同上，第１９７０页。



从 “以 《春秋》为纲”到 “以周礼为本”

书”。① 也就是说， 《左氏》不传孔子之经，而 《周官》也非孔子之法。诸儒之所以怨恨刘歆，以

《周官》《左氏》不传经，不能完全归咎于门户之见，尤其是据后观前，可知古文既不在五经之中，

也不尊孔子之圣，如果古文为经而立于学官，则今古文经典的磗格矛盾不可解决，一旦有解决之道，

则带来经学性质的改变。

到了东汉末年，古文经典地位的提升，结果是 “五经异义”问题的出现，使经学走到生死存亡

的关头。郑玄陶甄今古文经典，重塑了一个经学体系。而其陶甄之法，破除了 “以 《春秋》为纲”

的经学格局，转向 “以周礼为本”。并且 “周礼”并非以 《周官经》一书，而是以三礼为基础构成

的 “周礼”。孔颖达承六朝之说，云 “礼是郑学”，此不刊之论也。“礼是郑学”的含义，陈澧 《东

塾读书记》云：

考两 《汉书》《儒林传》，以 《易》《书》《诗》《春秋》名家者多，而礼家独少。《释文·序录》

汉儒自郑君外，注 《周礼》及 《仪礼·丧服》者，惟马融；注 《礼记》者，惟卢植。郑君尽注三

《礼》，发挥旁通，遂使三 《礼》之书，合为一家之学，故直断之曰 “礼是郑学”也。②

陈氏以汉人礼家独少为说，固不甚当，而以郑玄 “使三礼之书，合为一家之学”，则甚确切。郑

注三礼，尽其广博，穷其精微，乃至纳 《小戴》而 《小戴》成为经，弃 《大戴》而 《大戴》出在经

外。后世之读礼，舍郑学之通途，则无别辙。就整体的经学而言，“礼是郑学”且不止于此，郑玄以

礼注 《书》《易》《孝经》《论语》、笺 《诗》、说 《春秋》，把经学建立在礼学的基础上，以礼学奠

基经学，改变了经学的性质与后世对经学的理解，这是 “礼是郑学”在经学史上更大的意义。

郑玄通过以 《周礼》的官制吸纳 《仪礼》的礼乐，使 “礼”的内涵扩展成为礼乐制度。由此，

“周礼”获得两种内涵。一是 “礼”的内涵的扩大化，在 《周礼》一书中，“礼”变成职官与职守，

由此，如 《白虎通》之 《爵》《号》《封公侯》《辟雍》《巡守》、《汉书》之 《百官公卿表》等内容，

都可以纳入 “礼”之中。这样，包含了职官与职守与典礼的 “周礼”几乎等同于 “周公之法”，形

成广义的 “礼”的概念。而且，周公之法可以上承尧、舜、禹、汤、文、武之法，下通春秋之制。

二是 “礼”的类别的完备化，即 《周礼》春官大宗伯所掌五礼，提供了完整的礼类体系。按照这一

标准，如 《史记》之 《封禅书》、《白虎通》之 《五祀》《社稷》《嫁娶》《绋冕》、《汉书》之 《郊

祀志》等，都可以放到吉、凶、军、宾、嘉 “五礼”的系统中。“五礼”是狭义上的 “礼”，包含在

广义的 “礼”之中，却是更标准的礼。后世礼典的制作、礼制史的书写，皆以 “五礼”为基本标准。

以 “五礼”分礼为标准，可以上求自唐虞至周公之典礼迁变，下探春秋之礼的继承与变化。这样，

以 “周礼”为中心的礼学，事实上成为整个经学的解释基础，即整个经学皆 “以礼为本”。礼学在文

献上只是六经之一，在方法上则是群经共同的基础。礼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者。郑玄通过 “以礼

解经”，第一次明确赋予礼学以裁判者的角色，并将之贯通在遍注群经的过程中。自此之后，礼学获

得一个独特的地位。

因此，在郑玄经学中，理解郑玄礼学，是理解其 《诗》《书》诸经之学的前提和基础。否则，在

今日之分科学术中，读 《尧典》数行，至 “乃命羲和”，不知 《周礼》六官，则不知羲和四子之为

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之源；读 《关雎》开篇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不知 “周

礼”后妃之制，则于 “三夫人以下”瞠目不知所云；读 《论语》数章，至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不知 《周礼》保氏所教六艺，则于郑注 “文，道艺也”不知其所以然。③ 对郑玄而言，礼学似盐，

群经若水，礼学内在于五经之中。从 《春秋》学到 “周礼”学的转化，意味着中国思想缓慢而持续

的革命性变更，也带来政治观念乃至国家形态的革命性转变。

５３１

①

②

③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十三经注疏》，台北：艺文印书馆，２００７年，第９页。
［清］陈澧撰，钟旭元、魏达纯点校：《东塾读书记》，《陈澧集》第２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２６４页。
［清］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１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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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大义转向典礼

《春秋》之要，在于大义。这种大义既是就整部 《春秋》的性质而言，也是就 《春秋》的具体

内容而言。《春秋》一经与其他四经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它提供了一种对孔子的理解方式———素

王。《春秋》的经文本身无 “素王”二字，但因为 《春秋》之法与前王之法不同，而孔子又不是有

德有位的天子，这使 “素王”之义贯穿于整部 《春秋》之中。何休 《文谥例》云三科九旨，首要便

是 “新周，故宋，以 《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①。 “以 《春秋》当新王”，意味着 《春秋》

一经不是前王之法，而是孔子的新王之法。就此而言，孔子便是 “素王”。《公羊疏》引 《解疑论》

云：“圣人不空生，受命而制作，所以生斯民，觉后生也。西狩获麟，知天命去周，赤帝方起，麟为

周亡之异，汉兴之瑞，故孔子曰 ‘我欲托诸空言，不如载诸行事’。又闻端门之命，有制作之状，乃

遣子夏等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修为 《春秋》。”② 《春秋说》亦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

其文，渎而出其神，作 《春秋》以改乱制。”③ 此皆言 《春秋》之法，是代替周之法。这种对孔子的

理解，也决定着其他四经的理解方式。如果说孔子是素王，有所作而且所作在 《春秋》，那么其他四

经既然都是孔子根据前王之法删削的结果，那就与 《春秋》之法无根本性的矛盾。在经学重心上，

既然 《春秋》重大义，则 “礼经”只有做为士礼的 《仪礼》，也没有任何问题。

就 《春秋》的具体内容而言，《春秋》屡称大义。孟子言 《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

史，孔子曰： ‘其义则丘窃取之矣。’”④ 孔子所窃取者，其 “义”也。是故后儒言 《春秋》，皆以

“义”言。董子 《春秋繁露·十指》云：“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文，天下之大，事变之博，无不有也，

虽然，大略之要有十指。”⑤ “十指”即是十种大义。司马迁云：“《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⑥

董子、史迁皆言 《春秋》之 “指”，其 “指”就是 《春秋》之义。《春秋说》云：“《春秋》设三科

九旨。”⑦ 《文谥例》云：“此 《春秋》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辅、二类之义，以矫枉拨乱，为

受命品道之端，正德之纪也。”⑧ 凡此诸说，都是从大义的角度来理解 《春秋》，这也是早期 《春秋》

经师的普遍认识，与后来何休更偏重义例并多引礼制注经、郑玄并尊三传则不尽相同。⑨

在两汉今文经学中，以 《春秋》重义，诸经也皆重义。今据比较典型的 《齐诗》为例，今所见

之 《诗经》旧注，最早惟毛传郑笺，而齐、鲁、韩三家俱佚。赖清人勤苦?集，得以略见其说。齐

诗之义，大要见于汉代齐诗学者翼奉上奏，其说云：

臣闻之于师曰：天地设位，悬日月，布星辰，分阴阳，定四时，列五行，以视圣人，名之曰道。

圣人见道，然后知王治之象。故画州土，建君臣，立律历，陈成败，以视贤者，名之曰经。贤者见

经，然后知人道之务。则 《诗》、《书》、《易》、《春秋》、《礼》、《乐》是也。《易》有阴阳，《诗》

有五际，《春秋》有灾异，皆列终始，推得失，考天心，以言王道之安危。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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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东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十三经注疏》，第７页。
同上，第６页。
同上，第６页。
［清］焦循撰、沈文倬点校：《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５７４页。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２年，第１４５页。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４００３页。
［东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７页。
同上，第７页。
就此而言，《春秋》今文家说在汉初为口耳之学，故重大义而轻于义例、典礼。至汉末，口说湮灭，转而重眼手之学，故何休

《解诂》偏于义例、略采典礼。及至清世，刘逢禄为义例学，凌曙转而重典礼，并影响了陈立的 《公羊义疏》。《春秋》学要在大

义、义例、典礼之学，三者互相关联，又各有偏重。现代学者讨论 《春秋》学，如陈柱之 《公羊家哲学》、杨树达之 《春秋大义

述》，主要从大义的角度理解 《春秋》学。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３１７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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翼奉言 《易》《诗》《春秋》之所重，其阴阳、五际、灾异之类，都是就义理而言。汉世纬书，

《春秋纬·演孔图》曰：“诗含五际六情，绝于申。”① 《诗纬·?历枢》曰：“《大明》在亥，水始也。

《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鱼》在巳，火始也。《鸿雁》在申，金始也。”② 《齐诗》之义，民国学者

邵瑞彭作 《齐诗钤》，以为齐诗实齐学之一，其说云 “阴阳五行之说，九流百家所不能外。西汉今学

诸儒，以之说经，于齐为盛，谓之 ‘齐学’，《诗》其一也”③；他还将 《齐诗》之要旨概括为 “《齐

诗》以五行、十二辰为主，四始五际等义，因之以兴，推之亦通于 《易象》”。④ 《齐诗》以五行、十

二辰系统，将 《诗》纳入其中进行解释，其解经思路与毛传郑笺之以礼制解 《诗经》完全不同。

郑玄囊括大典，网罗百家，铸造了一个新的经学体系，实现了 “以 《春秋》为纲”到 “以周礼

为本”的转化。郑玄经学与两汉今文博士之学的差别，不但是所重视经典的不同，而且是重视方式

的不同。在郑玄经学中，“周礼”成为理解 《诗》《书》《易》《春秋》的基础。这种基础表现在群经

大部分内容与文、武、周公之时有关，则可以以礼制深入分析之，如 《关雎》后妃所和好者为三夫

人、九嫔及众妾，《大明》之文王娶太姒备用六礼，等等。即便群经内容在文、武、周公之前，也可

以据周之典礼而上推之，如 《尧典》之羲和四子同于 《周官》的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六

宗”为 《周官》春官大宗伯所掌祭祀的日、月之外的上天神祗。概言之，“以周礼为本”构成的经学

体系，礼学在经学中具有基础性地位，这表现在礼学渗透于 《诗》《书》《易》《春秋》之中，提供

了经学解释的基本背景、方法乃至标准。

而且，郑玄注经本兼采今古文，在郑玄 “以周礼为本”的经学体系中，今文经学所赖以成立的

一系列思想观念，虽然表面上得以保存，但其意义基本上已经变形或式微。例如 “素王”观念，郑

玄的经学体系同样承认孔子 “作” 《春秋》，但因为有 《周礼》作为周公至太平之书，加上郑玄对

《春秋》的理解，三传并尊，所以做为素王的孔子便只是经书一系列 “作”者的最后一个。在郑玄的

经学体系中，“素王”并无任何根本性的意义，是否认同素王概念，对郑玄经学体系的影响几乎无足

轻重。与素王相联系的革命思想、三统理论等，在郑玄经学体系中或者仅存于文字，或者完全消失。

若 《诗》《书》之今文家口说大义，与郑玄以周礼注经，更有根本性区别。⑤

三、从 “空言”转向 “行迹”

庄子之说六经，借老子之口答孔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又做了一个

比喻： “今子之所言，犹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岂履哉！”⑥ 庄子区分出 “先王之陈迹”与

“所以迹”的区别，就像脚印与用脚去踩的区别。脚印因为用脚去踩才会形成，但是不能把脚印等同

于用脚去踩的行动。盖以六经在材料的意义上，都是先王制作所遗，先王有德有位，故其立法则可以

施行，先王之法制作施用于过去，便已经成为历史陈迹，而非永恒的价值。然而，汉世今文家说从一

开始，在整体思路上就克服了庄子的 “陈迹”问题。其克服之道，主要就是 “素王”这一概念。在

今文家说的圣人谱系中，凡尧、舜、禹、汤、周，一王兴起，即承天之命、改正朔、易服色、变制

度，并且因为圣王德为圣人，位在天子，有其德而能制作，有其位而能施行，故可以以其立法、匡正

天下。以今人眼光言之，如果相信 《尧典》是尧舜史官所记、孔子所删削，《商颂》是有商之歌诗、

孔子所保存，则 《尧典》《商颂》可以成为研究尧舜、殷商时期历史的史料。

７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清］赵在翰辑，钟肇鹏、萧文郁点校：《七纬 （附论语谶）》，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３７５页。
同上，第２４４页。
邵瑞彭：《齐诗钤》，浙江省图书馆藏稿本。

邵瑞彭：《齐诗钤》，浙江省图书馆藏稿本。

郑玄习韩诗，故有以为 《毛诗》郑笺多韩诗之义，此不知汉末经学与博士之学差别所致。若何休注 《公羊》，用胡毋生条例，但

绝不可以视之为胡毋生之 《春秋》学。两汉博士之学皆自口耳之学出，而汉末许慎、何休、郑玄皆眼手之学。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点校：《南华真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年，第３０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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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孔子的出现是历史中的偶然性事件，孔子德为圣人而位如民庶。圣人必有立法而见其圣人之

德，故孔子作 《春秋》是立一王之法，乃见孔子之德为圣人。但孔子不得其位，不能见诸施行，所

以孔子的 “王”不是真正的王，而是空王，素王正是描述了孔子的这种 “空王”身份。而素王的题

中之义即是孔子之法不得施行于当世，正是因为不得施行于当世，使孔子的 “一王之法”没有落在

现实世界之中，而悬空于理论世界。圣王之法落在现实世界之中，时过境迁，其法行久而有弊，其弊

而改制之法，或以文、质，或以三统，总之，落在现实世界中的圣王之法不免于后王之更替。因此，

圣王之法成为庄子口中的 “陈迹”，成为今人眼中的 “历史”。而孔子之法因孔子有圣德而无王位，

无法落实在现实世界之中，反而使这一 “素王之法”从未成为 “陈迹”，从而跳脱于历史世界之外，

成为高悬的理论价值。《公羊传》于 “西狩获麟”发传曰：“制 《春秋》之义以俟后圣。”① 传文强调

“制 《春秋》之义”，是 《春秋》以大义为主也。董子 《繁露·玉杯》云：“《春秋》论十二世之事，

人道浃而王道备，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② 《春秋》

之义，非周世之旧，而是孔子综合前王所制新义。而传文强调 “以俟后圣”，则孔子之 《春秋》不行

于当时，只能等待 “后圣”，何休注云 “待圣汉之王以为法”③。此即汉人所云孔子 “为汉制法”之

意。而就 “义”而言，汉人取法 《春秋》之义并不可能尽用其法，也就是说，一套理想价值可能成

为塑造后来政教的基础，但不可能在后来的政教中完全落实、实现。《春秋》的立法既然以 “大义”

而非 “典礼”的形式存在，则其法永远只能是一种价值理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以 《春秋》为

纲”的两汉今文经学，主要是孔子的 “空言”而非先王的 “陈迹”。

从刘歆的 “王官学”框架，到郑玄的 “以周礼为本”，在重新整顿经学体系中，郑玄因为重视

《周礼》而把经学体系建立在 “周礼”基础上，带来的客观后果就是 “周公”地位的提升。就人物

而言，周公与孔子都是周代的圣人，但就所立法度而言，孔子的法度只有空言的意义，周公的法度则

是具体的制度。郑玄认为，周公制作 《周礼》，周公虽然不是天子，但具有行其法度的能力，即以其

法度付成王而行之。《周礼》“惟王建国”，郑注云：“周公……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

洛邑，治天下。”④ 成王行 《周礼》，则周公之法度，实大行于天下。如此，东周之时是周公之法凋敝

之世，自孔子至郑玄，周公之法已经成为 “陈迹”，这陈迹相当于 “历史”。

如果说 “以 《春秋》为纲”的经学重大义，经学是素王之空言，那么 “以周礼为本”的经学重

典礼，经学主要是先王之行迹。就经学发展的基本方向而言，郑玄对经学史的转化，即是从空言的大

义转向历史的典礼。这种转化最大的影响是经学作为对秩序的价值追求，如何影响现实的方式。

典礼对现实的规范性与大义完全不同。相比于思想义理，礼乐制度最大的特征是随时而变。五帝

三王，每一代皆制作礼乐。此为经典之通言，汉人之常识。《礼记·乐记》云：“五帝殊时，不相沿

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郑注曰：“言其有损益也。”⑤ 有损益，则是强调礼乐有朝代之间的代际

连续性。汉初，叔孙通制朝仪之时，对汉高祖问，云：“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

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⑥ 此示五帝三王礼乐不同，即礼

乐没有绝对的标准，可以根据当时实际情况制定相关礼仪。匡衡上疏，亦云：“臣闻五帝不同礼，三

王各异教。”⑦ 赵壹作 《刺世疾邪赋》曰：“伊五帝之不同礼，三王亦又不同乐。”⑧ 虽五帝、三王礼

乐不同，各有损益，但就历史的实际情况和文献的存留情况而言，周之礼乐最为完备。因此，经由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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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东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３５９页。
［清］苏舆撰、钟哲点校：《春秋繁露义证》，第３２页。
［东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３５９页。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１０页。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十三经注疏》，第６７０页。
［汉］司马迁：《史记》，第２７２２页。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３３３３页。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第２６３０页。



从 “以 《春秋》为纲”到 “以周礼为本”

玄塑造礼学并以礼注经之后，“周礼”成为礼乐文明的典范。“周礼”的规范性作用主要是提供一种

典范的意义，而不是提供仿效的模板。

“空言”与 “行迹”对现实的作用也完全不同。汉世今文家所尊崇之经典，多为空言之大义，而

其意义是通过孔子 “为汉制法”的思想，使五经大义得以形成基本的价值观念，塑造汉代政教。当

郑玄把五经的基础转移到 “周礼”，周礼作为有周一代的典章制度，据周礼所推得的尧舜夏殷之礼，

也是尧舜禹汤时代的制度，也就是说，五经所述皆为先王之 “陈迹”。对于 “陈迹”，汉人的理解与

庄子或者现代人完全不同。在现代史学中，贯穿起来的尧舜三代先王陈迹，成为这一时期的 “历史”

的记载，而历史在线性时间观之中都等同于无意义的过去，因此即便如周公之礼如何美备，也没有对

现实的规范性意义。而汉人对 “先王之陈迹”的理解则完全不同。大抵而言，汉人有两种理解方式。

其一，以 “古”来理解先王之陈迹。不同先王的 “陈迹”贯穿而成为 “古”，与 “今”相对。司马

迁 《报任安书》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① “陈迹”是 “通古今之变”的基

础，没有作为 “陈迹”的 “古”，就没有 “今”。在一定程度上，尤其是在儒家的理解中，“古”是

一种价值来源。其二，以 “圣”来理解先王之陈迹。经书作为先王 “陈迹”，是先王立一代之法的记

载。而尧舜三代的先王陈迹皆是圣王之法，所以尧舜三代的 “陈迹”事实上就是 “圣迹”。郑玄的理

解即是如此。刘歆之于 《周官》，马融 《序周礼废兴》云：“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

斯。”② 而在郑玄看来，《周礼》是周公致太平之书。周公之制作礼乐，距离郑玄之世已历千年之久，

而且周公致政成王，其礼乐已行于有周一代，乃至久而生弊，周亡秦兴。但以周公之大圣，思兼三

王，所制礼乐，灿然美备，故 “周礼”的意义绝不因其已历千载而失色，也不因其曾行于世而无效，

更不因礼随时变而失去价值；反之，正因周公之大圣，而使周公所制作的礼乐成为礼乐的典范。

后世如廖平在中国另一场文明革命即将到来之际，作 《知圣篇》评价今古文经学道：“孔子受命

制作，为生知，为素王，此经学微言，传授大义。帝王见诸事实，孔子徒托空言，六艺即其典章制

度，与今 《六部则例》相同。‘素王’一义，为六经之根株纲领，此义一立，则群经皆有统宗，互相

启发，箴芥相投。自失此义，则形体分裂，南北背驰，六经无复一家之言。”③ 廖子以其巨眼，乃见

经学之为事实与空言，散于史与有统宗，皆系于 “素王”一义。然其说对刘歆的 “王官学”框架乃

至章学诚的 “六经皆史”论比较有针对性，而用以评价郑玄经学，则尚不足。因为郑玄以周礼注群

经，其圣人谱系的落脚点在周公，其经学形式的落脚点集中于礼学，此使六经虽不尽一家之言、然要

在周公，六经虽形体分裂、然要在礼学。

简言之，在郑玄的经学中，发明 “周礼”之美备，对后世政教而言，其意义不在于以义理的方

式重新塑造政教，也不在于回到周代的历史，而是确立一种礼乐文明的典范。这种典范的意义，可以

垂之后世，传而久远。只要后世仍然致力于寻求完美的秩序，“周礼”便永远是最典型的标准。在历

史上，郑玄经学建立之后，晋代以后以 “五礼”为标准制作一代大典，两晋六朝以 《丧服》规范人

伦，乃至现代史学中王国维的 《殷周制度论》，都是从这种典范的意义来理解周礼。

四、从经师传经转向客观知识

刘歆之移书让太常博士，批评今文博士 “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④。口说者，今文

群经初出，都从传经谱系上追溯到孔子，自称大义本出自孔子，口传而至于当世。末师者，汉人立五

经博士，以师法、家法传经，故在大多数情况下，后师之传不能悖前师之义。相反，传记者，古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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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２７３５页。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第７页。
舒大刚、杨世文主编：《廖平全集》第１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第３２４页。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１９７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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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记，如孔壁所出古文经传；往古者，秦汉以前书写之经传，而发现于当世者也。

在 “以 《春秋》为纲”的经学格局中，经学的解释都远承孔子与七十二子，虽经秦火，而口传

不绝。及至独尊儒术，建立五经博士，则博士所传者，仍然是来自孔门的微言大义。因此，在两汉今

文经学中，作为传经者的经师最为关键。

经学重大义而不重典礼，是素王空言而非圣王行迹，而经过秦汉的文明革命之后，空言的大义如

何与现实的政教相关联，便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汉世经师通过发明孔子作 《春秋》，是 “为汉制法”，

使孔子直接面向帝国秩序的重构。然而孔子的 “大义”如何进入现实政治，则与传经的经师密切相

关。也就是说，在两汉今文经学的体系中，经师是经学与政治之间最为关键的中介。如果不是洞察现

实政治的本质又深谙经义，则无法扮演这种关联者的角色。故汉成帝阳朔二年诏有云：“儒林之官，

四海渊原，宜皆明于古今，温故知新，通达国体，故谓之博士。”① 明于古是为知经，明于今乃能致

用。皮锡瑞 《经学历史》云：“武、宣之间，经学大昌，家数未分，纯正不杂，故其学极精而有用。

以 《禹贡》治河，以 《洪范》察变，以 《春秋》决狱，以三百五篇当谏书，治一经得一经之益

也。”② 传经之经师，治一经而能以一经塑造政治。皮锡瑞所言的一经之用，背后都有一个专门的传

经经师。《禹贡》治河，非人人据 《禹贡》而能治河，经师能治河也。《洪范》察变，非人人据 《洪

范》而能察变，经师能察变也。《春秋》决狱、三百五篇当谏书，莫不如此。

在以经义决事的过程中，经师的判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同一事件、同一案例，援引不同的经

义，便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例如定南郊即有匡衡、刘向之争。若决定疑案，更加如此。惜乎董仲舒

《春秋决狱》不存，不能尽见其法。事实上，以经义决事，主要取决于经师理解古今、贯通经义与现

实的能力。王充在 《论衡》中评论董子之决狱云：“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

中。董仲舒表 《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③

郑玄之经学，在一定程度上是揉合了 “末师”之 “口说”与 “往古”之 “传记”，然而这种揉

合主要是形式上的。以周礼为本的经学体系，传经不再依赖口说，而成为一种文本诠释。由此，经师

的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经师不再是在政治体制中解释经义、关联经学与政治的关键角色，而是成为

不必然需要固定的政治身份，只需要掌握经学知识的知识承载者。这种身份的转变主要源于经学性质

的转变。

以周礼为本的经学体系，其重心与基础落在礼学上。正因礼乐都必然因时损益，所以即便周礼之

美备，对周礼的理解与讨论也并非直接面对现实的礼乐制作。而周礼之为周公之法，已行之迹，使这

一礼乐体系与现实生活拉开了距离。也就是说，《春秋》学是 “为汉制法”的，对汉代人而言，《春

秋》便是当代思想。周公之法不是为汉制法，而是为周制法，周已经成为过去。因此，以周礼为本

的经学体系的建立，实质上是为了理解尧舜三代而大备于周的礼乐制度。在这一意义上，以周礼为本

的经学体系，是一种郑玄时代的古典研究。

因此，就古典研究而言，从事经学研究的经师，不再是站在经学与现实政治之间、塑造经义与政

治的关系的传道者，而是在政治之外，以学者的身份面向经书文本、解读文献的明经者。解读文献，

会产生新的学术。古文经典出现之后，对文字、经义的训诂成为一个基础性问题。《汉书·河间献王

传》曰：“河间献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学好古，实事求是。”④ 其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者，正是重

古文之真意，而不重末师之口传。这与刘歆所说的 “传记”“往古”之学正同。例如，《左传》作为

古文且经传分离，第一步只能是训读字义，故 《汉书·刘歆传》云：“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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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３１３页。
［清］皮锡瑞：《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年，第９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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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２４１０页。



从 “以 《春秋》为纲”到 “以周礼为本”

学者传训故而已。”① 《汉书·儒林传》言贾谊治 《左传》，曰 “谊为 《左氏传》训故”②。及至刘歆，

“歆治 《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③。但即便 “章句义理备焉”，仍然

是要建立在 “训故”的基础之上。及至汉末，甚至发展出以单个文字为 “本”的文字之学，许慎

《说文解字叙》：“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④ 以文字为本

之学，则与 《尔雅》之以物类为别之学，迥异其途。

因为经学性质的不同，两汉的博士制度，与汉以后尤其是魏晋六朝时期的博士制度也有根本性的

不同。如晋立博士，《晋书·职官志》云：“晋初承魏制，置博士十九人。及咸宁四年，武帝初立国

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博士皆取履行清淳，通明典义者，若散

骑常侍、中书侍郎、太子中庶子以上，乃得召试。及江左初，减为九人。元帝末，增 《仪礼》、《春

秋公羊》博士各一人，合为十一人。后又增为十六人，不复分掌 《五经》，而谓之太学博士也。孝武

太元十年，损国子助教员为十人。”⑤ 梁则置 《五经》博士各一人，《梁书·儒林传》云：“于是以平

原明山宾、吴兴沈峻、建平严植之、会稽贺?补博士，各主一馆。”⑥ 晋、梁之博士不论是专掌一经

还是专掌一礼，亦或是不分五经，其意义与两汉之博士皆完全不同。两汉之博士重在通于古今，博士

是传经者，如 《春秋》邹氏无师，则与夹氏无书一样，就此绝于天下，亡于人间。但如晋、梁之经

学博士，皆博学明经之学者，博士仅备顾问，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两汉时期，当博士口传之学章句越来越繁多，家法越来越芜杂，已经难以为继之际，汉末经师既

无博士身份，治经乃另寻他辙，从口耳之学转向眼手之学，直接面对经书文本，遂有郑玄、许慎、何

休等学者的出现，他们或重文字、或重文献、或重制度、或重义例，皆是经师直接面向文献本身。不

以一经干政事，而以一人治群经。因此，治经为眼手之学，则经师易为博学通才，鸿儒硕彦。

五、从 《春秋》转向 “周礼”的文明意义

周秦之变，引发中国历史上第一场文明革命，圣王时代自此深沉于高文典册。而国家政制一反传

统，铸造了一个人造国家，并以皇帝制与郡县制再造天下。秦汉之际，受命之遽，史所未有，而汉高

称帝更开布衣卿相之局，当此之时，无论是政治还是人心都已经完全改变。汉武一朝的 “独尊儒

术”，在中国文明史上，不但是文明史的立教时刻，而且是立政时刻。就立教而言，表现为确立孔子

与五经的地位，并以五经博士制度对传经实现制度化的保障，以学校制度使上自皇帝下至公卿大夫的

基本价值观，都接受五经的塑造。就立政而言，今文经说的大义进入汉代政治之中，全面塑造汉代政

治的礼法模式与政治理想，现实政治随时而变，因地制宜，甚至因皇帝一人的个性而表现出不同的政

治理念，但当经学的地位确立之后，便具有 “大宪章”的功能，而在政治中规范、调整因时、地、

人的变化而导致的历史无序性，使之始终在一定的规范之中。在这一意义上，经学既高于政治，而又

内在于政治。

以 《春秋》为纲，专重大义的经学，自身有强烈的革命性，并且是文明意义上而非政治意义上

的革命。这种革命性表现在 《春秋》今文大义，强调孔子作为 “素王”，新周故宋，以 《春秋》当

新王，即一反周制，创立新法。孔子新法与宗周旧制的差别，最见于晚清廖平的平分今古之学，而孔

子新法之所以为新的精神，蒙文通 《孔子与今文经学》有充分的揭示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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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１９６７页，标点有改动。
同上，第３６２０页。
同上，第１９６７页。
［东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７６３页。
［唐］房玄龄等撰：《晋书》，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第７３６页。
［唐］姚思廉：《梁书》第３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３年，第６６２页。
蒙文通：《孔子与今文学》，《经学抉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２１５－２６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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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今文家说与后世最大的区别，就是延续传统的圣王理想，从而把 《春秋》的素王革命论与

圣王理想结合在一起，其表现则在于汉代的制作礼乐问题。以 《春秋》为纲的经学体系，通过强调

孔子 “为汉制法”，但所制之 “法”却不是 “礼乐”，而是大义。由此，在东西两汉，关于制作礼乐

的问题一直是巨大的困境，贯穿始终。一方面，他们不断强调 “六经之道同归，而 《礼》《乐》之用

为急”①，但现实中只有叔孙通制定的苟简的汉廷朝仪。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新的圣人出世，未至

“太平”之境，则不能制作礼乐。在这种无圣人不制礼，与现实中需要制礼的紧张中，出现了多种不

同的态度。主张制礼者有两派，其一以两汉之 “礼经” 《仪礼》中的士礼推天子礼， 《汉书·艺文

志》云，“仓等推 《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②，是西汉时后仓推士礼至于天子也，但未以此为 “汉

礼”。东汉曹褒 “次序礼事，依准旧典，杂以 《五经》谶记之文，撰次天子至于庶人冠婚吉凶终始制

度，以为百五十篇”③，此亦以士礼推天子礼也。其二欲用古文制礼，如刘歆、班固， 《汉书·艺文

志》：“及 《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仓等推

《士礼》而致于天子之说。”④ 而今文博士之学对制作汉礼的抑制态度，集中表现在曹褒制礼的过程

中。制礼之前，“褒知帝旨欲有兴作，乃上疏曰： ‘昔者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

功成作乐，化定制礼，所以救世俗，致祯祥，为万姓获福于皇天者也。今皇天降祉，嘉瑞并臻，制作

之符，甚于言语。宜定文制，著成汉礼，丕显祖宗盛德之美。’章下太常，太常巢堪以为一世大典，

非褒所定，不可许”⑤。及至曹褒在皇帝的支持下制礼之后，“太尉张?、尚书张敏等奏褒擅制 《汉

礼》，破乱圣术，宜加刑诛”⑥。太常巢堪、太尉张?、尚书张敏对汉礼的反对，理由正来自于曹褒自

己的认识，即 “圣人受命而王，莫不制礼作乐，以著功德。功成作乐，化定制礼”。《乐记》云 “王

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只有天下有 “太平”之实验，王者才能够制作礼乐。圣人不出人间，天下

犹未太平，即便当朝天子，也没有制作礼乐的资格，更加不要说曹褒。因此，曹褒 “擅制汉礼”，所

僭越的不是当朝天子，而是古之圣人。作为大臣而制作一代大典，乃是非圣无法的行为，即便出于皇

帝之命，同样不免诛杀之议。

但是，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家，陶甄汉人旧说，以成一家新学，在制礼问题上，带来的结果是

晋代之后，几乎每个朝代建立之后便很快着手制作礼乐。“礼”由此从一种价值变成一种 “规范”。

而王朝制礼的传统延续到清朝乃至民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礼”才成为中国文明的核心精神。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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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１０２７页。
同上，第１７１０页。
［汉］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第１２０３页。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第１７１０页，标点有改动。
［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第１２０２页。
同上，第１２０３页。



“书言象意之辩”中的感觉逻辑

贡华南

【摘要】中国思想中的 “书言象意之辩”也是视觉、听觉、味觉思想方法之争。《道德经》重在超越视觉

性的 “名”与听觉性的 “言”，而归向 “执”“抱”“味”等 “体”的方法。《系辞》“书言意之辩”揭示

视觉性表达、听觉性表达的有限性，主张以阴阳相感的 “象”表达 “意”，并以感、体作为基本方法论。

《庄子》“书语意之辩”揭示视觉性的 “书”与听觉性的 “语” “言”之表达缺陷，而归止于 “得心应

手”，并以 “体道”“卮言”示之。王弼 “言象意之辩”自觉区分 “然”与 “所以然”两个层次，同时区

分了两个层次的 “体”，又将 “心神”之 “体”提升为通达 “所以然”的思想方法。“体”的展开，自觉

消弭与对象的距离、与对象交融，以对象充实自身，通过自身呈现对象，这正是味觉性思想方法。超越视

觉、听觉，归止于味觉乃 “书言象意之辩”展开的感觉逻辑，体现出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高度自觉。

【关键词】书言象意之辩；视觉性语词；听觉性语词；味觉性语词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４３－１０

作者简介：贡华南，安徽泗县人，（上海 ２００２４１）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智
慧研究院研究员，（杭州 ３１００５８）浙江大学马一浮书院兼职研究员。

一

殷商尚声又尚臭，相应，听觉与味觉被凸显。比如，甲骨文 “圣”字写法是 ，由 “耳”与

“口”构成，其意思是善于倾听并能用口传达的人。周取代殷，制礼作乐，崇尚视觉性为主的礼与听

觉性为主的乐。春秋时期，老的诗书礼乐思潮仍或明或暗地发生着影响，但是新涌现的视觉性形名思

潮的凸显，打破了视觉性的礼与听觉性的乐之间相对的平衡，并由春秋诸霸自上而下地推行，成为新

的主导的社会思潮。新旧思潮成为诸子共同面对的思想资源与背景：孔子欲重建礼乐而试图超越形

名，老子对新旧思潮一并拒绝，形名家、兵家、法家则承继形名思潮而光大之。视觉、听觉、味觉语

词之争反映的正是诸子思想方法之争。

从先秦开始，对三种感官语词的反思、检讨持续到魏晋，大体形成了抑制视觉性语词，警惕、改

造听觉性语词，而归止于味觉性语词的思想传统。比如，《道德经》第１章直接涉及对视觉性语词与
听觉性语词的反思：“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可道”之 “道”有 “言说”之意，与

后文所说的 “言”同义，即以 “声音”表达对象与己意。 “可名”之 “名”为 “形名”之 “名”，

它依据视觉性的 “形”而制，为视觉性语词。“非常道”之 “道”与 “非常名”之 “名”乃老子所

确立的、作为世界本根的大道。“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揭示出视觉性语词、听觉性语

词的有限性———不能表达大道。所以，后文一直以 “不言”为说，以 “无名”指称大道。

《老子》拒斥 “言”（“不言”“希言”）、“声”（“希声”），又努力改造 “言”，即以道为根基确

立 “信言”“希言”“建言”“正言”。道虽不可见，但却并不拒绝人的接近。人们通过抱、守、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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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执、闻、味等方式知道、得道，进而法道、行道①。按照康德的说法，触觉属于物理性感觉，即

接触而不改变对方；味觉属于化学性感觉，即接触且改变对方。② 依此标准， 《老子》中的抱、守、

迎、随、执、闻、味等，其实质是道与人之互动：努力使道进入人身，充实并塑造人的生命；以人的

生命承载道，使道具体可感。因此，它们不是触觉性方法，而属于味觉性方法。与道交融，自觉退隐

自身，不以己移易人或物，这是道家所追求的味觉思想形态——— “无味”（“淡”）。

将视觉性语词、听觉性语词、味觉性语词之争主题化的是 《系辞传》与 《庄子》，此外 《孟子》

对此三者的关系也有所涉及。虽然三家立场存在差异，但在自觉消解形式性的视觉语词、警惕听觉语

词、回归味觉语词方面又相当一致。

二

在中国思想范式转换过程中，《系辞传》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一方面，它自觉超越春秋以来流

行的 “形”范式，提出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命题，由 “形”范式走上 “形而上”

与 “形而下”，“形”本身被悬置；另一方面，《系辞传》明确将 “阴阳”作为新的范式，比如 “一

阴一阳之谓道”。“上”“下”是运思的方向，也是价值语词；“形而上”虽指向 “道”，但其主旨在

“破”；“阴阳”才是 《系辞传》所肯定与确立的新范式。

就 《易经》看， “阳”为不断升腾的热力，为纯粹的动能、创生的势力，其本身没有形式。

“阴”为收摄、凝聚的势力，为形式，为接受。在 “一阴一阳”展开过程中，阳主动施与、阴被动地

配合。换言之，作为纯粹动能的阳主导作为形式的阴。因此，“阴阳”中虽然含有视觉性的 “形式”，

但 “形式”只处于被动的、从属地位。所以，新的 “阴阳”范式的确立也标志着视觉性语词不断地

退隐。在此思想境域下，《系辞传》展开了 “书言意之辩”：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

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书”指文字以及文字所对应的形名，它基于视觉，以确定、静止、形式为基本特征，长于表达

事物外在的形式特征。“言”以出于人的抑扬顿挫节律呈现人的意欲，并施加于对象。它流动、不断

变化，以声音为表达的媒介，寻求自身意欲的实现。“意”包含意义与意味，前者指对对象秩序的了

解，后者指自身对世界的感受。“圣人之意”之 “圣人”是能够完全与易道合一之人，可以说，“圣

人之意”即 “道”。“道”以 “一阴一阳”为其现实形态，圣人之 “意”也以阴阳、刚柔、仁义为其

具体内容。

“书”以确定的、静止的形式表达对象，对流动、易逝、弥漫周遭而无形式的声音却力所不逮，

更不要说包含着内在意欲的人类声音——— “言”。“书不尽言”即揭示了视觉语词表达听觉对象之不

足。同样，听觉性的 “言”长于表达不断流动、变化的对象，但对于 “阴阳” “刚柔”等内在的、

交互作用的 “体”则无能为力。“书言意之辩”一方面揭示视觉表达、听觉表达的有限性，另一方面

则探寻能够表达交互作用的、新的表达方式。比如，以 “象”表达、穷尽 “意”，对卦象、爻象的说

明——— “系辞”可以表达与穷尽 “言”。

《系辞传》对 “系辞”的特征有多方面揭示，如 “系辞焉而明吉凶” “系辞焉，以断其吉凶”

“系辞焉，所以告也”“系辞焉而命之，动在其中矣”，等等。据此，可以看到 “系辞”具有明断吉

凶、告知吉凶、命吉凶的功能。“吉凶”是对行动结果的预告，“命”是给出行动的指示——— “鼓天

下之动者存乎辞”。人们从 “辞”中获取未来的信息，就有了各种相应的准备，避凶趋吉，以实现对

人更好的结果。“辞”为 “多”，不同的 “辞”表达着不同的情境下各种可能性，即所谓 “辞也者，

各指其所之”。“之”的意思是趋往。“辞”有方向、有选择，其中既包含空间性的他处，也包括时间

性的将来。“所之”即所要到往之处，具体指根据吉凶悔吝的道理而指导自己的行动。“辞”包含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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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对抱、守、迎、随、执、闻、味的具体论述，参见贡华南：《从以 “言”论道到体道》，《南国学术》２０２１年第４期。
［德］康德：《实用人类学》，邓晓芒译，重庆：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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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的 “规范”“命令”“规劝”与行动指向，因此，它不是对世界客观的单纯描述、说明，更多的

是对世界的理解、解释以及相应的价值判断 （吉凶悔吝）。用现代术语说就是，“辞”以言语展开行

动。正因为 “辞”有此特性，君子才会观象玩辞、观变玩占。这些以口说出的消息是结论性的断言，

也是行动指引，表达着不断变易的消息，可谓 “言尽于此”。

“圣人之意”反映 “圣人之情”。“圣人之情”对应 （反映）天地之道、易道、万物之情、万民

之望，“圣人之意”怀有此 “情”，意之所向不仅反映当下，也谋划着未来，比如 “忧患”就包含着

对未来的判断与期待。圣人之 “意”源于圣人之 “感”：与天地感，与万物感，与世道感，与人心

感。所感之 “意”有意义，也有意味。所谓 “意义”，主要指 “易道”。易道涉及天地万物，比如天

有天道、地有地道，但天道、地道皆非与己无关者。圣人了解天地人三才之道，更能将易道化而裁

之，推而行之，举而错之天下之民，开物成务、崇德广业。在此过程中，圣人需要通天下之志，吉凶

与民同患，常怀忧患、忧惧之心。因此，圣人之 “意”既包含一阴一阳之易道，也包蕴着乐天知命、

惧以终始等在世态度、情绪。如果说 “易道”主要表达外在世界，那么乐天知命、忧患、忧惧则属

于人的内在世界。视觉性的书与听觉性的言对于表达外物且有其局限性，用它们来表达以阴阳变化之

道已经力有不逮，表达感应不已的内在世界更是无能为力。

“象”在甲骨文中指具有庞大体魄与巨大力量的动物。后来，中原地区气候环境变化，象群南

移，中原绝迹。其庞大体魄与巨大力量留存在先民的记忆中，并被赋予神性，指称具有强大生命力的

存在。① 《系辞传》“立象”之 “象”指卦象与爻象，比如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也可

泛指一般的物象。这些卦象一方面是具体事物，比如乾为天象、坤为地象等；另一方面又有其一般

性，比如乾健、坤顺。每一卦象皆表达一类，也就是说，卦象虽为 “一”，其所指却为 “万”。所

“立”之 “象”也就由具体的存在物转变为观念物——— “范畴”。“象”是具体事物与一般性质的结

合，由此可以表达特殊与具体。“象”由阴爻、阳爻构成，可以表达流动与变化，也能够表达人与世

界相交接的、不断变化的存在感受。一般、特殊、静止、变化、具体以及交互作用者皆可通过 “象”

来表达，因此 《系辞传》说 “立象以尽意”。

“象”中阴阳交感。“感”包括天地氤氲、男女构精、刚柔相推等具体形态。“感”即 “咸”，依

“盐”为义，原指具有强大刺激性的盐。在后来 “加心”运动中，“咸”下加 “心”有了 “感”字，

但其实质仍是 “味”②。相感者相互交融、渗透，彼此改变、充实，在此基础上觉知、反应。简言之，

“感”属于味觉性方法。《系辞》相信：以本身相感不已的 “象”，可以完全表达感通不已的 “意”。

阴阳、刚柔与视觉性的 “形”不同，它们本身是内在的质料。“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系辞传

下》）已经明确将 “体”作为 “阴阳”“刚柔”的基本特征。“体”侧重表达的是事物内在之 “质”，

它或许有 “形”，但外在的 “形”并不重要。因此，视觉性语词不可尽 “体”，“体”只可 “体”或

“感”。由 《系辞传》承认 “阴阳”“刚柔”可知，所谓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故它接着说：

“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天地”“神明”皆有 “体”，皆以 “体”作为其本质规定。对于

“体”，只能以 “体”的方式 “知”之、 “通”之。作为通达事物的方式， “体”不同于纯粹的

“看”，它需要进入事物内部，以自身之体与其感应与觉知，即以有质性的阴阳接通、担当、支撑并

理解与规定真实世界———天地及其所创生的万物。作为 “知”“通”方式的 “体”，或许其中视觉也

在参与，但它只是附属要素，接通、担当、支撑的主体是生命体。 “体”与阴阳相感、刚柔相推一

样，与对象交融，有觉知也有回应。因此，它的活动机制与 “感”的展开完全一致。

三

孟子并没有将 “书言意之辩”主题化，但他对相关问题皆有深入的辨析与独到的思考。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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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关于 “象”的观念生成，参见贡华南：《论象》，上海社会科学联合会学术年会论文集：《当代中国：发展·安全·价值》，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贡华南：《中国思想世界中的形与象之辩》，《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年第３期。
关于 “咸”“感”“味”之间的内在一体关系，参见贡华南：《咸：从味到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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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对 “仁言”与 “仁声”的辨析：“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孟子·尽心上》）孟子这里

区分了 “言”与 “声”，并扬 “仁声”而抑 “仁言”。何为 “仁声”？何为 “仁言”？程子解释为：

“‘仁言’，谓以仁厚之言加于民。‘仁声’如 ‘仁闻’，谓风声足以感动人也，此尤见仁德之昭著

也。”“‘仁言’，为政者道其所为。‘仁声’，民所称道。”① 应该说，程颐对 “仁言”的解释非常恰

当。但他以 “仁闻”解 “仁声”，“声”被解释为被人所称道的 “名声”，这个解释并不可取。其实，

按照 “声”的本义理解更好。“声成文谓之音”（《乐记》），就是说 “声”未成 “文”。在孟子思想

中，未成文之声乃人生而具有的、不需要后天学习、思虑的 “善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是

非之心、辞让之心的自然发抒。其称之为 “仁声”，实与 “良知”“良能”之称一样，表明其先天固

有特征。因此，“仁声”只是仁者生命的随时随处的点滴涌现，是其真实生命、真实体验的自然流

露，也就是程颐所说的 “道其所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言”。“言”本是听觉性语词，具有流动

性、不确定性特征。但是，当听觉性语词被频繁使用，形成 “型式”，也就是俗语的 “套辞”，“言”

就成为形式化存在。比如这里的 “仁言”，它出于仁者之善意，但对仁者来说，可能并无切身的体

验，或者说只是 “套辞”。对他人来说， “仁言”充满善意，但流于形式，缺少情境性、可操作性，

也难以感人。“仁声”虽不成 “文”，但有仁者真实的生命支撑，能够以其 “质”直接打动人。

“言”是形式性 “套辞”，与 “实”“质”本身分离，甚至它与 “实” “质”亦不相洽。“大人

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离娄下》）“信”是实有诸己，“言”虽出于己，但

自身却未必实证，可能只是 “虚文”。孟子认为，只有在 “义”的需要下，大人才会去实证、充实、

践行 “言”。换言之，如果 “义”不当此，某些 “言”根本不必去实证、充实、践行。

“言”为 “套辞”，它有 “能指”与 “所指”。其 “所指”或近或远。 “能指”近———近于人的

生命与生活，则听者易于理解。“所指”若 “近”，则其意义有限。“言”止于 “言”，非善言也。在

孟子看来，“言近”而 “指远”，即用身边之物事来表达普遍性道理，这才是 “善言”。“言近而指远

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

平。”（《孟子·尽心下》）孟子以 “不下带而道存”进一步说明 “言近而指远”的道理。古礼对人的

视听言动皆有规定，比如看人时，目光应该放在对方 “带之上”。“不下带”指眼光常见之处、至近

之处，也是 “道”之所 “存”之处。当然，对孟子来说，“言”是 “套辞”，虽善却与人身有隔。君

子对与 “道”相通的 “善言”，还需要 “守”“施”等践履工夫。“守”不是单纯的看守，而是修之

于身，使其不离。“施”是在行动上贯彻下去。“守”要 “约”———近，“施”要 “博”———远，最

终实现 “天下平”。“守” “施”的方法与 “善言”一致：从 “近”出发而及于 “远”。不难发现，

“言近而指远”“守约而施博”的方法，类似于 《系辞》所说的 “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其旨

远”，这也是 《周易》“立象”的基本特征。

孟子还以 《诗》为例讨论了文本的 “文” “辞”与作者之 “志”、读者之 “意”之间的复杂关

系。他说：“说 《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子·万章上》）

“文”是文字，“辞”是语辞，“志”是作者的旨趣，“意”是读者从文本中得到的意趣、意味。“意”

不是对文本纯粹的反映，也非读者纯粹的杜撰，而是文本与读者感应的结果。读者带着自身的身体与

心灵结构参与理解、诠释文本，也会对文本做出相应的回应。读者的这些信息都会浸透在 “意”中，

使 “意”成为具有个性化的 “意味”。孟子强调通过 “意”来反求 “志”，一方面基于人性、人心之

共通性，即人心有其 “所同然”；另一方面，他显然又把 “意” “志”这种人格化、个性化的意趣、

意味当作高于文本的文字、语辞的存在。基于此，孟子才会断言 “尽信书，不如无书”（《孟子·尽

心下》）。“书”原指 《尚书》，泛指书籍，包括地位尊崇的经典。书之所载，乃圣贤对自身所处世界

之所思所想。对读者而言，它们只是静态的、抽象的信息，类似于 《系辞传》 “书言意之辩”中的

“书”。惟有读者以自身经验参与理解、诠释，书被激活，其真实的价值意义才能呈现出来。

孟子自称 “知言”。其实，他既能知 “言”的内容、性质，也深知 “言”本身。比如，在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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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然之气”时，孟子说：“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

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孟子·公孙丑上》）“气”之

所以难言，是因为它是非形式性的、流动性存在。“浩然之气”中包含 “义”“道”等充满意味的规

范性内涵，更无法用形式化了的 “言”表达。所以，孟子用 “大”“刚”等非形式化的语词来表达。

事实上，在 《孟子》中，“善”“信”“美”“圣”“神”都不是形式性概念，而是实质性、对人充满

意味的概念。“可欲之谓善，有诸己谓之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谓圣，圣

而不可知之之谓神。”（《孟子·尽心下》）“善”“信”“美”“圣”“神”作为 “可欲”的对象，皆

内在充实、富有意味，并以其价值意味对人充满吸引力。这些概念依存于人，显然，它们都属于实质

性的味觉性语词。

四

庄子对 “书”“言”“意”关系的论述与 《系辞传》类似：

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

以言传也，而世因贵言传书。世虽贵之，我犹不足贵也，为其贵非其贵也。故视而可见者，形与色

也；听而可闻者，名与声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声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声果不足以得彼之

情，则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岂识之哉！（《庄子·天道》）

成玄英以为，“世之所贵道者”之 “道”的意思是 “言说”， “书”是 “文字”，同时把 “书”

“语”“意”理解为递进的关系，即 “书”的功能是表达 “语”，“语”的功能是表达 “意”，“所以

致书，贵宣于语，所以宣语，贵表于意也”。① “书语意”之间的关系就与 《系辞传》的 “书言意”

一致。钟泰曾不无道理地指出此段与 《系辞传》之间的关联：“此之所论大率本之 《易·系辞传》，

而于 ‘意’之上更进一层，曰 ‘意有所随’，‘随’者从也，谓意之所从来也。意之所从来者何？即

上文所谓 ‘精神之运，心术之动’，而 《易·系辞传》所云 ‘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者也。故曰 ‘不可以言传’。”② “语”即 《系辞》中的 “言”。“书不过语”指 “书”无法完全表现

“语”，此即 《系辞》所谓 “书不尽言”。按钟泰的解释， “形与色”指文字， “名与声”指言语。③

同样，“言”虽欲表达 “意”，却不能 “尽意”。不同于 《系辞传》停止在 “言不尽意”，庄子进而关

注了 “意之所随”，并认为 “意之所随”者不可言传，这才是 “意不可言传”的原因。

成玄英认为，“意”之所随者为道，即 “意”从 “道”而来。钟泰认为， “意之所随”指的是

“精神之运，心术之动”，即精神、心术的微妙变化。二人的论证似乎都有道理，但回到庄子文本就

会发现，庄子的论证是从形色名声与 “彼之情”之间的非对应关系入手。在庄子看来，二者的涵义

并不等同。形色名声首先涉及的是具体的 “物”，为 “物”所呈现出来的外在规定性。“情”，实也。

“彼之情”即 “物”之素朴之性，乃 “物”之为 “物”者，也就是 “物”之 “天”。 “物”之为

“物”者可显现为形色名声，但后者却不是物自身。当然，“物”之为 “物”有本有源，使 “物”之

为 “物”者乃 “道”。“物之情”内在于物，“道”完整、动态、无限，它们皆非外在的形色名声所

能涵盖。也就是说，“意”指所随的是 “物之情”与 “道”。

“书”“语”（“言”）“意”乃人类表达世界的基本方式，三者具有不同的特点。“书”以文字符

号等视觉性要素———主要是形色———表达涵义，为视而可见者。“语”与 “言”意思一致，即以声、

音等听觉性要素表达涵义，为听而可闻者。在特定文化系统中，文字与语言往往相互贯通：大部分的

“语”（“言”）可以转换为文字，文字也都可读，即可以 “语”（“言”）表达。但是，二者又不是一

一对应关系。文字构成的文本———书———通常是静态的、形式化的，具有相对作者与读者的独立性。

作为声音的 “语”（“言”）一部分在表达人群中公共的、抽象的意义，它大体与文字－书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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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部分则与出 “语”（“言”）者自身的存在密切相关，或者以独特的声音表达自身独特的存在体

验，或者以声音表达具体情境中的具体应变消息。这部分 “语”（“言”）无法独立于 “语”（“言”）

者，因此不能形式化，也就难以用文字－书来表达。“书不过语”所要表达的就是 “语”（“言”）的

丰富性超过文字，或者说，视觉性的文字－书无法表达听觉性的 “语”（“言”）。

作为理解世界、把握世界的方式， “意”不同于 “言”与 “书”。 “夫精粗者，期于有形者也；

无形者，数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围者，数之所不能穷也。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

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意致”之 “意”指用人的心

思想象、推测，即运用概念把握对象内在之理，如 “妄意室中之藏，圣也”（《紸箧》）。“有形”则

有边界，“言”可论说之，“意”也可察致之。由此可知，“言”“意”有共同的对象———有形者，有一致

的方法———分解，也都无法触及 “无形”者。不过，“言”从声音，而 “意”随 “物之情”与 “道”。

“意”既随 “物之情”与 “道”，又察致有形者。“意”有从 “物之情”与 “道”之意，也有随

己的私人之意。随己的私人之 “意”，如 “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人间世》），“意者其有机缄而

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天运》）这里的 “意”都是出于个人心思的想象或推测。

从 “物之情”与 “道”之 “意”与 “物之情”“道”化，与具体的存在、道融为一体，同时遗

忘自身，也不会妄起情欲。从物之情或道之意，也会随之变化而不断调整自身的动作、姿态，这与得

之于手而应于心完全一致。那么，“意”是如何运行的呢？庄子接着以 “轮扁斫轮”寓言来说明这个

问题。

轮扁称自己斫轮 “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不徐不疾”是活动态势，也就是 “数”。

掌握了 “数”的人，可谓有 “技”。 “得之于手”就是 “手得之”，也就是 “手”掌握了 “不徐不

疾”的节律。“不徐不疾”的节律非耳目所能看到或听到。“手得之”不限于 “手”单纯的觉知，还

有相应的反应，比如根据即时的境况不断调整。耳闻目见时，人也会对所闻所见做出反应。但是，所

闻所见在外，闻见往往以获取对象的形色声音为主。“手得之”过程中觉知对象并不比对对象做出反

应更重要，甚至对对象的境况随时做出反应中已经包含了对对象的觉知。觉知中人随对象，反应动作

中对象随人。所以，完整的 “手得之”其实始终包含着 “感”（觉知）与 “应”（回应）两个环节。

“手得之”中不仅有手的觉知与回应，同时包含着对象———木的接受与反应。严格说来，手的回应是

对木被斫之后反应的回应。在此意义上，“手得之”的活动机制与我们通常理解的 “触觉”———仅有

“觉”而缺少 “应”———不同，它更接近 “味觉”式活动机制———主客不断感应、往来。

“手”与 “心”相通，“手”的觉知其实也是 “心”的觉知， “手”的回应也是 “心”的回应

（其中包括对木被斫之后反应的回应）。“得之于手而应于心”是互文：手得之、手应之，心得之、心

应之。“心”一方面得 “手之所得”，觉知之；另一方面也会通过判断 “手”之 “徐” “疾”程度，

对 “徐”“疾”态势做出调整。所以，“心应”始终包含着 “感”（觉知）与 “应”（回应）两个环

节。“心应”的活动机制就是 “味觉式”活动机制———主客不断感应、往来。

“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直接说的是 “技”，但 “轮扁斫轮”寓言也可看作是对 “书语意之辩”的

进一步说明。“不徐不疾”之 “技”乃动态的态势，而且与具体的生命内在关联，因此轮扁会断言

“口不能言”。味觉式的 “手”与 “心”之 “得”与 “应”可以表达 “不徐不疾”之技。将理解、

表达等意识问题完全通于存在、系于存在并转化为存在问题，这是 “得心应手”或 “意知”的基本

特征，也是 “意”区别于构成了书、语的根本所在。

与孟子一样，《庄子》也扬无 “文”之 “声”而抑有 “文”之 “言”。比如，《庄子》欣赏 “有

声无辩”的 “餼音”———其声乃幼鸟自然涌现的、无确定的意义的存在之 “声”。“言”与 “声”一

样，本是素朴生命自身之自然震动、涌现，属于听觉性要素。但是，当人群将 “言”与特定的意义

对应并固定下来，并在人群中推广、实用，“言”就逐渐转换成 “型式”或 “套辞”。一旦成为 “套

辞”，“言”就与真实、具体的生命分离，谁都可以说，对谁都适用。因此，“言”就难以表达具体的

生命状况。其次，当 “言”成为形式化的 “型式”，就自身静止而无法表达不断变化的对象。“夫言

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齐物论》）“言”必有对象，对象是不确定的，并一

直处于变化之中。 “鸡鸣狗吠，是人之所知。虽有大知，不能以言读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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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则阳》）对人来说，“鸡鸣狗吠”属于鸡狗自然之 “声”，会随着鸡狗的生命变化、呈现，无

确定的意义，故人不能以 “言”理解与规定。再次， “型式化”的 “言”有边界，可以表达有限，

而不能表达无限①。

“书不过语”“意不可以言传”，揭示了视觉性的 “书”与听觉性的 “语”“言”之表达缺陷，而

归止 “得心应手”之身体表达。人可以 “体 （道）”得之，以 “（圣人）怀 （之）”达之。《庄子》

所说的 “体道”（《知北游》）、“体性”（《天地》）、“体纯素”（《刻意》）之 “体”，其活动机制类

似于 “得之于手而应以心”。“体性抱神”“体”有 “悟解”“觉知”义，也有将 “道”“性”“素”

等观念化为生命，并能在生命中显示之。不管是 “道”“性”“素”等观念化为生命，还是在生命中

显示，都可以视为个体生命对这些观念的回应——— “依从”是特殊的回应。觉知与回应共同构成了

“体”的完整机制。在观念化为生命、在生命中显示观念的过程中，“道”“性”“素”都不再是对象

化的存在。身体与 “物”“道”交融无间，化为一体。

由于需要自身生命的参与 （回应或与物化），所得于手而应于心之知便无法用抽象的、形式性的

名或言向他人传达。轮扁所谓自己不能将其 “喻”于其子，其子不能 “受”，都表达了这个意思。但

是，轮扁等有技者可以通过自身生命将所得于手而应于心者展示出来，他人也可以用自己的生命———

手与心统一体———去体验、模拟、重现此觉知－回应过程。传统师徒式工匠教学的理论与实践都基于
此，当然技艺之高低最终取决于自身修行水平。

在世俗观念中， “意”由 “言”构成，也可由 “言”来表达。因此， “意”之 “在”离不开

“言”。不过，在 《庄子》看来，“言”指向 “意”，人们或许要用 “言”来得 “意”。但是，二者并

无内在的构成关系。“意”并不依 “言”而在，其 “在”具有独立性。故庄子说：“筌者所以在鱼，

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庄子·外物》） “言”

与 “意”之间的关系就像 “筌”与 “鱼”、 “蹄”与 “兔”之间一样，它们仅仅是手段与目的的关

系。如前所述，“意”依赖于具体存在的生命。尽管人们努力以 “言”表 “意”，但 “意”既不可

“言”传，那么 “意”就独立于 “言”而存在。所以，庄子坚决地拒斥 “言”———忘言。

与老子一致，庄子又积极以道的精神改造 “言”。比如，他通过 “寓言、重言、卮言”消解

“言”中的自我 （以及相应的观念、成见，对他人命令、要求与施加），改造听觉性的 “言”而使其

成为自生、自发之言。按照通行的解释，“卮言”可含摄 “寓言”“重言”，因此，改造 “言”的目

标集中在言 “卮言”。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穷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

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 （不）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寓言》）

“卮”是酒器。郭象注： “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

从。”② “卮”的特征是灌满酒就倾斜，不灌酒就空仰着。“卮”自身不 “立”———无确定的立场，只

会随着对象而不断改变自身。“卮言”之 “言”如 “卮”中之酒，各就对象之性而抒发之。“卮言”

随对象自然之分，虽出于口，不从己心，又可说是无心之言。 “心”既无， “心之言”更无，虽

“言”，又可谓 “无言”。终身言无言，则随人、物之 “自”，任人、物之 “然”。人、物从人言中解

放，自然流露，自然而然———各自生言，各自发言 （天籁）。它跟随对象随时变动，随时让言说对象

依照自身之 “然”具体地呈现出来。永不满溢，随时虚无。此不断流动、转化、具体而又近于 “无”

之言，正可破解静止、抽象、有限的世俗之言的困境，而呈现出那具体、真实的 “自”或 “然”。卮

言随人、物之 “自”，任人、物之 “然”，无关于言者，但对于自然而然者却尽是有味之言。事实上，

林希逸就直接以 “有味之言”解之：“卮，酒卮也，人皆可饮，饮之而有味，故曰卮言。日出者，件

件之中有此言也。”③ 卮言对人事物不施加、不干扰、不遮蔽。它能够让人事物如其所是地呈现，自

９４１

①

②

③

关于 “言”的三个问题，基于冯契对 “名言”的辨析，参见冯契：《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冯契文集》 （修订版）第４
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８６－１８８页。
［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整理：《庄子注疏》，第４９４页。
［宋］林希逸撰、周启成校注 ：《庄子鈞斋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４３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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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地绽放自身。卮言对人事物整体开放，更是护持世人素朴之性的保障，故可说 “人皆可饮，饮之

而有味”。这里的 “味”指道家所追求的特殊意味———平淡。卮言充满平淡意味，直接作用于闻者的

生命体，生命体也随时能够感受到卮言的意味，并不断有生命的回应与回响。 “件件之中有此言”，

也就是说，每篇都是 “有味之言”。

五

王弼注 《周易》，虽然没注 《系辞》，但撰写了 《周易略例》。在 《明象》中，他以自己的思想

重新诠释了 “言象意”。如我们所知，在 《系辞》中，“立象”之 “象”首先是客观存在的物象、事

象，比如 “水”“火”等。在 “立”的过程中，“象”由具体的 “一”转化为作为 “类”的 “一”。

作为 “类”的 “一”属于思想领域，但它并没有完全脱离具体的 “一”。或者说，抽象的 “一”拖

泥带水，还不是纯粹的概念。到了王弼这里，他把 “象”当作精神性的 “意”或 “义”所生者，也

就把 “象”理解与规定为 “意” “义”之 “象”。所谓 “象生于意”， “象之所生，生于义也”。①

“意”“义”属于精神范畴，属于 “心”，“意”“义”之 “象”也就成了 “心”之 “象”。

在汉代，扬雄已经把 “言” “书”理解、规定为属 “心”者，比如 “言，心声也；书，心画

也”②。扬雄没有把言、书视为独立于人 （包括言语者与作者）的客观存在，而是强化了言与言者、

书与作者之间内在关联。当 “言”“书”成为人的精神生命的表征，它们就脱离了与视觉、听觉的关

联：“言”不再是外在的、型式化的听觉性符号，“书”不再是与视觉对应的外在形式。当 “言”成

为 “心声”，也就成为精神生命的直接涌现与真实体验的自然流露。同样，“书”不再是与生命有隔

的、外在的客观形式，它也成为精神生命 （心）的直接显露之迹。它们都与 “心”通，都是 “心”

化了的存在，是生命存在的具体表现。“声画形，君子小人见矣。”③ “言”（“声”）“书”（“画”）都

成为 “心”之物，“声”“画”直接相联的人———君子、小人———也就出场了。“言”“书”之心化，

对目－形、耳－声的关注被悬置，中国思想中视觉思想、听觉思想进一步弱化，与生命存在系于一体
的味觉思想成为中国思想的基本态势。

王弼把 “象”理解与规定为 “意象” “心象”，彻底将 “书言象意之辩”引向心意之域。不过，

王弼思想最卓越处在于将 “然”与 “所以然”的划分为纵向的两个层次。万事万物皆有 “然”与

“所以然”，包括 “象”。“象”为 “然”，“象”之 “所以然”———象之所以为象———是 “意”“义”。

“象”生于 “意”，是 “意象”或 “心象”。二者同质，故能表达 “意”（“存意”“出意”）。所谓：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

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

意，得意而忘象。犹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也。然则，言者，象之

蹄也；象者，意之筌也。是故，存言者，非得象者也；存象者，非得意者也。象生于意而存象焉，则

所存者乃非其象也；言生于象而存言焉，则所存者乃非其言也。然则，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

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言，故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

也。④

“意”生 “象”，“象”生 “言”，故可说 “言”亦为 “意”所生，乃 “意”之 “言”。“言”与

“象”之间的关系乃 “然”与 “所以然”的关系。“象”生 “言”，为 “言”之 “本”，为 “言之所

言”。“象”存于 “言”，“言”是 “存者”，但 “存”非 “所存者”。正如 “安者”“存者”“圣”并

非 “安之所安”“存之所存”“圣之为圣”一样，“言”绝非 “言之所言”。着眼于 “言”，只会将人

的目光拘禁在 “然”的层面，而无法得 “象”（“言之所言”）。在王弼看来，剔除 “言”这个障碍

０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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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６０９、２１５页。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第１６０页。
同上，第１６０页。
［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第６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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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言”），才能得 “象”（“言之所言”）。

“象”与 “意”之间的关系也是 “然”与 “所以然”的关系。 “意”生 “象”，为 “象”之

“本”，为 “象之所象”。“意”存于 “象”，“象”是 “存者”，但 “存”非 “所存者”。“象”也非

“象之所象”。着眼于 “象”，其横向的平铺特征只会将人的目光拘禁在 “然”的层面，而无法达到

“意”（“象之所象”）。在王弼看来，只有 “忘象”，才能得 “意”（“象之所象”）。“义”与 “象”

的关系亦然：“象之所生，生于义也。有斯义，然后明之以其物，故以龙叙乾，以马明坤，随其事义

而取象焉。”① 按照王弼对 “生”的理解，被生者为 “然”，生者为 “所以然”。仿此，作为被生者的

“象”为 “然”，作为生者的 “义”为 “所以然”，二者不是并列的关系，它们属于两个层次。着眼

“象”，就落在 “然”的层次；必须舍弃 “象”，才能真正得 “义”。

王弼 “言象意之辩”中的 “意”不同于 《系辞传》所说的 “意”：就卦说，它指卦象中所包含

的意义；就一般意义说，它主要指不同于 “然”的 “所以然”②。如果说 《系辞传》《庄子》的 “忘

书”“忘言”说揭示了 “书”“言”表达之有限性———停留在事物的外在形式层面，而不能及于事物

内在情实 （物之情）及使事物成为事物者，那么王弼的 “忘象”说进而揭示，“象”仅仅停留在事

物之 “然”的层面，而不能及于 “所以然”，甚至会阻碍人们到达 “所以然”（“意”“义”）。因此，

必须要拆除 “象”———忘象。

“言”被理解为 “心声”，“书”被理解为 “心画”，“象”被理解为 “心象”。这意味着时人的

关注点从外在的对象返回内心，向外的视觉、听觉必然被悬置，消化外在为自身的味觉自然而然地被

凸显出来。我们看到，王弼尽管主张忘象，但在方法论上仍然坚持 “感” “体”等味觉性方式。比

如，“凡感之为道，不能感非类者也”，“二体始相交感，以通其志，心神始感者也”。③ “感”是同类

之间之交感，不同类之间不能相感。值得注意的是，王弼这里区分了两种 “感”：“二体”之 “感”，

“心神”之 “感”。“二体”之 “感”既包括阴阳相感、刚柔相推，也指人的身体 （“拇”“颊”“舌”

等）之间的感应。“心神”之 “感”则是以 “心神”与其他对象相感应，包括与其他精神体之间的

感应。精神都在彼此身体之内，精神体之间存在着物理距离，但它们之间的感应却同样以物理距离的

消弭为前提———它们之间不存在精神距离。

王弼虽然提出两种 “感”的方式，但他对 “心神”之 “感”并没有具体论述，也无法判断两者

对应哪个层次。不过，王弼明确区分了两个层次的 “体”：身体之 “体”，“心神”之 “体”。在王弼

的观念中，“道”“无”等 “所以然”皆为无形无名无体的浑全，因此自然的感官无法触及它们。比

如：

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是道不可体，故但志

慕而已。④

无形无名者，万物之宗也。不温不凉，不宫不商。听之不可得而闻，视之不可得而彰，体之不可

得而知，味之不可得而尝。故其为物也则混成，为象也则无形。⑤

“寂然无体”之 “体”指占有具体时空的形体， “道不可体”之 “体”指以人的身体接受、承

担、支撑、觉知对象。道既无 “体”，人当然也无法用身体去 “体知”。不过，王弼又使用 “体道”

“体无”等语词，如 《老子注》第１６章 “与天合德，体道大通”，《论语释疑》“圣人体无”。⑥ 这里

的 “体”显然不是身体之体知，而是另一层面的 “体”——— “心神”之 “体”，也就是以 “心神”

去体知道与无。 “心神”之 “体”是类比于身体之 “体”，或者说，其活动机制直接复制身体之

１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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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第２１５页。
郭象将 “所以然”融入 “然”，万物自因、自化。他不需要凸显两个层次，因此 “忘象”并不必要。郭象仍然谈 “忘言”，如

“未能忘言而神解，故非大觉也”（《齐物论注》），“得彼 〔之〕情，唯忘言遗书者耳”（《天道注》），“不能忘言而存意则不足”

（《则阳注》）。（［晋］郭象注，［唐］成玄英疏，曹础基、黄兰发整理：《庄子注疏》，第５６、２６５、４８０页。）
［魏］王弼撰、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第３７４、３７５页。
同上，第６２４页。
同上，第１９５页。
同上，第３７、６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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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自觉消除与对象 （道、无）的距离，以 “心神”接受、承担、支撑、觉知对象，与之合一，

并随时根据对象调整自身。能够 “与天合德”者，也能够 “大通”———通达一切，“合”“通”乃 “体道”

“体无”之 “体”的基本特质。这表明 “体道”“体无”之人已经完全与 “道”“无”融为一体。

两层 “体”的区分对应于自然生命体与精神体，也与王弼 “然”与 “所以然”两层存在论的区

分一致。“道”“无”等 “所以然”使 “然”成为 “然”，使阴阳一体的事物成为该事物，但它自身

却没有阴阳。因此，它不可为 “象”。严格说来，它乃 “象之为象”者。要把握 “道”“无”等 “所

以然”，不能停留在 “象”的层次，而必须跳到 “象”之上———忘象。事实上，惟有忘象，“心神”

之 “体”才会发挥其效用。由此不难看出，将 “言象意之辩”引向视觉、听觉之外的方法，王弼与

《系辞传》《庄子》并无实质差异。

六

如我们所知，秦汉时期，中国思想史的范式由 “形”转换为 “体”①。相应于此，作为方法的

“体”在汉代占据主导地位，如 “体太一”（《淮南子·本经训》）、“体天之微”（《春秋繁露·精

华》）、“体国之道”（《春秋繁露·立元神》）、“体阴阳”（《春秋繁露·奉本》）、“士贱不得体君之

尊”（《白虎通·爵》）等，都把 “体”当作通达对象的基本方法。王弼将汉人那里横向的、平铺的

“体”区分为纵向的两个层次，并凸显通达 “所以然”的 “心神”之 “体”，标志着中国思想中 “形

上”方法论的自觉。

汉人观念中的 “体”虽有自身生命的参与，但其目标通常还是自身之外的对象———太一、天、

阴阳等，也总是关注对象之自身性。随着王弼将 “体”推至形上之域，把 “道” “无”等观念作为

“体”的目标，对对象自身性的关怀逐渐让位于对象对人的意味。“体道”的核心不是弄清楚 “道”

自身的特征，而是指向 “道”对人的意味，包括 “道”在人的生命中如何呈现，人如何在道的指引

下行动、生存，等等。“体无”也一样，人要做的是觉知 “无”对自己生命的意味，并把与生命原本

有隔的 “无”引入人的生命，在生命中呈现 “无”。

“体”的对象由外转向内，与书、言、象内化为心画、心声、意象一样，显示出中国思想的兴趣

逐渐由外向内转换。汉末 “耳舌之辩”中 “舌”的胜出②，“意味”被优先关注，这促使更适合表达

内在性的 “味”（包括 “性味”与 “意味”）的认知方法——— “味”———凸显出来。比如，曹操说田

畴 “引身深山，研精味道”③，嵇康说 “有吕子者，精义味道”“原宪味道，财寡义丰”④，等等。此

外，味理、味书、味像、味文等词也被广泛使用。“味”与 “体”一样，表达的都是在认知中人的亲

身参与、对对象内在之质的把握，以及人与对象之间的交融性。 “体”与 “味”的活动机制并无不

同，或可说 “体”即 “味”、 “味”即 “体”。后世直接用 “体味”一词，正基于两者相近的特征。

比如，朱熹说：“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恻怛慈爱之意，深体味之可见。”⑤ “体味”义近，二字并用也

透露出先秦以来受到推崇的 “体道”“体物”“体仁”之 “体”的秘密：在与对象的交融中觉知、反

映对象，以对象充实自身，通过自身呈现对象，其实质是味觉性活动、味觉性方法。

不管是 《系辞传》的 “书言意之辩”、《庄子》“书语意之辩”，还是王弼的 “言象意之辩”，其

过程的展开都显示出对视觉性方法、听觉性方法及其语词的拒斥。他们都归止于 “感”“体”，而后

者的实质是味觉性思想方法。因此，超越视觉、听觉，归止于味觉乃 “书言象意之辩”的感觉逻辑，

体现出中国思想史方法论的高度自觉。

（责任编辑　于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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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贡华南：《从 “形与体之辩”到 “体与理之辩”———中国古典哲学思想范式的嬗变历程》，《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关于 “耳舌之辩”的具体论述，参见贡华南：《早期中国思想史中的感官与认知》，《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１６年第３期。
［魏］曹操撰：《曹操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３９页。
［魏］嵇康撰、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５年，第３９１、６０２页。
［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２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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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儒家经典礼仪的意义建构

余树苹

【摘要】射礼作为古代八礼之一，曾在古人的生活世界占据重要地位。《礼记·射义》是研究射礼意义的重

要依据，但后人鲜少从 “射礼”本身的特点着手进行分析。箭与射箭是一种物品、一项活动，因其在特定

的历史环境中作为 “男子之事”而形成独特的象征意义，并从而入礼；“射”作为 “艺”，从习艺到进德

是一个可以期待的过程，符合儒家对礼之德性意义的要求；“射”作为 “礼”，完美结合了礼与艺共有的

“体－履”不二的特点，并能充分发挥仪式的兴发力量。射礼的形成有其因果链条，每个关结点逐次展开，
射礼的意义也便自然展现。同时，正因为 “射”在古代的独特象征意义，为射礼的消亡埋下了伏笔。

【关键词】射礼；《礼记·射义》；艺；礼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４）０１－０１５３－０８

作者简介：余树苹，广东饶平人，哲学博士，（深圳 ５１８０６０）深圳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副教授。

经典文本对射礼的讨论集中在 《仪礼》和 《礼记》中。《仪礼》的 《大射仪》和 《乡射礼》两

篇记录了具体的礼仪过程，《礼记·射义》篇则集中阐发射礼的意义。其它文献的讨论较为零散且多

数只一言半语。清人秦蕙田的 《五礼通考》汇集与射礼相关的文字并进行注疏，清人黄以周的 《礼

书通故》疏理了历代有关射礼的聚讼文字，是很难得的射礼研究资料。今人专门研究射礼的成果较

少，专著有袁俊杰的 《两周射礼研究》及杨杰的 《经学视域下的先秦射礼研究》①。袁俊杰专注于两

周时期射礼从实用化到礼制化、社会化、世俗化的演变过程，主要从文献、考古的角度进行研究。杨

杰则从经学的视角对射礼的种类、仪式、器物、音乐等方面进行考证。在已发表的研究射礼的文章

中，对射礼的讨论多集中于起源、文献考古、某经典 （如 《诗经》中）的射礼研究、射礼的功用和

意义等角度。关于射礼的意义，虽有论及，但基本不出 《射义》讨论的范围。

射之为礼，有其特殊性。在 “八礼”冠、婚、乡、射、朝、聘、丧、祭中，只有 “射”是六艺

之一；而在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之中，除了 “礼”以及与礼紧密相关的 “乐”之外，只有

“射”被纳入礼之中。这意味着，作为礼的 “射”具有艺的特征，而作为艺的 “射”则兼有礼的品

质。前人从多种角度解读射礼的意义，但缺少对射礼形成的内在逻辑进行分析。一种礼仪的存在，它

的意义是什么？它的形成、演变甚至消失有什么内在根据与原因？射礼辗转于 “艺”“礼”之间，其

特殊性决定了它的命运。

一、男子之事：从生活世界到意义层面

对于射礼如何产生，研究者的看法比较一致，都认为源于弓箭在古代狩猎及战争中的运用。杨宽

是较早对此问题进行探讨的学者，他认为射礼起源于借田猎来进行的军事训练，根据是射礼中 “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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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袁俊杰：《两周射礼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杨杰：《经学视域下的先秦射礼研究》，扬州：广陵书社，２０１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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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获” （射中目标）等与狩猎相同的称呼；另外，射礼的第三番射中所奏的乐曲 《驺虞》，

是一首描述田猎时收获丰富的诗歌，这也是射礼与田猎相关的证据。① 由于在生产活动和军事活动中

的重要性，“射”被定为六艺之一，成为当时贵族阶层的必修课。乡学中的 “序”即为习射的重要场

所，后来延申出 “学校”的含义。

“射”的参与者为男子，射箭在古代被视为男子之事，弓箭也成为男子的象征，最早体现在贵族

求子、生子的各种仪式之中。《礼记·月令》云：“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天子亲往，后妃帅九

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駓，授以弓矢，于高?之前。”高?神是古代帝王的求子之神，天子求

子时会带弓箭前往祭祀。《礼记·内则》云：“子生，男子设弧于门左，女子设于门右。三日，男

射女否。”弧即木弓，为巾帕，分别代表男女。所谓 “男射女否”，即 《射义》中提到的 “故男子

生，桑弧，蓬矢六，以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贵族男子出生之后，要由射人

进行射箭的仪式，用桑木制成的弓和蓬草做成的箭射向天地四方六个方位，代表男子要立志于其事业

所在的地方，如为国君世子，则亦有威服四方之意。《白虎通德论·卷四·乡射》提到：“天所以以

亲射何？助阳气达万物也。春气微弱，恐物有窒塞，不能自达者。夫射，自内发外，贯坚入刚，像物

之生，故以射达之也。”这段文字较少有学者解读，“天所以以亲射何”本义未明，秦蕙田引此句为

“天子所以亲射何”②，疑是根据他所理解的语义进行修改，如此便是讨论天子为何亲自参与射箭。可

见，古人对射箭象征意义的理解，从天子到初生男婴举行之射箭仪式，“像物之生，以射达之”，取

“自内发外、贯坚入刚”之义，符合贵族阶层为男子建立志向和威慑力的本意。无论何种含义，可以

确定的是，古代男子在初生之时与外界的联系是以弓箭为媒介建立起来的，射箭也成为男子终生练

习、运用的技艺。《礼记》的 《曲礼下》和 《郊特牲》两篇都提到，士人不能射箭时，要以 “负薪

之忧”辞之。“负薪”即采樵、背柴，本是庶人的工作，士人称自己有采樵落下的毛病，是生病的谦

辞。这意味着除非身体条件不允许，士人都应会射箭、应参与射箭活动而不能推辞。由此，弓箭及射

箭由一种物品、一项活动，产生了与之关联的象征意义，象征着男子及男子之事。

但即使在战乱时代，古人生活中也并非处处有田猎、时时有战争。弓箭既为男子之事，需多加练

习、运用，猎场与战场之外如何考察男子射箭的技艺并选拔人才？这是射礼产生的直接原因。古代田

猎与战争之外的射箭分两种，一种是 “主皮习武之射”，另一种是 “礼射”。由字面意思可以理解，

“主皮习武之射”注重参与者的力量及准确度，考察射箭的命中率并依结果作胜负的评判；“礼射”

则依于另一套标准，观察的是参与者在射礼过程中的整体表现，既看射中与否，也包括升降、仪态、

动作等是否合于礼乐。本文讨论的 “射义”，指的是礼射之义。

学者们对射礼的分类或功能各有理解。孙希旦指出，射礼有四，分别是大射、宾射、燕射、乡

射。③ 杨宽解释道：“（燕射和宾射）是为了招待贵宾和举行宴会而举行，着重在叙欢乐，《周礼·大

宗伯》所谓 ‘以宾射之礼亲故旧朋友’。 （乡射和大射）就着重在行礼，通过行礼的方式来进行

‘射’的练习和比赛。因为这二种礼比较重要，《仪礼》就有 《乡射礼》和 《大射仪》两篇来详细叙

述。”④ 这可以理解为，前两种射礼着重于宴会助兴，后两种则更重比赛和结果。据胡平生、张萌的

《礼记》译注本在 《射义》篇首的解说：“古代射礼有五：一曰乡射，谓州长招集民众习礼于州序之

射；二曰大射，谓诸侯与其臣在国学习礼之射；三曰燕射，谓君宴其臣，一献之后举行之射；四曰宾

射，谓天子、诸侯宴飨来朝之宾，因与之射；五曰泽宫之射，谓天子祭前选择助祭之士之射。”⑤ 这

里增加了 “泽宫之射”，专指 “将祭择士”而举行的射礼。袁俊杰认为，大射礼是由射侯选贤仪式发

展过来的。⑥ 杨杰将大射定义为 “重大祭祀选择助祭者而举行的射礼”。⑦ 无论何种分类，射礼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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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杨宽：《“射礼”新探》，《古史新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３２７、３３４页。
［清］秦蕙田撰，方向东、王锷点校：《五礼通考》第１２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２０年，第７６８７页。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１４３７页。
杨宽：《“射礼”新探》，《古史新探》，第３１５页。
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下册，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７年，第１２０３页。
袁俊杰：《两周射礼研究》，第５０页。
杨杰：《经学视域下的先秦射礼研究》，第７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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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变，或为宴请国内外宾客时的娱乐活动，或为习礼、选贤举能。射礼一般伴随着乡饮酒礼或燕礼，

射礼分为三番射，即三轮比试，第三番射要配合着音乐进行。正如孔子所言：“君子无所争，必也射

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论语·八佾》）“揖让而升，下而饮”是礼射之 “争”的

形式，“其争也君子”是对礼射 “争”之性质的概括。

射箭活动成为男子之事，是其由现实世界到意义世界转化的基础。礼射的出现及其作用的彰显，

则是意义建构的完成。如上文所及，射礼的功能主要分宴饮助兴及选贤、将祭择士。《射义》提到：

“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

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射礼是否有选贤及将祭择士之用为后

人所质疑。例如，孔颖达认为选拨贤能的途径有多种，并非完全通过射礼来实现：“诸侯继世而立，

卿大夫有功乃升，非专以射选。”① 孙希旦也提出三点疑问：一是贤者献于君主，留谁治理侯国？治

天下与治侯国的需求是一样的；二是大家都献贤，会出现人才太多、臃滞失职的情况；三是祭祀一般

有固定的人员，不会临时挑选。孙希旦的结论是选贤、将祭择士乃附会之说，《诗》 《书》 《周礼》

《左传》都无诸侯贡士之事，独 《尚书大传》提及，但此书驳杂不足信也。② 杨宽通过考证，对 “射

为诸侯”一说持肯定态度。③ 射侯或射为诸侯，历代聚讼纷纭。④ 参考 《周礼·地官司徒》有关于选

贤的文字记录：“三年则大比，考其德行、道艺，而兴贤者，能者。乡老及乡大夫帅其吏与其众寡，

以礼礼宾之。厥明，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退而

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

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在三年一次以选士为目的的 “大比”及乡饮酒礼之后，乡大夫在乡学召

集民众举行乡射礼，通过五个标准考察乡中是否还有贤能者，请众人参与评判。这说明至少在乡射礼

中，以 “射”选贤真有其事。《大戴礼记·朝事》中有文字提及用射礼择贤：“古者天子为诸侯不行

礼义、不法度、不附于德、不服于义，故使射人以射礼选其德行……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

用，而诸侯自为正之法也。”以射礼观德行，可考查诸侯是否 “行礼义、法度、附于德、服于义”，

虽非直接选诸侯，但也是一种考核的方式，说明礼射以考察德性为重要目的。至于如何可以成为

“诸侯自为正之法”，涉及射箭之 “艺”的属性，下文再行讨论。《说苑·文》中有一段晏子与齐

景公的对话谈及射礼与选贤之事，齐景公厌倦选射之礼，晏子对其进行劝说。⑤ 善射者有勇力，但也

存在一定的威胁。有勇力者是否有德性，是十分重要、需要验证的问题，因此以射礼 “择贤”有其

必要性。至于射礼是否有 “将祭择士”的功能，吕大临持认同的态度：“礼乐节文之多，惟射与祭为

然。能尽射之节文，而不失其诚，可以奉祭祀矣。能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而中多，其敬可以事鬼神

矣。”⑥ 射礼与祭祀相同之处在于礼乐节文繁多，能在射礼中尽礼，必然也能在祭祀中持礼。吕大临

用 “诚”“敬”来概括射礼所要表达的内涵，这是礼的基本要求，但不能区分各种礼之间的具体差

别。射礼同时包含 “艺”与 “礼”，二者之间的同质性，是射礼意义形成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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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下册，第１４４０页。
同上，第１４４１页。
关于 “射侯”的问题，杨宽在其书中提到两点：第一，古人是把 “不宁侯”（不来朝拜天子的侯）制作成箭靶来射的，故称之为

“侯”，箭靶之侯实是 “不宁侯”的省称；第二，一开始通过箭术所选之侯，“这种 ‘侯’原是边疆地区的侦察和守卫队人，是

一种重要的武官，最初可能是通过射 ‘侯’的比赛而挑选出来的”。“射为诸侯”之说是后来对这两种意义的延申。（参见杨宽：

《“射礼”新探》，《古史新探》，第４８、３３１页。）
秦蕙田在 《五礼通考·射礼》中有言：“侯，谓所射布也，尊者射之，以威不宁侯；卑者射之，以求为侯。”秦氏同意以射选侯

之说。又引王应电言：“虎、兽、豹，兽之猛者，《春秋》《书》多麋，害稼之兽。取其皮以为侯，以示驱兽除害之意。不于此求

其义，乃妄求之于侯，不失之远哉？”此为异见，备为一说。（［清］秦蕙田撰，方向东、王锷点校：《五礼通考》第１２册，第
７５８７、７７００页。）
《说苑·文》曰：“齐景公登射，晏子礼而待。公曰：‘选射之礼，寡人厌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与之图国。’晏子对曰：

‘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夫臣勇多则
%

其君，子力多则
%

其长，然而不敢者，惟礼之谓也。礼者所以御民

也，辔者所以御马也；无礼而能治国家者，婴未之闻也。’景公曰：‘善。’乃饬射更席以为上客，终日问礼。”

［清］孙希旦撰，沈啸寰、王星贤点校：《礼记集解》下册，第１４４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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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射之为艺：从技艺到德性

射之为礼，盛行于两周。不少学者指出，《史记》《汉书》都没有关于宫廷有大射礼的记载。各

朝代关于射礼特别是大射礼的记录也并不多。据说史书第一次记载大射礼是在 《后汉书·明帝纪》：

“（永平二年）临辟雍，初行大射礼。”① 事实可能是，射礼在周之后并不流行，在娱乐性上逐渐被投

壶取代。另外，关于 “射为诸侯”的问题，杨宽指出，古代贵族的 “贤能”是指有勇力武艺的人，

射礼是为贵族统治选拔军事人才、加强贵族的统治力量服务。② 可见，关于射礼中对德性的强调，多

出于儒家学者的意义建构，而其核心人物即孔子。除了为人所熟知的 “其争也君子”等句之外，《射

义》借孔子之口强调对与射者之德性要求：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 ，盖观者如堵墙。射至于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曰：“贲军之将，亡国

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其余皆入。”盖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而语。公罔

之裘扬觯而语曰： “幼壮孝弟，耆耋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盖去者半，

处者半。序点又扬觯而语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旄期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也。”盖？有存

者。③

相同文字也见于 《孔子家语》，文中对参射者的德性要求放大至夸张的程度。吕大临认为，此事

“疑不出于圣人”；孙希旦则明言，如此求备于人，“非但不近于人情，恐于礼亦未之有也”。④

意义建构是儒者的发挥，未必与事实相符。但 《射义》中所论的射礼意义并非没有根据，如以

“艺”的眼光来看，儒者巧妙地结合了 “艺”与 “礼”的相关性，由此建立起习艺与成德之间的关

联。古人以射箭为男子之事，这是其入礼的初始原因。而射作为 “艺”所具备的特征，则是入礼的

深层缘由。

技艺的精通不是一朝一夕之功，往往对学习者有严格的要求，射艺亦如此。射艺的精通有赖于长

期训练。孟子有言：“由射于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 （《孟子·万章下》）

射箭于百步之外，能射出足够远的距离，靠的是力气。但要射中标的则靠的是训练出来的能力，不仅

是对目标瞄准的眼力，还有对外在阻碍如风向风力的判断等。“愚人有学远射者，参矢而发，已射五

步之内，又复参矢而发；世以易矣，不更其仪，譬如愚人之学远射。”（《说苑·杂言》）此处以习艺

论礼仪，世事变迁，礼仪更换，是所当然；否则便如愚蠢之人学习远射，不懂得应对调节，徒劳无

功。因此，射箭是一项力量与技巧合一的活动，非坚持不懈的练习不能成功。耐心与毅力的训练是射

艺由技艺到德性的第一步。

箭射出时，其行进迅速、出弦无悔。《说苑·谈丛》中蒯子羽提到：“言犹射也。栝既离弦，虽

有所悔焉，不可从而追已。”这里以射箭为喻讨论言语，体现出二者相同的 “一箭既出，驷马难追”

的特点。由射箭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对射箭者的要求，上文提到射箭者须进行长时间刻苦的力量与技巧

的训练，此处则要求射者在射箭时冷静沉着并持审慎的态度。射艺的训练及射礼的学习过程也是习射

者修身的过程，沉着审慎，此为射由 “艺”修德的第二步。

外在的训练可以形成内在品格，内在的德性也会显形于外，这是一个互相作用的过程。“御者使

人恭，射者使人端，何也？其形便也。”（《说苑·谈丛》）技艺的练习会使身体形成一定的记忆，这

是无须刻意、由内而外的自然呈现。射箭要求学习者体态端正，久之习射者自然体态端正。“艺”的

学习在这一点上是相通的，如学舞蹈有一个很重要的训练是让舞者形成肌肉记忆，一旦练成，每个动

作在什么位置、怎么做才最完美，在举手投足之间便可轻易达到。与此同时，身体形态也会影响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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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海棠、沈志浩：《射礼探析》，《文物鉴定与鉴赏》２０２１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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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状态，如体态端正作用于人心，易使人态度端正。而态度端正又反过来作用于人的行为，使人行

为端正：这是一个 “身－心”循环作用的过程。如医学领域，脑梗病人因其脑神经的指挥能力受损，
身体的动作能力也变弱。在康复过程中，病人需要加强动作能力的训练，反向刺激脑神经的指挥水

平，大脑接受了训练，指挥水平提升，人的行动能力也相应得到提升。这个比喻可能不是特别恰当，

但原理是一致的。《射义》有言：“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

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 “志”对应于心，“外”对应于形。由射之为艺而

言，形的训练先于心的感知，但在儒者看来，射箭时如何让力量集中于箭上，如何对准目标进行发

射，考察的不仅是技巧，更是心志的平和、品行的端正，是形与神、身与心的协调、和谐。

射箭总有一个靶子、一个目标，因此也被称为 “寻绎之射”：“射之为言者绎也，或曰舍也。绎

者，各绎己之志也。故心平体正，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则射中矣。故曰：为人父者，以为父

鹄；为人子者，以为子鹄；为人君者，以为君鹄；为人臣者，以为臣鹄。故射者各射己之鹄。”（《礼

记·射义》）射箭是一项目标明确的活动，上文提及的毅力、审慎、志正体直等皆有某个可以集中的

焦点。正如孙希旦所解： “志正则于心无所偏，而持弓矢也审；体直则于力有所专，而持弓矢也固

……然而进退周旋之中礼，内志之正，外体之直，岂一时所能袭取哉？必其庄敬、和乐，所以养其身

心者久，而后可以致之，故曰：‘可以观德行矣。’”① 习艺者既练艺亦养心，庄敬和乐是在枯燥的训

练中慢慢磨练出来的。做事情目标明确的好处不仅在于可使人专心一意、庄敬和乐，对于儒家来说还

意味着知其所止。“射者各射己之鹄”，犹如 《大学》中言：“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

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知止，即知道自己的身份所匹配的位置，知

道自己的位置所应有的德性，并能保持而不迁移。

射艺学习过程对德性的培养另一个重要体现，在于其 “反求诸己”的特征。射礼中的重头戏是

箭术的表演赛，是与他人相关的一项活动。但射箭的结果，能否射中、自己的动作是否符合礼的要

求，其实无关他人。《中庸》提到：“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射义》作

了一些发挥：“射者，仁者之道也。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

已矣。”射箭是个体独立完成的行动，正常情况下射艺之好坏关乎个人，因此射而不中只能从自己身

上找原因，如训练是否足够勤劳、姿势是否足够标准、情绪是否平和、态度是否端正等，这就是反求

诸己，也是得以成为 “诸侯自为正之法”的原因。《中论·艺纪》云：“故恭恪廉让、艺之情也，中

和平直、艺之实也，齐敏不匮、艺之华也，威仪孔时、艺之饰也……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

于仁，游于艺。’艺者、心之使也，仁之声也，义之象也；故礼以考敬，乐以敦爱，射以平志，御以

和心，书以缀事，数以理烦。”艺与道相比，已是旁枝末节。但艺能体道显德，发于其心，显于其

形，仁义兼具。六艺各有其功能，“射以平志”，射可使人志气平和，少怨尤。非擅长反躬自省、反

求诸己，则不能达此平和心态。

陈立胜用 “目标定向”“时间历程” “自身反涉”三个面向讨论修身工夫与技艺工夫之异同②，

可谓精到之论。“射”糅合技艺与修身，与此正相契合。由此可见，儒家对习射者投注了更多的道德

期待，射礼在儒者眼里是彰显君子之德而非勇力之争。这种意义建构并非凭空而来，相反，这是后人

所讲的 “工夫”在具体训练中的呈现。习射及通过射礼所展现的，是一个从身到心、由心到形，由

工夫而境界且落到实处的过程。《孟子·离娄下》篇讲到一个学射与学为人相通的典型例证：

逄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

曰：“宜若无罪焉。”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郑人使子濯孺子侵卫，卫使庾公之斯追之。子濯孺

子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吾死矣夫！’问其仆曰： ‘追我者谁也？’其仆曰： ‘庾公之斯

也。’曰：‘吾生矣。’其仆曰：‘庾公之斯，卫之善射者也，夫子曰 ‘吾生’，何谓也？’曰：‘庾公

之斯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射于我。夫尹公之他，端人也，其取友必端矣。’庾公之斯至，

曰：‘夫子何为不执弓？’曰：‘今日我疾作，不可以执弓。’曰：‘小人学射于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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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于夫子。我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虽然，今日之事，君事也，我不敢废。’抽矢扣轮，去其

金，发乘矢而后反。”

文中的羿与逄蒙、尹公之他与庾公之斯，正是例子的正反两面。师如尊长，有教化的责任，此与

“子不教，父之过”本质相同。逄蒙学射于羿却杀羿，羿为师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端正的人，

“其取友必端”，师承更是如此。尹公之他人品端正，他作为庾公之斯的师傅，必对庾公之斯的人品

有高要求。射艺的学习不仅仅是技巧的学习，更是为人处世、人品德性的锻造与传承。师者之人品是

否端正，深刻影响学射者的人品是否端正，因此由师者的人品可以判定学生的人品并预判学生的行

为。无论学习什么，古典儒家对 “学”的期待往往不只学习技艺，更是学而为人。射艺的练习对人

的品行有很深的影响，即使射者之德性不在射艺中体现，亦能通过射礼展现出来。射礼是将技艺与德

性结合完美的仪式。至此，由艺进德，得以完成。

三、射之为礼：仪式的力量

技艺的训练对于德性的养成有所助益，这既是射艺自带的特点，也是后人对射艺意义的拓展和发

掘。当它从单纯的 “艺”变为仪式化展示时，其被建构起来的理想状态才得以实现。

射礼仪式，在 《仪礼》的 《乡射礼》 《大射仪》中有具体描述。因射礼的前后有宴饮的环节，

整个射礼的过程也包含 《乡饮酒礼》《燕礼》中所涉及的饮酒之礼。杨杰概括其内容：“射礼是一种

以射箭比赛为主要过程，以礼、乐、射三者相互配合为主要方式，以涵养心性 （‘立德’）、观察德行

（‘观德’）、审核选拔人才、沟通联络感情等为主要目的的仪式活动，因为这种活动 ‘饰之以礼乐’，

史称 ‘射礼’。”① 射礼中最有特点的环节是第三番射，需要配合音乐进行。 《仪礼·乡射礼》中有

“不鼓不释”之说，箭的发射如果不符和音乐的节奏，就不能算数。《射义》篇中提到射礼所用之乐：

“其节：天子以 《驺虞》为节；诸侯以 《?首》为节；卿大夫以 《采苹》为节；士以 《采繁》为节。

《驺虞》者，乐官备也，《?首》者，乐会时也；《采苹》者，乐循法也；《采繁》者，乐不失职也。

是故天子以备官为节；诸侯以时会天子为节；卿大夫以循法为节；士以不失职为节。故明乎其节之

志，以不失其事，则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则无暴乱之祸矣。功成则国安。故曰：射者，所以观盛德

也。”天子、诸侯、大夫、士等有各自所对应的乐曲，各乐曲要表达的正是各种身份所对应的职责。

这与儒家的 “正名”思想相通，也与上文的 “寻绎之射”相应。正如黄以周言：“古圣王以礼乐治天

下，而寓其法于射，是以诸侯君臣相与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其所谓中不中者，皆据容体比于礼、其

节比于乐而后言之也。”② 圣王将礼乐之治寓于射，但其胜负又不决定于是否射中。“射者，仁者之道

也”（《射义》），进退有节、志正体直、反躬自省是射礼中对参与者由内而外的要求，体现了君子之

争的特殊性。

后人讨论射礼的意义，鲜少从艺之为艺、礼之为礼的特点及艺礼兼容的角度进行阐述。射礼，首

先是艺，其次是礼。从射艺的角度看，习射及射箭活动可以满足培养德性、体现德性的要求；从礼的

角度看，礼与艺亦有内在相关性。

《礼记》中对 “礼”的阐述不可谓不宏大完备，从 “始诸饮食……致其敬于鬼神”（《礼运》）、

“本于天效于地”到治七情修十义，从发生学到解释学各个层面进行解说。如从礼仪的角度看，“礼”

被广为引用的定义来自郑玄。孔颖达在 《礼记正义》序中引用郑玄注：“礼者，体也，履也。统之于

心曰体，践而行之曰履。”③ 吴飞对 “礼者体也”有专文进行分疏，即 “体字的本义，既可指各肢

体，又可指肢体组成的整个身体，因而分中有合，合中有分”，并在礼学语境中 “衍生出整个宗法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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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君臣之一体含义，而其每个层次均带着分合之间的辩证意味”。① 研究者多以 “身体”解 “体”

字，吴飞将其推进一步，不仅跟身体的部分或整体相关，且突显其中涉及的人伦层次及辩证意义。汉

学家郝大维、安乐哲注意到 “礼”和 “体”二字在词源上的关联，繁体字形式 “礼”与 “体”是

“仅有的两个共同以 ‘襎’（礼器）作为语音成分的汉字”，“古代文献中充满了将人体、‘息’、窍、

血脉、五脏六腑等视为一个类似于大宇宙的循环形式的小宇宙的现象。‘礼’和 ‘体’二者都作为宇

宙功能的模仿共有某种神秘力量、神圣与神力感”②。与吴飞从人伦的视角理解 “礼 －体”不同，安
乐哲等从整个宇宙循环、“理”的角度看 “礼 －体”。但无论从身体还是全体、从人伦还是 “天理”

言，礼都并非 “体”本身，而是对 “体”的模仿和体认。“体”不仅作为名词表达关系、逻辑、现

象等内容，还有动作义，如贺
%

谓 “体此万物”。③ 强调其动作性，也可解释 “礼－体”为何要 “统

之于心”。“体”既是全体，也是心的体会、体认，对 “体”进行模仿的意义，是要在心的作用下达

成对 “体”的认知。而认知 “体”的最终意义，则在 “履”———从践履、践行中得以实现、完成。

可以说，“礼”是一种 “体 －履”结构，而这一结构在 “艺”中同样适用。如前所述，射箭训练中

身、心之互动，正如礼之体、履不二。训练与实际应用，这是履；在练习中体会射箭的技巧、达到身

心的和谐，则是体。艺和礼都符合 “体 －履”结构，这是射艺得以转化为射礼的深层原因。只是在
体、履之先后或轻重关系上，二者稍有不同。

我们可以借助 《庄子》中的故事理解 “体－履”关系。在 “庖丁解牛”中，庄子有一段极具艺

术性的描述：“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砉然向然，奏刀靮然，莫不中音。合于

《桑林》之舞，乃中 《经首》之会。”（《庄子·内篇·养生主》）庖丁对牛的身体的了解熟练到 “以

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的程度，解牛的动作经过多年的磨练甚至自带美感，似乎旁边

有乐声响起，而其动作竟能与乐曲的节奏相合相洽。动作的训练为 “履”，对牛的身体、筋骨的了解

为 “体”，这是体与履的完美展现。我们在射礼中也可以想象类似的场景，唯一不同的是， 《庄子》

中的 “神遇”与 “莫不中音”是动作熟练之后自然形成，而非有意的培养。《庄子》中 “轮扁賙轮”

讨论了 “体”“履”的先后问题：“不疾不徐，得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

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賙轮。”（《庄子·外篇·天道》）我们常

说 “得心应手”，按字面意思，先有得于心而后应之于手。其实轮扁强调的是，技艺的学习并非由心

入手，而是由手入心，先有千百次手上功夫的磨练，后有心的体悟。且此体悟不可言论、不可传授，

唯一获得的方式是自己的实践。轮扁谈賙轮，质朴的语言中没有艺术与美感加持，却能让人产生哲学

思考。他提出了技艺练习中的重要问题，即技艺的掌握必须亲自参与、长期训练从而形成理解。“口

不能言”并非真的不能言，只是用语言解决不了问题，“艺”非亲身实践不能掌握精髓。这个过程适

合所有种类的 “艺”的学习。儒道对 “体” “履”之先后有不同理解，这种不同其实是 “艺”和

“礼”的不同。从 “艺”的角度看，先 “得之于手”后 “应之于心”。从 “礼”来看，先 “体之于

心”后 “践之于行”。而当射礼将艺和礼结合起来时，“得手 －应心 －践行”就形成一个近乎完美的
循环，从结果上看体履并未分离，不可离履言体，也不能无体而履，体、履孰先孰后也就没那么重要

了。

射礼在中国已然消失，在日本则仍有 “弓道”存在。德国学者欧根·赫里格尔师从日本阿波研

造大师学习弓道并著书 《学箭悟禅录》④，从另一个角度讲解 “体－履”问题。学习弓道从练习呼吸
开始：“通过这种呼吸练习，你不但能发现一切精神力量的源头，而且，你越放松就越能使这种源泉

更充盈地流动，更容易注入四肢。”赫里格尔的理解是，这是一个 “有意变得无意”的过程，最终要

达到无艺之艺、不动之动、非舞之舞。书中对弓道的学习，既非执着于艺亦非侧重于礼，而是一个参

禅悟道的过程：呼吸，放松，放下自我，放下执着。因此，日本弓道的 “体 －履”特点，恰是不去

９５１

①

②

③

④

参见吴飞：《郑玄 “礼者体也”释义》，《励耘语言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美］郝大维、［美］安乐哲：《通过孔子而思》，何金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１０４、１０６页。
未查到贺

&

解读的出处，转引自吴飞：《郑玄 “礼者体也”释义》，《励耘语言学刊》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德］欧根·赫里格尔：《学箭悟禅录》，余觉中译，合肥：黄山书社，２０１１年，第５６页。



《现代哲学》２０２４年第１期

想 “体”“履”，将一切行为变得不刻意甚至无意识。当然，这里的射箭必然不是 “寻绎之射”，因

为当你有所寻求时，已经背离弓道的精神，这大概就是禅的境界吧。

道家与禅对 “艺”的理解，更重个体性，只在个体身上进行。而儒家将射艺转化为射礼，更重

视其社会作用，这是儒者的使命感。汉学家芬格莱特说：“在礼仪之中，精神得以生动表现并获得了

它的最大灵性。”① 礼仪具有表演性，同时又有美感、有感染力。这也是张清江讲的在仪式过程中产

生的 “价值经验”，“（仪式）具有转化性的力量，能够产生真实的改变作用”。② 以射为礼，其转化

的力量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射作为 “艺”在训练人的能力时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是对习射

者前期努力练习效果的验证，也是在射礼中考察的重点；二是射作为 “礼”对所有参与者产生的影

响，这不属于射礼的考察范围，却又真实发生于射礼的仪式之后。这种影响不仅存在于与射者中，也

存在于观礼者中。正如 《周礼·地官司徒》所言：“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一曰和，二曰容，

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兴舞。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这里突出两个

重点。第一个重点是考察射者的标准有五个：一是内心的和谐，二是仪容动作符合礼，三是命中率，

四是射箭节奏与音乐合拍，五是在音乐中持弓引射的身姿。这是射礼具有表演性质且富于美感、能让

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一幕。第二个重点是 “徇众庶”“使民兴贤”“使民兴能”，这是观礼者的参与感，

观者在射者身上用前述五个标准进行评判，其意义不仅仅在于让民众推举贤能，附带的是让民众在仪

式中受到感染，这就是仪式的力量。

四、余　　论

本文讨论的不是射礼的起源、射礼的仪式或文献研究、射礼的意义，而是射礼的哲学思考。从箭

与射箭的象征意义，到射之为艺的特点，射作为艺与礼的同质性进行考察，笔者尝试从内在对射礼的

形成逻辑进行分析。这是一个儒家意义建构的理路分析，也是一种理解 “艺”和 “礼”的理想状态。

礼 “可以义起”（《礼记·礼运》），讨论的目的既是重新认识射礼，也希望对儒家 “礼”的制作和礼

义建构，及在此背后所体现的社会责任感及对德性的执着追求有进一步的理解。需要说明的是，后人

包括 《射义》所探讨的射之 “义”与射礼活动的历史事实会有所偏差，本文的讨论是对 《射义》的

延申，不是基于射礼实际情况的讨论。对于今天的我们而言，讨论历史上的射礼及射礼的意义都是有

困难的，前者只能由文献进行重构③，后者则可以展开想象的翅膀。

为什么当代中国没有射礼？射礼的形成有很强的现实性，射箭不再作为一种生活和战斗的手段之

后，当它渐渐退出人们的生活世界、只是作为一种技艺而存在时，其作为 “男子之事”的象征意义

也慢慢消失。射礼消失的原因大概有四：一是射礼无关祭祀。中国人重祭祀，在今天仍是如此，祭神

祭祖是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重要仪式，而射礼更多是娱乐或考察参与者技艺品行的活动，不具有神圣性

与超越性。二是射礼无关生活。射礼的产生有当时的生活因素，但这个因素在今天已经消失，其象征

意义也不复存在，它不如婚丧嫁娶之礼仍有坚实的生活基础。三射礼的娱乐性难以实现。今人已无习

射的要求，用来娱乐有一定难度；且射箭对场地的要求较高，仪式繁琐，日常组织有一定困难。事实

上，古代已经渐渐把射礼转为投壶，后者对参与者技能、场地、仪式等的要求降低，有更强的可操作

性。四是射礼虽为礼，却也是真实的竞争与较量。是否容易激起好胜心与虚荣心？如是，则与射礼的

初心不符。初衷与结果不符，可能也是射礼消失的原因之一。

（责任编辑　于　是）

０６１

①

②

③

［美］赫伯特·芬格莱特：《孔子：即凡而圣》，彭国翔、张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６页。
张清江：《信仰、礼仪与生活———以朱熹祭孔为中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４、１５页。
清华大学中国经学研究院进行了恢复射礼的研究工作，参考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ｂｉｌｉｂｉｌｉ．ｃｏｍ／ｖｉｄｅｏ／ＢＶ１Ｈｈ４ｙ１Ｖ７２８，最后访问日期
２０２４年１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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